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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目的有兩個：（一）研究《十上經》的法數內容，即以《十上經》

的個別法數基礎研究為主要研究。在上述研究基礎上，（二）略為歸納本經的修

證次第組織；（2）在該經教理研究基礎上，略論它的思想意義。此處僅歸納上述

研究的結果如下： 

一、《十上經》法數內容：本經以「異門」的方式分十大類，從一法到十法，

以增一的方式來瞭解佛法的術語和定義，總計五百五十法數，展現龐大的佛教法

數知識。本文運用以阿含解阿含的方法，進行個別法數的基本涵義的分析。至今

尚未有關本經的專題研究出現，首次做了基本的研究。 

二、《十上經》的修證次第組織系統：本文依據個別法數的基本涵義的分析，

初步整理本經的修證次第組織系統。將初修行到獲證涅槃分為層層上升的五個大

環節：從（1）修行的基礎（成法、修法）開始，到（2）修行的初步成就（覺法、

滅法），進一步揭示（3）修行的阻礙難關及突破（退法、增法、難解法），從而

（4）臻至深廣的解脫境界（生法、知法）。最後（5）達到真正完全解脫的境界

（證法）。這也是將初期佛教中，教理的實踐修行組織成為系統化的一種模式。 

三、《十上經》教理思想意義：經由本文研究，掘發本經具有四個思想義義。

1.阿含部的法數思想。2.與阿毗達磨關係的意義。3.與大乘思想之間有聯繫關係。

4.佛教人間性的意義。 

四、《十上經》研究延伸出的研究課題：依據上述四個意義，即意味從《十

上經》切入可以發展出四個新的研究課，而此四個課題也具有現代生活之意義。 

【關鍵詞】：原始佛教、阿含經、阿毘達磨、十上經、法數、文獻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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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動機與目的動機與目的動機與目的動機與目的 

話說晚年的佛陀，一回遊行到鴦伽國，與諸大比丘眾齊集。一日和眾比丘

來到瞻婆城，投宿在伽伽池畔，波光粼粼，涼風吹拂，使人涼意沁心。正值十五

月圓之夜，世尊露地而席，眾弟子圍坐，欲聆聽法益。此時，佛陀環顧大眾，面

有期望之色，便對舍利弗說：「今天四方比丘相會聚集在這兒，大家捨棄睡眠，

精進於佛法，欲聽聞法音，而我今日背疾痛，想要稍作調息，汝可為大眾宣講佛

法。」以此因緣，耆年資深的舍利弗應允慈命，遂其所願。世尊卽四牒僧伽梨，

偃右脅臥如師子，累足而臥。 

如是，氣度恢宏的舍利弗，教示說道：「我所說的法，都是真正的佛法，義

理具足，無有缺漏；梵行清淨，無有垢穢。請諸位大家仔細聽聞，善加思惟。」

諸比丘威儀濟濟，傾聽舍利弗說法。舍利弗言詞契理說道：「有十上法，能解除

人一切煩惱，使修行者通達生命解脫的涅槃境界，並且脫離人生的一切苦難，而

同時能具足五百五十種無上佛法。」……話閘子因此而打開了。此段具鮮活人間

性故事，就是宣說《十上經》的緣起分。1 

然而，舍利弗對於佛陀隨機散說的一切經法，將法分為十大類別，分門別類

的解說，而能成一完整有體系的法門，這就是一種阿毘達磨者的研究方法。日本

學者水野弘元將阿毘達磨的文獻研究發展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包括原始佛教

                                                 

1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十上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52 下。

原文為：「如是我聞：一時，佛遊鴦伽國，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詣瞻婆城，止宿伽伽

池側。以十五日月滿時，世尊在露地坐，大眾圍遶，竟夜說法，告舍利弗：「今者四方諸比丘

集，皆各精勤，捐除睡眠，欲聞說法，吾患背痛，欲少止息，卿今可為諸比丘說法。」時，

舍利弗受佛教已，爾時世尊卽四牒僧伽梨，偃右脅臥如師子，累足而臥。爾時，耆年舍利弗

告諸比丘：「今我說法，上中下言，皆悉真正，義味具足，梵行清淨，汝等諦聽！善思念之，

當為汝說。」時，諸比丘受教而聽，舍利弗告諸比丘：「有十上法，除眾結縛，得至泥洹，盡

於苦際，又能具足五百五十法，今當分別，汝等善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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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直溯佛陀在世的時代。第二時期是阿毗達磨脫離經藏、律藏，自發展成獨

立的論藏；此時期編阿毗達磨根本論書，約西元前三世紀中至基督紀元開始，與

佛教形成部派大約同時。第三時期則是阿毘達磨註釋書及綱目書的成立時期，此

時期各部派不同，但大約是從紀元初至五世紀末。當然註釋書及綱目書的編纂從

未停止過，尤其是南方巴利系佛教。2 

本經可說就是水野氏所指的第一階段阿毘達磨文獻。而舍利弗就是先來一番

「隨順纂集，別為部類」的工作。將一切經中的內容，以數目次序排列的專門術

語，隨事而分別纂集，使佛法部類分明。然後依此法門的纂集，分別論究，以獲

得佛法的正確意義，也呈現了教義抽象且高度專門系統化的外貌。職是之故，本

文研究目的有兩個：（一）研究《十上經》3法數為主要目的。在上述研究基礎上，

（二）次要目的進行兩項討論：（1）歸納本經的修證組織次第；（2）在該經法數

研究基礎上，略論它的思想意義。 

這個目的之動機有二：（一）是《十上經》，至今還沒有進行專題研究，故本

文乃以之為對象，以進行它的基本教理思想之研究為主要任務。（二）是基於它

的教理思想具有下述的特殊意義。茲述如下： 

一一一一、、、、阿含部法數思想的意義阿含部法數思想的意義阿含部法數思想的意義阿含部法數思想的意義：：：：《阿含經》為佛教南北傳及學術界所共認的原

始經典，「近世歐洲諸國加以研究，自一八二○年代始漸受重視，而確認阿含經

並非僅為小乘經典，乃是原始佛教之經典，其內容包含佛陀之世界觀、人生觀及

實踐之方法條目等，具有多重意義及價值」4。南方上座部保存下來，是以巴利

語書寫，分為長部、中部、相應部、增支部、小部，通稱《五尼柯耶》；而相較

                                                 

2 參閱水野弘元＜阿毘達磨文獻導論＞一文。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95》〈部派佛教

與阿毗達磨〉，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 年，頁 319。 

3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十上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52 下。

與南傳長部（D. 34. Dasuttara-Suttanta 十上經）、北傳後漢‧安世高譯《長阿含經》〈十報法

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233 中）相當，另可參閱《長阿含經》〈眾集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49 中）、《長阿含經》〈增一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57 中）。 

4 慈怡，《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 年，頁 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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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北傳方面所匯集的經典，成立《長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雜阿含》，

大多以梵文書寫，此即北傳四阿含。而《十上經》為不論在南、北傳版本中，皆

隸屬於長部，為釋尊弟子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所宣所說。內容皆屬於法數名目，

與《長阿含經》各部經的說相不同，外貌似像《增一阿含經》，被認為是作者擬

做為佛教智慧，論部先驅的用心。5《十上經》，巴利 dasuttara dhamma（十上法），

為十種上等法；其經過整理的從一至十之法數，每一數各有十法相，是阿含部討

論法數最多的經典之一，各法數亦見於阿含部諸多經典。可見本經是集阿含部法

數之大成的一個經典，要瞭解有關阿含部法數思想如何形成呢？其內容為何呢？

《十上經》可謂是一部關鍵經典。 

二二二二、、、、阿毗達磨思想的意義阿毗達磨思想的意義阿毗達磨思想的意義阿毗達磨思想的意義：：：：所謂阿毗達磨，巴利 abhi-dharma，abhi 在梵英

中解釋為「to ,towards, into, over, upon」6等，在梵和中則解釋為「向此方、往前、

超越」等7，dharma 則為「usage,practice,customary observance,duty,right,justice」8等，

梵和中則譯為「法、正法、教法、是法、善法、實法、妙法、如法、法門」等9。

因此在佛教中，有二個傳統：一個是巴利上座部一般所使用的，理解為 abhi（出

色的）＋dharma（法），而解釋為「出色的法」、「卓越的法」、「殊勝的法」。另一

個是有部等的理解，abhi（對）＋dharma（法），亦即視為「有關法」、「對於法」，

結果取為「有關法的研究」之意。漢譯資料屢次見到的「對法」是依據後者的傳

                                                 

5  台灣佛教網路論壇 http://tw-buddha.com/forum2/：「關於長部經典終末的二經，《眾集經》和

《十上經》〈南傳藏卷第八〉都是屬於法數名目之說示經，並且與長部其餘的經典的說相不相

同，它是以增支部的所說略詮的形式成立的，所以此二經有非長部經典莫屬的外貌。這種情

形，可能是因為該略詮名目的經先行成立，而後給予修補，再加上教起的因緣等製作，才成

立為增支部的諸經所致。總言之，第一先成立長部經典，第二又有略詮名目的經出現，於是

將之附加其末尾，第三才成立了增支部的經典。至於將上述長部末尾二經的講述者，認定為

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蓋足以窺見作者所懷的深意，那就是想把全部擬做佛教智慧的方面，即

論部之先驅的用心。」 

6 參 M.Monier-Williams’s《A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頁 61a. 

7 參狄原雲來編《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梵和大辭典編纂刊會，1940(新文豐,1979),頁 100a. 

8 參 M.Monier-Williams’s《A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頁 511c. 

9 參狄原雲來編《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梵和大辭典編纂刊會，1940(新文豐,1979),頁 631a. 



 

 4

統理解。其涵義是為對向佛所說，對向佛法，也就是「對法的研究」，法本是佛

法的教法，如此總結起來即成為「經」，其後各學派特別是部派佛教，對經的內

容加以整理和分類，又開始在訓詁和注釋方面的研究，因而成就一門獨特的學

問，這種對經所作的學問，即稱為阿毗達磨。10而「阿毘達磨」的主要特色，是

依按照流傳下來的聖典（agama；阿笈摩、阿含）來分析佛陀一生的言教，進而

加以思想上的整理、組織和系統化分析。或許也就在這一種系統化的過程中，便

不自覺地把原先屬於「宗教實踐」的義理思想加以轉化，但其目的是為了完成修

證的佛法思想體系。以「阿毘達磨」式作細密的整理、論究、抉擇、闡發，具有

理論的嚴密性和邏輯性，若得樞要，則可一以貫之。以此來看，《十上經》是阿

含部討論法數最多的經典之一，其眾多的法數，具有阿毗達磨的意味或芻形，顯

示了從原始佛教轉變到阿毗達磨的「過渡性」意義。11 

三三三三、、、、大乘思想的意義大乘思想的意義大乘思想的意義大乘思想的意義：：：：大乘、小乘的「乘」（yana），是指對於實踐佛法，而

能從迷惑的此岸到覺悟的彼岸，所以把教義比喻為車乘；大小乘的稱呼，基本上

是自利與他利的不同。大乘佛教所說的「因為度他而自己也得度」，是自利利他

圓滿的教法；大乘所說的六波羅蜜的修行，指出沒有利他，自利就無法成立，是

由相依而成的緣起世界的道理。通常會將說一切有部或上座部的教理視為小乘的

代表，是指其教理中強調以斷煩惱而得解脫的修行目的，只考慮入涅槃的事而視

救度他人並未成為修行完成的必要條件。大小乘的區別，根本上是在自利利他圓

                                                 

10 參閱吳汝均，《佛教思想大辭典》，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 年，頁 295。此外，關於部派形成

的所謂阿毘達磨論書，即論藏的原初形態也有二說。一是見於巴利經藏的 abhidharmmak-katha 

(關於法的論議)發展；二者是認為散見於經律藏中的 matika(matrka)乃其原型。matrka 漢澤譯

作「論母」、「摩怛理迦」，是指要研究的項目或題目。 

11 阿毗達磨佛教雖是介於一味和合，及大乘佛法的中間，但其是偏於法的，是助於向前體認佛

法根源，向後究明大乘佛法開展的實況。在佛法的延續開展中，承先啟後，不失為一重要的

環節。阿毗達佛教可做為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之間的思想轉換的橋樑。雖然阿毘達磨的歷史

與思想有些混雜，但佛陀開示、制立的佛法，是一種人間的，具體的佛教活動。或許從佛教

的完整發展過展過程中，去理解一切。以前觀後，察其發展的別異性；以後觀前，推究其發

展分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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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與自利一邊的差異上。12因此，大乘思想的特色，在於不捨世間這一精神方向

或生活態度。13二千五百年來的佛教史，是一部「創造的詮釋學14史」，即對於原

始佛教的根本教理所作的「詮釋再詮釋，建構再建構」的思維理路發展史。尤其

大乘佛法的代代深化發展，如一條永不枯竭的思想大河，教義多面性及辯證性的

開放，容許創造的詮釋者不斷地重新詮釋、重新發展、重新擴充、重新深化。15以

此來看，《十上經》的法數，已隱含著類同於大乘佛教所強調的基本觀念，顯示

了從原始佛教16發展到大乘佛教的「延續性」意義17。 

                                                 

12 平川彰著，莊崑木譯，《印度佛教史》，商周出版，2002 年，頁 218－220。 

13 吳汝均，《佛教的概念與方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 年 9 月初版，頁 5-20。 

14 傅偉勳先生所提的創造的詮釋學共分為五個層次。「實謂」層次所關涉的是原典校勘、版本考

證與比較等等校勘學、文獻學基本課題。「意謂」層次則是通過語意澄清、脈絡分析、前後文

表面矛盾的邏輯解消、多面義理分析、原思想家的時代背景的考察等工夫，儘量客觀忠實地

了解並詮釋原典或原思想家的意思或意向。「蘊謂」層次則探討種種思想史的理路線索，原思

想家與後代繼承者之間前思惟聯貫性的多面探討、歷史上己經存在的種種原典詮釋等等,通過

此類研究方式，了解原典或原思想家學說的種種可能的思想蘊涵，超越「意謂」層次上可能

產生的詮釋片面性或詮釋者的個人主觀臆斷。「當謂」層次，詮釋者在原思想家教義的表面結

構底下掘發深層結構，據此批判考察在「蘊謂」層次所找到的種種可能義蘊或蘊涵，從中發

現最有詮釋理或強度的深層義蘊或根本義理出來，為自身的詮釋學洞見。「必謂」創造的詮釋

學者不但是要講活原思想家的教義，還要批判地超越原思想家的教義局限性或內在難題，為

後者解決後者所留下末能完成的思想課題。創造的詮釋學之所以與普通意義的詮釋學訓練不

同，而有其獨特的性格，亦即哲理創造性，即在於此。參考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

佛學》（哲學與宗教）第四集，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 年 7 月初版，頁 9-46。 

15 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哲學與宗教）第四集，頁 349。 

16 「原始佛教」時期的界定：原始佛教（primitive Buddhism），是指佛陀在世到根本分裂的阿育

王時代，約自公元前五至三世紀的兩百年間，（ Primitive Buddhism ），意指佛教發展的「原

初」階段，或指在這「原初」階段裡始可見佛陀的「原初」教義，又稱「初期佛教」。原始佛

教的研究資料，以巴利臟的經、律為對象；漢譯藏則主以四阿含、五種律為核心，兼及與巴

利藏相通的文獻，如《法句經》、《本事經》等。參見：三枝充惪，《初期佛教の原像》（京都：

法藏館，1999 年初版），頁 20-46,55。作者在此處又主張將「原始佛教」（primitive Buddhism）  

改成「初期佛教」（early Buddhism），能否通行，有待觀察。本文隨順世界各地佛教研究者已

成傳統之慣用詞，仍採用「原始佛教」。 

17 在由於阿毘達磨的極度發達，所以部派佛教又被稱為「阿毘達磨佛教」。大體來說，此時期

的佛教偏向理論化，走向哲學式的教學發展，致使佛教與人間脫節，也與實際的修道相背。

思想方面，早期對於業、禪定、六根、六界、四諦，或中道、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佛教

的基本教義，採取分別說明，並加以定義，詳盡論述。後來發展成以「問題集」的型態，加

以分類總攝，再針對其問題，一一定義說明，更依據種種立場來闡明相互關係及性質。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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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佛教人間性佛教人間性佛教人間性佛教人間性18思想的意義思想的意義思想的意義思想的意義：：：：原始佛教人間性文獻很多，網羅概觀，現存

南傳《長部》及漢譯《阿含經》諸經典，係以原始佛教時代政法、社會倫理、宗

教教化，乃至哲學思想為背景；充分表達了由解脫道之教而發展出的人間救濟信

仰；其中也包括了彌勒信仰及念佛思想，仍至述及塔寺供養之功德等教義信條，

其對後期大乘菩薩道與淨土思想也有關係。19佛世之際，世尊指導弟子修行都能

契其根器，因材施教，重視落實人的實際問題來談修行，表現出來的是生活性的

思想；並非充滿厭世，重於個人的解脫，而是積極表現弘化人間，遊行人間的入

世精神，同樣的在阿含經中可考證的；此外讀阿含經可以強烈感受人間的真實

性，舉凡行、住、坐、臥與食、衣、住、行乃至語默動靜中，佛法的實踐與生活

是無法分割的。 

就《十上經》來看，它也有人間性思想。例如，它已強調了自利及利他的重

要性。如一面說：「樂於閑居，專念思惟，於禪中間無有調戲」20。同時也規定：

                                                                                                                                            

發展過於繁瑣及僵化，以後又重新整理，將它們編成綱要式的「偈」、「頌」，以方便記憶。

因此，其後興起的大乘佛教，特別強調回歸佛陀時代，將佛法信仰落實於生活之中，確實有

其思想演進的背景因素。 

18 「人間」一詞在梵語、巴利語中的概念理解，多指的「manusya」、「loka」或「manusya -loka」

一詞。指人所住之界域。乃六道、五趣、十界之一，又稱人間界、人界、人趣、人道或稱世

間。印度原語與漢譯之語，皆以複數來表示；人若欲真正為人者，必須和眾人接觸，謀眾人

之幸福，此亦大乘佛教菩薩精神之基礎。漢辭中對「人間」一詞的理解《漢語大辭典》（6），

頁 1141。）包括三種不同的意義：（1）人類社會。（2）塵世；世俗社會。（3）民間。「性」（《漢

語大辭典》（7），頁 476），現常用為名詞性後綴，表示思想感情、生活態度和一定的範疇等。

如：人民性，彈性、歷史性事件、流行性感冒在人學中，甚至在哲學和社會學領域裡，探討

了人們不能脫離人的社會實踐與社會生活，只有在社會生活中，人的精神、意識、心理等等，

才能對客觀物質世界產生不可能的特殊反映（參閱陳志尚主編，《人學原理》，北京出版社，

2005.3，頁 92）。在佛教範疇內，「世界」一語與「世間」同義，包含有情世間、器世間，然

一般慣指器世間（山河大地）而言。「人間」一詞在整個詞義釐析，就層次結構而言，可分為

人自身、社會群體及法界的概念來看。佛施行教化之範圍（即一佛土），或為一世界，或一三

千大千世界，或為更廣大之世界。人間性為人世間的生活態度乃至思想情感的特定範疇，然

其涉及層面寬泛，可進一步思考其論理基礎。 

19 石川海淨，〈長阿含經研究〉，收入《佛光大藏經 阿含藏》，附錄（下）》，高雄：佛光出版社，

2001 初版八刷，頁 751。 

20 《長阿含經》卷九，〈十上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5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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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比丘自得信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得信者。自持戒已，為他人說，亦復

稱歎諸持戒者。自少欲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少欲者。自知足已，為他人說，

亦復稱歎諸知足者。自樂閑靜，為他人說，亦復稱歎樂閑靜者。自多聞已，為他

人說，亦復稱歎諸多聞者。自精進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精進者。自專念已，

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專念者。自得禪定，為他人說，亦復稱歎得禪定者。自得

智慧，為他人說，亦復稱歎得智慧者」。21此外，亦可從聖典中找到思想的進一步

詮釋，即聖典強調的：整個菩提道是立足在個人身心現象的不斷覺知，即是日常

生活中與根塵的接觸的當下，不斷的泯滅對自我的執著，人與人之間自然就建立

和諧的關係，當下即是解脫涅槃，就是人間淨土的思想；實踐菩提道分，從自身

實踐上，體驗無常、無我的特性，達到滅苦的終極目標－常樂我淨的涅槃，因而

說明了其教義理論具有人間性。以此來看，《十上經》的法數組織脈絡，也構成

了濃厚的人間性思想，不僅具有佛教人間性思想「源流」的意義，更體現了其思

想源流發端於「法數」的意義。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文獻檢討文獻檢討文獻檢討文獻檢討 

佛教的傳播，依地理來區分，常劃為南、北兩方。南方佛教即指現今的錫蘭

島（Ceylon）、緬甸（Burma）、暹羅（Siam）、安南等處所流布的。而北方佛教，

即現今的尼泊爾、西藏、朝鮮、日本、以及中國等所流布的。此兩方所傳的佛教

頗有不同，如南方所傳者，用巴利語，而北方所傳者，則用梵語及各國所翻譯語。

又巴利語經典，多詮初期佛教教義，而梵語經典，則大多詮釋大乘教義。 

然梵語原典今已殘缺不全，巴利語藏經及譯自梵語之漢譯、西藏譯、自西藏

譯本轉譯之蒙古語譯、滿洲語譯、西夏語譯等大藏經，大體上仍完整地留存至今。

現今流傳之佛典，從語文上可分為：巴利文、梵文、藏文、漢文、日文、蒙古文、

                                                 

21 《長阿含經》卷九，〈十上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5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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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文、西夏文、西洋文等數種；前二種為原始型佛典，後面數種則由前二種轉譯

者。 

在各種文字的佛典藏經中，最豐富而完備者，第一當推漢文的的藏經。因此，

本文以漢譯《長阿含．十上經》為研究文本，以漢譯版本文獻校勘為研究方法，

以下乃以略述歷代中文大藏經的刻雕情形及版本簡介。 

佛教各系之傳譯經典中，以漢譯大藏經翻傳最早，部帙亦最為龐大，起自後

漢，迄於元代，係皆由梵語、巴利語、胡語等譯出。最早期之經典翻譯，以東漢

桓帝建和二年（148）至洛陽的安世高為代表，主要翻譯小乘經典。 

而漢文大藏經，在隋唐之時即有纂集，然而當其時尚未有印刷術，凡有編集，

皆賴以書寫，直到宋代，才開始有刊本。而漢文大藏經之刊印，以宋太祖於四川．

成都雕刻（木版印刷）全部大藏經為嚆矢，此即官版蜀版開寶藏。此後，藏經印

刻之事業陸續興起。宋朝計有：遼版之契丹藏、金版之金藏、福州版之萬壽藏、

毘盧藏、湖州版（浙版）之圓覺藏、資福藏、磧砂藏等。元代根據宋本印行藏經，

有普寧藏與弘法藏兩種，然元末天下大亂，藏經燒失殆盡。明太祖洪武年間，集

碩德於蔣山，點校藏經，刊刻南藏，然校勘不精，時有脫誤。南藏之外，另有北

藏、楞嚴寺版、報恩寺版等。清世宗雍正十三年至高宗乾隆三年（1735～1738），

以北藏為底本，復加新籍，刊刻龍藏。此外尚有頻伽藏、百衲藏，及民國四十五

年（1956）開始編行的中華大藏經、民國七十二年陸續出刊的佛光大藏經等。 

高麗藏亦屬漢文系統，始刻於宋真宗時代（高麗顯宗二年，1011），以宋代

開寶藏為底本，加入貞元錄所收各本，此即高麗大藏初雕本。另於高麗宣宗時又

開雕續藏本。高宗二十三年（1236）開雕高麗大藏再雕本，即今所傳之麗本藏經。

文宗十三年（1059），倣契丹本而刊刻高麗契丹藏仿刻本，然今已全部佚矢。 

日本刻印之佛典本屬漢文系統，然因日本藏經刊印事業極盛，且至近世，大

藏經之編輯愈趨完整，形成後來居上而一枝獨秀之局面。日本印行大藏經，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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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初期之天海藏，係參照宋本與元本翻刻成者。其次有德川後期之黃檗藏，為

明代楞嚴寺版之翻刻。明治時代，有弘教書院刊行之縮刷藏經，係依照麗、宋、

元、明四藏校對，並加入若干的日本撰述。明治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1902～

1905），藏經書院刊行卍字正藏，係以黃檗本與麗本為底本，另參照明本而成者。

明治三十八年至大正元年（1912），日本藏經院蒐羅卍字藏中未收之佚本，集成

卍字續藏。明治四十四年至大正十一年，東京佛書刊行會陸續印行一套以日本撰

述為主之佛教全書，即大日本佛教全書。大正八年至十年，由中野達慧主編，日

本大藏經編纂會刊行，稱為日本大藏經。大正十三年，高楠順次郎等人發起刊行

大正新修大藏經，至昭和七年（1932）完成，內容集古來漢文藏經之大成，共收

經律論萬餘卷，網羅印度、中國、日本、朝鮮一切佛教名著，為舉世佛學界最完

整之一部大藏經。校勘方面，除麗、宋、元、明四藏外，並對照日本聖語藏本、

宮本、敦煌寫本及各種古佚本、流通本而成。昭和十三年，影印、校訂弘教本，

而有昭和再訂縮刷藏之刊行。 

此外，另有南傳大藏經與國譯一切經之編譯，兩者均以日文刊行，前者係南

傳系統之巴利三藏與藏外佛教典籍之整編，後者則為各種藏經中唯一包含解題、

注解之藏經。指以漢文翻譯或撰述之佛典所集成之叢書。日本人稱為漢譯大藏

經。其刊行地域不限於我國，如朝鮮、日本等深受中華文化影響，而成為漢文系

統之地區，皆刊行之；亦即凡以漢文刊行之三藏，均屬中文大藏經。以漢文所譯

之典籍，後漢以後逐漸增加，此種趨向可見諸譯經目錄，而知其概略。以下將歷

代中文大藏經略況比較總覽： 

朝  代 藏 經 名 稱 裝訂格式 刻印者 目前流傳狀況 備    考 

北  宋 開寶藏 卷 子 本 官(宋太祖) 
全藏久佚，祇有

單行本流傳。 

中國第一次 

刻本大藏。 

  遼 契丹藏 梵 夾 本22 官 版片佚，無存  

                                                 

22 指貝葉之經本，又模倣其形式之經典亦稱梵夾。即於貝多羅葉上書寫梵語經文，貝葉重疊，

為避免散亂，遂用與樹葉同形稍大之兩片木板相夾，並以繩縛結，即稱為梵夾。又作梵莢、

經夾。或謂以其狀如入於箱篋，又稱梵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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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金藏 卷 子 本 私(天寧寺) 版片佚，山西零本  

  宋 崇寧萬壽藏 梵 夾 本 私(東禪寺) 版片佚，北京零本  

  宋 毘盧藏 梵 夾 本 私(開元禪寺) 版片佚，有殘本  

 南宋 思溪圓覺藏 梵 夾 本 私(圓覺禪寺) 版片佚，有殘本  

 南宋 思溪資福藏 梵 夾 本 私(資福禪寺) 版片佚，有殘本  

 南宋 磧砂藏 梵 夾 本 官(平江府) 版片佚，零本散存  

 高麗藏 卷 子 本 官(高麗王)   韓國刻印  

  元 普寧藏 梵 夾 本 私(普寧寺) 版片佚，零本散存  

  元 弘法藏 梵 夾 本 官(元世祖) 版片佚  

  明 南  藏 梵 夾 本 官(明太祖) 版片佚，零本散存  

  明 北  藏 梵 夾 本 官(明成祖) 版片佚，零本散存  

  明 武林藏 方册本 私(昭慶寺) 版片佚 
首次將梵夾本

改為方册本。 

  明 楞嚴寺版 方册本 私(楞嚴寺) 版片佚  

  清 龍藏 梵夾本 官(清雍正) 

存，全數在北京柏 

林 寺 歸 故 宮 博 物

館保管 

 

  清 百衲藏  私(金陵)   

  清 頻伽藏 活字排印 私(頻伽精舍) 各寺院存者尚多  

 民國 普慧藏 活字排印 私(法藏寺) 各寺院存者多  

 民國 佛光大藏經 活字排印 私(佛光山寺) 各寺院存者多  

 民國 中華大藏經 活字排印 私(居士群) 各寺院存者多  

 民國 佛教大藏經 活字排印 私(廣定) 各寺院存者多  

  明 天海版（倭藏） 
折 帖 本 

(木刻本) 
私(寬永寺) 

因發行少，僅限日 

本名山寺院，完整 

第一部存於寬永 

寺。 

 日本刻印 

  清 黃檗版藏經 方册本 私(萬福寺) 各寺院存者多  日本刻印 

  清 縮刷藏經 活字排印 私(居士群) 各寺院存者多  日本刻印 

清-民國 卍字正續藏經 活字排印 私(藏經書院) 各寺院存者多  日本刻印 

 民國 日本大藏經 活字排印 私 各寺院存者多  日本刻印 

 民國 大正新脩大藏經 活字排印 私 各寺院存者多  日本刻印 

 民國 昭和再訂縮刷藏 活字排印 私 各寺院存者多  日本刻印 

 民國  電腦大藏經 電腦排版 官、私 輸入中 各國 

從以上歷代刻雕情形，我們可以由幾方面分析探討：從斷代史方面，從歷代

的刻藏次數來看，以宋的刻藏次數為最多。從刻印方式方面，隨著時代、環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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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裝幀樣式從最為古老的黃卷赤軸的卷子本到梵夾本（貝葉形式）的經本、

折帖本，到線裝的方册本到現代的印刷裝本乃至到光碟版的出現，可說對藏經的

版式使用、保存等日漸增益。在刻印者方面，由官方勒令的以元明時期較多，其

餘大多由寺院募集刻印居多。從保存狀況方面，歷代的原刻本幾乎都佚失，甚為

可惜。23 

本文校勘方法，原則上以《大正藏》為底本，以《中華大藏經》（趙城金蔵，

金本）、《佛光大藏經-阿含藏》（佛光本）對校。採錄《大正藏》、《中華大藏經》

之校勘記。簡介各版如下： 

一、《大正新脩大藏經》，又作大正藏、大正本、正藏。為日本大正十三年至

昭和九年（1924～1934），由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小野玄妙等人成立之東京

大正一切經刊行會（後稱大藏出版株式會社）編輯出版。全藏共一百冊，正篇五

十五冊、續篇三十冊、別卷十五冊（圖像十二冊、法寶總目錄三冊）。正篇以經

律論及我國撰述者為主，並有韓國等歷代大德之作，計二一八四部，新分類為阿

含部、本緣部等二十四部。續篇以日本撰述為主（最後一卷為敦煌本等古逸、疑

偽書），計七三六部，分類成續經疏部等七部。別卷以圖像為主，日本撰述之圖

像關係共有三六三部，法寶總目錄有大正藏目錄、勘同目錄、著譯目錄與我國、

日本等之古版大藏經諸目錄等七十七部。其中，經律論三藏及我國撰述之部分，

主要以東京增上寺所藏之高麗本為底本，對校同寺所藏宋、元、明三本，另參照

正倉院藏經、敦煌古本及巴利文、梵文經典。我國撰述之餘部及日本撰述，主要

以作者自寫本、古寫本或古刊本等為底本，對校其餘之寫本、刊本等，其主要者

乃附加訓點。全藏共收佛書三三六○部，一說三四九三部，一三五二○卷。版式

                                                 

23 以上關於漢文大藏經勘刻概況，參閱《大藏經研究彙編》（上、下），收入〈現代佛教學術叢

刊 10、11〉，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 年。張德鈞等著，《佛故聖典與釋氏外學著錄考》，大乘

文化出版社，藍吉富主編，《大藏經的成立與變遷》，收入〈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25〉，華宇出

版社，1984 年。道安著，《中國大藏經翻譯刻印史》，廬山出版社。道安著，《中國大藏經雕

刻史話》，廬山出版社。方廣錩，《佛教大藏經史》，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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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頁分上中下三欄，每欄二十九行，每行約十七字，以從前方冊本形式之和裝本

為特製本，其他皆為洋裝本。此一藏經，所收異本最多，佛書之分類亦較合理，

且有不同版本之校勘，主要術語常能注以梵文、巴利文。故為目前各種中文藏經

中，版本最佳、流通最廣者。 

二、《中華大藏經》，簡稱《中華藏》，是大陸現正編輯出版的最新的佛教藏

經。該藏由中華藏經編輯會編輯，中華書局出版。以《趙城金藏》為主，不足以

《高麗藏》等其它藏經補足，並以宋、元、明、清及房山石經等八種有代表性的

藏經為校本。現存國內通行的幾種藏經或者排校有缺點，或者收錄不完備，而《中

華大藏經》則蒐羅最為宏富。24《趙城金藏》是金代解州天寧寺私刻藏經，所以

正確的名稱應叫《金藏》，但由於它是 1933 年在出西省越城霍山廣勝寺發現的，

故俗稱《趙城藏》，也有人稱它為《趙城金藏》。《趙城金藏》的主體部份係複刻

《開寶藏》而成，刊刻時並吸收《契丹藏》的若干優點。因此，在《開寶藏》與

《契丹藏》已亡佚的今日，《趙城藏》的發現在佛教文獻學上的意義是十分重大

的。25 

三、《佛光大藏經》於 1977 年由「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編修，以星雲大

師主其事，集學者數十人，經年累月，採各版藏經，作文字之校勘，全經之考訂，

以及經文之分段、逐句之標點，甚而名相之釋義、經題之解說，佛光山宗務委員

會印行。全藏擬分類為：(一)阿含藏，(二)般若藏，(三)禪藏，(四)淨土藏，(五)

法華藏，(六)華嚴藏，(七)唯識藏，(八)祕密藏，(九)小乘藏，(十)律藏，(十一)

本緣藏，(十二)史傳藏，(十三)圖像藏，(十四)儀誌藏，(十五)文藝藏，(十六)雜

藏。計劃以各版藏經作全經考訂、文字校勘，並以經文分段、逐句標點、名相釋

義、經題解說、諸家專文及各部類之索引等，為此藏最大之特色，以期突破歷來

各藏之傳統窠臼，而達經典大眾化與現代化之理想。於民國七十六年完成出版者

                                                 

24 參閱方廣錩，《佛教典籍百問》，高雄：佛光出版社，1991 年 4 月初版，頁 231-232。 

25 參閱方廣錩，《佛教典籍百問》，高雄：佛光出版社，1991 年 4 月初版，頁 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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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阿含藏十六冊，係以高麗本為底本，對勘明本（徑山藏）、頻伽藏、日本卍正

藏、大正本等各版大藏經，互補遺缺，採用大正本對各種古版藏經之校勘部分，

並列舉南傳巴利本、北傳異譯本或相關經典之對照經或參閱經。 

概觀學界從事佛教研究，從梵、巴、藏原典的語文文獻幾乎成為歐美乃至日

本的主流；然在各種文字的藏經中，最豐富且完備，第一首推漢文大藏經，縱觀

如此龐大的經典，若中國的佛教研究一味追隨歐美乃至日本研究方法，忽略了如

此一大寶庫，實有辜為漢人的優勢條件；因而近年來從事漢譯研究佛典語言入

手，對讀校閱梵巴原典，也可以說是台灣佛教新的轉捩點。因此，挖掘漢譯佛典

的精華也是重新詮釋古典莊嚴的漢譯佛典的資糧。 

此外，本文研究《十上經》至目前為止，尚沒有學者進行過專題研究。但就

阿含部文獻來看，它有如下特質和價值： 

（一）阿毗達磨色彩：《十上經》，一個具有分析性、思辯性乃至結構性、知

識性的經典，為舍利弗之所說，其內容是由一法乃至十法之十階段而成的，於各

段謂一法十、二法十之方式，合計列記五百五十法，「可說是佛教教理之綱要書，

含有很濃厚的阿毗達磨色彩」26，是阿含思想與阿毗達磨文獻合觀的經典，意味

著兩者間有其聯繫關係。 

（二）與阿含部經典的關聯性：釋尊在世時，說法往往隨著根機、環境、事

緣、時地而異；因此從初期的經典中，幾乎沒有統一的教理說法，或者是開示組

織化的哲學理論，完全是修行實踐方法的指導原則。在北傳四阿含中，《長阿含

經》共二十二卷，有三十經27。《中阿含經》，收入不長不短的經，共六十卷，其

                                                 

26 藍吉富主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24》〈南傳大藏經解題〉，台北：華宇出版社，1984 年 11

月初版，頁 42。 

27 漢譯長阿含經與巴利長部，因其所傳部派不同，故組織與內容亦有出入。漢譯文獻被歸屬法

藏部(含有近於大乘的思想)。共四分，第一分諸經是有關佛陀之記載；第二分則是修行、教

理之經典；第三分是外道之論難；第四分論述世界之生滅成敗。參閱水野弘元〈長阿含經研

究〉，收入《佛光大藏經 阿含藏》，附錄（下），頁 705-759》，高雄：佛光出版社，2001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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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含二二二經，旨在揭示四諦、十二因緣、譬喻，及佛陀與弟子之言行。28《增

一阿含經》共五十一卷，係彙集各類法數之經典，因其彙收一法至十一法等諸法

數，故稱為增一。《雜阿含經》共五十卷，彙集短而雜之經共計一三二六經而成。

《十上經》所說的法數眾多，各法數在阿含部諸多經典同樣可見到，已可以和其

他經會通，獲得較深入及完整的解釋。如：本經「修法」之「賢聖八道」與《中

阿含經》〈舍利子相應品．聖道經〉第十一、《雜阿含經》卷廿九，第八一○經、

第七○六經，乃至《初轉法輪經》……等諸經29，皆可會通。 

（三）與原始佛教的人間性研究：較缺乏系統化思想的專著，能把教理與人

間性結合的並不多見；星雲大師有專章論文〈從四聖諦到四弘誓願〉30探討，把

原始佛教的根本義理與大乘佛教菩薩道的實踐貫穿起來，使佛法更為圓融縝密。

此外，就思想意義而言，世尊四十九年教化，深入世間，往詣恆河流域展開教化

工作，足跡遍及當時十六大國，除了積極化導眾生的身教；亦鼓勵弟子們弘化人

間，清楚呈顯了佛陀人間性和弘化的社會性。這在原始經典中，亦是有跡可尋。

如《中阿含．舍梨子相應品．師子吼經》中載31：在結夏安居訖，尊者舍利子欲

遊行人間，廣為人間弘化，世尊不但鼓勵而還授予教化眾生的神聖使命。從人間

弘化的意圖來看，可清晰了解到佛陀的「示教利喜」之性。在結夏安居體證法味

（自利）後，皆不捨眾生（利他）的積極入世的精神。此中，不論言教或身教都

                                                                                                                                            

八刷。 

28  安井廣度，〈阿含經講義〉，收錄於《佛光大藏經 阿含藏 附錄（上）》，台北：佛光出版社，

1983 年，頁 406。 

29  詳細請參閱「徵引書目」所羅列本文所徵引到的經文。 

30  星雲大師，《普門學報》第二期，〈從四聖諦到四弘誓願〉，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

年 3 月，頁 1-48。 

31 《中阿含經》卷五，〈舍梨子相應品．師子吼經〉第四，大正藏第二册，頁 452 中。經云：「尊

者舍梨子舍衛國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往詣佛所，稽首禮足，卻坐一

面，白曰：「世尊！我於舍衛國受夏坐訖，世尊！我欲遊行人間。」世尊告曰：「舍梨子！汝

去隨所欲，諸未度者當令得度，諸未脫者當令得脫，諸未般涅槃者令得般涅槃。舍梨子！汝

去隨所欲。」於是，尊者舍梨子聞佛所說，善受善持，卽從座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

還至己房，收舉床座，攝衣持鉢，卽便出去遊行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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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彰顯了菩薩道的利他性思想。從解脫道思想考察，「諸未度者當令得度，諸

未脫者當令得脫，諸未般涅槃者令得般涅槃」，這種思想意涵有別於傳統對二乘

人的理解，為自身解脫實踐佛法人間性的差異。佛陀自身修證而得解脫自在，世

尊也肯定佛弟子在修證過程，仍然是不離眾生，在眾中修持。在緣起法則下，世

尊一代教法的實踐與佛道的圓滿不僅限於自我的成就，人不能離群而成就；是在

自覺、覺他的同時才能覺行圓滿；在自利、利他的進路中才能福慧二足尊。在阿

含聖典諸經，是契時契機的時代性教法，為每一時機因緣提供了應世之道。善觀

世間實相，其對當時代背景及佛弟子修證方法給予中道思想，以助眾生離苦得

樂，應機提供解脫法門，即是「與時俱進」的最佳寫照了。這是思想意義的延伸，

表達了理論思惟與行為模式的接軌。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本文所要進行研究的問題，有如下三大層面： 

（一）分析《十上經》的個別法數基礎為主要研究：《十上經》法數眾多，

可以構成系統化思想：釋尊在世時，說法往往隨著根機、環境、事緣、時地而異；

因此從初期的經典中，幾乎沒有統一的教理說法，或者是開示組織化的哲學理

論，完全是修行實踐方法的指導原則。本文就四阿含聖典中，分析個別法數，徵

引代表性的經文來說明其術語與定義，詳細的解釋考察探討，統攝佛法龐大的知

識系統。 

（二）歸納《十上經》的組織修行次第系統：本經的眾多法數，並非只是零

散的各自獨立之個別觀念，統合起來看，應有其相互的關聯性，所以在前述的個

別法數分析後，本文試圖將它凝聚起來，整理出系統化的修證組織次第。惟其系

統組織，必須再詳究本經與其他阿含部經典之法數思想關係，非目前所能辦到，

所以本文只能對之暫作略加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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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略論《十上經》的思想意義：即引導出所蘊含的四個意義。1.阿含部

法數思想，蘊涵整個涅槃解脫道的實踐意義，集阿含部法數之大成的一個經典，

要瞭解有關阿含部法數思想形成及其內容，《十上經》可謂是一部關鍵經典。2.

阿毗達磨思想：顯示了從原始佛教轉變到阿毗達磨的「過渡性」意義。3.大乘思

想方面：顯示了從原始佛教發展到大乘佛教的「延續性」意義。4.佛教人間性思

想：構成了濃厚的人間性思想，不僅具有佛教人間性思想「源流」的意義，更體

現了其思想源流發端於「法數」的意義。本文惟因篇幅及時間所限，只能附帶的

試加討論只能以這四個意義問題相當龐大和複雜，超出本文的負擔，在此僅能提

出線索的觀察，詳細的探究，有待將來長期的進行眾多的個別專題研究。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依照研究問題，本文的研究方法如下： 

一一一一、、、、文獻校勘方法文獻校勘方法文獻校勘方法文獻校勘方法 

文獻學，是文獻資料研究之事。它的一般工作項目是校訂整理資料的原典，

將原典與其他的譯本作一文字上的比較研究，是「原典的第一線研究的基本條

件」。32本文所使用的是校勘，它意指對同一書籍用不同的版本和有關資料加以比

較核對，以考訂其文字的異同和正誤真偽，講版本是為了揀擇可靠的材料，33目

的是恢復古書原貌，正本清源，34是整理材料的方法。 

本文校勘方法，原則上以《大正藏》為底本，以《中華大藏經》（趙城金蔵，

金本）、《佛光大藏經-阿含藏》（佛光本）對校。採錄《大正藏》、《中華大藏經》

                                                 

32  吳汝鈞，《佛學研究方法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3 年，頁 97-108。 

33  王欣夫，《文獻學講義》，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權），1992 年 1 月

初版，頁 5-10。 

34  杜澤遜，《文獻學概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7 月再版，頁 167-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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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校勘記。各本所刊本略號如下： 

（一）《大正藏》：宋本（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元本（白雲山大普寧寺刊本）。

宋、元、明三本若同則稱「三本」。 

（二）《中華大藏經》：宋本（校本作「資」）、元本（校本作「普」）、石本（房

山雲居寺石經）、磧本（影印宋磧沙藏）、南本（永樂南藏）、徑本（明徑山藏）、

清本（清藏）。古今字、異體字、正俗字，一般不出校；通假字及同義字要校。 

（三）巴利本：參照英國「巴利聖典協會」（Pali Text Society） 所出版之藏

經，漢譯南傳以元亨寺出版所譯之日本「高楠博士功績記念會」纂譯「日譯南傳

大藏經」比對；術語名相等之採用，大抵援拈漢譯阿含之慣用語。 

不過，本文的文獻校勘方法之使用，是有限度的；即尚無法深入巴利原典與

漢譯本的語文比較研究，以致還不能討論分析漢譯的正誤，以及巴利原義的復

原。在《十上經》法數之中，不論是南傳或北傳版本有少數的術語名相，或許因

為譯者選擇了不適當的詞彙或誤解詞源，因此譯出有待商榷或令人難以理解的術

語，往往在作比對相關的文獻或探索可能脈絡之際，混淆了應該如何理解原意。

如本經中「一生法」漢譯「有漏解脫」，巴利本作 akuppam ñānam （不動智），

二者間即是顯著的差異。巴利 akuppam ñānam（不動智）與「證法」的「無礙心

解脫」（巴利本作 Akuppa cetovimutti，不動心解脫）似乎有雷同之意。但就本經

無論在漢譯或南傳中，將其分為「生法」與「證法」分類時，區分了其不同屬性

意義，而在楊郁文生先的《阿含要略》中似乎歸為同義。35而巴利本的「生法」

的 akuppam ñānam （不動智）與「證法」的 Akuppa cetovimutti （不動心解脫），

似乎也混淆了應該如何理解「生法」中的原意。當然，在版本的傳譯上或許也是

不同之故。 

                                                 

35  楊郁文，《阿含要略》，台北：東初出版社，1993 年 6 月初版，頁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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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法數的個別分析方法法數的個別分析方法法數的個別分析方法法數的個別分析方法 

經由於《十上經》有眾多法數，適合「在個別的語詞或觀念方面，就語言學

的立場來作字義上以至義理上的釐清。」36也就是對法數進行個別的分析。這樣

的分析有兩個基本層面：（一）由於《十上經》用了許多概念明確的專門術語（法

相），故用古如阿毗達磨，近如語言文獻學法研究法是必要的。（二）參考「觀念

史」（history of ideas）研究法，37採用單位觀念分析法。觀念史，是把一個重要

觀念當做思想單位，研究該觀念的根本內涵及其演變的歷史，例如研究「存有」

（Being）內涵的起源及各時代的演變，在演變史中又注重該觀念與其他思想或

觀念的統攝、相攝關係。本文重點雖不涉及法數思想演變的歷史，卻可借重它對

單位觀念的剖析方法，來分析一個法數。這個方法的運用有兩個原則：（一）是

採「以阿含解阿含」為主要原則；因為《十上經》法數眾多，經文沒有對個別法

數進行釋義；為了對該經進行個別法數的釋義，就必須從《十上經》所屬阿含經

系的經典內尋求同一法數的解說文，當作詮釋的文獻與理據；目的在避免引用非

阿含經典來詮釋，導致失真。（二）《十上經》既沒有解義，而阿含經系的經典內

的法數解說範圍仍十分廣泛，為了防止對《十上經》法數內涵的解釋流於漫無邊

際，有關其法數的解，都聚焦在「基本涵義」；所謂「基本涵義」，是指一個法數

之語詞本身直接所含帶的涵義，至多包括若干直接關聯的問題所含帶的思想內

涵，不包含間接輾轉牽涉的問題及思想。 

三三三三、、、、思想系統的整理及意義說明思想系統的整理及意義說明思想系統的整理及意義說明思想系統的整理及意義說明 

（一）思想研究重心，在揭示一個哲學家、一部哲學書、一個哲學問題的思

想如何，並找出它的思想的系統或體系之組合。因此，本文在個別法數研究上，

                                                 

36  吳汝鈞，《佛學研究方法論》，台北：學生書局，1983 年，頁 97-108。 

37  黃俊傑，〈思想史方法論的兩個側面〉，載黃俊傑編《史學方法論叢》，台北：學生書局，1987。

頁 16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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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參考前述觀念史研究方法，借重它的觀念與觀念之間的統攝、相攝之方

法，協助對《十上經》義理的系統化整理，以組合成系統化思想。 

（二）思想研究在架構出研究對象的思想系統後，也要挖掘其內在思想意

義；由此，本文也將在前述的思想系統化後，綜參個別法數之分析，來進行該經

思想意義的討論。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一）文獻校勘的限制：就碩士論文階段來說，本文的文獻校勘，只能是一

個自我期勉及訓練的工作，目的在激勵自己未來能夠確實進入文獻學研究，所以

只能依賴自己現階段的基本淺泛學術涵養及工夫，進行漢譯的校勘，以及巴利文

的對照；就漢巴對照研究的意義而言，「給予經律的部份歷史性的證明，是根本

佛教敍述的顯現」38。至於漢譯本譯義與巴利本原義的比較及考據研究（critic 

study），還無法確實的去進行，須更長期的自我努力去追求成熟的學術涵養。 

（二）整體思想系統化及思想意義探討的限制：如前所述，《十上經》法數

眾多，與阿含部諸多經典都有聯繫關係，須先完成全部的研究，始能將其整體思

想的系統化，也就是必須要完成阿含部法數思想；此外，本經思想之意義，涉及

佛教人間性思想、阿含部與阿毗達磨及大乘之間的延續性；這兩個層面的問題相

當龐大，依照目前本文的撰述時間及篇幅，都無法負擔及全面辦到的。因此，有

關《十上經》整體思想系統化及思想意義的研究，必然有很大的限制，僅能描述

基本現象及線索，要去突破和完成，只能靠將來的自我充實及努力的進行眾多的

專題研究。 

                                                 

38 參閱和辻哲郎，《原始佛教的實踐哲學》，收入〈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80〉，台北：華宇出版社，

1985 年，頁 13-14。 



 

 20

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撰述架構撰述架構撰述架構撰述架構 

本文的分析架構分為三個層次： 

一一一一、、、、本文研究的基本動向本文研究的基本動向本文研究的基本動向本文研究的基本動向 

這是第一章「緒論」的目的：說明本論文撰寫的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之界

定、研究方法與文獻檢討，以及研究限制。 

二二二二、《、《、《、《十上經十上經十上經十上經》》》》法數內容法數內容法數內容法數內容的分析的分析的分析的分析 

這是第一章至第五章的內容。旨在對《十上經》法數思想進行分析方法與文

獻說明，並針對個別法相，徵引代表性的經文經文來說明其術語與定義，給予詳

細的解釋說明。茲將主要內容說明如下：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十上經》各類法數分析（一）」：本章「成法」、「修法」等二類作

細密的整理論究、抉擇、闡發；在個別的語詞或觀念方面，包括了「成法」的「於

諸善法能不放逸、知慚、知愧、三成法、四輪法、五滅盡枝、六重法、七財、八

因緣、九淨滅支法、十救法」；「修法」的「常自念身、止與觀、三三昧、四念處、

五根、六念、七覺意、賢聖八正道、九喜本、十正行」等二大類中的法相字義及

義理上的釐清。先分析個別思想，就於四阿含聖典中，徵引代表性的經文來說明

其術語與定義，給予詳細的解釋說明。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十上經》各類法數分析（二）」：就「覺法」、「滅法」等二類作細

密的整理論究、抉擇、闡發；在個別的語詞或觀念方面；「覺法」的「有漏觸、

名與色、三受、四食、五受陰、六內入、七識住處、世八法、九眾生居、十色入」

「滅法」的「我慢、無明及愛、三愛、四受、五蓋、六愛、七使法、八邪、九愛

本、十邪行」等二大類中的法相字義及義理上的釐清。 



 

 21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十上經》各類法數分析（三）」：就「退法與增法」、「難解法」等

三類作細密的整理論究、抉擇、闡發；在個別的語詞或觀念方面；「退法」的「不

惡露觀、毀戒及破見、三不善根、四扼、五心礙結、六不敬法、七非法、八懈怠

法、九惱法、十不善行迹」；「增法」的「惡露觀、戒具及見具、三善根、四無扼、

五喜本、六敬法、七正法、八精進（八不怠）、九無惱、十善行」以及「難解法」

的「無間定、有因有緣，眾生生垢；有因有緣，眾生得淨、三難解、四聖諦、五

解脫入、六無上、七正善法、八不閑妨修梵行、九梵行、十賢聖居」等三大類中

的法相字義及義理上的釐清。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十上經》各類法數分析（四）」：「生法」、「知法」、「證法」，作細

密的整理論究、抉擇、闡發。在個別的語詞或觀念方面，「生法」的「有漏解脫、

盡智、無生智、三相、四智、賢聖五智定、六等法、七想、八大人覺、九想、十

稱譽處」；「知法」的「諸眾生皆仰食存、處及非處、三出要界、四辯才、五出要

界、六出要界、七勤、八除入、九異法、十滅法」以及「證法」的「無礙心解脫、

明與解脫、三明、四沙門果、五無學聚、六神通、七漏盡力、八解脫、九盡、十

無學法」等三大類別中的法相字義及義理上的釐清。 

三三三三、《、《、《、《十上經十上經十上經十上經》》》》的教理思想系統及意義的教理思想系統及意義的教理思想系統及意義的教理思想系統及意義 

這是第六章及第七章的內容。在前面四章的法數個別分析基礎上，進行兩項

工作：（一）一方面將《十上經》組合成系統化，試予將其修行組織次第整理出

來，歸納分析相關思想聯繄，層次與內容。基本上就《十上經》所建構的教理組

織系統、倫理道德的內容考察及《十上經》所示的解脫道的思惟方式等面向來探

討。（二）有關《十上經》思想意義的說明，初期佛教教理思想，影響了部派佛

教思想的發展，而部派佛教與大乘佛教在教理上的關係也不單純，此處試圖指出

本經與後期佛教思想有所聯繫的地方。其次，就《十上經》的教理思想的角度，

探討理論思惟與實踐模式的義涵，佛教人間性思想面向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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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 

這是第八章「結論」的內容，旨在說明本論文的研究成果、貢獻及未來可展

延課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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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十上經十上經十上經十上經》》》》各類法數分析各類法數分析各類法數分析各類法數分析 （（（（一一一一））））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成成成成法析義法析義法析義法析義 

「成法」，巴利本作 dhamma bahukara，應多多實行之法。其述及法數包括

了「於諸善法能不放逸」、「知慚、知愧」、「三成法」、「四輪法」、「五滅盡枝」、「六

重法」、「七財」、「八因緣」、「九淨滅支法」、「十救法」。就內容而言：主要以履

行世間善法為主，以培養福德而成就涅槃的基礎實踐。其中包括許多的倫理道德

思想，如「親近善友」、「知慚愧」、「敬重師長」、「具戒」等。世尊亦是自己作福

功德無厭，39於諸善法未曾知足，因而對這些法是鼓勵應多多實踐，是成就菩提

道的法門。40此中，一至十法間，並沒有次第性與關連性的問題。 

一成法一成法一成法一成法41    

云何一成法？謂於諸善法能不放逸。 

「於諸善法能不放逸」，巴利本 Appamado kusalesu dhammesu：指能够防範

於惡事，專注於善法的精神作用。可用於對治放逸，成就一切善法，「種種善法，

不放逸最為其上，乃至涅槃」。42不放逸，是指能專注於善法修行的精神與行為，

相對來說，可以防範怠墮於善法修行，更可避免因怠墮於善法修行而沉淪於惡

                                                 

39 佛告波斯匿：「應作福無厭，所以然者？生死長遠，不可稱記。」，可參考《增一阿含經》卷

十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609 上。 

40 《雜阿含經》卷卅五，第九八七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257 上。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我於二法依止多住。云何為二？於諸善法未曾知足，於斷未曾遠離。於善法不知足故，於

諸斷法未曾遠離故，乃至肌消肉盡，筋連骨立，終不捨離精勤方便，不捨善法，不得未得，

終不休息，未曾於劣心生歡喜，常樂增進，昇上上道。如是精進住故，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等。……」。 

41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藏

第一册，頁 52 下。P.T.S. （D.Vol.3，p.272，15L。漢譯南傳，頁 284。 

42 《雜阿含經》卷三十一，第八八二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2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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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用於對治放逸，成就一切善法，直到成就涅槃，故說它可成就「種種善法，

不放逸最為其上，乃至涅槃」。而不放逸為何能夠如此呢？ 

（（（（一一一一））））不放逸為一切善法之根本不放逸為一切善法之根本不放逸為一切善法之根本不放逸為一切善法之根本：因其可以使人對每一個善法都認真去修

習，能夠達成今世修行目標，以今世修行基礎使未來世修行目標完成，往後都一

直使今世及未來世循環的累積而都能完成每世的修行目標，43最後將如《增一阿

含經》所說：「涅槃者以無放逸為食，無放逸得至無為」44，即從凡夫修行成就涅

槃、從有為法超越到無為法的過程中，都要靠不放逸來修行此一過程中的每一個

善法。故不放逸是一切善法的根本，「所謂修行不放逸法，現得利益，來世亦利；

譬如大地，能生百穀，一切草木一切善法，亦因不放逸生，不放逸增長，不放逸

廣大」。45 

（（（（二二二二））））對治放逸防止修行的失敗對治放逸防止修行的失敗對治放逸防止修行的失敗對治放逸防止修行的失敗：放逸是懶惰的行為，對善法會推拖延宕，

進而放縱欲望，使人沈淪迷失。相對來說，「成就無放逸者，則不為色、聲、香、

味、細滑之所拘繫，以不為五欲46所繫，則能分別生、老、病、死之法，勝魔五

力47」。48即不放逸專注於善法，不為外在誘惑物所吸引而執著，不為不當的欲望

所宰制，就能有分辨生老病死緣起法，戰勝五魔力量。如此就能避免於修行中途

                                                 

43 《雜阿含經》卷四十六，大正藏第二册，頁 339 中。「有一法修習多修習，得現法願滿足，得

後世願滿足，得現法後世願滿足，謂不放逸善法。」 

44 《增一阿含經》卷三十一，〈力品〉第卅八之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719 上。 

45 《別譯雜阿含經》卷四，〈初誦第四〉，大正藏第二册，頁 396 中。 

46 「五欲」，指財、色、名、食、睡。即：（1）財欲，財即世間一切之財寶。謂人以財物為養身

之資，故貪求戀著而不捨。（2）色欲，色即世間之青、黃、赤、白及男女等色。謂人以色

悅情適意，故貪求戀著，不能出離三界。（3）飲食欲，飲食即世間之肴食眾味。謂人必藉

飲食以資身活命，故貪求戀著而無厭。（4）名欲，名即世間之聲名。謂人由聲名而能顯親

榮己，故貪求樂著而不知止息。（5）睡眠欲，謂人不知時節，怠惰放縱，樂著睡眠而無厭。

參閱佛光大辭典，p1149。 

47 「魔五力」，據《增一阿含經》卷二十七，〈邪聚品〉第三十五，記載，魔王波旬具有色力、

聲力、香力、味力、細滑力等五力。就內觀而言，煩惱、疑惑、迷戀等一切能擾亂眾生者，

均稱為魔；由自己身心所生之障礙稱為內魔，來自外界之障礙稱為外魔，二者合稱為二魔。

大正藏第二册，頁 699 中。 

48 《增一阿含經》卷二十七，〈邪聚品〉第三十五，大正藏第二册，頁 699 中。 



 

 25

遭到挫敗。 

（（（（三三三三））））不放逸為菩提之根不放逸為菩提之根不放逸為菩提之根不放逸為菩提之根：「不放逸者為是何根？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根。善男子！一切諸佛諸善根本皆不放逸。不放逸故諸餘善根展轉增長，以能增

長諸善根故，於諸善中最為殊勝」。49如前所述，不放逸能切斷誘惑及控制不當欲

望，了悟緣起法，戰勝五魔力，讓智慧開展出來，由智慧引生種種善根，成為諸

善根中最關鍵的元素，最後成就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謂「譬如世間所作諸

業，彼一切皆依於地而得建立」，50一切善法乃至菩提都以不放逸為基礎，後來部

派的說一切有部就將其歸納於十大善地法心所之一。 

（（（（四四四四））））自利利他的精神自利利他的精神自利利他的精神自利利他的精神：如前所說，不放逸於諸善法中為最勝，可控制外在

誘惑及內在欲望，便產生了一種自律的力量，透過自律則能不擾害他人，亦能自

護，擺脫惰性，不染惡法，專注勤奮於善法，進而便能利他，《增一阿含經》卷

四云：「所謂不觸嬈一切眾生，不害一切眾生，不惱一切眾生，是謂無放逸行。

彼云何名善法？所謂賢聖八道品，等見、等方便、等語、等行、等命、等治、等

念、等定、是謂善法」。51八正道就是善法，能專注修行，便能產生「若住不放逸，

依不放逸者，則能自護。」52由於能自護，便能「不觸嬈一切眾生，不害一切眾

生，不惱一切眾生」，53如此就是蘊含大乘菩薩的「饒益有情戒」精神，亦是自利

利他的菩薩行。 

二成法二成法二成法二成法54    

云何二成法？謂知慚、知愧。 

                                                 

49 《大般涅槃經》卷二十二，〈離世間品〉第六，大正藏第十二册，頁 750 中。 

50 《雜阿含經》卷四十六，第一二三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339 中。 

51 《增一阿含經》卷四，〈護心品〉第十，大正藏第二册，頁 564 上。 

52 《雜阿含經》卷四十六，第一二三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339 中。 

53 《增一阿含經》卷四，〈護心品〉第十，大正藏第二册，頁 564 上。 

54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上。P.T.S.長部（D.Vol.3，p.273，17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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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慚、知愧」，巴利本作 sati，sampajabbab（念與正知）。其所能達到的效

果如下： 

（（（（一一一一））））由己推人的防惡由己推人的防惡由己推人的防惡由己推人的防惡：：：：《長阿含經》卷二云：「知慚，恥於己闕；知愧，羞

為惡行」。55慚，是反省自己缺點及不足之處而感到恥辱；愧，是反省自己的錯誤

而犯惡業的行為而感到羞恥。 

（（（（二二二二））））由防惡而往善努力修行由防惡而往善努力修行由防惡而往善努力修行由防惡而往善努力修行：：：：《中阿含》〈習相應品．．．．慚愧經〉云：「若比

丘有慚有愧，便習愛恭敬。若有愛恭敬，便習其信。若有其信，便習正思惟。若

有正思惟，便習正念正智。若有正念正智，便習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

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若有解脫，便習涅槃」。56為七

聖財之一，能長養一切善行功德，能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

行。57慚、愧能使我們心地清淨，能護世間。所以知世間有父母，乃至師長尊卑

之序，則不渾亂，成就二法者，永閉生死門。58在日常生活中，一個有慚愧心的

人，不但能時時自我反省檢討，而且處處為人著想，行為舉止如法如儀。所以者

何？「以慚愧故不放逸，不放逸故恭敬順語為善知識。為善知識故樂見賢聖，樂

聞正法，不求人短。不求人短故生信、順語、精進。精進故不掉，住律儀、學戒。

學戒故不失念、正知，住不亂心。不亂心故正思惟，習近正道，心不懈怠。心不

懈怠故不著身見，不著戒取，度疑惑。不疑故不起貪、恚、癡。離貪、恚、癡故

堪能斷老、病、死」。59「稱譽慙愧者，此法可樂、可愛、可喜；能令愛念，能令

敬重，能令修習，能令攝持，能令得沙門，能令得一意，能令得涅槃。」60 

                                                 

55《佛說長阿含經》卷二，〈遊行經〉第二，，，，大正藏第一册，頁 11 下。 

56《中阿含經》卷十，《習相應品》第五，大正藏第二册，頁 486 上。 

57《中阿含經》卷二十一，〈長壽王品．無刺經〉第十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565 中。經云：「信

財、戒、慚、愧、聞、施、慧財。阿難！此七財，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

比丘 說教此七財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58《增一阿含經》卷九，〈慚愧品〉第十八，大正藏第二册，頁 340 下。 

59《雜阿含經》卷十四，第三四六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96 中。 

60《中阿含經》卷二十三，〈穢品．比丘請經〉第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57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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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以能向善，是因為人有慚愧心，佛法的實踐是以之為動力，有了慚愧

心，便能從自身個體修善，推己及人的發展為群體之善，正人倫、明義理、尚道

德，守秩序，國家社會才不致於紊亂脫序。 

三成法三成法三成法三成法61 

云何三成法？一者親近善友，二者耳聞法音，三者法法成就62。 

上面所說三成法是有聯繫關係的，具有法向次第：親近善友→耳聞法音→法

法成就： 

（（（（一一一一））））善知識是法的重要根源善知識是法的重要根源善知識是法的重要根源善知識是法的重要根源：：：：親近善友（巴 Sappurisasamsevo），善知識

指正直而有德行，能教導正道之人。又作知識、善友、親友、勝友、善親友。反

之，教導邪道之人，稱為惡知識。「何等為善知識具足：若有善男子不落度63、不

放逸、不虛妄、不凶險。如是知識能善安慰，未生憂苦能令不生、已生憂苦能令

開覺、未生喜樂能令速生、已生喜樂護令不失，是名善男子善知識具足」。64此外，

在初期佛教聖典中，一直被引為研究倫理道德重點的《佛說尸迦羅越六方禮經》，

其將善知識與惡知識分類說明，是值得參考學習的。65 

                                                 

61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上。P.T.S.長部（D.Vol.3，p.274，22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5。 

62  「法法成就」，巴利本作 dhammanudhamma-patipatti（法次法向）。「法法成就」字，三本、

磧本、普本、南本、徑本、清本作「非惡露觀」。 

63  「落度」，落拓，潦倒失意之意。《三國志‧蜀志‧楊儀傳》：「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

以就 魏 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參閱漢語大辭典光碟版。 

64  《雜阿含經》卷四，第九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3 中。 

65  《佛說尸迦羅越六方禮經》卷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251 上。惡知識有四輩：一者內有怨心，

外強為知識。二者於人前好言語，背後說言惡。三者有急時，於人前愁苦，背後歡喜。四

者外如親厚，內興怨謀。善知識亦有四輩：一者外如怨家，內有厚意。二者於人前直諫，

於外說人善。三者病瘦縣官為其征彸憂解之。四者見人貧賤不棄捐，當念求方便欲富之。

惡知識復有四輩：一者難諫曉教之作善故與惡者相隨。二者教之莫與喜酒人為伴故，與嗜

酒人相隨。三者教之自守益更多事。四者教之與賢者為友故與博掩子為厚。善知識亦有四

輩：一者見人貧窮，卒乏令治生。二者不與人諍計挍。三者日往消息之。四者坐起當相念。

善知識復有四輩：一者為吏所捕，將歸藏匿之，於後解決之。二者有病瘦，將歸養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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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善知識難，如《增一阿含經》中云：「如來出世，甚為難值。聞法亦難。

受四大形，亦復難得。諸根具足，亦復難得。得生中國，亦復難值。與善知識相

遭，亦復難得。聞法亦難。分別義理，亦復難得，法法成就，此事亦難。汝今。

比丘。設與善知識從事者，便能分別諸法，亦當與人廣演其義。設當聞法已，則

能分別，能分別法已，則能說其義，無有欲想、瞋恚、愚癡之想。以離三毒，便

脫生、老、病、死。」66 

（（（（二二二二））））從善知識可聞正法從善知識可聞正法從善知識可聞正法從善知識可聞正法：：：：耳聞法音（巴 saddhammassavanam），指的是聽

聞正法，解脫法而言。在阿含聖典中通常指的聞四聖諦的解脫法。據《中阿含》

云：「親近善知識，恭敬承事已，便聞善法。聞善法已，便善思惟。善思惟已便

趣向法次法。趣向法次法已，便知此苦如真。知此苦習，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

如真。」67此外，在〈習相應品〉也提到：親近善知識，便具聞善法，而便具生

信、正念、正智、正念、正智、護諸根、三妙行、四念處、七覺支、明、解脫，

法法成就，展轉具成。68親近善友→耳聞法音→法法成就，即是四預流支之略說，

「入流分者有四種：謂親近善男子、聽正法、內正思惟、法次法向。入流者成就

四法：謂於佛不壞淨、於法不壞淨、於僧不壞淨、聖戒成就。」69 

（（（（三三三三））））從善知識耳聞正法可以邁向從善知識耳聞正法可以邁向從善知識耳聞正法可以邁向從善知識耳聞正法可以邁向「「「「法法成就法法成就法法成就法法成就」：」：」：」：法法成就，巴利本作

dhammanudhammappatipatti，為法次法向（法隨法行）。何謂法次法向？「於色

向厭、離欲、滅盡，是名法次法向；如是受、想、行、識，於識向厭、離欲、滅

盡，是名法次法向。」70此是針對五蘊的法次法向而言。法次法向包含兩個意義，

                                                                                                                                            

三者知識死亡，棺斂視之。四者知識已死，復念其家。善知識復有四輩：一者欲鬪止之。

二者欲隨惡知識諫止之。三者不欲治生勸令治生。四者不喜經道，教令信喜之。惡知識復

有四輩：一者小侵之便大怒。二者有急倩使之不肯行。三者見人有急時避人走。四者見人

死亡棄不視。 

66 《增一阿含經》卷二十七，〈邪聚品〉第卅五，大正藏第二册，頁 700 下。 

67 《中阿含經》卷三十八，〈梵志品〉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672 下。 

68 《中阿含經》卷十，〈習相應品〉第五，大正藏第二册，頁 487 下。 

69 《雜阿含經》卷三十，第八四三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15 中。 

70 《雜阿含經》卷一，第二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5 下。 



 

 29

指的「法隨法」及「向、行」。「法隨法 dhammanudhamm」71：指佛所施設的教

法及聖道的實踐，都有一定的先後次第。教法方面，五蘊是色、受、想、行、識；

十二緣起的次第是無明、行、識……等。在聖道的實踐，如七覺支的法次：守護

根門→三妙行（身口意清淨行）→（安那般那念）→四念處→七覺支。三學是戒

→定→慧；八正道以正見為首……等。而 patipatti 是 pati（趣向、對向72）, patipatti

（道、行、實踐、行道）73，亦即視為「對於法的實踐」，也理解為「”way” 

method,conduct,practice, performance, behaviour（方法模式、行為、實踐，實行，

行為舉止」74。佛法實踐之目的是解脫生死，證入涅槃，以一心趣向解脫、對向

涅槃。經典中常見離欲向於捨，「向於捨」就是法向。因此，「法次法向」即是教

導行人認識教法的次第，依正確的步驟去實踐聖道，而趣向涅槃。 

此中，「三成法」具有法向次第：親近善友→耳聞法音→法法成就。即「與

善知識從事．便增益諸功德，戒具成就」。75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生

的前途事業，與交往的人得當與否，有密切的關係。是需要透過教育來提升自己

的道德品格、思想信仰與恢弘的氣度，因此在成就過程中是有條件因緣的，是需

要有名師與善友的引導，才能達到真善美的境地。故經中云：善知識以「修行正

法不著邪業，恒遊獨處不樂人間，少病無患，亦復不多畜諸財寶，不貪著衣鉢，

勤行精進無有亂心，聞義便解更不中受，隨時聽法無有厭足，於現法中多所饒

益」。76與善知識的關係是具有道德倫理規範的準則；「擇其善者從之，惡者遠離

之，與善知識相隨，自致成佛」。77對於追隨善知識的學習，能現世法受益，並能

增益道業的成就。 

                                                 

71 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辭典》，p.132。 

72 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辭典》，p.158。 

73 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辭典》，p.160。 

74 T.W.Rhys Davids and W.Stede, The Pali Text Society’s Pali-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79.P.396. 

75《增一阿含經》卷十三，〈地主品〉第廿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614 上。 

76《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一，〈馬王品〉第四十五，大正藏第二册，頁 768 下 

77《佛說尸迦羅越六方禮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25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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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法四成法四成法四成法78 

云何四成法？謂四79輪法：一者住中國80，二者近善友，三者宿曾發精願81，

四者宿植善本。 

四輪法（巴 Cattari cakkani），又稱四輪行，指住中國（巴 patirupadesavaso），

近善友（巴 sappurisupanissayo），宿曾發精願（巴 attasammapanidhi），宿植善本 

（巴 pubbe ca katapubbata）。」輪有三種意義：一者未得令得，得令不失。二者

能度，從此至彼；從他相續至自相續從自相續復至於他。三者能載，為能從生死

得至涅槃。82即「居善處、依善人、自發正願、宿值善根」，依四輪實踐行持，則

能得樂而無有憂患，善自在。83 

（（（（一一一一））））修行者與良善空間環境的關係修行者與良善空間環境的關係修行者與良善空間環境的關係修行者與良善空間環境的關係：：：：「住中國」，指善處，生居聽聞佛法之

處。人天善處修習，得善利者生正見家，與善知識從事，於如來法中得信根。84以

修習六法，令人至善處；「所謂身戒具足、口戒具足、意戒具足、命根清淨、不

殺害心、無妬嫉心。」85 

（（（（二二二二））））修行者與良善的人際關係修行者與良善的人際關係修行者與良善的人際關係修行者與良善的人際關係：：：：「近善友」，同「三成法」的親近善友。親

近善知識而耳聞法音，然後如理思惟，而能法次法向。而「宿曾發精進願」，指

                                                 

78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藏

第一册，頁 53 中。P.T.S.長部（D.Vol.3，p.276，5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7。 

79  三本及磧本、南本、徑本作「四天人輪備悉具有天人四輪迴轉生長莊滿（徑本、清本作「嚴」）

於諸善法」。 

80 「住中國」，巴利本作 patirupa-desa-vaso（住適當地方）。 

81  金本作「自謹慎」。巴利本作 attasammapanidhi（自有正願）。 

82  天親菩薩造，陳天竺三藏真諦譯，《佛性論》卷第二〈佛性論辯相分第四中事能品第四〉，大

正藏第卅一册，頁 799 下。 

83 《佛說七處三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877 上。「有四行法輪，令天亦人從是四輪行。若墮

人天是輪法行便得尊一得豪從善法行。何等為四：一為善群居，二為依賢者，三者知諦願，

四為宿命有福行。從後說絕，善群居依賢者，為知諦願宿命行。為樂得無有憂，善自在。」 

84 《增一阿含經》卷廿六，〈等見品〉第卅四，大正藏第二册，頁 693 下。 

85 《增一阿含經》卷卅，〈六重品〉第卅七之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71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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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世曾發勇猛脫離八難三途之苦，居善處聽聞佛法的誓願。願是心中期許所要成

就的目標，是推動我們成聖成賢的力量。正如學生訂功課表，行事訂了計劃表，

有了目標、動力，才能循序漸進的逐步實現理想。 

（（（（三三三三））））在良善中自己努力成就修行在良善中自己努力成就修行在良善中自己努力成就修行在良善中自己努力成就修行：：：：「宿植善本」，指宿世深植善根，斷貪瞋

痴，廣修福慧善行，以成就佛道。而「知善，知善根者，是成就見，得正見，於

法得不壞淨，入正法中」，86「宿植善本」為前世所積之因，此世所受之果。 

（（（（四四四四））））四輪能對四輪能對四輪能對四輪能對治八難之苦治八難之苦治八難之苦治八難之苦：：：：依本經之「八難解法」及《中阿含》卷二十九

《八難經》等載，八難指的為「在地獄難、在餓鬼難、在畜生難、在邊地之鬱單

越難、在長壽天難、盲聾瘖瘂難、世智辯聰難、生在佛前佛後難」，而以四輪法

能對治不得遇佛、不聞正法等八種障難。即：住善處，可生中國。依善人，可生

值佛世。自發正願，可具正見。宿植善根，可諸根完具。此外，四輪與三障的關

係，這在後期的論師思想中皆有提到，亦值得再探究分析。87  

五成法五成法五成法五成法88 

云何五成法？謂五滅盡枝89：一者信佛、如來、至真，十號具足。二者無

病，身常安隱。三者質直無有諛諂，直趣如來涅槃徑路90。四者專心不亂，

諷誦不忘。五者善於觀察法之起滅，以賢聖行盡於苦本。 

                                                 

86 《中阿含經》卷七，〈舍利子相應品．大拘絺羅經〉第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461 下。經云：

「知善，知善根者，是謂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中。」 

87 據《成實論》卷二亦明確的提到，以四輪來對治八難，即：住善處，可生中國。依善人，可

生值佛世。自發正願，可具正見。宿植善根，可諸根完具。《成實論》卷二，大正藏第三十二

册，頁 250 上。 

88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藏

第一册，頁 53 中。P.T.S.長部（D.Vol.3，p.277，19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9。 

89 宋本無「枝」字。 

90 宋本、資本無「徑路」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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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滅盡枝，巴利本作 Pabca padhaniyavgani 五勤支。又稱五斷支91。就內容

意義考察，五滅盡枝與五力的作用有雷同，但在《眾集經》中，另有「五力」一

法。五滅盡枝，是一種能斷惡成善的力量。五根、五力、五滅盡枝、五學力等，

其都是「信、進、念、定、慧」的功能展現，在作用功能深淺上應有所差異，如

信根的增長，即是「信力」；強化埾固「信力」，是學力，為不能壞；而「五滅盡

枝」則是更為堅固，有積極斷滅惡法的力量。 

１.「信佛、如來、至真，十號具足」：即「信著如來，根生定立，無能奪者」

92，為信力堅定故，謂聖弟子於如來所入於淨信，根本堅固。諸天．魔．梵．沙

門．婆羅門及諸同法所不能壞，信根增長，能破諸疑惑，喜意不壞，當知是四不

壞淨（佛、法、僧、戒）。 

2.「無病，身常安隱」：「少病無病，成就等食道，不熱不冷，正樂不諍，謂

食飲消、正安隱消」93，為精進力故，精進根增長，能破身心懈怠，常能健制，

當知是修四正斷。 

3.「質直無有諛諂，直趣如來涅槃徑路」：「無諂無誑、質直，現如真世尊及

諸梵行」94，為念力堅定故，念根增長，能破諸邪念，成就出世正念功德，得志

惟觀，當知四念處。 

4.「專心不亂，諷誦不忘」：「常行精進，斷惡不善，修諸善法，恒自起意，

專一堅固，為諸善本，不捨方便」95，為定力增深，定根增長，能破諸亂想，發

諸禪定，禪意不亂，當知是四禪。 

5.「善於觀察法之起滅，以賢聖行盡於苦本」：「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

                                                 

91《中阿含經》卷五十九，〈例品．一切智經〉稱五斷支。大正藏第二册，頁 793 下。 

92《中阿含經》卷五十九，〈例品．一切智經〉第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793 下。 

93《中阿含經》卷五十九，〈例品．一切智經〉第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793 下。 

94 同前註。 

95《中阿含經》卷五十九，〈例品．一切智經〉第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79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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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智，聖慧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96，為慧力，而「聖弟子住於智慧。成

就世間生滅智慧，賢聖出厭離，決定正盡苦」97，則能慧根增長，能遮止三界見

思之惑，以道自證，當知是四聖諦。98 

據《中阿含經》卷第五十九云：「若成就此五斷支，必得善師如來、無所著、

正盡覺，必得可意，無不可意，亦於長夜得義饒益，安隱快樂」。99五滅盡枝由五

力為根本所發出的五種力量，積極斷惡成善。「信心」就是力量，「天下無難事」，

若有信心，則能勇於面對困難。而「精進」是一種積極向上的勤勞表現，凡事不

藉口拖延懂得奮然以赴，則能展現生命的潛力和創造生命的價值。「正念」就是

正當的思想、思惟及見解。所謂「邪不克正」，散亂混沌、複雜，都不勝不過一

個正念。「定力」就是內心不為外境所動，能對自我的肯定。有了定力，儘管稱

譏毀譽、利養苦樂等當前，也能明辨是非，如理作意。「智慧」對人生尤其重要，

開發自己的智慧，以智慧引導思想，做為人生的方針。 

六成法六成法六成法六成法100 

云何六成法？謂六重法101。若有比丘修六重法，可敬可重，和合於眾，無

有諍訟，獨行無雜。云何六？於是，比丘身常行慈，敬梵行者，住仁愛心，

名曰重法。可敬可重，和合於眾，無有諍訟，獨行無雜。復次，比丘口慈、

意慈，以法得養及鉢中餘，與人共之，不懷彼此。復次，比丘聖所行戒，

不犯不毀，無有染汙，智者所稱，善具足持，成就定意。復次，比丘成就

賢聖出要，平等盡苦，正見及諸梵行，是名重法。可敬可重，和合於眾，

                                                 

96  同前註。 

97 《雜阿含經》卷二十六，第六七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86 上。 

98 《般泥洹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180 下。《雜阿含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85 下。 

99 《中阿含經》卷五十九，〈例品．一切智經〉第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793 下。 

100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上。P.T.S.長部（D.Vol.3，p.279，22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1。 

101 「六重法」，巴利本作 cha sārānīyā dhammā（六和敬法），即相互敬重，和合生活之六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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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有諍訟，獨行不雜。 

六重法，巴利本作 cha sārānīyā dhammā（六和敬法），調和的狀況、友愛的

生活 (states of conciliation,fraternal living)102，即相互敬重，相互分享、扶持修行

善法和合生活的六種方法。又作六慰勞法、六思念法、六和。也就是說吾人應當

常思念六重之法；尊敬重視，保存在心懷，使其不忘失。有那六種呢？（1）身

行念慈（2）口行念慈（3）意行念慈（4）得法利之具，能與諸梵行者共之，亦

無悋想。（5）諸有禁戒不朽不敗，極為完具，而無缺漏，智者之所貴。復欲使此

戒分布與人，使同其味。（6）正見賢聖得出要，如是之見，欲與諸梵行者共同此

法。此六重之法，可敬可貴。103 

（一）身、口、意行念慈：「身行慈無瑕穢」、「口行慈無瑕穢」、「意行慈無

瑕穢」104，即是身口意三業的修行。六觸入處住律儀，能令滿足三妙行105，這是

律儀規範，戒行清淨和合是本質，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則是和合的表

現。故《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五云：「以慈身業向諸梵行，是慰勞法，愛法樂法，

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如是慈口

業、慈意業。」106 

（二）得法利之具，能與諸梵行者共之，亦無悋想：「若得利養之具，能與

人等共分之而無悋想」107，布施為四攝事之一，為成就眾生的利他法108；在和合

                                                 

102  T.W.Rhys Davids and W.Stede, The Pali Text Society’s Pali-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79.P.706 

103 《增一阿含經》卷三十，〈六重品〉第三十七之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708 下。 

104 《增一阿含經》卷三十，〈六重品〉第三十七之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713 下。 

105 《雜阿含經》卷一一，第二八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77 下。經云：「若眼見適意、可愛念、

能長養欲樂、令人緣著之色，彼比丘見已，不喜、不讚歎、不緣、不著、不住；若眼見不

適意、不可愛念、順於苦覺之色，諸比丘見已，不畏、不惡、不嫌、不恚。於彼好色，起

眼見已，永不緣著；不好色，起眼見已，永不緣著；內心安住不動，善修解脫，心不懈勌。

耳、鼻、舌、身、意識法亦復如是。如是於六觸入修習多修習，滿足三妙行。」 

106 《中阿含經》卷三十五，〈梵志品〉第二，大正藏第一册，頁 650 上。 

107 《增一阿含經》卷三十，〈六重品〉第三十七之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71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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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團體中，「利和同均」是資益他人亦捨己貪慾，互寭成就。《中阿含經》卷第三

十五云：「若有法利，如法得利，自所飯食，至在鉢中。如是利分，布施諸梵行，

是慰勞法，愛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

進，得涅槃。」109 

（三）諸有禁戒不朽不敗，極為完具，而無缺漏，智者之所貴。復欲使此戒

分布與人，使同其味：「奉持禁戒無瑕疵，智者所貴，如是之戒能具足。」戒是

善法的初基，善法的依止處，受持戒法是信仰的實踐。食衣住行之威儀端正、身

語意三業之清淨和雅等皆是戒的範疇，是做人的根本道德，是倫理的基本德目，

為共住同遵的規範。《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五云：「若有戒不缺、不穿、無穢、無

黑，如地不隨他，聖所稱譽，具善受持。如是戒分，布施諸梵行，是慰勞法，愛

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

110 

（四）正見賢聖得出要，如是之見，欲與諸梵行者共同此法：「諸有邪見、

正見、賢聖出要」111，見和同解，具共同理念目標。當然在初期佛教所指的就是

解脫，即離苦得樂。因而舉凡離苦得樂之正確的見解，就是實踐的內容與方法。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五云：「若有見是聖出要，明了深達，能正盡苦。如是見

分，布施諸梵行，是慰勞法，愛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得沙

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112 

                                                                                                                                            

108 《雜阿含經》卷廿六，第六六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85 上。經云：「若所有法，是眾之

所取，一切皆是四攝事。或有一取施者，或一取愛語者，或一取行利者，或一取同利者。

過去世時，過去世眾，以有所取者，亦是四攝事；未來世眾，當有所取者，亦是四攝事。

或一取施者，或一取愛語，或一取行利者，或一取同利。」 

109 《中阿含經》卷三十五，〈梵志品〉第二，大正藏第一册，頁 650 上。 

110 《中阿含經》卷三十五，〈梵志品〉第二，大正藏第一册，頁 650 上。 

111 《增一阿含經》卷三十，〈六重品〉第三十七之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713 下。 

112 《中阿含經》卷三十五，〈梵志品〉第二，大正藏第一册，頁 65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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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盡苦本，諸見皆悉分明；113行此六慰勞法，共同和合，歡喜不諍，同一

一心，同一一教，合一水乳，快樂遊行，如佛在時。114即求菩提、修梵行之人須

互相友愛、敬重之，能得至涅槃。 

「六重法」以戒立戒，為上等法：戒律為規範，而「六重法」即是以戒立戒，

為團體和合的基礎，「依戒立戒，以戒為梯，昇無上慧堂正法之閣，以小方便觀

千世界。諸賢！猶有目人住高樓上，以小方便觀下露地，見千土墩」115。六和敬

之中，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是和合的本質；身和同住，口和無諍，

意和同悅是和合的表現。身業的實踐，如法共住；語業的談吐，和雅高尚；意業

的動念，清淨無染。和樂清淨的僧團，便是正法久住的基礎，因此，經典中以「破

和合僧」與弒父、弒母、弒阿羅漢、出佛身血，同為「五逆重罪」。 

七成法七成法七成法七成法116 

云何七成法？謂七財：信財、戒財、慚財、愧財、聞財、施財117、慧財，

是118為七財。 

七財（巴 Satta ariyadhanani） 又作七財、七德財、七法財，指成就佛道的

七種聖法，以修行所持之法而能資助成就佛道，所以稱為財。 

1.「信財」（巴 saddhadhanam），信受正法；於諸財物中，信財第一勝。119關

於所信之法，諸經論所說有所差別，在初期佛教中，則指佛、法、僧及聖戒等四

                                                 

113 《增一阿含經》卷三十，〈六重品〉第三十七之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713 下。云：「能得盡

苦本，如是諸見皆悉分明，是謂六法得至涅槃。」 

114 《中阿含經》卷五十二，〈周那經〉第五，大正藏第一册，頁 755 中。 

115 《中阿含經》卷十九，〈長壽王品．迦絺那經〉第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553 下。 

116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中。P.T.S.長部（D.Vol.3，p.282，3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3。 

117 「聞財施財」，金本作「聞施」。 

118  麗本無「是」字，今依據三本、佛光本、磧本、南本、徑本補上。 

119 《別譯雜阿含經》卷十二，大正藏第一册，頁 46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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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淨信。經云：「於佛不壞淨成就者，福德潤澤、善法潤澤、安樂食；若法、若

慳垢纏眾生所，心離慳垢眾多住，行解脫施，常施，樂於捨，等心行施，聖戒成

就，福德潤澤、善法潤澤、安樂食。」120 

2.「戒財」（巴 siladhanam），持戒律：就廣義而言，凡善惡習慣皆可稱之為

戒，如好習慣稱善戒（又作善律儀），壞習慣稱惡戒（又作惡律儀），然一般限指

淨戒（具有清淨意義之戒）、善戒，特指為出家及在家信徒制定之戒規，有防非

止惡之功用。「戒德、智慧成就者皆依戒律，於此正法中而得長養。」121戒德之

香，遍聞四遠，無不稱譽者。 

3.「慚財」（巴 hiridhanam） 自慚而不造諸惡。4、愧財（巴 ottappadhanam），

於不善法心生羞愧；「知慚，恥於己闕；知愧，羞為惡行」122；慚、愧二淨法，

能護世間。是故世間知有父母，乃至師長尊卑之序，則不渾亂，成就二法者，永

閉生死門。123 

5.「聞財」（巴 sutadhanam），能聽聞正教，即多聞經法教說而受持之意。「聖

子廣學多聞，守持不忘，積聚博聞。所謂法者，初善、中善、竟亦善，有義有文，

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如是諸法廣學多聞，翫習至千，意所惟觀，明見深達」。124

聞法乃信教入道之第一步，諸經論多說聞法為世間難事，故稱為聞法難，由聞法

所得之智慧，稱作聞慧；係三慧（聞、思、修）之一。 

6.「施財」（巴 cagadhanam），捨離一切無染著，指施與他人以財物、體力、

智慧等，為他人造福成智而求得累積功德，以致解脫之一種修行方法。施之目的，

在破除內心吝嗇與貪心。 

                                                 

120 《雜阿含經》卷四一，第一一三三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99 中。 

121 《增一阿含經》卷卅七，〈八難品〉第四十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754 上。 

122 《長阿含經》卷二，〈遊行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11 下。 

123 《增一阿含經》卷九，〈慚愧品〉第十八，大正藏第二册，頁 340 下。 

124 《中阿含經》卷一，〈七法品．善法經〉第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42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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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慧財」（巴 pabbadhanam）：由聞法而來之慧，稱作聞慧；由思考而來之

慧，稱作思慧；由修行而來之慧，稱作修慧；以上三者合稱聞思修三慧。聖弟子

「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此智，聖慧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125而「修

習智慧，知生滅法，趣賢聖要」。126從修行智慧，能够觀世間生滅法，斷苦本而

出離，通達明了而趣入賢聖道。 

《中阿含經》卷第二十一云：「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七財者，彼便得安隱，

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127若比丘行此七不衰法，受持不犯者，

比丘必勝，則佛法可得常住久住不衰。如《中阿含經》云：「若比丘成就信財、

戒財、慚財、愧財、博聞財、施財、成就慧財者。比丘必勝，則法不衰。」128「七

成法」的七財：信財、戒財、慚財、愧財、聞財、施財、慧財，是法財，是聖者

的財富。居住「七聖財」中享用無盡；擁有智慧、博聞、信仰、樂善好施、戒德

香、慚愧等才是心靈上的真正富者。 

八八八八成法成法成法成法129 

云何八成法？謂八因緣，不得梵行而得智，得梵行已智增多。云何為八？

於是，比丘依世尊住，或依師長，或依智慧梵行者住，生慚愧心，有愛有

敬，是謂初因緣。未得梵行而得智，得梵行已智增多。復次，依世尊住，

隨時請問：『此法云何130義、何所趣？』時，諸尊長卽為開演甚深義理，

是為二因緣。既聞法已，身心樂靜，是為三因緣。既樂靜已，不為遮道無

益雜論，彼到眾中，或自說法，或請他說，猶復不捨賢聖默然，是為四因

                                                 

125 《中阿含經》卷一，〈七法品．善法經〉第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423 上。 

126 《長阿含經》卷二，〈遊行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11 下。 

127 《中阿含經》卷二十一，〈長壽王品．無刺經第十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565 中。 

128 《中阿含經》卷三十五，〈〈〈〈算數目揵連經〉，大正藏第一冊，頁 649 下。 

129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下。P.T.S.長部（D.Vol.3，p.284，19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5。 

130 「何」，大正本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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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多聞廣博，守持不忘131，諸法深奧132，上中下善，義味諦誠133，梵行

具足，聞已入心，見不流動，是為五因緣。134修習精勤，滅惡增善，勉力

堪任，不捨斯法，是為六因緣。有以智慧知起滅法，賢聖所趣，能盡苦際，

是為七因緣。觀五受陰，生相、滅相，此色、色集、色滅，此受、想、行、

識135，識集、識滅，是為八因緣。未得梵行而有智，得梵行已智增多。 

「梵行」，巴利語 brahma-cariya。意譯淨行，即道俗二眾所修之清淨行為。

以梵天斷淫欲、離淫欲者，受持諸戒，故稱梵行；反之，行淫欲之法，即稱非梵

行。娑羅門將一生分為四期，其中第一期即稱梵行期，在此期間，其生活遵守不

淫之戒，並學吠陀、祭儀等。在佛教經典對於梵行的釋義，有所差異，136本經以

具足禪，於八解脫中，逆順遊行，稱為梵行具足。 

「得智」，指「得慧」，巴利語作 adibrahmacariyikaya pabbaya，得梵行之慧。

如對其作嚴密之區別，智乃包攝於慧（梵 prajñā）之作用中；但一般多將智與慧

視為同義，或合稱為智慧。由聞法而來之慧，稱作聞慧；由思考而來之慧，稱作

思慧；由修行而來之慧，稱作修慧；三者合稱聞、思、修三慧。 

據《十報法經》載，其義同八因緣：「行者為增本行未得慧法八因緣（一）

為若行者依受教誡行，亦依慧者同學者，是本行，未得慧便得慧。（二）已依佛

亦餘慧者同學者，得時時聞微法經，是增本行，不得本慧便得本慧。（三）因緣

已聞法，却身却意，從是本行因緣，不得慧便得慧。（四）已聞法，精進行，從

是增本行，不得慧便得慧。（五）守意行盡力自久作久說欲念得念，是增行，不

                                                 

131 「不忘」，金本作「不妄」。 

132 「法深奧」，三本、磧本、徑本均作「深奧法」。 

133 「諦誠」，三本、磧本、徑本均作「誠諦」。 

134 「修」字前，金本有「緣」字。 

135 「識」字之下，三本、磧本、徑本均有「此識」二字。 

136  大方等大集經卷七不眴菩薩品、《大寶積經》卷八十六〈大神變會〉等以八正道為梵行；北

本《大般涅槃經》卷十五〈梵行品〉以「慈悲喜捨」等四無量心為梵行，住知法等七善法，

即稱梵行具足。凡此皆為廣義之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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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慧便得慧。（六）受語亦如受法行，是增行，不得慧便得慧。（七）樂法樂行數

說經，是增行。不得慧便得慧。（八）知五陰增減見行，若是色若是色習，若從

是色得滅，是痛痒思想生死識，是識是從是識得度，是增本行，未得慧便得慧。」

137 

第一、二、三因緣，依受教誡行，以慧者同學，得聞經法，身心樂靜，而成

就增長梵行智慧，是「聞所成慧」。第四、五、六因緣，聞法已，守持不忘，自

說法或請他說法，如受法行，滅惡增善，精進行持，而增長梵行智慧，是為「思

所成慧」。第七、八因緣，以智慧觀生滅法，知五受陰之生滅相，是由修行證得

而來的智慧，是「修所成慧」。 

聞慧為三慧之因，眾生若受持轉讀，究竟流布諸經藏，則生慧；依此聞慧則

生思慧；依思慧則有修慧。這是斷煩惱、證得涅槃的過程，猶如依種生芽，依芽

生莖，依莖轉生枝葉花果。佛教以「聞思修」，才能進入「三摩地」。聞是聞所成

慧，思是思所成慧，修是修所成慧；凡是經過聞思修的階段，才能到達目標。「三

慧」的修行，在後期部派或大乘思想即被廣為討論；若要回溯其思想起源處，散

佈初期聖典各處中，如本經「三成法」的「親近善士→耳聞法音→法法成就」與

三慧的關係亦值得再深思。 

九成法九成法九成法九成法138 

云何九成法？謂九淨滅支139法140：戒淨滅支、心淨滅支、見淨滅支、度疑

淨滅支、分別淨滅支、道淨滅支、除淨滅支、無欲淨滅支、解脫淨滅支。 

                                                 

137 《長阿含經》卷二，《十報法經》卷下，大正藏第二册，頁 237 上。 

138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6 上。P.T.S.長部（D.Vol.3，p.288，8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9。 

139 「支」，麗本作「枝」，今依據元、明二本改作「支」。 

140 「九淨滅支法」，巴利本作 Nava parisuddhipadhaniyavgani （九清淨勤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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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淨滅支法」，（巴 Nava parisuddhipadhaniyavgani 九清凈勤支），即戒淨滅

支（巴 parisuddhipadhaniyavgam 戒清凈清凈勤支），心淨滅支（巴 silavisuddhi 

cittavisuddhi parisuddhipadhaniyavgam 心 清 凈 清 凈 勤 支 ）， 見 淨 滅 支 （ 巴

ditthivisuddhi parisuddhipadhaniyavgam 見清凈清凈勤支），度疑淨滅支（巴

kavkhavitaranavisuddhi parisuddhipadhaniyavgam 度疑清凈清凈勤支），分別淨滅

支（巴 maggamaggabanadassana– visuddhi parisuddhipadhaniyavgam 道非道知見清

凈清凈勤支），道淨滅支（巴 patipadabanadassanavisuddhi parisuddhipadhaniyavgam

行 知 見 清 凈 清 凈 勤 支 ）， 除 淨 滅 支 （ 巴 banadassanavisuddhi 

parisuddhipadhaniyavgam 知、見清凈清凈勤支），無欲淨滅支（巴 pabbavisuddhi 

parisuddhipadhaniyavgam 慧清凈清凈勤支），解脫淨滅支（巴 vimuttivisuddhi 

parisuddhipadhaniyavgam 解脫清凈清凈勤支）。 

1.戒清淨，身口所作無有微惡；意不起垢，也不取相。「謂聖弟子住於戒──

波羅提木叉，戒增長，威儀具足，於微細罪能生恐怖，受持學戒。戒身不滿者，

能令滿足；已滿者，隨順執持，欲精進方便超出，精勤勇猛，堪能諸身心法，常

能攝受，是名戒淨斷。」141 

2.心淨斷，「謂聖弟子離欲、惡不善法，乃至第四禪具足住，定身未滿者令

滿，已滿者隨順執受，欲精進乃至常執受，是名心淨斷。」142 

3.見淨斷，見法真性，不起妄想，「謂聖弟子聞大師說法，如是如是說法，

則如是如是入如實正觀，如是如是得歡喜、得隨喜、得從於佛。」143 

4.行跡清淨：「護口、意清淨，身行亦清淨；淨此三行跡，修行仙人道。」144 

5.解脫清淨斷，「謂聖弟子貪心無欲解脫，恚、癡心無欲解脫；如是解脫，

                                                 

141 《雜阿含經》卷廿一，第五六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48 下。 

142  同前註。 

143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四，大正藏第二册，頁 787 中。 

14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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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者令滿，已滿者隨順攝受，欲精進乃至常攝受，是名解脫淨斷。」145 

由種種道業清淨，成就涅槃，其具有次第性的，《增一阿含經》云：「戒清淨

義者，能使心清淨；心清淨義者，能使見清淨；見清淨義者，能使無猶豫清淨；

無猶豫清淨義者，能使行跡清淨；行跡清淨義者，能使道清淨；道清淨義者，能

使知見清淨；知見清淨義者，能使入涅槃義。是謂於如來所得修梵行。」146所以

者何？「戒清淨義者，是受入之貌，然如來說使除受入；心清淨義亦是受入之貌，

然如來說除受入；乃至知見之義亦是受入，如來說除受入，乃至涅槃，如來所得

修梵行。若當戒清淨，於如來所得修梵行者，凡夫之人亦當取滅度。所以然者，

凡夫之人亦有此戒法。世尊所說者，以次成道，得至涅槃界，非獨戒清淨，得至

滅度，猶如有人欲上七重樓上，要當以次而至，戒清淨義，亦復如是，漸漸至心，

由心至見，由見至無猶豫，由無猶豫，得至淨於行跡，由淨行跡得至於道，由於

淨道得至知見，由淨知見得至涅槃。」147 

成佛後的佛陀，示現人相，作眾生的津梁，背負眾生渡生死海，登涅槃岸。

一樣晨起托缽、經行、教化、入定、靜思、運動，慈悲教化眾生，帶領他的教團

作世間眾生的明燈。種種道業清淨，成就涅槃：事實上，在《中阿含經》裡，便

記載著舍梨子（即舍利弗）請教滿慈子（即富樓那），有關佛陀何以施設「無餘

涅槃」此問題，而當時滿慈子是如此回答的：「賢者！若以戒淨故，世尊沙門瞿

曇施設無餘涅槃者，則以有餘稱說無餘。以心淨故；以見淨故；以疑蓋淨故；以

道、非道知見淨故；以道迹知見淨故；以道迹斷智淨故，世尊沙門瞿曇施設無餘

涅槃者，則以有餘稱說無餘。賢者！若離此法，世尊施設無餘涅槃者，則凡夫亦

當般涅槃；以凡夫亦離此法故。賢者！但以戒淨故，得心淨；以心淨故，得見淨；

以見淨故，得疑蓋淨；以疑蓋淨故，得道、非道知見淨；以道、非道知見淨故，

                                                 

145《雜阿含經》卷二十一，第五六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48 下。 

146《增一阿含經》卷卅三，〈等法品〉第三十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734 下。 

147《增一阿含經》卷卅三，〈等法品〉第三十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73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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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道迹知見淨；以道迹知見淨故，得道迹斷智淨；以道迹斷智淨故，世尊沙門瞿

曇施設無餘涅槃也。」148引文中，滿慈子不僅指出種種清淨道業成就「無餘涅槃」

的意義；並且，還表顯了「無餘涅槃」不離世間法而又不即世間法的超越特性。

指出「有餘」與「無餘」的分別，乃在於修學者能否由有所作為的解脫道，達到

心無所為的清淨境界；而後者，才是「無餘涅槃」之所以別於「有餘涅槃」的真

實根據。 

十成法十成法十成法十成法149 

云何十成法？謂十救法：一者比丘二百五十戒150具，威儀亦具，見有小罪，

生大怖畏，平等學戒，心無傾邪151。二者得善知識。三者言語中正，多所

合152受。四者好求善法，分布不悋153。五者諸梵行人有所施設，輒往佐助，

不以為勞，難為能為，亦教人為。六者多聞，聞便能持，未曾有忘。七者

精進154，滅不善法，增長善法。八者常自專念，無有他想，憶本善行，若

在目前。九者智慧成就，觀法生滅，以賢聖律而斷苦本。十者樂於閑居，

專念思惟，於禪中間無有調戲。 

「十救法」，巴利本作 dasa nathakarana-dhamma（十救護事法，十依因法），

指十種自依止，自救護事。同樣在的十法及在《中阿含經》卷三十六裡，便記載

著雨勢（即摩竭陀之大臣）請教阿難，有關世尊般涅槃後，依法不依於人。此十

                                                 

148 詳見《中阿含經》卷二，〈七法品．善人往經〉第六，大正藏第一冊，頁 430 下～431 上。 

149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7 上。P.T.S.長部（D.Vol.3，p.290，13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301。 

150 二百五十戒：為比丘所應具足之戒，據四分律可分下列八類：(一)四波羅夷、(二）十三僧殘、

（三）二不定、（四）三十捨墮、（五）九十單墮、（六）四波羅提提舍尼、（七）百眾學、（八）

七滅諍。 

151 「邪」，宋、元、明三本均作「斜」。 

152 「合」，麗本、金本作「含」，今依據三本、磧本、南本、徑本、佛光本改作「合」。 

153 「不悋」，金本作「不怖」。 

154 「進」，三本、磧本、南本、徑本均作「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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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為修行比丘所依止，當為人所共同愛敬，尊重供養，乃至親侍奉養，禮敬從事

的；是自救自護的十種法行，其十法在意義上相同。 

1.比丘二百五十戒具，威儀亦具，見有小罪，生大怖畏，平等學戒，心無傾

邪：修習禁戒，守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儀禮節，見纎芥罪，常懷畏怖，受持學

戒。「謂聖弟子住於戒──波羅提木叉，戒增長，威儀具足，於微細罪能生恐怖，

受持學戒。戒身不滿者，能令滿足；已滿者，隨順執持，欲精進方便超出，精勤

勇猛，堪能諸身心法，常能攝受」。155 

2.得善知識：「比丘作善知識，作善朋友，作善伴黨。」156 

3.言語中正，多所合受。 

4.好求善法，分布不悋：「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軀，隨所遊至，與衣

俱，行無顧戀，猶如鷹鳥，與兩翅俱，飛翔空中。如是比丘知足，衣取覆形，食

取充軀，隨所遊至，與衣鉢俱，行無顧戀」。157 

5.諸梵行人有所施設，輒往佐助，不以為勞，難為能為，亦教人為。 

6.多聞，聞便能持，未曾有忘：「廣學多聞，守持不忘，積聚博聞，所謂法

者，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如是諸法廣學，多

聞誦習至千，意所惟觀，明見深達」。158 

7.精進，滅不善法，增長善法：「常行精進，斷惡不善，修諸善法，恒自起

意，專一堅固，為諸善本，不捨方便」。159 

8.常自專念，無有他想，憶本善行，若在目前：「常行於念，成就正念，久

                                                 

155 《雜阿含經》卷廿一，第五六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48 下。 

156 《中阿含經》卷三十六，〈梵志品．瞿默目揵連經〉第四，大正藏第一冊，頁 654 下。 

157  同前註，頁 655 上。 

158  同前註，頁 654 下。 

159  同前註，頁 65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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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曾習，久所曾聞，恒憶不忘，樂於燕坐，內行正止，亦不離伺，成就於觀，增

長空行。」160 

9.智慧成就，觀法生滅，以賢聖律而斷苦本：「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

此智，聖慧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161 

10.樂於閑居，專念思惟，於禪中間無有調戲：「樂住遠離，成就二遠離，身

及心也。」162 

有此十法而可尊敬，在《中阿含經》〈梵志品．瞿默目揵連經）第四，即提

到，若見比丘有此十法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163 

此外，據《增一阿含經》〈結禁品〉中，揭示比丘當共同奉持修習，應當作

學如是十法：「順從法教，一無所犯」、「奉持禁戒，戒德具足，不犯正法」、「恭

奉聖眾，無有懈惰之心」、「於如來所，有恭敬之心」、「少欲知足，不著利養」、「不

自用意，恆隨戒法」、「不著事務，常喜坐禪」、「樂閑靜之處，不在人間」、「不與

惡知識從事，常與善知識從事」、「常修梵行，離於惡法，多聞學義，不失次敘」；

而此「十法」成就，如屈伸臂頃，便生善處天164。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修修修修法析義法析義法析義法析義 

「修法」，巴利本 dhamma bhavetabba，應當修。其述及法數內容包括：「常

自念身」、「止與觀」、「三三昧」、「四念處」、「五根」、「六念」、「七覺意」、「賢聖

八正道」、「九喜本」、「十正行」等，以修習實踐門為主，是戒定慧三學的修行；

                                                 

160  同前註，頁 654 下。 

161  同前註，頁 655 上。 

162  同前註，頁 654 下。 

163 《中阿含經》卷三十六，〈梵志品．瞿默目揵連經〉第四，大正藏第一冊，頁 654 上。 

164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二，〈結禁品〉第四十六，大正藏第二冊，頁 78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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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趨向解脫的法門。同樣在長阿含的《三聚經》165中，將此歸類為趨向涅槃的

法門；其體裁同為法相的結集，各各由一而增至於十的增一法；然其內容分類則

為不同的是以趣惡趣、趣善處及涅槃的三法聚，而「修法」中的法相次第內容完

全相同。屬解門的實踐，透過佛法的慧解修持，捨棄貪、瞋、癡煩惱的束縛時，

能獲得清淨自在的涅槃境界。 

一修法一修法一修法一修法166 

云何一修法？謂常自念身。 

常自念身（巴利 Kayagatasati167 satasahagata）。意指常念與自身身體有關。

經文中並無明確的指出其內容為何？但我們可從阿含經典中，羅搜相關經證與自

身相關的可分為： 

1.四念處中的「身念處」：巴 kaye kayanupassi viharati atapi sampajano 

satima，即觀身之自相為不淨，同時觀身之非常、苦、空、非我等共相，以對治

淨顛倒。《增一阿含經》卷三云：世尊告曰：「所謂念身者，髮、毛、爪、齒、皮、

肉、筋、骨、髓、膽、肝、肺、心、脾、腎、大腸、小腸、白[月*直]、膀胱、

屎、尿、百葉、倉、腸、胃、脬、溺、淚、唾、涕、膿、血、肪脂、髑髏、腦。

何者是身為？地種是也？水種是也？火種是耶？風種是也？為父種、母種所造

耶？從何處來？為誰所造？眼、耳、鼻、口、身、心，此終當生何處？如是，諸

比丘！名曰念身，便得具足，成大果報，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無為處，便成

神通，除諸亂想，獲沙門果，自致涅槃」168，亦指與「一增法」的「惡露觀」同

義。 

                                                 

165 《長阿含經》卷十，〈三聚經〉第八，大正藏第一册，頁 59 中。 

166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2 下。P.T.S.長部（D.Vol.3，p.272，15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4。 

167  巴利語辭典，p.88，作「念身」、「身至念」，與自身身體有關。 

168 《增一阿含經》卷二，〈廣演品〉第三，大正藏第二冊，頁 55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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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住坐臥四威儀：「正知出入，善觀分別。屈伸低昂，儀容庠序。善著僧

伽梨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寤語默皆正知之。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

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169佛門教育十分重

視思想教育與生活教育，因為唯有健全的思想和規律的生活，才能完成人格，成

就道業。因此，舉凡行、立、坐、臥，一切舉止動作都要威儀具足，所謂「身具

德，人必敬」。昔日馬勝比丘以威儀度化舍利弗，成為千古的佳話。因此，透過

身語意三業之清淨，達到身心合一的如法行儀，樹立良好的形象，不但是做人的

基本條件，更可以成為度眾的方便法門。170 

3.念出入息；據《中阿含經》卷廿云：「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念入息即

知念入息，念出息即知念出息，入息長即知入息長，出息長即知出息長，入息短

即知入息短，出息短即知出息短」。171然，以出入息為念在初期佛教中指的是「安

般念」，梵語 anapana-smrti。意譯作念入出息、念無所起、息念觀、持息念。簡

稱安般、數息。梵語 ana，原為遣來之意，轉指入息；apana，原為遣去之意，

轉指出息。亦即先入息、後出息之調息（呼吸）法。然亦有主張「先出息、後入

息」之方式，而意譯為「念出入息」者。172安那般那念，就是心繫於息，注意出

入息，即是微細住。如同一場大雨，能令已生起或未生起的的塵土不起。換言之，

佛子修習息念觀，則可令心專住於出入息，對治散亂，令五蓋不起，諸惡不善法

不生，依定開發慧，乃至究竟解脫。 

4.此外，在阿含聖典中「三妙行」，也是一種常念自身身、口、意的清淨行

的方法，亦是能成就滿足四念處的前行功課，法法相攝，法法相潤。如經中云：

「多聞聖弟子於空閑處、林中、樹下，作如是學、如是思惟：此身惡行，現世、

後世必得惡報；我若行身惡行者，必當自生厭悔，他亦嫌薄，大師亦責，諸梵行

                                                 

169 《中阿含經》卷廿四，〈壽王品．念身經〉第十，大正藏第二册，頁 582 下。 

170  星雲大師《佛光教科書》 

171 《中阿含經》卷廿，〈因品．大因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555 中。 

172  參閱佛光大辭典，頁 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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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復以法而嫌我；惡名流布，遍於諸方；身壞命終，當墮地獄。於身惡行，見

現世、後世如是果報，是故除身惡行，修身妙行口、意惡行亦復如是。是名修習

三妙行已，得四念處清淨滿足。」173是一種自我教育，就是自我要求、自我學習

的覺照能力，是一種自覺。自己的缺點，靠自己來教育自己，清淨身口意的行為，

透過自我的觀照而能清淨滿足成就。而「成就自觀己心為身淨者，便能敬重奉事

世尊、法及比丘眾、戒、不放逸、布施及定」。174 

二修法二修法二修法二修法175 

云何二修法？謂止與觀。 

十念之一。176止，巴利語為 Samatha（奢摩他），諸結永息。觀，巴利語為 

vipassana（毘婆舍那），「觀法、內觀之意177，「inward vision,insight, introspection(內

察、洞察、內省」178，觀一切諸法。179止、觀二法為趣向涅槃之道。180 

止與觀相輔相成以完成佛道，彼此有不可互離之關係，一如鳥之雙翼、車之

兩輪，「便能捨惡，修習於善」。181比丘及三世諸佛修習止觀，當得解脫，成就涅

槃。如《增一阿含經》云：「所謂止與觀也。若阿練比丘得休息止，則戒律成就，

                                                 

173 《雜阿含經》卷十一，第二八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77 下。 

174 《中阿含經》，卷十五，〈（六九）王相應品卅喻經第五〉，大正藏第一册，頁 520 上。 

175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上。P.T.S.長部（D.Vol.3，p.273，17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4。 

176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二二二二，〈結禁品〉第四十六，大正藏第二册，頁 780 下。：「有十念廣分

別修行，盡斷欲愛、色愛、無色愛、憍慢、無明。云何為十？所謂念佛、念法、念比丘僧、

念戒、念施、念天、念止觀、念安般、念身、念死。是謂，比丘！有眾生修行此十念者，

盡斷欲愛、色愛、無色愛，一切無明、憍慢，皆悉除盡。」 

177 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辭典》，p.259。 

178  T.W.Rhys Davids and W.Stede, The Pali Text Society’s Pali-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79. p.627. 

179 《佛說長者子六過出家經》，宋．沙門釋慧簡譯，大正藏第二册，頁 857 上。 

180 《長阿含經》卷十，〈三聚經〉第八，大正藏第一册，頁 59 中。 

181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卅喻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51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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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失威儀，不犯禁行，作諸功德。若復阿練比丘得觀已，便觀此苦，如實知之；

觀苦習，觀苦盡，觀苦出要，如實知之。彼如是觀已，欲漏心解脫；有漏心，無

明漏心得解脫，便得解脫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亦不復受有，

如實知之；過去諸多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皆由此二法而得成就。所以然者，

猶如菩薩坐樹王下時，先思惟此法止與觀也；若菩薩摩訶薩得止已，便能降伏魔

怨，若復菩薩得觀已，尋成三達智，成無上至真．等正覺。是故，諸比丘！阿練

比丘，當求方便，行此二法182」。183 

修止觀之功效，據《雜阿含經》卷三十四云，修習止觀，可以覺了於界，三

結盡，得四禪具足住，證四果，得種種神通境界，知種種界，乃至漏盡。184修止

能斷無常苦，斷無常火，經云：「無常是苦，為斷無常火故，所以當修止，斷何

等法無常故，謂色、受、想、行、識無常」185。 

止和觀的關係：止觀二者雖然並舉為一詞，就相對而言，止意義偏向消極的

防遮性，觀則具有積極的建設性，二者並修，方能達到定慧一如，斷惑證真的效

果，「止、觀和合俱行，作如是正向多住，則斷諸使」。186就修學的次第、修證的

效果而言，如果修止無功，修觀也不會有成就。故經論中說到止觀、定慧，總是

止與定在前，觀與慧在後，揭示了止觀或定慧之間的關係。 

                                                 

182 「阿練比丘當修行二法。云何二法？所謂止與觀也」，巴利本（A. vol. 1, p.61）作 Dve' me 

bhikkhave dhammā vijjābhāgiyā. Katame dve? Samatho ca vipassanā ca. Samatho ca bhikkhave 

bhāvito kam atthaj anubhoti? Yo rāgo so pahīyati. Vipassanā bhikkhave bhāvitā kam atthaj 

anubhoti? Paññā bhāviyati. Paññā bhāvitā kam atthaj anubhoti? Yā avijjā sā 

pahīyati……rāgavirāgā cetovimutti avijjāvirāgā paññāvimuttj ti.〈比丘們！此等之二是順明分

法。云何二法？奢摩他及毗婆舍那。比丘們！修奢摩他成就何義？修心。修心成就何義？

斷所有之貪。比丘們！修毗婆舍那成就何義？修慧。修慧成就何義？斷所有之無明。……

如是離貪得心解脫，離無明得慧解脫。） 

183 《增一阿含經》卷十一，〈善知識品〉第廿，大正藏第二册，頁 600 中。 

184 《雜阿含經》卷卅四，第九六四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247 中。 

185 《雜阿含經》卷七，第一八二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47 中。 

186 《雜阿含經》卷廿一，第五六○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14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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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法三修法三修法三修法187 

云何三修法？謂三三昧：空三昧、無相三昧、無作三昧188。 

三三昧（巴利 Tayo samadhi），指三種三昧，三解脫門，趣向涅槃之道。189三

昧，禪定之異稱。又稱三定，190空、無相、無所有謂「三空」，為禪定（三昧）

之三個最高目標，故稱「三三昧」；亦是由禪定觀空通向解脫之門徑，故稱「三

解脫門」。 

1.「空三昧」，巴利本 savitakko savicaro samadhi（有尋有伺定），「觀一切諸

法，皆悉空虛」，191即觀世間一切諸法皆為虛幻不實，是生滅法，是無常法；和

苦諦的空、無我二行相相應之三昧，觀諸法為因緣所生，我、我所二者皆空。指

觀察五陰無常、無我，如經云：「善觀色無常、磨滅、離欲之法；如是觀察受、

想、行、識，無常、磨滅、離欲之法。觀察彼陰無常、磨滅、不堅固、變易法，

心樂、清淨、解脫，是名為空」。192《雜阿含經》云：「云何空三昧？謂聖弟子世

間空，世間空如實觀察；住不變易，非我、非我所，是名空心三昧」。193 

2.「無相三昧」，巴利本 avitakko vicaramatto samadhi（無尋唯伺定），「觀一

切諸法，皆悉空虛」，194即一切諸法皆無想念，亦不可見，為與滅諦之滅、靜、

妙、離四行相相應之三昧。涅槃離色聲香味觸五法、男女二相，及三有為相之十

                                                 

187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藏

第一册，頁 53 上。P.T.S.長部（D.Vol.3，p.274，22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5。 

188「空三昧無相三昧無作」九字，三本、磧本、南本、徑本均作「有覺有觀三昧無覺有觀三昧

無覺無觀」十六字。 

189 《長阿含經》卷十，〈三聚經〉第八，大正藏第一册，頁 59 下。 

190 《中阿含經》卷第十七，大正藏第一册，頁 538 下。「修學三定，修學有覺有觀定、修學無

覺少觀定、修學無覺無觀定，生知見極明淨。趣向定住，精勤修道品，生已盡。梵行已立，

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191 《增一阿含經》卷十六，〈高幢品〉第廿四之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630 中。 

192 《雜阿含經》卷三，第八○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0 中。 

193 《雜阿含經》卷二十一，第五六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49 下。 

194 《增一阿含經》卷十六，〈高幢品〉第廿四之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63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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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故稱無相。指六塵（色、聲、香、味、觸、法）相斷，如經云：「觀色相斷，

聲、香、味、觸、法相斷，是名無相」。195《雜阿含經》云：「云何為無相三昧？

謂聖弟子於一切相不念，無相心三昧身作證，是名無相心三昧」。196 

3.「無作三昧」，巴利本 avitakko avicaro samadhi（無尋無伺定），「於一切諸

法，亦不願求」，197又作無願三昧、無起三昧。對一切諸法無所願求，為與苦諦

之苦、無常二行相，集諦之因、集、生、緣四行相相應之三昧。非常、苦、因等

可厭患，故道如船筏，必應捨之；能緣彼定故，得無願之名。「云何無所有心三

昧？謂聖弟子度一切無量識入處，無所有，無所有心住，是名無所有心三昧」。198

無所有三昧，指三毒（貪、瞋、痴）相斷。如經云：「觀察貪相斷，瞋恚、癡相

斷，是名無所有」。199 

三三昧具法向次第修行，「由空三昧，得無願三昧；因無願三昧，得無相三

昩。以此三三昧之力，與汝魔共戰」。200略示如下： 

空三昧      無願三昧      無相三昧 

對於三三昧的修行，印順在其《性空學探源》中，提到關於空、無相、無願

三解脫門究竟是同是異？《雜阿含》中沒有明白說；《中阿含》說是異，後來大

乘經則說是同，而他認為「最後所得的境界，實可歸為一致。而是隨義立名，有

時彼此的名稱可以互相通用；所以經中有時說同，有時說異。」201關於此說，亦

是值得再重新思索辯明。 

修定是佛教的重要修持法門，透過禪定的功夫，以顯發人人本具的佛性，古

                                                 

195 《雜阿含經》卷三，第八○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0 中。 

196 《雜阿含經》卷二十一，第五六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49 下。 

197 《增一阿含經》卷十六，〈高幢品〉第廿四之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630 中。 

198 《雜阿含經》卷二十一，第五六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49 下。 

199 《雜阿含經》卷三，第八○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0 中。 

200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三，〈馬血天子品〉第四十三之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761 上。 

201  參閱印順，《性空學探源》，台北：正聞出版社，1980 年十二版，頁 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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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為佛教各大宗派所共行的修持之道。「以三定為華鬘，便能捨惡，修習於善」。

202精勤修定，以莊嚴淨化身心，時時以覺照力觀察起心動念，已生惡令斷，未生

惡念不生；則於一切善令增長，未生善令生；因而「由空三昧，得無願三昧，因

無願三昧，得無相三昧。以此三三昧之力，行盡則苦盡，苦盡則結盡，結盡則至

涅槃」，203得自在人生。 

 

四修法四修法四修法四修法204 

云何四修法？謂四念處：比丘內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

外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內外身身觀，精勤不懈，憶

念不忘，捨世貪憂。受、意、法觀，亦復如是。 

四念處，巴利語 Cattaro satipatthana，即身念處．受念處．意念處．法念處。

念是念頭，處是念頭所依此的地方，就是指念頭安住在身體（自身，不論是生理

或心理處）、感受、心念、法等四個地方。經中佛陀教導弟子：「正身自重，一其

心念，不顧聲色，善攝心法，住四念處」205，也就是因為吾人每天生活，馳騁五

欲，不善護身，不守根門，而為境界所繫縛。要如何住四念處呢？方法就是「內

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外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

世貪憂；內外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受、意、法觀，亦復如

是」。要「精勤方便，不放逸行，正智正念，寂定於心，乃至知身、受、心、法

法觀念住。」206 

                                                 

202 《中阿含經》卷十五，〈王相應品．卅喻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519 中。 

203 《增一阿含經》卷二，〈馬血天子品〉第四十三之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760 中。 

204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中。P.T.S.長部（D.Vol.3，p.276，5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7。 

205 《雜阿含經》卷廿四，第六二三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74 下。 

206 《雜阿含經》卷廿四，第六二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4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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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念住」，巴 kaye kayanupassi viharati atapi sampajano satima，又作身

念處。於內身、外身、內外身精勤無懈怠，憶持不失念，捨棄對於世間的貪愛執

染。也就是觀身之自相為不淨，同時觀身之非常、苦、空、非我等共相，以對治

「淨」顛倒。眾生因貪愛自身的美麗、健康而產生執著妄想，以觀自身的眾穢不

淨，破除對身體的執愛，進而借假修真，以證求不死的法身。 

修習身念，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

遊207。有十八功德：諸不可樂，皆能堪耐；堪耐不樂，若生不樂，心終不著；堪

耐恐怖，若生恐怖，心終不著；不著欲、恚、害三惡念，得四禪成就遊；得須陀

洹；婬怒癡薄；有息解脫。離色得無色。如其像定身作證成就遊。而以慧觀知漏．

斷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

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208「觀身如身，成就四禪，具足無量功德：所謂念

身，修行一法已，便有名譽，成大果報；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無為處，便成

神通，除諸亂想，獲沙門果，自致涅槃」。209 

2.「受念住」，巴 vedanasu vedananupassi viharati atapi sampajano satima，又

作受念處。於內受、外受、內外受之苦受、樂受、不苦不樂等諸受，能精勤無懈

怠，憶持不失念，捨棄對於世間的貪愛執染；也就是觀於追求樂受中反生苦之原

由，並觀苦、空等共相，以對治「樂」顛倒。世間的種種苦樂感受都是苦，世間

萬法生滅無常，遷流不息，因時空變易消逝，所觀受是苦，是空相。 

3.「心念住」，巴 cittecittanupassi viharati atapi sampajano satima，又作心念

處。人的心念念時善時惡，時生時滅，時好時壞，時天堂時地獄，念念無定，如

猿猴般，即以觀心念之無常生滅，以對治「常」顛倒。 

4.「法念住」，巴 dhammesu dhammanupassi viharati atapi sampajano satima，

                                                 

207 《中阿含經》卷五，〈舍利子相應品．師子吼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452 中。 

208 《中阿含經》卷廿，〈長壽王品．念身經〉第十，大正藏第一册，頁 557 中。 

209 《增一阿含經》卷二，〈廣演品〉第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55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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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作法念處。即觀一切法皆依因緣而生，無有自性，並觀其共相，以對治我顛倒。 

此四法向涅槃，210為三十七道品中之一科。世間萬物終究會散滅敗壞，沒有

一樣東西是有自性，能自主的。懂得「觀法無我」，才能從五欲中出離。四念處

是一乘道，依此修行，能止息煩惱，清淨心靈，超越憂悲苦惱，如《雜阿含經》

中云：「有一乘道，淨諸眾生，令越憂悲，滅惱苦，得如實法，所謂四念處。何

等為四？身身觀念處，受、心、法法觀念處」。211 

擇法覺分滿足，於法選擇分別思量已，得精勤方便，方便修習精進覺分。精

進覺分滿足，方便精進已，則心歡喜，方便修喜覺分。喜覺分滿足，歡喜已，身

心猗息，方便修猗覺分。猗覺分滿足，身心樂已，得三昧，修定覺分定覺分滿足

已，貪憂則滅，得平等捨，方便修捨覺分。捨覺分滿足，受、心、法法念處亦如

是說，是名修四念處。 

護他、自護，當修四念處。212凡夫眾生，因執常樂我淨四顛倒，四念處即對

治四種顛倒（常、樂、我、淨）；修行三妙行（身口意清淨行），得清淨滿足四念

處。213而修習四念處，當獲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等四功德

利。214 

                                                 

210 《長阿含經》卷十，〈三聚經〉第八，大正藏第一册，頁 59 下。 

211 《雜阿含經》卷廿四，第六○七經，頁 171 上。 

212 《雜阿含經》卷廿四，第六一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73 中。「云何護他自護？不恐怖他、

不違他、不害他，慈心哀彼，是名護他自護。』是故，比丘！當如是學！自護者修四念處，

護他者亦修四念處。」 

213 《雜阿含經》卷十一，第二八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77 下。「云何修三妙行，滿足四念處？

多聞聖弟子於空閑處、林中、樹下，作如是學、如是思惟：此身惡行，現世、後世必得惡

報；我若行身惡行者，必當自生厭悔，他亦嫌薄，大師亦責，諸梵行者亦復以法而嫌我；

惡名流布，遍於諸方；身壞命終，當墮地獄。於身惡行，見現世、後世如是果報，是故除

身惡行，修身妙行；口、意惡行亦復如是。是名修習三妙行已，得四念處清淨滿足。」 

214 《雜阿含經》卷廿四，第六一八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7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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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修法五修法五修法五修法215 

云何五修法？謂五根：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 

指五無漏根，巴利語 Pabcindriyani。此五者對於降伏煩惱、引入聖道具有增

上之作用，故稱五根。為三十七道品中之第四科。所謂「根」是「自由運作的能

力」，它是對佛法僧三寶信仰的能力，及進向理想想涅槃的進、念、定、慧等各

種能力。216何等為五根，據雜阿含云：「謂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

信根者，當知是四不壞淨。精進根者，當知是四正斷。念根者，當知是四念處。

定根者，當知是四禪。慧根者，當知是四聖諦」。217 

略圖示如下： 

     信根      信力    四不壞淨 

     進根    進力    四正斷 

五根   念根    念力    四念處 

     定根    定力    四禪 

     慧根    慧力    四聖諦 

1.「信根」，巴利語 saddhindriyam：信根即是「四不壞淨」，是對佛、法、僧、

戒，有深切的正信，無有疑惑。信如來道法，出現於世218。「於如來所起淨信心，

根本堅固；餘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及餘世間，無能沮

壞其心者，是名信根」。219 

                                                 

215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中。P.T.S.長部（D.Vol.3，p.277，19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9。 

216  參閱水野弘元原著、郭忠生譯，《原始佛教》，台北：靈山出版社，1996 再版七刷，頁 146。 

217 《雜阿含經》卷廿六，第六四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82 中。 

218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二，〈結禁品〉第四十六，大正藏第二册，頁 779 上。 

219 《雜阿含經》卷二十六，第六四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8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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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進根」，巴利語 viriyindriyam：身心意不勞不倦，能滅不善法；而使善

增益，順心執持220。「已生惡不善法令斷，生欲、方便、攝心、增進；未生惡不

善法不起，生欲、方便、攝心、增進；未生善法令起，生欲、方便、攝心、增進；

已生善法住不忘，修習增廣，生欲、方便、攝心、增進，是名精進根」。221修於

正法，無間無雜。 

3.「念根」，巴利語 satindriyam：所誦不忘，恒在心懷，總持不失，有為．

無漏之法，終不忘失。222「內身身觀住，慇懃方便，正念正智，調伏世間貪憂，

外身、內外身；受、心、法法觀念住亦如是說，是名念根。」223 

4.「定根」，巴利語 samadhindriyam：心中無錯亂，無若干想，恒專精一意。

224「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乃至第四禪具足住，是名定根」。225 

5.「慧根」，巴利語 pabbindriyam：如實知見苦、集、滅、道。226「苦聖諦如

實知，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是名慧根」。227 

於此五根修習多修習，平等解脫，平等分別其義，平等盡其苦際；228能斷過

去、未來、現在一切苦，於縛得解。229 

此五者皆為能生起一切善法之根本，故稱為五根。又「根」有增上、出生等

之義，為發菩提心而得之根，230能令人出生無漏聖道，故稱為五根。如《雜阿含

                                                 

220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二，〈結禁品〉第四十六，大正藏第二册，頁 779 上。 

221 《雜阿含經》卷廿六，第六四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82 下。 

222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二，〈結禁品〉第四十六，大正藏第二册，頁 779 上。 

223 《雜阿含經》卷廿六，第六四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82 下。 

224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二，〈結禁品〉第四十六，大正藏第二册，頁 779 上。 

225 《雜阿含經》卷廿六，第六四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82 下。 

226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二，〈結禁品〉第四十六，大正藏第二册，頁 779 上。 

227 《雜阿含經》卷廿六，第六四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82 下。 

228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二，〈結禁品〉第四十六，大正藏第二册，頁 779 上。 

229 《雜阿含經》卷廿六，第六四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84 上。 

230 《雜阿含經》卷廿六，第六四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84 上。經云：「若聖弟子於如來發

菩提心所得淨信心，是名信根。何等為精進根，於如來發菩提心所起精進方便，是名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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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卷第二十六中云：於此五根，如實善觀察；諸漏已盡，所作已作；離諸重擔，

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心離顛倒，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231 

然而五根皆為慧根所攝持。232譬如堂閣眾材，棟為其首，皆依於棟，以攝持

故；如是五根，慧為其首，以攝持故。據《雜阿含經》卷第廿六：「若聖弟子成

就信根者，作如是學。聖弟子無始生死，無明所著，愛所繫，眾生長夜生死，往

來流馳，不知本際。有因故有生死。因永盡者。則無生死。無明大闇聚障礙。誰

般涅槃。唯苦滅、苦息、清涼、沒；如信根。如是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亦

如是說此五根。慧為首，慧所攝持；譬如堂閣，棟為首，棟所攝持」。233  

五根修行能成就初果，得不退轉法，進而行之成就二果、三果、阿羅漢乃至

三乘道，而也是良善修行的法門。據《增一阿含經》卷廿四云：「修行五根者，

便成須陀洹，得不退轉法。必成至道。轉進其行，成斯陀含，而來此世盡其苦際。

轉進其道，成阿那含，不復來此世，即復取般涅槃。轉進其行，有漏盡，成無漏

心解脫、智慧解脫，自身作證而自遊戲，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

復受胎，如實知之。……若得此五根者，便有四果、三乘之道；言善聚者，此五

根為上」。234  

                                                                                                                                            

根。何等念根，於如來初發菩提心所起念根。何等為定根，於如來初發菩提心所起三昧，

是名定根。何等為慧根，於如來初發菩提心所起智慧，是名慧根。」 

231 《雜阿含經》卷第廿六，第六四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82 中。 

232 《雜阿含經》卷第廿六，第六五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83 中。經云：「有五根。何等為

五？謂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信根者，當知是四不壞淨。精進根者，當知是

四正斷。念根者，當知是四念處。定根者，當知是四禪。慧根者，當知是四聖諦。此諸功

德，一切皆是慧為其首，以攝持故。」 

233 《雜阿含經》卷廿六，第六五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83 下。 

234 《增一阿含經》卷廿四，〈善聚品〉第卅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67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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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修法六修法六修法六修法235 

云何六修法？謂六念：念236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237。 

巴利語 Cha anussatitthanani。又作六隨念、六念處、六念法。修習六念，有

名譽，成大果報；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無為處，便成神通。除諸亂想，逮沙

門果，自致涅槃238；依四不壞淨239修增六念處。240 

《雜阿含經》第五五○經，尊者摩訶迦旃延語諸比丘修習六念處的功德與成

就：「佛、世尊，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說六法出苦處昇於勝處，說一乘

道淨諸眾生，離諸惱苦，憂悲悉滅，得真如法。…離貪欲覺、離瞋恚覺、離害覺……

出染著心…離貪、恚、癡，安住正念正智，乘於直道，修習念佛，正向涅槃」，241

此中就乃至如何修持六念處： 

1.「念佛功德」，巴利語 buddhanussati（佛隨念）：指念佛的無量功德，經云：

「念如來、應、等正覺所行法淨，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

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242「承事禮佛有五事功德。云何為五？

一者端正，二者好聲，三者多財饒寶，四者生長者家，五者身壞命終，生善處天

上。所以然者，如來無與等也！如來有信、有戒、有聞、有慧、有善色成就，是

故成就五功德」。243 

                                                 

235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上。P.T.S.長部（D.Vol.3，p.279，22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1。 

236  三本、石本、磧本、南本、徑本與聖本均無「念」字。 

237 「天」字之下，三本、石本、磧本、南本、徑本與聖本均有一「念」字。 

238 《增一阿含經》卷二，〈廣演品〉第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554 下。 

239  指佛不壞淨．法不壞淨．僧不壞淨．聖戒成就。 

240 《雜阿含經》卷廿，大正藏第二册，頁 145 下。 

241 《雜阿含經》卷廿，第五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43 中。 

242 《雜阿含經》卷廿，第五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43 中。 

243 《增一阿含經》卷廿四，〈善聚品〉第卅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674 上。經中亦明說五功德

以何因緣而得及其果報。經云：「復以何因緣禮佛而得端正？以見佛形像已，發歡喜心，以

此因緣而得端正。復以何因緣得好音聲？以見如來形像已，三自稱號：南無如來、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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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念法功德」，巴利語 dhammanussati（法隨念）：佛所說正法能應機應時，

使眾生得大利益。經云：「念於正法，念於世尊現法、律，離諸熱惱，非時通達，

卽於現法緣自覺悟。」244 

3.「念僧功德」，巴利語 savghanussati（僧伽隨念）：念僧具足妙行，戒定慧

成就，能得解脫，為世間良田。經云：「念於僧法，善向、正向、直向、等向，

修隨順行，謂向須陀洹、得須陀洹果，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

含，向阿羅漢、得阿羅漢，如是四雙八士，是名世尊弟子僧戒具足、定具足、慧

具足、解脫具足、解脫知見具足，供養、恭敬、禮拜處，世間無上福田。」245 

4.「念戒功德」，巴利語 silanussati（戒隨念）：念自能守持清淨戒，心無雜

染。經云：「念於戒德，念不缺戒、不斷戒、純厚戒、不離戒、非盜取戒、善究

盡戒、可讚嘆戒、梵行不憎惡戒。」246「戒德、智慧成就者皆依戒律，於此正法

中而得長養，諸聲聞之中不具足戒律者，斯等之類皆離正法，不與戒律相應」。247 

5.「念施功德」，巴利語 caganussati（施隨念）：念施眾功德，心生歡喜，雖

處濁世，乃能離慳吝，廣作布施。經云：「自念施法，心自欣慶：我今離慳貪垢、

雖在居家，解脫心施、常施、捨施、樂施、具足施、平等施。」248 

6.「念天功德」，巴利語 devatanussati（天隨念）：念諸天（六欲天）往昔成

就信、戒、慧等修行，命終得生天，當與諸天同樂。經云：「念於天德，念四王

天、三十三天，炎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清淨信心，於此命終，

                                                                                                                                            

等正覺，以此因緣得好音聲。復以何因緣多財饒寶？緣彼見如來而作大施，散華、然燈，

及餘所施之物，以此因緣獲大財寶。復以何因緣生長者家？若見如來形已，心無染著，右

膝著地，長跪叉手，至心禮佛，以此因緣生長者家。復以何因緣，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

諸佛世尊常法：諸有眾生，以五事因緣禮如來者，便生善處天上。」 

244 《雜阿含經》第五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43 中。 

245 《雜阿含經》卷廿，第五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43 中。 

246 《雜阿含經》卷廿，第五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43 中。 

247 《增一阿含經》卷卅七，〈八難品〉第四十二之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754 上。 

248 《雜阿含經》卷廿，第五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4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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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彼諸天。我亦如是，信、戒、施、聞、慧，於此命終，生彼天中。」249即憶念

六欲天殊勝，而願命終投生彼處受生，得享諸天之福樂。 

修習六念能使住於學地，欲進無學位者之路徑，據《別譯雜阿含經》卷八云：

「住於學地，所作未辦，常欲進求阿羅漢果入於涅槃，應當至心修是六念。以能

修習斯六念故，盡諸有漏，心得解脫，慧得解脫，於現在世，獲其證果。即得證

已，作是唱言：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250。也因修習六念

得漏盡，得解脫，於現世就能證果得解脫。 

七修法七修法七修法七修法251 

云何七修法？謂七覺意。於是，比丘修念覺意，依無欲、依寂滅、依遠離，

修法、修精進、修喜、修猗、修定、修捨，依無欲、依寂滅、依遠離。 

「七覺意」，巴利語 Satta sambojjhavga 七覺支，又稱七等覺支、七遍覺支、

七菩提分、七菩提分寶、七覺分、七覺支、七覺志、七覺支法、七覺意法，略稱

七覺，為構成等覺之七種成分。乃三十七道品中第六品之行法。覺，意謂菩提智

慧；以七種法能助菩提智慧開展，故稱覺支。 

1.「念覺支」，巴利本 satisambojjhavga，念等覺支：心中明白，常念於禪定

與智慧。252念覺支分為內法內住及外法念住，經云：「有內法心念住，有外法心

念住；彼內法念住即是念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253法是一切法，

在身心內的為內法、身外的境界為外法。念住是將心念專住於一處。藉內法而專

住於心念就是內法念住，藉外法專注心念的是外法念住。而對內外法念住，都念

                                                 

249 《雜阿含經》卷廿，第五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43 中。 

250 《別譯雜阿含經》卷八，第一五六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432 中。 

251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中。P.T.S.長部（D.Vol.3，p.282，3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3。 

252 佛光大辭典 p125。 

253《雜阿含經》卷廿七，第七一三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9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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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分明，而與智慧相應，與正覺相應，能轉趣涅槃，就是修習四念處的工夫。 

2.「擇法覺支」，巴利本 dhammavicayasambojjhavga，擇法等覺支：依智慧能

選擇真法，捨棄虛偽法。254擇法可分善法擇與不善法擇。經云：「有擇善法，擇

不善法；彼善法擇，即是擇法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255擇是抉擇、分

辨。善法擇是對於正法、善法能如實知見而精勤修習；對於不善法如五欲五蓋等

惡法，如實知見而遠離滅除，而與智慧相應，與正覺相應，能轉趣涅槃，也就是

修習擇法覺分的工夫。 

3.「精進覺支」，巴利本 viriyasambojjhavga，精進等覺支：精勵於正法而不

懈256。可分精進斷不善法和精進長養善法，如經云：「有精進斷不善法，有精進

長養善法；彼斷不善法精進，即是精進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257。

「精進斷不善法」就是四正勤的「已生惡令斷（斷斷）、未生惡令不生（律儀斷）」，

「精進長養善法」就是四正勤的「已生善令增長（隨護斷）、未生善令生（修斷）」，

而與智慧相應，與正覺相應，能轉趣涅槃。所以也就是四正勤的工夫。 

4.「喜覺支」，巴利本 pitisambojjhavga，喜等覺支：得正法而喜悅258。有喜

和喜處之分，如經云：「有喜，有喜處；彼喜即是喜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

涅槃。」259。即心得善法，以喜為體而生之欣悅歡喜。 

此外，喜是喜悅，喜處是引生法喜的所在，指六念處，即念佛、法、僧、戒、

施、天等六處。念佛世諸無量功德；念佛所說正法能順應根機與應時，使眾生獲

其利益；念僧眾相具足妙行，戒定慧成就，為人世間福田；念戒清淨無染，能自

護護他；念布施，得無量福德，能捨煩惱障；念天成就信、戒、慧等，而得生天

                                                 

254 佛光大辭典 p125。 

255《雜阿含經》卷廿七，第七一三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91 下。 

256 佛光大辭典 p125。 

257《雜阿含經》卷廿七，第七一三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91 下。 

258 佛光大辭典 p125。 

259《雜阿含經》卷廿七，第七一三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9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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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樂，自身亦同修行可得與諸天同受其樂。其皆與智慧相應，與正覺相應，能轉

趣涅槃。所以也就是六念處的工夫。 

5.「輕安覺支」，巴利本 passaddhisambojjhavga，輕安等覺支，又作猗覺支：

指身心輕快安穩260。可分身猗息和心猗息，如經中云「有身猗息，有心猗息；彼

身猗息，即是猗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261猗是柔順，指身心輕快

而又安定。這是經由修禪定及心離貪瞋痴而獲得的，可分六種境界。入初襌時，

由言語止息而得輕安；入二禪時，由尋伺（尋為粗，伺為細；即指粗與細的思慮；

舊譯為覺觀）靜息而得輕安；入三禪時，對二禪的喜樂靜息而得輕安；入四禪時，

由入出息的靜息而得輕安；入滅受想定時，對想與受的靜息而輕安；由心的遠離

貪瞋痴，得到解脫而得輕安。此六種輕安以心解脫的境界為最上最妙。 

6.「定覺支」，巴利本 samadhisambojjhavga，定等覺支：入禪定而心不散亂。

262分定及定相。如經中云：「有定，有定相；彼定即是定覺分，是智、是等覺，

能轉趣涅槃」263定相是定的境界，由境界而知定的層次，如初禪「離欲惡不善法，

有尋有伺，離生喜樂」，這便是初禪的相，由此而知是初禪。修持定覺支時，心

止於一境，安住於等持的狀態。 

7.「捨覺支」，巴利本 upekkhasambojjhavga 捨等覺支，心無偏頗，不執著而

保持平衡。264分為善法捨與不善法捨，如經中云：「有捨善法，有捨不善法；彼

善法捨，即是捨覺分，是智、是等覺，能轉趣涅槃。」265由於對善、不善法都能

捨除，沒有任執著，心住於平等無警覺的狀態，故稱捨。「何等為捨覺分食。有

三界。何等三？謂斷界．無欲界．滅界。彼思惟：未生捨覺分令起，已生捨覺分

                                                 

260 佛光大辭典 p125。 

261《雜阿含經》卷廿七，第七一三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91 下。 

262 佛光大辭典 p125。 

263《雜阿含經》卷廿七，第七一三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91 下。 

264 佛光大辭典 p125。 

265《雜阿含經》卷廿七，第七一三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9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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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令增廣，是名捨覺分食。」266經中指思維三界，即斷界、無欲界及滅界。斷

界是斷除貪愛以外的煩惱，無欲界是斷貪愛；滅界是滅除有漏的善法（仍執著的

善法都屬有漏，持戒以自己能持清淨擾於他人或布施以為我在布施）及無記法（不

善不惡法）。前兩界是不善法捨，第三界便是善法捨了。 

修習「念」、「擇法」、「精進」、「喜」、「輕安」、「定」、「捨」等七種能助開覺

悟之道果的方法已，當得現法得漏盡無餘涅槃、證四果267，是無漏的修習。如何

修七覺支，依遠離、寂滅、遠離，如《雜阿含經》卷廿七云：「若比丘修念覺分，

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如是修擇法、精進、喜、猗、定、捨覺分。依

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268「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是法次法向，

在《阿含經》中，隨處見得到，與基本的法向說「生厭、離欲、滅盡向」，在文

字上略異，含義相同。 

此外，專心繫念四念處，修習滿足，則七覺支滿足。如經中云：「若比丘內

身身觀住，彼內身身觀住時，攝心繫念不忘。彼當爾時，念覺分方便修習，方便

修習念覺分已，修習滿足，滿足念覺分已，於法選擇，分別思量。當於爾時修擇

法覺分方便，修方便已，修習滿足；如是乃至捨覺分修習滿足，如內身身觀念住，

如是外身．內外身。受、心、法法觀念住。當於爾時專心繫念不忘，乃至捨覺分

亦如是說。如是住者，漸次覺分起，漸次起已，修習滿足」。269觀一切生滅的過

患，而以究竟涅槃為歸趣。因此，修習七覺支的法次為： 

六觸入處律儀（守護根門）→三妙行（身口意清淨行）→（安那般那念）→

四念處→七覺支。 

                                                 

266 《雜阿含經》卷廿七，第七一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93 上。 

267 《雜阿含經》卷廿七，大正藏第二册，頁 196 上。「世尊告彼比丘：……比丘如是修習七覺

分已，當得二種果：現法得漏盡無餘涅槃，或得阿那含果。」 

268 《雜阿含經》卷廿七，第七二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96 上。 

269 《雜阿含經》卷廿七，第七三三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9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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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止觀上而言，擇法、精進、喜等三覺支為觀；猗、定、捨等三支為止；念

覺支則為止觀同攝，為遍行。《雜阿含經》第七一四經云270：修七覺支時要注意，

如果「其心微劣，其心猶豫著，不應修猗覺分、定覺分、捨覺分」，因為其心已

惛沈不敏銳，再修此三覺分便會使心沈，更為懈怠，好像小火，加上燋炭，就使

它更快熄滅。另，如果「掉心猶豫，爾時不應修擇法覺分、精進覺分、喜覺分」，

因為心已亢奮無法靜止，再修三分便會使其燒的猛烈。所以，在心微劣時以擇法、

精進、喜等三法令心起；在心掉舉時，以猗、定、捨等三法使安定。至於念覺支

則無論甚麼狀況下都應修習，以持正念不失，是兼助其餘六支。而修習安那般那

念，則能滿足四念處。所以經中云：「安那般那念，多修習已，能令四念處滿足，

四念處滿足已；七覺分滿足，七覺分滿足已，明．解脫滿足」，271法法相類，法

法相潤，「為明、為目，增長智慧，為明、為正覺，轉趣涅槃272」。 

八修法八修法八修法八修法273 

云何八修法？謂賢聖八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

念、正定。 

巴利本 Ariyo atthavgiko maggo seyyathidam 八聖道支。聖者修行之道跡，隨

順道跡可趨涅槃的八種正道。又作八聖道、八支正道、八聖道分、八道行、八直

行、八正、八道、八支、八法、八路。乃三十七道品中，最能代表佛教之實踐法

門，即八種通向涅槃解脫之正確方法或途徑。八聖道乃眾生從迷界之此岸渡到悟

                                                 

270  同前註。經云：「如是微劣心生、微劣猶豫，當於爾時修擇法覺分、精進覺分、喜覺分，示

教照喜。若掉心生、掉心猶豫，修猗覺分、定覺分、捨覺分。所以者何？掉心生、掉心猶

豫，此等諸法，能令內住一心攝持。譬如燃火，欲令其滅，足其 *燋炭，彼火則滅。如是，

比丘！掉心猶豫，修擇法覺分、精進覺分、喜覺分，則非時；修猗覺分、定覺分、捨覺分，

自此則是時。此等諸法，內住一心，攝持念覺分者，一切兼助。」 

271 《雜阿含經》卷廿九，第八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08 上。 

272 《雜阿含經》卷廿六，第七○六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89 下。 

273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下。P.T.S.長部（D.Vol.3，p.284，19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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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之彼岸所持之力，故以船、筏為譬，有八道船、八筏之稱；又如車輪之輻、轂、

輞相互助車轉動，故亦譬稱八輪。又此為聖者遊行之所，故又作八遊行、八由行。 

釋尊轉法輪時，所說離樂欲及苦行之二邊，趨向中道者，即指此八正道。何

等為修八聖道呢？「比丘修正見，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修正志、正

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是名

修八聖道」。274即以「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是法次法向，以正見為首，

八支法法相攝，法法相潤。 

1.「正見」，巴 sammaditthi，又作諦見。「云何正見？謂聖弟子念苦是苦時，

集是集，滅是滅，念道是道時，或觀本所作，或學念諸行，或見諸行災患，或見

涅槃止息，或無著念觀善心解脫時，於中擇、遍擇、決擇、擇法、視、遍視，觀

察明達，是名正見」275。即見苦是苦，集是集，滅是滅，道是道，有善惡業，有

善惡業報，有此世彼世，有父母，世有真人往至善處，去善向善，於此世彼世自

覺自證成就。 

即正確的見解與觀念，正見是修行的導師，如照相機，拍照時必須調好光圈、

距離，不失焦畫面才能清晰美麗。如同行路需要眼目，航海需要羅盤一樣，引導

正確的方向；修行的路上要有正見為前導，在菩提道上才能直趣佛道。 

2.「正思惟」，巴 sammasavkappo，又作正志、正分別、正覺或諦念。「云何

正志？謂聖弟子念苦是苦時，集是集，滅是滅，念道是道時，或觀本所作，或學

念諸行，或見諸行災患，或見涅槃止息，或無著念觀善心解脫時，於中心伺、遍

伺、隨順伺，可念則念，可望則望，是名正志。」276  

3.「正語」，巴 sammavaca，又作正言、諦語。「云何正語？謂聖弟子念苦是

                                                 

274 《雜阿含經》卷廿八，第七六四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00 中。 

275 《中阿含經》卷七，〈（卅一）舍利子相應品．聖道經〉第十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469 上。 

276 《中阿含經》卷七，〈（卅一）舍利子相應品．聖道經〉第十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46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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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時，集是集，滅是滅，念道是道時，或觀本所作，或學念諸行，或見諸行災患，

或見涅槃止息，或無著念觀善心解脫時，於中除口四妙行，諸餘口惡行遠離除斷，

不行不作，不合不會，是名正語」277。即離妄言、兩舌、惡口、綺語等。即遠離

一切不慎之語、誹謗之語、傲慢之語、辱罵之語、刻薄之語、花言巧語和虛妄不

實之語。 

4.「正業」，巴 sammakammanto，又作正行、諦行。「云何正業？謂聖弟子念

苦是苦時，集是集，滅是滅，念道是道時，或觀本所作，或學念諸行，或見諸行

災患，或見涅槃止息，或無著念觀善心解脫時，於中除身三妙行，諸餘身惡行遠

離除斷，不行不作，不合不會，是名正業」278。即離殺生、不與取等。指正當的

行為；亦即行為舉止正當清淨，遠離殺生、偷盜、邪淫等一切邪妄。 

5.「正命」，巴 samma-ajivo，又作諦受。「云何正命？謂聖弟子念苦是苦時，

集是集，滅是滅，念道是道時，或觀本所作，或學念諸行，或見諸行災患，或見

涅槃止息，或無著念觀善心解脫時，於中非無理求，不以多欲無厭足，不為種種

伎術咒說邪命活，但以法求衣，不以非法，亦以法求食、床座，不以非法，是名

正命。」279即捨咒術等邪命，如法求衣服、飲食、床榻、湯藥等諸生活之具。即

正當的經濟生活和謀生的正當方式。 

6.「正精進」，巴 sammavayamo，又作正方便、正治、諦法、諦治。「云何

正方便？謂聖弟子念苦是苦時，集是集，滅是滅，念道是道時，或觀本所作，或

學念諸行，或見諸行災患，或見涅槃止息，或無著念觀善心解脫時，於中若有精

進方便，一向精勤求，有力趣向，專著不捨，亦不衰退，正伏其心，是名正方便」

280。發願已生之惡法令斷，未生之惡法令不起，未生之善法令生，已生之善法令

                                                 

277  同前註。 

278  同前註。 

279  同前註。 

280 《中阿含經》卷七，〈（卅一）舍利子相應品．聖道經〉第十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46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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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滿具。即謂能求方便精勤。正勤就是正精進。精是不雜，進是不退；亦即朝

真理的目標勇猛邁進。 

7.「正念」，巴 sammasati，又作諦意。「云何正念？謂聖弟子念苦是苦時，

集是集，滅是滅，念道是道時，或觀本所作，或學念諸行，或見諸行災患，或見

涅槃止息，或無著念觀善心解脫時，於中若心順念、背不向念、念遍、念憶、復

憶、心正、不忘心之所應，是名正念」281。即以自共相觀身、受、心、法等四者。

就是清淨的意念，即不生邪念，憶持正法。 

8.「正定」，巴 sammasamadhi，又作諦定。「云何正定？謂聖弟子念苦是苦

時，集是集，滅是滅，念道是道時，或觀本所作，或學念諸行，或見諸行災患，

或見涅槃止息，或無著念觀善心解脫時，於中若心住、禪住、順住，不亂不散，

攝止正定，是名正定」282，即離欲惡不善之法，成就初禪乃至四禪。即以正確的

禪定集中意志和精神，使散亂的身心住心一境。 

（（（（一一一一）「）「）「）「正見正見正見正見」」」」作為七支的統一作為七支的統一作為七支的統一作為七支的統一：：：：據《中阿含經》卷四九云：「有一道令眾生

得清淨，離愁慼啼哭，滅憂苦懊惱，便得如法。謂聖正定，有習、有助，亦復有

具而有七支，於聖正定說習、說助，亦復說具。云何為七？正見、正志、正語、

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若有以此七支習、助、具，善趣向心得一者，是謂

聖正定，有習、有助，亦復有具。所以者何？正見生正志，正志生正語，正語生

正業，正業生正命，正命生正方便，正方便生正念，正念生正定。賢聖弟子如是

心正定，頓盡淫、怒、癡。賢聖弟子如是正心解脫，頓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中正見最在其前」。283八正道以「正見」為首，

說明學佛應當以智慧為前導，才不致迷失方向，這是以修行的次第而言。 

（（（（二二二二））））依聖賢八道依聖賢八道依聖賢八道依聖賢八道，，，，能自度生死之難能自度生死之難能自度生死之難能自度生死之難：：：：經云：「比丘！當專其心，無放逸行，

                                                 

281  同前註。 

282  同前註。 

283 《中阿含經》卷四九，〈雙品．說智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73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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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求方便，成賢聖八品之道；依賢聖道已，便能自度生死之海。所以然者，猶如

彼愚牧牛之人，外道梵志是也；自溺生死之流，復墮他人著罪中。彼恆水者，卽

是生死之海也。彼黠慧牧牛者，如來是也；度生死之難，由賢聖八品道。是故，

比丘！當求方便，成八聖道」284。是沙門法，是四聖諦之道諦，285據原始佛教經

典之《三轉法輪經》載，修八聖道，解四諦理，成就眼、智、明、覺（皆表智慧

之語）就是滅苦之道，即得趣入涅槃。是名正法、律乘、天乘、梵乘、大乘，能

調伏煩惱軍者。286 

九修法九修法九修法九修法287 

云何九修法？謂九喜本：一喜，二愛，三悅，四樂，五定，六如實知，七

除捨，八無欲，九解脫。 

「九喜本」，巴利本作 Nava yonisomanasikaramulaka dhamma，九正思惟根

法： 

1.「喜」，巴利本作 yonisomanasikaroto pamojjam jayati，正思惟者欣生。歡

悅（pāmujja）（巴），喜樂、愉悅。「不悔者，令歡悅義。若有不悔者，便得歡悅。」

288 

2.「愛」，巴利本作 pamuditassa piti jayati，有欣者喜生。巴利 piti，喜、悅

喜心。「歡悅者，令喜義。若有歡悅者，便得喜。」289 

3.「悅」，巴利本作 pitimanassa kayo passambhati，有喜心者身寂靜。止身

                                                 

284 《增一阿含經》卷卅九，〈馬血天子品〉第四十三之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761 下。 

285 《大般涅槃經》卷上，大正藏第一册，頁 195 中。 

286 《雜阿含經》卷廿八，第六七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01 上。 

287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6 上。P.T.S.長部（D.Vol.3，p.288，8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9。 

288 《中阿含》卷十，〈習相應．何義經〉第五，大正藏第二册，頁 486 上。 

28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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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addhi）（巴），即輕安、猗息。「喜者，令止義。若有喜者，便得止身。」290 

4.「樂」，巴利本作 passaddhakayo sukham vedeti，身寂靜者樂生。巴利 sukha，

安穩快樂。「止者，令樂義。若有止者，便得覺樂。」291 

5.「定」，巴利本作 sukhino cittam samadhiyati，有樂者心定。「樂者，令定義。

若有樂者，便得定心。」292 

6.「如實知」，巴利本作 samahite citte yathabhutam janati passati，心定者知、

見如色。「見如實、知如真」，巴利本作 yathabhūtañānadassana（如實知見）。「定

者，令見如實、知如真義。若有定者，便得見如實、知如真。」293 

7.「除捨」，巴利本作 yathabhutam janam passam nibbindati，知、見如實已而

[起厭。厭（巴 nibbida），即厭惡、厭離。「見如實、知如真者，令厭義。若有見

如實、知如真者，便得厭。」294 

8.「無欲」，巴利本作 nibbindam virajjati，厭已而離欲。無欲（viraga）（巴），

離欲之意。「厭者，令無欲義。若有厭者，便得無欲。」295 

9.「解脫」，巴利本作 viraga vimuccati，由離欲而解脫。解脫（vimutti）（巴），

離縛而得自在。「無欲者，令解脫義。阿難！若有無欲者，便得解脫一切淫、怒、

癡。」296 

「九喜本」是次第相續的修行，法法相因，法法相益。據《中阿含經》云：

「因持戒便得不悔，因不悔便得歡悅。因歡悅便得喜，因喜便得止。因止便得樂，

                                                 

290  同前註。 

291  同前註。 

292  同前註。 

293  同前註。 

294  同前註。 

295  同前註。 

29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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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樂便得定。阿難！多聞聖弟子因定便得見如實．知如真。因見如實．知如真，

便得厭，因厭便得無欲。因無欲便得解脫，因解脫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

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297 

「戒」與「九喜本」的關係，猶如樹若不害根者，則莖、幹、心、節、枝、

葉、華、實皆得成就，因戒趣至涅槃彼岸298。另《中阿含經》卷十云：「若比丘

行恭敬及善觀。敬重諸梵行已。具威儀法者。必有是處。具威儀法已。具學法者。

必有是處。具學法已。具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

知如真．厭．無欲．解脫。具解脫已。具涅槃者。必有是處。」299 

此外，《中阿含習相應品》〈念經〉第三、〈慚愧經〉第四、第五、〈恭敬經〉

第八等皆提及其法法相因，法法相益之關涉：「若比丘不多忘有正智，便習正念

正智。若有正念正智，便習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

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若有解脫，便習涅槃。」300「若有慚有愧，便習

愛恭敬。若有愛恭敬，便習其信。若有其信，便習正思惟。若有正思惟，便習正

念正智。若有正念正智，便習護諸根．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

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若有解脫。便習涅槃。」301其法向次第如示： 

有慚有愧 → 有愛恭敬 →有信 → 習正思惟→ 習正念正智 →習護諸根 

→護戒 →不悔→歡悅→喜→止→ 樂 → 定 →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

脫→涅槃。具法法相因，法法相益之關涉。 

                                                 

297 《中阿含經》卷十，〈習相應．何義經〉第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485 中。 

298 《中阿含》卷十，〈習相應．戒經〉第六，大正藏第二册，頁 486 下。 

299 《中阿含經》卷十，〈習相應品．恭敬經〉第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487 上。 

300 《中阿含》卷十，〈習相應品．念經〉第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485 下。 

301 《中阿含經》卷十，〈習相應品．慚愧經〉第五，大正藏第二册，頁 48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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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修法十修法十修法十修法302 

云何十修法？謂十正行303：正見、正志304、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

正念、正定、正解脫、正智305。 

「十正行」，指得阿羅漢果之無學人所成就的十種無漏法，又作十無學法。

十正行指八正道加上正解脫、正智即稱十正行，為無學位所成就。在巴利本無此

相對應名相。 

1.「正見」，與無漏作意相應之慧。「謂此見有施、有齋，亦有咒說，有善惡

業，有善惡業報，有此世彼世，有父有母，世有真人往至善處、善去善向，此世

彼世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是謂正見。是為見邪見是邪見者，是謂正見；見正

見是正見者，亦謂正見。」306 

2.「正思惟」，與正見同時生起的思惟。「無欲念、無恚念、無害念，是謂正

志。是為見邪志是邪志者，是謂正志；見正志是正志者，亦謂正志。」307 

3.「正語」，依無漏作意所生之四種清淨語業。「離妄言、兩舌、麁言、綺語，

是謂正語。是為見邪語是邪語者，是謂正語；見正語是正語者，亦謂正語。」308 

4.「正業」，依無漏作意所生之三種身業。「離殺、不與取、邪淫，是謂正業。

是為見邪業是邪業者，是謂正業；見正業是正業者，亦謂正業。」309 

5.「正命」，遠離諸邪命，即如法之活命。「若不求無滿意，不以若干種畜生

                                                 

302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7 上。P.T.S.長部（D.Vol.3，p.290，13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301。 

303 十正行：八聖道加上正解脫、正智即稱十正行。巴利本無此一名相。 

304 「志」，麗本、石本作「思」，今依據磧砂藏、金本、佛光本改作「志」。 

305 「智」，麗本、金本作「知」，今依據三本、磧本、南本、徑本、佛光本與聖本改「智」。 

306 《中阿含》卷四十九，〈雙品．聖道經〉第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736 中。 

307 《中阿含經》卷四十九，〈雙品．聖道經〉第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736 中。 

308  同前註。 

30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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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咒，不邪命存命。彼如法求衣被，則以法也；如法求飲食、床榻、湯藥、諸生

活具，則以法也，是謂正命。是為見邪命是邪命者，是謂正命；見正命是正命者，

亦謂正命。」310 

6.「正精進」，欲樂正勤，勇猛堪任。「已生惡法為斷故，發欲求方便，精勤

舉心滅；未生惡法為不生故，發欲求方便，精勤舉心滅。未生善法為生故，發欲

求方便，精勤舉心滅；已生善法為住不忘不退，轉增廣布，修習滿具故，發欲求

方便，精勤舉心滅，是謂正方便。」311 

7.「正念」，心中明了，於諸法不忘失。「觀內身如身，觀至覺、心、法如法，

是謂正念。」312 

8.「正定」，心住安住、近住等住，心不散亂。「離欲、離惡不善之法，……

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是謂正定。」313 

9. 「正解脫」，指離煩惱束縛之有為解脫。「欲心解脫，恚、癡心解脫，是

謂正解脫。」314 

10. 「正智」，為盡智及無生智。「知欲心解脫，知恚、癡心解脫，是謂正智。」

315 

此中，前八支為賢聖八正道，到了無學位才開始得加解脫、正智二支，為無

學之十支；與八正道的差別是有學者成就八支，漏盡阿羅漢成就十支。據《中阿

含經》卷四十九載：「「「「云何學者成就八支？學正見……至學正定，是為學者成就

八支。云何漏盡阿羅訶成就十支？無學正見……至無學正智，是謂漏盡阿羅訶成

                                                 

310  同前註。 

311  同前註。 

312  同前註。 

313  同前註。 

314  同前註 

31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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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十支。所以者何？正見者，斷於邪見。若因邪見生無量惡不善法者，彼亦斷之；

若因正見生無量善法者，彼則修習，令滿具足。……至正智者斷於邪智，若因邪

智生無量惡不善法者，彼亦斷之；若因正智生無量善法者，彼則修習，令滿具足。」

316如示： 

有學位（八正道）         無學位（十正行） 

若以修行實踐的法向次第而言：由「正定」才能離惑證真。要修得「正定」，

則須借助「正見」至「正念」等前七支為緣，也就是說，有了正知正見，發乎於

身的行為，才能遠離殺、盜、邪淫，合於「正業」、「正命」、「正精進」；發乎於

口的語言，必然是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的「正語」；發乎於意的正

確思想，才能遠離貪、瞋、愚癡的無明妄念，而起無瞋恚、無害想的「正思惟」，

及憶念正道的「正念」；如此身口意三業清淨，自能入於無漏清淨的「正定」而

獲得解脫自在，所以說八正道是正覺解脫的正道。所以《長阿含經》卷十二云：

「若有比丘漏盡阿羅漢，所作已辦，捨於重擔，自獲己利，盡諸有結使，正智解

脫。不為九事，云何為九？一者不殺。二者不盜。三者不婬。四者不妄語。五者

不捨道。六者不隨欲。七者不隨恚。八者不隨怖。九者不隨癡。諸賢！是為漏盡

阿羅漢所作已辦，捨於重擔，自獲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得解，遠離九事」。317由

圓滿成就前九支，法隨法行，則得正智解脫，為漏盡阿羅漢所成就的目標。 

                                                 

316  同前註。 

317 《長阿含經》卷十二，〈清淨經〉第十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7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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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十上經十上經十上經十上經》》》》各類法數分析各類法數分析各類法數分析各類法數分析 （（（（二二二二））））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覺覺覺覺法析義法析義法析義法析義 

「覺法」，巴利本巴利本 dhamma paribbeyya，應遍知、知悉的法318。其述及

法數包括了「有漏觸」、「名與色」、「三受」、「四食」、「五受陰」、「六內入」、「七

識住處」、「世八法」、「九眾生居」、「十色入」，應當覺察知道。涉及有情眾生自

身與外境及所居空間的認知。內容所言皆為蘊、處、界，可視為宇宙萬有的分類

法，透過對萬象的分類而顯示知識與世界存在的關係。 

一覺法一覺法一覺法一覺法319 

云何一覺法？謂有漏觸。 

「有漏觸」，巴利本作 phassa sasava upadaniya（有漏、有取之觸），即取著

而能生煩惱之「觸」。有漏，巴利 sasava，為「無漏」之對稱。漏，巴 asava，「流

漏」之義，即流失、漏泄之意；為煩惱之異名。320Upadaniya 取著的、執取的321。

觸，巴利 phassa，為「接觸（根境識三者和合）之意。322 

觸，乃與一切心、心所法相應。即為根、境、識三者和合而產生的精神作用。

而有所謂的六觸（即為六根、六境、六識和合產生者）；在於凡夫位，則會生愛

染，稱為「六觸生愛」（眼觸生愛、耳觸生愛、鼻觸生愛、舌觸生愛、身觸生愛、

意觸生愛），因而煩惱滋生，為有漏之法。即眼睛能觸見於一切世間所有青黃赤

                                                 

318 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辭典》，p.175。 

319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藏

第一册，頁 52 下。P.T.S.長部（D.Vol.3，p.272，15L。漢譯南傳大藏經，p.284。 

320 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辭典》，p.55。 

321 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辭典》，p.69。 

322 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辭典》，p.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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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方圓長短等種種顏色、形相而貪愛不捨。耳朶能觸聽於一切世間所有絲竹歌

詠等種種之聲，而貪愛不捨。鼻觸齅於一切世間所有栴檀沈水等種種之香，而貪

愛不捨。舌能觸食一切世間所有珍饈美饌等種種之味，而貪愛不捨。身體能觸受

於男女身分柔軟細滑及世間所有種種上妙衣服等，而貪愛不捨。意能觸念於一切

世間所有色聲香味觸等種種之法，而貪愛不捨323。 

在整個緣起十二緣起中，觸為第六支，又稱觸支。觸是受的緣，當接觸生起

時，所緣會以特定的方式被經驗（可能是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如「眼觸」

生起，是眼接觸到色法，對此色法的苦、樂、不苦不樂受的感受經驗也就會生起；

當「耳觸」生起，是藉由耳根與聲音接觸，這個聲音也會有樂受等經驗；「法塵」

藉由「意處」經驗到法，同樣有受生起。有情經驗所緣，而這些經驗包含苦、樂、

不苦不樂受。當所緣被經驗則是受，是依觸而生的起。 

此外，指境（對象）、根（感官及其機能）、識（認識）三者和合時所產生之

精神作用；亦即指主觀與客觀接觸之感覺而言。此時之根、境、識各分為六種，

則觸亦有六觸（六觸身，身為複數之意）。例如由眼根、色境、眼識三者和合而

產生之觸為眼觸，如由耳、鼻、舌、身、意產生耳觸乃至意觸。324 

二覺法二覺法二覺法二覺法325 

云何二覺法？謂名與色。 

名，巴利語 nama，指精神作用。通常指名稱而言，然在佛學上之解釋，則

為隨音聲呼召物體，使人聞其名而心中浮現物體之相，能令人生起覺慧之義。初

                                                 

323 佛光大辭典，p.1313。 

324  此為說一切有部所立三和合生觸之義，即根、境、識和合時，能生其他心所。經量部則唯

以根、境、識三者和合名為觸，無有別體，名三和成觸。 

325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上。P.T.S.長部（D.Vol.3，p.273，17L。漢譯南傳大藏經，p.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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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佛教中，通常指的是心。 

「色」，巴利語 rupa，通常指物質實體。rupa 係自 rup（造形）之動詞語根

變化而來，故含有「有形狀」之意。又謂 rupa 是由 ru（壞）之動詞語根轉變

而來，有變壞、變化之意。初期佛教中，通常指的是身。 

「名色」，巴利語 nama-rupa。一般作為概括一切精神與物質之總稱。自語意

而言，名指心的方面，色指物的方面。又名色亦為五蘊之總稱；此乃因五蘊中受、

想、行、識等四蘊為心法，無形體可見，而須藉名以詮顯之，故稱四蘊為名；色

蘊係極微所成，為有質礙之物體，故稱為色。為名與色之並稱，在指的身、心二

者。屬十二緣起之第四支。又作名色支。 

此外，若將十二緣起由論理之條件與關係來說，則緣識而有名色，緣名色而

有六處，即名色為識之對象，依六處之機能，由識認知一切法。「識」是「名色」

的緣，「名色」是「識」的緣；人一生的推演從生、成長到老死，就是「名色」

法作為識的緣，每一剎那「識」的生起，就是是依著「名色」法而生起。「識」

依賴肉身（色法），也依賴其他的心所法（名法）。換個角度而言，名與法也是依

識而起；如果沒有識的支持，肉體不會是個活肉體，而只是沒有生命的東西。若

沒有識，也不會有受、想、思、觸、作意的活動，人一生剎那都是與是「識」與

「名色」相互為緣的活動。 

三覺法三覺法三覺法三覺法326 

云何三覺法？謂三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327。 

三受，巴利語 Tisso vedana。又作三痛。受，領納之義。即內之六根，觸對

                                                 

326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上。P.T.S.長部（D.Vol.3，p.274，22L。漢譯南傳大藏經，p.285。 

327 「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三本、磧本、南本、徑本均作「生處欲處色處無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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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之六境，所領納之三種身心感覺的典型代表。即： 

1.「苦受」，巴 dukkha vedana，又作苦痛。巴利 du 有惡、難之義；而 kkha

有苦痛、苦惱之義328；巴利 vedana，為「苦樂的感受作用」之義329。換言之，即

指領納違情之境相，使身心受逼迫苦惱之狀態。人有生老病死苦、愛別離苦、怨

憎會苦、求不得苦、五陰熾盛苦等種種的苦受。 

2.「樂受」，巴 sukha vedana），又作樂痛。即領納順情之境相，使身心適悅。 

3.「不苦不樂受」，巴 adukkhamasukha vedana），又作捨受、不苦不樂痛。即

領納中容之境相，身心無有逼迫，亦無有適悅。此三受通於眼等六根，亦通有漏

無漏。或各自分成兩種，與五識相應者，稱為身受；與意識相應者，稱為心受。

330 

受是愛的緣：在日常的經驗中，在「六根」接觸「六塵」時，都會各別產生

三受。不論是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三者皆是。對於喜愛強烈的就是樂受，對

於樂受的喜愛，伴隨著心理的喜、貪，因而產生渴愛追求。如當經驗到痛苦的感

受時。 

對苦不樂受的渴愛是種平靜的經驗。有人渴愛麻木的感覺、不要被人干擾的

感受狀況。在禪定甚深的境界中，是不苦不樂，平靜的捨受。在平靜當中，會產

生非常微細的執著，執取平靜詳和的感受，對此感受的渴求，束縛進入某種禪定

的禪修者，導致他們投生於色界或無色界，其束縛眾生無法從三界中解脫，因其

深定的背後隱藏著微細的渴愛（煩惱）。正如《雜阿含經》卷十七所說：「人因樂

受，而知樂受是煩惱欲，為貪愛所使；苦受時不知苦受為瞋恚所使，不見解脫道；

對於不苦不樂受，若不善觀察覺知，終不至涅槃道」。331 

                                                 

328 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辭典》，p.127。 

329 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辭典》，p.270。 

330  佛光大辭典「三受」p559、「五受」p1103、「受」p3096。 

331 《雜阿含經》，卷十七，第四六八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1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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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斷除這些煩惱，「觀樂作苦想，苦受同劍刺；於不苦不樂，修無常滅想；

是則為比丘，正見成就者；寂滅安樂道，住於最後邊；永離諸煩惱，摧伏眾魔軍」。

332 

四覺法四覺法四覺法四覺法333 

云何四覺法？謂四食：摶食、觸食、念食、識食。 

四食：巴利語 Cattaro ahara。指長養有情生命之四種食物。一切世間有情以

四食為存，334分摶、觸、念、識等。四食資益眾生，令得住世攝受長養，又作世

間食。 

1.「段食」，巴利本 kabalikaro aharo olariko va sukhumo va，以食物入口而食

稱之。「如今人中所食，諸入口之物可食噉者，謂名為摶食」，335若麤若細之段食，

欲界以香、味、觸三塵為體，分段而飲噉，以口、鼻分分受之。段食又分粗（巴 

olarika）、細（巴 sukhuma）二種；前者如普通食物中之飯、麵、魚、肉等，後

者如酥、油、香氣及諸飲料等。 

2.「觸食」，巴利本作 phasso dutiyo，又作細滑食、樂食。巴利 phassa，為「接

觸（根境識三者和合）之意。336以觸受而長養身命之食。「衣裳、繖蓋、雜香華、

熏火及香油、與婦人集聚，諸餘身體所更樂者，是謂名為更樂之食」。337以觸之

心所為體，對所觸之境，生起喜樂之愛，而長養身者，此為有漏之根、境、識和

合所生。例如觀戲劇終日不食亦不感饑；又如孔雀、鸚鵡等生卵畢，則時時親附、

                                                 

332 《雜阿含經》，卷十七，第四六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19 上。 

333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中。P.T.S.長部（D.Vol.3，p.276，5L。漢譯南傳大藏經，p.287。 

334 《長阿含經》卷廿，大正藏第一册，頁 133 中。 

335 《增一阿含經》，卷廿一，〈苦樂品〉第廿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656 下。 

336  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辭典》，p.201。 

337 《增一阿含經》卷廿一，〈苦樂品〉第廿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65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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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育、溫暖之，令生樂觸，卵則受此溫熱而得資養，故又稱溫食。人之衣服、洗

浴等亦為觸食。 

3.「思食」，巴利本作 manosabcetana tatiya，又作意志食、意念食、業食，

以意志所欲，以扶持諸根。「諸意中所念想、所思惟者，或以口說，或以體觸，

及諸所持之法，是謂名為念食」，338於第六意識思所欲之境，生希望之念以滋長

相續諸根者，此即成實論所謂以思願活命。 

4.「識食」，巴利本作 vibbanam catuttham，以意識為食物而長養之。「所念

識者，意之所知，梵天為首，乃至有想無想天，以識為食，是謂名為識食」，339有

漏識由段、觸、思三食之勢力而增長，以第八阿賴耶識為體，支持有情身命不壞

者，如無色界及地獄之眾生以識為食。常有些人在大難中不死，多日不食而能生

存，為的就是對某種意念的欲望追求堅持而存活的動力，就是一種識食。 

四食資長有情，亦為生死的苦源340，對其應有的態度，如經云：「此四食有

貪有喜，則有憂悲、有麈垢；若於四食無貪無喜，則無憂悲，亦無塵垢。」341 

佛陀於成道前曾接受牧牛女之乳糜供養，遂遭外道誹謗，佛於成道後，便為

他們說四食，此被視為四食說的起源。又《雜阿含經》卷十五載述對四食提出觀

法譬喻，極為鮮活：（1）觀段食猶如曠野中饑餓之父母，不得已而食己子之肉；

若摶食斷知已，則五欲功德貪愛則斷。342（2）觀觸食猶如生剝牛皮，任由諸蟲

                                                 

338 《增一阿含經》卷廿一，〈苦樂品〉第廿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656 下。 

339 《增一阿含經》卷廿一，〈苦樂品〉第廿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656 下。 

340 《雜阿含經》卷十五，第三七四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03 上。云：「若比丘於此四食有喜

有貪，則識住增長；識住增長故，入於名色；入名色故，諸行增長；行增長故，當來有增

長；當來有增長故，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集，如是純大苦聚集。若於四食無貪

無喜，無貪無喜故，識不住、不增長；識不住、不增長故，不入名色；不入名色故，行不

增長；行不增長故，當來有不生不長；當來有不生長故，於未來世生、老、病、死、憂、

悲、惱苦不起，如是純大苦聚滅。」 

341 《雜阿含經》卷十五，第三七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03 上。 

342 《雜阿含經》卷十五，第三七三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02 中。經云：「譬如有夫婦二人，

唯有一子，愛念將養，欲度曠野嶮道難處，糧食乏盡，飢餓困極，計無濟理，作是議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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齧食、草木針刺。觸食斷知者，三受則斷。343（3）觀思食猶如城邑之大火。意

思食斷者，三愛則斷。344（4）觀識食猶如盜賊身受三百矛之鑽刺,識食斷知者。

名色斷知。345依此而次第觀身、受、心、法等四念住，是為入道之方便法。 

人們為追求四食使身心能够長養滿足，做出種種惡業，增長種種煩惱而成流

轉之因。所以調節四食，於其中不起欲想，知四食以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

壞淨，入正法中。如《中阿含經》卷七云：「謂有比丘知食如真，知食習、知食

滅、知食滅道如真。云何知食如真：謂有四食，一者摶食麤、細，二者更樂食，

三者意思食，四者識食；是謂知食如真。云何知食習如真，謂因愛便有食，是謂

知食習如真。云何知食滅如真，謂愛滅食便滅，是謂知食滅如真。云何知食滅道

如真，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為八，是謂知食滅道如真。尊者舍梨子。若有

比丘如是知食如真、知食習、知食滅、知食滅道如真者，是謂比丘成就見，得正

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中」，346於四食，不高不下，不倚不縛，不染不著，

得解得脫，盡得解脫，心離顛倒，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

                                                                                                                                            

有一子，極所愛念，若食其肉，可得度難，莫令在此三人俱死。』作是計已，即殺其子，

含悲垂淚，強食其肉，得度曠野。」……「凡食摶食，當如是觀。如是觀者，摶食斷知；

摶食斷知已，於五欲功德貪愛則斷；五欲功德貪愛斷者，我不見彼多聞聖弟子於五欲功德

上有一結使而不斷者。有一結繫故，則還生此世。」 

343 《雜阿含經》卷十五，第三七三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02 下。經云：「云何比丘觀察觸食？

譬如有牛，生剝其皮，在在處處，諸蟲唼食，沙土坌麈，草木針刺。若依於地，地蟲所食；

若依於水，水蟲所食；若依空中，飛蟲所食，臥起常有苦毒此身。如是，比丘！於彼觸食，

當如是觀。如是觀者，觸食斷知；觸食斷知者，三受則斷；三受斷者，多聞聖弟子於上無

所復作，所作已作故。 

344 《雜阿含經》卷十五，第三七三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02 下。經云：「云何比丘觀察意思

食？譬如聚落城邑邊有火起，無煙無炎，時有士夫聰明黠慧，背苦向樂，厭死樂生，作如

是念：彼有大火，無煙無炎，行來當避，莫令墮中，必死無疑。作是思惟，常生思願，捨

遠而去；觀意思食，亦復如是。如是觀者，意思食斷；意思食 *斷者，三愛則斷；三愛斷

者，彼多聞聖弟子於上更無所作，所作已作故。」 

345 《雜阿含經》卷十五，第三七三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02 下。經云：「諸比丘！云何觀察

識食？譬如國王，有防邏者，捉捕劫盜，縛送王所。以彼因緣，受三百矛苦覺，晝夜苦痛；

觀察識食，亦復如是。如是觀者，識食斷知；識食斷知者，名色斷知；名色斷知者，多聞

聖弟子於上更無所作，所作已作故。」 

346 《中阿含經》卷七，〈舍利子相應品．大拘絺羅經〉第九，大正藏第一册，頁 46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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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真。347 

五覺法五覺法五覺法五覺法348 

云何五覺法？謂五受陰：色受陰，受、想、行、識受陰。 

「五受陰」，巴利語 Pabcupadanakkhandha。「受」即取，執取之義；陰即蘊，

積聚之義。有情執取五種受陰以為我、我所而起惑、造業，流轉生死。又作「五

取蘊」。《雜阿含經》卷五十五云：「云何為陰？若所有諸色，若過去、若未來、

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總說色陰。

隨諸所有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彼一切總說受、想、行、識陰，是名為陰。

云何為受陰？若色是有漏、是取，若彼色過去、未來、現在，生貪欲、瞋恚、愚

癡及餘種種上煩惱心法；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名受陰。」349即由取（煩

惱）而生或能生取之有漏之五蘊。 

1.「色受蘊」，巴利本 rupupadanakkhandho（色取蘊）：故經中云：「所有色，

彼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是名為色受陰」。350即一切色法之類聚。「質礙」的

意思，凡是有形體、有障礙的，都稱為色，是由地、水、火、風等四大所積聚而

成。人類的肉體，以及世間的山河大地、器物房屋等，皆是色的範疇。 

2.「受取陰」，巴利本 vedanupadanakkhandho（受取蘊）：經云：「謂眼觸生

受，耳、鼻、舌、身、意觸生受，是名受受陰」。351苦、樂、捨、眼觸等所生之

諸受。「領納」的意思，是根身領略外境而生起感受的一種作用。即指身心的一

切感受。 

                                                 

347 《中阿含經》卷四十九，〈雙品．說智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732 中。 

348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中。P.T.S.長部〈D.Vol.3，p.277，19L。漢譯南傳大藏經，p.289。 

349 《雜阿含經》卷二，第五十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3 中。 

350 《雜阿含經》卷三，第六十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5 下。 

351 《雜阿含經》卷三，第六十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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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想受陰」，巴利本 sabbupadanakkhandho（想取蘊）：經云：「謂眼觸生想，……

乃至意觸生想，是名想受陰」。352眼觸等所生之諸想。「取像」的意思，攀緣外境，

回憶往事，幻想將來，皆是想。也就是認識外境時，攝取境相，在心中產生概念

的作用。 

4.「行受陰」，巴利本 savkharupadanakkhandho（行取蘊）：經云：「謂眼觸生

思，……乃至意觸生思，是名行受陰」。353色、受、想、識外之一切有為法，亦

即意志與心之作用，「遷流造作」的意思，是對於心中的概念產生思慮決斷，乃

至造作動身發語的行為。總之「所有造作、行為、作用等有為的存在」，即是行。

354《增一阿含經》云：「云何名為行陰，所謂身行、口行、意行，此名行陰。……

云何名為行？所謂行者，能有所成，故名為行。為成何等？或成惡行、或成善行，

故名為行」。355所以身、口、意三者所起的思惟、作意及身口的善惡行為是屬於

行。 

5.「識受陰」，巴利本 vibbanupadanakkhandho（識取蘊）：經云：「謂眼識身……

乃至意識身，是名識受陰」。356即眼識等諸識之各類聚。《增一阿含經》云：「何

名為識，所謂識，識別是非，亦識諸味，此名為識也。」「了別」的意思,是心對

外境明了識別的作用，如眼能了別顏色，耳能了別音聲絃律，鼻能了別氣味，舌

能了別滋味，身能了別温度觸受。因為前六識對取相來分別，所以類聚此六識而

立名為識蘊；由於識的了別，使境增，明使思想等有所領導。 

由上所述，「色」是物質的一切現象，「受、想、行、識」是精神的一種作用。

若以人體而言，色蘊是生理，是父母所生的四大假合之身；受想行識四是心理的，

是觸境所起的幻妄之心，相當心理學上所說的感情（受）、觀念（想）、意志（行）、

                                                 

352 《雜阿含經》卷三，第六十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5 下。 

353 《雜阿含經》卷三，第六十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5 下。 

354  參閱李世傑，《原始佛教哲學史》，台北：法藏講堂，1961 年，頁 248。 

355 《增一阿含經》卷廿八，〈聽法品〉第卅六，大正藏第二册，頁 707 中。 

356 《雜阿含經》卷三，第六十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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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識）。 

《雜阿含經》卷三云：「愚癡無聞凡夫無慧無明，於五受陰生我見繫著，使

心繫著而生貪欲。比丘！多聞聖弟子有慧有明，於此五受陰不為見我繫著，使心

結縛而起貪欲」。357有情眾生在五蘊的分析下，只不過是物質與精神的結合體，

而人們在自我為中心的觀念下，往往因執著於「我」或「我所」，而計較分別，

苦惱滋長；為個人私欲而侵犯他人，造業輪迴，無有出期。 

初期佛教以主張「無我」，就是對治我的執取，是指「人無我」，所以指的是

「人無我」，也就是「人空」。到了部派佛教，論師用分析的方法來了解一切法，

以尋求各類現最後存在的元素，因此在物質現象方面出十一種色法，在精神方面

又列出心、心所、心不相應行等諸法，此外，更有非物質現的無為法。初期中觀

學者提「法無我」思想，即是「法空」，來破除法執，主張所有的實法觀都是由

妄心而起分別，產生主客對待的結果。。後期大乘者更是以「我法二空」的立場，

打破一切執著，安立在空性中。 

從「五蘊非有」而知，有情生命的分析，發展到整個宇宙世間，不但幫助我

們洞悉世間實相，也開拓了我們的人生觀，從而了解到自己與心、自己與身、自

己與物、自己與他人等，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身、心、物三者之間也互相影

響。如果我們能抱持無我的態度待人處世，放下執著貪愛，就能與身、心、物的

關係協調，圓滿人間生活。 

六覺法六覺法六覺法六覺法358 

云何六覺法？謂六內入：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意入。 

                                                 

357 《雜阿含經》卷三，第六十二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6 上。 

358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上。P.T.S.長部（D.Vol.3，p.279，22L。漢譯南傳大藏經，p.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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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內入，又作內六處（Cha ajjhattikani ayatanani）。入者，涉入、趨入之義；

處者，所依之義。「何等為六內入處？謂眼入處、耳入處、鼻入處、舌入處、身

入 處 、 意 入 處 」。 359 指 眼 入 （ cakkhayatanam）、 耳 入 （ sotayatanam）、 鼻 入

（ghanayatanam）、舌入（jivhayatanam）、身入（kayayatanam）、意入（manayatanam）

等六根。此六根六境互相涉入而生六識，故稱入；六根六境為生六識之所依，故

稱處。 

1.「眼入」，巴利 cakkhayatanam：視覺器官與視覺能力與色塵互涉而生眼識。 

2.「耳入」，巴利 sotayatanam：聽覺器官及其能力與聲塵互涉而生耳識。 

3.「鼻入」，巴利 ghanayatanam：嗅覺器官及其能力與香塵互涉而生鼻識。 

4.「舌入」，巴利 jivhayatanam：味覺器官及其能力與味塵互涉而生舌識。 

5.「身入」，巴利 kayayatanam：觸覺器官及其能力與觸塵互涉而生身識。 

6.「意入」，巴利 manayatanam：思惟器官及其能力與法塵互涉而生意識。 

根、境、識三者和合，眾生以六識緣六境而遍污六根，能昏昧真性，故稱為

塵。此六塵在心之外，故稱外塵。此六塵猶如盜賊，能劫奪一切之善法，故稱六

賊。 

「六根」對「六境」而有「六入處」，有六入處，因而貪愛滋長，苦惱叢生。

對付的方法就是觀六入處為因緣所成，是無常的、是變易法，於六入處觀非找、

非我所；如實觀已，則對於諸世間都無所取；因無所取故，則無所著；無所著故，

自知得解脫。如在《雜阿含經》〈六入處誦〉第二七四經中360，世尊以譬喻教諸

                                                 

359 《雜阿含經》卷十三，第三○四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86 下。 

360 《雜阿含經》卷十一，第二七四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73 上。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非汝

有者，當盡棄捨；捨彼法已，長夜安樂。諸比丘！於意云何？於此祇桓中，諸草木枝葉，

有人持去，汝等頗有念言：『此諸物是我所，彼人何故輒持去？』」答言：「不也，世尊！」

「所以者何？彼亦非我、非我所故。汝諸比丘亦復如是，於非所有物當盡棄捨；棄捨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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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問他們如果祇園中的草木枝葉被人擅自持去，是否會念言，我的草木枝葉

為何為人拿走？比丘們言不會。世尊便告諸比丘道，是草木枝葉非我、非我所有

故；職是之故，眼、耳、鼻、舌、聲、意等六入亦是非我、非我所；而這些非我

所物，應當捨離，捨離則長夜安樂。 

此外，同樣在〈六入處誦〉第二七九經中，世尊開示以六根應「調伏、關閉、

守護、執持、修習」361，若能做到此六處時，就不會於境執取不捨，縱使是美好

的境界，也不會貪著其中；無論六根觸任何境，都不犯過失，世間貪愛不善法皆

不擾於心，來世便可得到苦樂；相反如果不行五事，六根就會攀緣外境，則過患

叢生，必受苦報。經中偈云：「於六觸入處，住於不律儀362；是等諸比丘，長夜

受大苦。斯等於律儀，常當勤修習；正信心不二，諸漏不漏心。眼見於彼色，可

意不可意；可意不生欲，不可不憎惡。耳聞彼諸聲，亦有念不念；於念不樂著，

不念不起惡。鼻根之所齅，若香若臭物；等心於香臭，無欲亦無違。所食於眾味，

彼亦有美惡；美味不起貪，惡味亦不擇。樂觸以觸身，不生於放逸；為苦觸所觸，

不生過惡想。平等捨苦樂，不滅者令滅；心意所觀察，彼種彼種相。虛偽而分別，

欲貪轉增廣；覺悟彼諸惡，安住離欲心。善攝此六根，六境觸不動；摧伏眾魔怨，

度生死彼岸。」363偈語揭示六根觸六境（色、聲、香、味、觸、法）時，於可意

不可意，皆不執取，以離過患；調攝六根使不為六境所動，即可超越愛憎，度過

生死彼岸。 

善護六入是律儀處。律是法規，儀是儀則，即密護根門、防範身口意造作善

                                                                                                                                            

已，長夜安樂。何等為非汝所有？謂眼，眼非汝所有，彼應棄捨；捨彼法已，長夜安樂。

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云何，比丘！眼是常耶？為非常耶？」答言：「無常。」世

尊復問：「若無常者，是苦耶？」答言：「是苦，世尊！」復問：「若無常、苦者，是變易法，

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異我、相在不？」答言：「不也，世尊！」「耳、鼻、舌、身、意

亦復如是。多聞聖弟子於此六入處觀察非我、非我所；觀察已，於諸世間都無所取；無所

取故，無所著；無所著故，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361 《雜阿含經》卷十一，第二七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76 中。 

362 「不律儀」：不律儀即不守戒。就廣義而言，善戒為好習慣；惡戒為壞習慣。 

363 《雜阿含經》卷十一，第二七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7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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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防非止惡的戒。故《雜阿含經》第二七九經云：「云何律儀？云何不律儀？

愚癡無聞凡夫眼見色已，於可念色而起貪著，不可念色而起瞋恚，於彼次第隨生

眾多覺想相續，不見過患；復見過患，不能除滅。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

比丘！是名不律儀。云何律儀？多聞聖弟子若眼見色，於可念色不起欲想，不可

念色不起恚想，次第不起眾多覺想相續住，見色過患；見過患已，能捨離。耳、

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是名律儀。」364 

據《雜阿含經》言，於六入處，如實知見，正智觀察，則斷諸有漏，得解脫。

經云：「何知、云何見？。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不憶念，於其中間盡諸有漏。

佛告羅睺羅。有內六入處。何等為六。謂眼入處。耳．鼻．舌．身．意入處。此

等諸法。正智觀察，盡諸有漏，正智心善解脫，是名阿羅漢。盡諸有漏，所作已

作，已捨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心得解脫」365。 

對於六根各執於可意、不可意的境界，如同繫著於堅柱上，而柱就是指的就

是身。而六根各馳騁種種境界，隨意往返，生死疲憊。366因而對治六內入的修持，

即是身念處的修持，如經云：「六眾生者，譬猶六根；堅柱者，譬身念處。若善

修習身念處，有念、不念色，見可愛色則不生著，不可愛色則不生厭；耳聲、鼻

香、舌味、身觸、意法，於可意法則不求欲，不可意法則不生厭。是故，比丘！

當勤修習，多住身念處。」367對於六根不欲求，不生厭，而多住於身念處的修持。 

                                                 

364 《雜阿含經》卷四三，第一一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313 上。 

365 《雜阿含經》卷卅一，第八九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25 中。 

366 《雜阿含經》卷四三，第一一七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313 上。「如是六根種種境界，各

各自求所樂境界，不樂餘境界。眼根常求可愛之色，不可意色則生其厭。耳根常求可意之

聲，不可意聲則生其厭。鼻根常求可意之香，不可意香則生其厭。舌根常求可意之味，不

可意味則生其厭。身根常求可意之觸，不可意觸則生其厭。意根常求可意之法，不可意法

則生其厭。此六種根種種行處，種種境界，各各不求異根境界。此六種根其有力者，堪能

自在，隨覺境界。如彼士夫繫六眾生於其堅柱，正出用力隨意而去，往反疲極，以繩繫故，

終依於柱」。 

367 《雜阿含經》卷四三，第一一七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31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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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覺法七覺法七覺法七覺法368 

云何七覺法？謂七識住處：若有眾生，若干種身，若干種想，天及人是，

是369初識住。復有眾生，若干種身而一想者，梵光音天最初生時是，是二

識住。復有眾生，一身若干種想，光音天是，是三識住。復有眾生，一身

一想，遍370淨天是，是四識住。或有眾生，空處住，是五識住。或識處住，

是六識住。或不用處住，是七識住。 

七識住，巴利文作 Satta vibbanatthitiyo，指有情眾生依果報受生於欲界、色

界、無色界，而識所愛著而安住的的地方有七種；又作七識處、七識止處、七神

識止處。 

1.第一識住：「有色眾生，若干身若干想，謂人及欲天」。371，指各類眾生的

身形與思想都不一樣（身異想異），又作身異想異識住，如人一分天，指人界、

六欲天及劫初起除外之色界初禪天。此處之有情身相、容貌皆異，苦樂、不苦不

樂之想各亦差別，故稱身異、想異。 

2.第二識住：「有色眾生，若干身一想，謂梵天初生不夭壽」。372指各類眾生

的身體不同而思想同一（身異想一），又作身異想一識住，如梵眾天謂劫初起，

指色界初禪之劫初起之梵眾天，彼等皆自想為大梵王所生，大梵王亦想此諸梵眾

皆我所生。同執一因無別他想，故想一；然而大梵王身量高廣，容貌、威德、言

語、光明、衣冠等，一一異於梵眾，故身異。 

                                                 

368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中。P.T.S.長部（D.Vol.3，p.282，3L。漢譯南傳大藏經，p.293。 

369  宋、元、明三本與聖本均無「是」字，麗本作「是是」字。 

370 「遍」，大正本作「徧」，今據佛光本、金本作「遍」。 

371 《中阿含經》卷廿四，〈因品．大因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581 中。 

37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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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識住：「有色眾生，一身若干想，謂晃昱天」。373又作身一想異識住，

如極光淨天，為色界第二禪。此中有情身相、容貌無異，樂與非苦樂二想交參，

所以稱為身一想異。 

4.第四識住：「有色眾生，一身一想，謂遍淨天」。374又作身一想一識住，如

遍淨天，為色界第三禪。此中有情身體相貌無有差別，而唯有樂想，所以稱為想

一。 

5.第五識住：「有無色眾生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處，

是空處成就遊，謂無量空處天」。375指有情眾生住於空處（無色界天的空無邊處），

又稱空無邊處識住，超出一切的有色處。 

6.第六識住：「有無色眾生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處，是識處成就遊，謂

無量識處天」。376指有情眾生住於識處（無色界的識無邊處），又稱識無邊處識住，

超出一切的空無邊處。 

7.第七識住：「有無色眾生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處，是無所有處成就遊，

謂無所有處天」。377指有情眾生住於無所有處（無色界的無所有處），又稱無所有

處識住，超出一切識無邊處。 

後三識住為無色界之下三天，此七處為識的安住處所，為有情皆希往依止之

地方。這些地方最為安穩，為救、為護、為舍、為燈、為明、為歸，為不虛妄，

為不煩惱之處，378故稱識住。 

                                                 

373 同前註。 

374 同前註。 

375 同前註。 

376 同前註。 

377 同前註。 

378《長阿含經》卷十，〈三聚經〉第八，大正藏第一册，頁 6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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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覺法八覺法八覺法八覺法379 

云何八覺法？謂世八法：利、衰、毀、譽、稱、譏、苦、樂。 

世法，指世諦之法，即世間之法、由因緣所生之法、可毀壞之法。乃指世間

八法。即：利、無利、名聞、不名聞、論議、無論議、苦、樂。巴利本作，Attha 

lokadhamma 八世法。即：得 labho，不得 alabho，名聲 yaso，惡名聲 ayaso，譏

ninda，稱譽 pasamsa，樂 sukhab，苦也 dukkhab，此等八法是應知。 

因有世間八法，而有情眾生隨而起受生輪轉不已，若要超脫，當離欲、遠離

厭惡而出離，不受苦惱。據《增一阿含經》卷卅九云：「有世八法隨生迴轉。云

何為八？一者利。二者衰。三者毀。四者譽。五者稱。六者譏。七者苦。八者樂

是謂。比丘！有此八法隨世迴轉。諸比丘！當求方便。除此八法」。380 

不著世間八法，猶如淤泥生蓮花，佛道皆因不著世八法而成就；著世間八法，

隨世迴轉；若於中平等解脫，乃至盡於苦際。381如《增一阿含經》云：「 如來出

現世間，又於世界成佛道；然不著世間八法，猶與周旋，猶如淤泥出生蓮華，極

為鮮潔，不著塵水，諸天所愛敬，見者心歡，如來亦復如是，由胞胎生，於中長

養，得成佛身，亦如琉璃之寶，淨水之珍，不為塵垢所染，如來亦復如是，亦生

於世間，不為世間八法所染著」。382而於世八法能「正觀無常、觀察變易、觀察

離欲、觀察滅、觀察捨離，得盡諸漏」。383 

人隨世間八法所轉，因而苦惱增生，欲獲人生自在，但觀無常、苦、空、無

我，以放下我、我所的著取。學習懂得「人我互調」、「以人為我」，如此很多事

                                                 

379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下。P.T.S.長部（D.Vol.3，p.284，19L。漢譯南傳大藏經，p.295。 

380 《增一阿含經》卷卅九，〈馬血天子品〉第四十三之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764 中。 

381 《增一阿含經》卷卅九，〈結禁品〉第四十六，大正藏第二册，頁 779 下。 

382 《增一阿含經》卷卅九，〈馬血天子品〉第四十三之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764 中。 

383 《雜阿含經》卷十七，第四八八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2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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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就能心平氣和，自然就會有自在的人生。 

九覺法九覺法九覺法九覺法384 

云何九覺法？謂九眾生居：或有眾生，若干種身若干種想，天及人是，是

初眾生居。或有眾生，若干種身而一想者，梵光音天最初生時是，是二眾

生居。或有眾生，一身若干385種想，光音天是，是三眾生居。或有眾生，

一身一想，遍淨天是，是四眾生居。或有眾生，無想無所覺知，無想天是，

是五眾生居。復有眾生，空處住，是六眾生居。復有眾生，識處住，是七

眾生居。復有眾生，不用處住，是八眾生居。復有眾生，住有想無想處，

是九眾生居。 

「九眾生居」，巴利 Nava sattavasa，指有情（眾生）之身心，即有情所住之

處所，共有九處。又稱九居、九有情居、九門、九有。即：欲界之人天、梵眾天、

極光淨天、遍淨天、無想天，及四無色天等。其中，除無想天與四無色天之第四

非想非非想處天二者以外，餘七住處特稱七識住。有情居止之世界，可分為欲界、

色界、無色界等三界。依禪定三昧之深淺，色界、無色界復分為四禪天、四無色

天，與之欲界，計立九種有情之住地，稱為九地或九有（九種生存）。 

1.若干種身若干種想，天及人，是初眾生居：指有情眾生居住欲界五趣地，

為地獄、餓鬼、畜生、人、天（六欲天）等雜居之所，故又稱五趣雜居地（或雜

住地）。 

2.若干種身而一想者，梵光音天最初生時，是二眾生居：指有情眾生居住離

生喜樂地，離欲界惡後，所生得之喜樂。色界初禪天屬此。 

                                                 

384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6 上。P.T.S.長部（D.Vol.3，p.288，8L。漢譯南傳大藏經，p.299。 

385 「若干」，元本無「干」字，磧本、普本作「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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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身若干種想，光音天是，是三眾生居：指有情眾生居住定生喜樂地，由

定所產生之殊勝喜樂之境地。色界第二禪天屬此。 

4.一身一想，遍淨天是，是四眾生居：指有情眾生居住離喜妙樂地，離於前

地之喜，而身得勝樂之境地。色界第三禪天屬此。 

5.無想無所覺知，無想天是，是五眾生居：指有情眾生居住捨念清淨地，捨

前前地之喜與前地之樂，而心達安靜平等（即捨）、自覺（即念）之清淨境地。

色界第四禪天屬此。 

6.空處住，是六眾生居：指有情眾生居住空無邊處地，離色界之物質性，而

證得虛空無邊自在性之境地。無色界第一天屬此。 

7.識處住，是七眾生居：指有情眾生居住識無邊處地，得識無限闊達性之境

地。無色界第二天屬此。 

8.不用處住，是八眾生居：指有情眾生居住無所有處地，離前二地之動性，

沈潛於「一無所有」之寂靜想境地。無色界第三天屬此。 

9.住有想無想處，是九眾生居：指有情眾生居住非想非非想處地，有想與無

想俱離，而不偏於有無，達平等安靜之境地。無色界第四天（即有頂天）屬此。 

在佛經中說到，九眾生居處，是眾生所居之處，乃為三界內，當求方便，離

此九處，而於此九處「生厭、不樂、背捨，得盡諸漏」386。經云：「有九眾生居

處，是眾生所居之處。……九眾生居處，羣萌之類，曾居、已居、當居；是故，

比丘！當求方便，離此九處」387，而若於九眾生居「正觀無常、觀察變易、觀察

離欲、觀察滅、觀察捨離」388，亦得盡諸漏。 

                                                 

386 《雜阿含經》卷十七，第四八六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24 中。 

387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九眾生居品〉第四十四，大正藏第二册，頁 764 下。 

388 《雜阿含經》卷十七，第四八八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2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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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覺法十覺法十覺法十覺法389 

云何十覺法？謂十色入：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色入、聲入、

香入、味入、觸入。 

「十色入」，巴利本作 dasāyatanāni（十處），從內外十二處之中除去意根、

法境，其餘十數稱為「十色入」。乃養育、生長之意。即長養心所法，計分為十

種，乃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等處。即：眼處 cakkhayatanam，

色處 rupayatanam，耳處 sotayatanam，聲處 saddayatanam，鼻處 ghanayatanam，

香處 gandhayatanam，舌處 jivhayatanam，味處 rasayatanam，身處 kayayatanam，

觸處 photthabbayatanam。梵語、巴利語 yatanaā  之舊譯為「入」，新譯為「處」。

即根境相涉入而生識稱為入。 

1.「眼入」與「色入」：「眼入」是指視覺器官與視覺能力與色塵互涉而生眼

識，並不只是指眼球，而是眼球中具有某種特別微細的物質，可以感覺光和顏色。

現代生理學的說法認為眼球中有可感受光與顏色的特別細胞，即眼中有某種特別

的特質、色法，可以感覺光與顏色，記錄它，並且會有特別的感應。「色入」即

是眼睛能觸見於一切世間所有青黃赤白、方圓長短等種種顏色、形相，而產生諸

受。390「耳識取聲相，取隨聲好者，身壞命終，墮惡趣中，如沈鐵丸。」 

2.「耳入」與「聲入」：「耳入」是指聽覺器官及其能力與聲塵互涉而生耳識，

不是指外面的耳朵，而是耳朵內有特別的物質，能感應音波而轉換成我們聽到的

聲。「聲入」：耳朶能觸聽於一切世間所有絲竹歌詠等種種之聲，而產生諸受。391 

3.「鼻入」與「香入」：「鼻入」是指嗅覺器官及其能力與香塵互涉而生鼻識，

                                                 

389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7 上。P.T.S.長部（D.Vol.3，p.290，13L。漢譯南傳大藏經，p.301。 

390  佛光大辭典，p.1313。 

39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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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孔深處有個特別的物質，可感應到特別的味道，並記錄這些味道。「香入」是

鼻觸齅於一切世間所有栴檀沈水等種種之香，而產生諸受。392 

4.「舌入」與「味入」：「舌入」是指味覺器官及其能力與味塵互涉而生舌識，

指在舌頭上佈滿了一種特別的色法、特質，能接收、感知特別的味道。「味入」

是舌能觸食一切世間所有珍饈美饌等種種之味，而產生諸受。393 

5.「身入」與「觸入」：「身入」指觸覺器官及其能力與觸塵互涉而生身識，

指身體中佈滿的淨色，能感受到觸受。「觸入」指身體能觸受於男女身分柔軟細

滑及世間所有種種上妙衣服等，而產生諸受。394 

於六入觸生地獄、天之別，而有長受憂苦，與長受喜樂之異。395於耳聲、鼻

香、舌味、身觸，不苦、不樂，捨心住正念正智，為世間難得：經云：「若比丘

眼見色，不苦、不樂，捨心住正念正智；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識法，不

苦、不樂，捨心住正念正智。若比丘成就此六常行者，當知是舍利弗等。舍利弗

比丘眼見色已，不苦、不樂，捨心住正念正智；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識

法，不苦、不樂，捨心住正念正智。舍利弗比丘成就此六常行故，世間難得，所

應承事、恭敬、供養，則為世間無上福田。」396 

 

 

                                                 

392 同前註。 

393 同前註。 

394 同前註。 

395 《雜阿含經》卷八，第二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53 上。經云：「有六觸入處地獄，眾生

生彼地獄中者，眼所見不可愛色、不見可愛色，見不可念色、不見可念色，見不善色、不

見善色，以是因緣故，一向受憂苦；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識法，見不可愛、不見

可愛，見不可念、不見可念，見不善法、不見善法，以是因緣故，長受憂苦」「諸比丘！有

六觸入處天，有眾生生彼處者，眼見可愛、不見不可愛，見可念色、非不可念色，見善色、

非不善色，以是因緣故，一向長受喜樂；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所識法，可愛非不

可愛、可念非不可念、善非不善。 

396 《雜阿含經》卷十三，第三四二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9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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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色處與五蘊的關係相當於色蘊；其與十二入、十八界圖示如下： 

    六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 

十 八 界 六塵：色、聲、香、味、觸、      法 

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 

             

           受蘊 

           想蘊 

           行蘊 

           識蘊 

色蘊 

五蘊 

十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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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滅法析義滅法析義滅法析義滅法析義 

「滅法」，除盡，使不存在。397巴利本 pahatabbo，應斷。其述及法數包括了

「我慢」、「無明、愛」、「三愛」、「四受」、「五蓋」、「六愛」、「七使法」、「八邪」、

「九愛本」、「十邪行」，這些都是障道法，染污法，有如傳染病受到了傳染，自

毀毀人，所以皆是應斷除的。「於諸染污心不得離欲，彼障礙亦不得斷」，也是說

這些法皆會染污吾人的心性而不得出離欲望的枷鎖，對於種種障難也同樣無法斷

除。「滅法」，即是告訴我們一種積極除惡的重點目標，皆是應當斷除而才能邁向

解脫。 

一滅法一滅法一滅法一滅法398 

云何一滅法？謂是我慢。 

「我慢」，巴利語 asmi-mana，有我之慢。是指對於五蘊假和合之身，執著

我、我所，恃我而生起慢。內執有我，則會視一切人皆不如我；外執有我所，則

凡我所有的，皆比他人所有的高上，是一種無明的煩惱法。 

（（（（一一一一））））為何會有為何會有為何會有為何會有我我我我慢慢慢慢？？？？比較自己和他人之高低、勝劣、好惡等，而生起輕蔑

他人之自恃之心。《雜阿含經》卷二云：「愚癡無聞凡夫於色見我、異我、相在399；

於受、想、行、識見我、異我、相在，於此生我慢。」400即指我色、受、想、行、

識中，色、受、想、行、識在我之中。換言之，指愚昧無智的人對於五蘊產生有

                                                 

397 「滅」，除盡，使不存在。《易‧剝》：「剝床以足，以滅下也。」《史記‧孟嘗君列傳》：「客

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漢語大辭典（光碟版）  

398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2 下。P.T.S.長部（D.Vol.3，p.272，15L。漢譯南傳大藏經，p.284。 

399 「見我、異我、相在」，巴利本作 etaj mama, eso 'ham asmi, eso me attā，其意為此〔色〕

是我所（有的），此〔色〕即是我，此〔色〕是我的真我。即指我色中，色在我中。 

400 《雜阿含經》卷二，第五十八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1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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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所有、真我的分別。視「我」為一己之中心，由此所執之「我」而形成驕

慢心。 

（（（（二二二二））））為生死流轉之因為生死流轉之因為生死流轉之因為生死流轉之因：：：：眾生生生世世擾亂不定，皆因我慢，如《別譯雜阿

含經》卷十一所載云：「從本已來，一切皆為我慢所害。眾生煩惱，皆因我慢，

而得生長。喜樂我慢，不知我慢；以不知故，譬如循環不知端緒亦如亂織莫知其

首，亦如麻縕，亦如軍眾，被破壞時，擾攘亂走。眾生於何擾亂不定，此世他世，

流馳不止，生死流轉，不能得出。」401 

（（（（三三三三））））如何斷我慢如何斷我慢如何斷我慢如何斷我慢？？？？「修無常想，令斷我慢」。402「住無我想，心離我慢，

順得涅槃。」403但觀色、受、想、行、識五蘊生滅無常，則能斷我慢，因「無常」

則能生無我想，而心遠離我慢，而能順趨涅槃。所以經云：「云何得無我慢？多

聞聖弟子不於色見我、異我、相在；不於受、想、行、識，見我、異我、相在」。

404此外，在《雜阿含經》第五六四經，可「依慢斷慢」405，是以法斷法的修行法

門。 

（（（（四四四四））））為聖法律中為聖法律中為聖法律中為聖法律中，，，，斷絕俗事八支之一斷絕俗事八支之一斷絕俗事八支之一斷絕俗事八支之一406：如何依無增上慢、斷增上慢？應

如是思惟：「增上慢者必受惡報，現世及後世，若我增上慢者，便當自害，亦誣

謗他，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諸方悉聞我惡名，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

獄中，如是增上慢者受此惡報，現世及後世，我今寧可依無增上慢、斷增上慢耶？

                                                 

401 《別譯雜阿含經》卷十一，第二○○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447 下。 

402 《中阿含經》卷十，〈習相應品．彌醯經〉第十五，大正藏第一册，頁 491 下。 

403 《雜阿含經》卷十，第二七○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70 下。 

404 《雜阿含經》卷二，第五八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15 上。 

405 《雜阿含經》卷廿一，第五六四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148 中。經云：「依慢斷慢者，云何

依慢斷慢？謂聖弟子聞某尊者、某尊者弟子盡諸有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

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聞已，作是念︰彼聖弟子盡諸有漏，……

乃至自知不受後有，我今何故不盡諸有漏！何故不自知不受後有！當於爾時則能斷諸有

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姊妹！是名依慢斷慢。」 

406 《中阿含經》卷五十五，〈晡利多品．持齋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773 上。指的是依

離殺、斷殺，依離不與取、斷不與取，依離邪淫、斷邪淫，依離妄言、斷妄言，依無貪著、

斷貪著，依無害恚、斷害恚，依無憎嫉惱、斷憎嫉惱，依無增上慢、斷增上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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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依無增上慢、斷增上慢，如是多聞聖弟子依無增上慢、斷增上慢也。是謂聖法、

律中有八支斷絕俗事。」407驕慢之人，人皆不喜，人都是因為有所比較；我與人

比之長短，我與人比之高下。因此「以己之長比人之短」，越比越驕橫我慢。驕

慢是障礙成功的敵人，有的人，仗著一知半解，擁有些才氣便趾高氣揚，不可一

世；稍稍擁有一些名利，就志得意滿，盛氣凌人。驕氣不可有，反而給人鄙視和

看輕，無有是處。 

二滅法二滅法二滅法二滅法408 

云何二滅法？謂無明、愛409。 

「無明」，巴利語 avijja，為煩惱之別稱。不如實知見之意；即闇昧事物，

不通達真理與不能明白理解事相或道理之精神狀態。亦即不達、不解、不了，而

以愚癡為其自相。泛指無智、愚昧，特指不解佛教道理之世俗認識。為十二因緣

支，為生死之因。在《阿含經》中，常指對四諦之理錯誤的認知即無智。 

（（（（一一一一））））無明為不如實知五受陰無明為不如實知五受陰無明為不如實知五受陰無明為不如實知五受陰：因為「無明者謂不知，不知者是無明」，令

人處於無智慧的無知狀態，對於外在「色」的物質世界表象的本質，包括無常、

磨滅、生滅等變化，都已「如實不知」；相對來說，有關內在心靈的活動主體之

受、想、行、識的本質，包括無常、磨滅、生滅等變化，自當「如實不知」。人

的心智處在「五受陰如實不知、不見、無無間等、愚、闇、不明」的狀態，即「是

名無明；成就此者，名有無明。」410 

                                                 

407 《中阿含經》卷五十五，〈晡利多品．持齋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774 上。 

408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上。P.T.S.長部（D.Vol.3，p.273，17L。漢譯南傳大藏經，p.284。 

409  愛，巴利本 bhavatanha，有愛。 

410 「無明者謂不知，不知者是無明。何所不知？謂色無常，色無常如實不知；色磨滅法，色磨

滅法如實不知；色生滅法，色生滅法如實不知。受、想、行、識，受、想、行、識無常如

實不知；識磨滅法，識磨滅法如實不知；識生滅法，識生滅法如實不知。…於此五受陰如

實不知、不見、無無間等、愚、闇、不明，是名無明；成就此者，名有無明。」，《雜阿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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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滋生一切惡法滋生一切惡法滋生一切惡法滋生一切惡法：：：：「諸惡不善法生，一切皆以無明為根本，無明集、無

明生、無明起。所以者何？無明者無知，於善、不善法不如實知，有罪、無罪，

下法、上法，染污、不染污，分別、不分別，緣起、非緣起不如實知；不如實知

故，起於邪見；起於邪見已，能起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

定」。411 

（（（（三三三三））））無始生死無始生死無始生死無始生死，，，，無明所蓋無明所蓋無明所蓋無明所蓋，，，，心縛生欲心縛生欲心縛生欲心縛生欲：：：：「愚癡無聞凡夫無慧無明，見色是

我、異我、相在。如是受、想、行、識，是我、異我、相在。如是愚癡無聞凡夫

無慧無明，於五受陰說我繫著使，心結縛而生貪欲」412。凡夫因無明無有智慧於

五受陰起我見、有覺乃至我知我見覺，而為五蘊所繫著，心生煩惱，貪欲滋生。 

（（（（四四四四））））為緣起支為緣起支為緣起支為緣起支：：：：就十二緣起中無明支解之，無明為一切煩惱之根本。「如

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緣無明有行，……乃

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集；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

則行滅，……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413由無明而有生命的活

動，而生命活動是基於心理活動，是組織一切有情之原動力。414 

（（（（五五五五））））斷無明斷無明斷無明斷無明，，，，則能盡生則能盡生則能盡生則能盡生，，，，不受後有不受後有不受後有不受後有：：：：《雜阿含經》第二○三經云：「云何一

法斷故，……乃至不受後有？所謂無明，離欲明生，得正智，能自記說：我生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415明是智慧，無明是無智慧，即愚

痴。無明斷盡，則智生，所以說斷無明生明，則能了生死，不受後有。 

「愛」，而巴利本作 bhavatanha，有愛，指對於存在的貪愛，與「三滅法」

                                                                                                                                            

經》卷十，第二五六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64 中。 

411 《雜阿含經》卷廿八，第七五○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198 中。 

412 《雜阿含經》卷三，第六二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16 上。 

413 《雜阿含經》卷十，第二六二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66 下。 

414  參閱木村泰賢〈原始佛教之心理學〉，收入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94》〈原始佛

教研究〉，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 年，頁 111。 

415 《雜阿含經》卷八，第二○三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5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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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愛相同；漢譯本就愛煩惱而言。謂貪愛之煩惱。貪愛能惑溺人心，譬如暴流，

故稱愛流。意為貪戀執著於一切事物。佛陀曾喻示有關愛者，增支部經典即謂：

「愛可生愛，亦可生憎；憎能生愛，亦能生憎。」故佛教言愛言憎，恰若手心、

手背，為一體之兩面。愛之愈深，則憎怨之可能愈大。416佛經中常見以愛、欲、

念、渴是皆是愛欲的表示，只是由淺及深不同程度。渴愛是人類之愛的本體，由

此種愛乃會產生苦惱，更由此苦惱而生悲（巴 karunā），悲之原意即為痛苦。 

（（（（一一一一））））為煩惱的總稱為煩惱的總稱為煩惱的總稱為煩惱的總稱：：：：愛即貪愛，能漂流諸煩惱有情之善品，流轉於生死中，

「何名為愛？所謂三愛身是也。欲愛、有愛、無有愛，是謂為愛」417，此煩惱為

諸煩惱之根本，故愛亦為煩惱之總稱。 

（（（（二二二二））））愛為苦之因愛為苦之因愛為苦之因愛為苦之因：：：：「若諸眾生所有苦生。一切皆以愛欲為本。欲生、欲集、

欲起、欲因、欲緣而生苦」，418一切苦以愛欲為根本，若無世間愛念者，一切憂

苦消滅盡。「於色愛喜者，則於苦愛喜。於苦愛喜者，則於苦不得解脫、不明、

不離欲，如是受、想、行、識愛喜者，則愛喜苦。愛喜苦者，則於苦不得解脫」

419。因對於五受陰的貪染愛著，就是對於苦的貪染愛著，人對於苦的的愛著，則

對苦不得解脫，對苦不得明白，而對苦就不會產生厭離，因而生死流轉不盡。如

同一個人對功名利益的渴愛，就會汲汲營營的追求，為達目的則會不擇手段，謀

略於人事的權衡，因而就可能造下身口意三惡行的業，為生死根本播下了因，必

遭未來的果報。 

（（（（三三三三））））何謂何謂何謂何謂斷愛欲斷愛欲斷愛欲斷愛欲：：：：「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使

繫著者，比丘是名斷愛欲，轉去諸結，正無間等420，究竟苦邊」，421斷除對物質

                                                 

416  佛光大辭典，頁 5457。 

417 《增一阿含經》卷四六，〈放牛品〉第四十九第四分別誦，大正藏第二册，頁 797 下。 

418 《雜阿含經》卷卅二，第九一三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30 上。 

419 《雜阿含經》卷一，第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 中。 

420 「無間等」，巴利本作 abhisamaya（現觀），指正斷煩惱，不被惑業之所間隔。 

421 《雜阿含經》卷一，第廿三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9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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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的迷戀及執著，從束縛身、心的諸煩惱中解脫，不被惑業之所間隔，完

全解脫死苦的境界。而八正道能斷愛欲422。其因斷生死根本，而心就不會對境界

執著，而能無所繫縛，就能超然自在，達到清淨安穩的狀態，沒有災難苦惱，堪

為人天所敬重的，故經云：「斷於愛欲，心得解脫，乃至究竟安隱之處，無有災

患，天、人所敬」。423。此外，修無常想也能斷無常想。424 

（（（（四四四四））））法次法向的建立法次法向的建立法次法向的建立法次法向的建立：：：：「若比丘於空露地，若林樹間。善正思惟，觀察色

無常，受、想、行、識無常，如是思惟。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

無明。所以者何？無常想者，能建立無我想，聖弟子住無我想，心離我慢，順得

涅槃。」425法向次第為：修無常想→斷五上結→建立無我想→心離我慢→順得涅

槃。 

「無明」與「愛」的關係： 

（（（（一一一一））））具有表裏的關係具有表裏的關係具有表裏的關係具有表裏的關係：：：：「無明」根是從過去延伸到現在，「愛」是現在根，

會延伸到未來的果。其具有相對性的解釋，因過去的愛導致現在，因現在的無明

而有未來。經云：「眾生無明所蓋，愛結所繫，眾生長夜生死輪迴；愛結不斷，

不盡苦邊。」426無始刼生死輪轉，無明所蓋，愛結所繫縛，而無有出期。 

（（（（二二二二））））與四諦的關係與四諦的關係與四諦的關係與四諦的關係：：：：「集諦者，無明及愛能為八苦而作因本，當知此集諦

是苦因。滅諦者，無明愛滅絕於苦因，當知此滅諦實是滅」。427苦之起因及滅因，

皆以愛欲為根本，若無世間愛念者，一切憂苦消滅盡。 

                                                 

422  《雜阿含經》卷廿八，第七五二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99 上。經云：「有八正道，能斷愛 

欲」。 

423 《增一阿含經》卷十，〈勸請品〉第十九，大正藏第一册，頁 593 下。 

424 《雜阿含經》卷十，第二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70 下。經云：「云何修無常想，修習多

修習，能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 

425 《雜阿含經》卷十，第二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70 下。 

426 《雜阿含經》卷十，第二六六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69 中。 

427 《大般涅槃經》卷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19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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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無明無明無明無明」」」」和和和和「「「「愛愛愛愛」」」」二者與它法的關涉二者與它法的關涉二者與它法的關涉二者與它法的關涉：：：：據中阿含《習相應品》云：「具

惡人已，便具親近惡知識；具親近惡知識已，便具聞惡法；具聞惡法已，便具生

不信；具生不信已，便具不正思惟；具不正思惟已，便具不正念、不正智；具不

正念、不正智已，便具不護諸根；具不護諸根已，便具三惡行；具三惡行已，便

具五蓋；具五蓋已，便具無明；具無明已，便具有愛。如是此有愛展轉具成。」

428 

三滅法三滅法三滅法三滅法429 

云何三滅法？謂三愛：欲愛、有愛、無有愛。 

三愛，巴利 tisso tanha，即：三種愛，於三界（欲、色、無色界）分別產生

的愛染。Tanha，為「渴愛、愛欲」之意。430 

1.「欲愛」，巴 kama-tanha：kama，為「欲念、欲樂」之意431，「於諸欲中諸

貪等貪，執藏防護，耽著愛染」432。即「於欲界繫十八界十二處五蘊諸法」，「下

從無間大地獄，上至他化自在天，於此所攝色受想行識」諸法而貪染愛著。 

2.「有愛」，巴 bhava-tanha：「於諸色中諸貪等貪，執藏防護，耽著愛染」433。

即對「色界繫十四界十處五蘊諸法」，「下從梵眾天上至色究竟天，於此所攝色受

想行識」諸法而貪染愛著。 

3.「無有愛」，巴 vibhava-tanha：vibhava，為「非有、虛無」之意。434欣無

                                                 

428 《中阿含經》卷十，〈習相應品．本際經〉第十，大正藏第一册，頁 487 中。 

429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上。P.T.S.長部（D.Vol.3，p.274，22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5。 

430 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辭典》，p.116。 

431 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辭典》，p.87。 

432 《阿毘達磨集異門論》卷四，大正藏第廿六册，頁 382 中。 

433  同前註。 

434 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辭典》，p.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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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於無有中諸貪等貪，執藏防護，耽著愛染。「於無色中諸貪等貪，執藏防護，

耽著愛染」435。即對「無色界繫三界二處四蘊諸法」，「下從空無邊處天，上至非

想非非想處天，於此所攝受想行識」諸法而貪染愛著。 

（（（（一一一一））））愛的形成愛的形成愛的形成愛的形成：：：：《中阿含經》卷十云：「是為具惡人已，便具親近惡知識；

具親近惡知識已，便具聞惡法；具聞惡法已，便具生不信；具生不信已，便具不

正思惟；具不正思惟已，便具不正念、不正智；具不正念、不正智已，便具不護

諸根；具不護諸根已，便具三惡行；具三惡行已，便具五蓋；具五蓋已，便具無

明；具無明已，便具有愛。如是此有愛展轉具成。」436即：愛←無明←五蓋←三

惡行←不護諸根←不正念、不正智←不正思惟←具不信←聞惡法←親近惡知識。 

（（（（二二二二））））十二緣起之一支十二緣起之一支十二緣起之一支十二緣起之一支：：：：「緣受愛者，彼云何為愛？謂三愛（欲愛、色愛、

無色愛）緣愛取者。」437 

（（（（三三三三））））五上結之三支五上結之三支五上結之三支五上結之三支438，，，，於五陰修習多修習無常想，則能斷之：「觀察色無

常，受、想、行、識無常。如是思惟，能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

明。所以者何？無常想者，能建立無我想。聖弟子住無我想，心離我慢，順得涅

槃」。439 

（（（（四四四四））））為身體渴愛為身體渴愛為身體渴愛為身體渴愛、、、、欲望的苦根欲望的苦根欲望的苦根欲望的苦根：：：：經云：「癰本者，謂三愛也，欲愛、色愛、

無色愛，是謂癰本。」440 

（（（（五五五五））））無明為有愛之食無明為有愛之食無明為有愛之食無明為有愛之食：：：：「有愛者，其本際不可知：「本無有愛，然今生有愛。

便可得知：所因有愛。有愛者，則有食，非無食。何謂有愛食？答曰：『無明為

食。』」 

                                                 

435  同前註。 

436 《中阿含經》卷十，〈習相應品．本際經〉第十，大正藏第一册，頁 487 中。 

437 《雜阿含經》卷十二，第二九八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85 上。 

438 《長阿含經》〈眾集經〉中，以五上結指「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 

439 《雜阿含經》卷十，第二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70 下。 

440 《中阿含經》卷廿八，大正藏第一册，頁 60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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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修斷三愛的方法修斷三愛的方法修斷三愛的方法修斷三愛的方法：：：：在聖典有多處指出，如修八正道可斷三愛441、當求

大師442斷此三愛443、修無常想斷愛444、不淨想斷三愛445、若觀意思食如求脫火城，

則斷三愛446、、、、十念可斷三愛447等方法。 

（（（（七七七七））））如實知見如實知見如實知見如實知見「「「「愛愛愛愛」」」」之苦集滅道之苦集滅道之苦集滅道之苦集滅道，，，，入正法中入正法中入正法中入正法中：：：：「謂有比丘知愛如真，知愛

集、知愛滅、知愛滅道如真。云何知愛如真？謂有三愛（欲愛、色愛、無色愛），

是謂知愛如真。云何知愛集如真？謂因覺便有愛，是謂知愛集如真。云何知愛滅

如真？謂覺滅愛便滅，是謂知愛滅如真。云何知愛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正

                                                 

441 《雜阿含經》卷十八，第四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28 上。舍利弗言：「有三愛，謂欲

愛、色愛、無色愛」復問：「有道有向，斷此三愛耶？」舍利弗言：「有，謂八正道，正見……

乃至正定。」 

442 此處「大師」指的是世尊，是一種尊稱；亦從師、從法、……種種學習，經中亦指「如求大

師，如是次師、教師、廣導師、度師、廣度師、說師、廣說師、隨說師、阿闍梨、同伴、

真知識之善友、哀愍、慈悲、欲義、欲安、欲樂、欲觸、欲通、欲者、精通者、方便者、

出者、堅固者、勇猛者、堪能者、攝者、常者、學者、不放逸者、修者、思惟者、憶念者、

覺想者、思量者、梵行者、神力者、智者、識者、慧者、分別者、念處、正勤、根、力、

覺、道、止觀、念身、正思惟求亦如是說。」，《雜阿含經》卷十九，第八九五經，大正藏

第二册，頁 225 上。 

443 《雜阿含經》卷十九，第八九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25 上。云：「謂欲愛、色愛、無色

愛。為斷此三愛故，當求大師」。 

444 《增阿含經》卷廿三，〈增上品〉第卅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672 下。云：「當修無常想，當

廣布無常想。已修無常想，廣布無常想，斷欲界愛、色愛、無色愛，盡斷無明，盡斷憍慢，

猶如燎燒草木，皆悉除盡，此亦如是。若修無常想，盡除斷一切諸結。」 

445 《增一阿含經》卷廿七，〈邪聚品〉第卅五，大正藏第二册，頁 700 下。云：「當除不淨之想，

思惟淨觀。比丘思惟 淨觀已，盡斷欲愛、色愛、無色愛，盡斷無明、憍慢。汝今，比丘！

欲從何生？為從髮生？然髮惡露不淨，皆由幻化誑惑世人。手、爪、齒、形體之屬，乃無

淨處，何者是真？何者是實？從頭至足皆悉如是。肝、膽、五藏，有形之物，無一可貪，

何者是真？汝今，比丘！欲從何生？汝今善修梵行，如來正法必當盡苦，人命極短不久存

世，雖復極壽不過百歲，所出無幾。」 

446 《雜阿含經》卷十五，第三七三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02 下。云：「云何比丘觀察意思食？

譬如聚落城邑邊有火起，無煙無炎，時有士夫聰明黠慧，背苦向樂，厭死樂生，作如是念：

彼有大火，無煙無炎，行來當避，莫令墮中，必死無疑。作是思惟，常生思願，捨遠而去；

觀意思食，亦復如是。如是觀者，意思食斷；意思食斷者，三愛則斷；三愛斷者，彼多聞

聖弟子於上更無所作，所作已作故。」 

447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二，〈結禁品〉第四十六，大正藏第二册，頁 780 下。云：「有十念廣

分別修行，盡斷欲愛、色愛、無色愛、憍慢、無明。云何為十？所謂念佛、念法、念比丘

僧、念戒、念施、念天、念止觀、念安般、念身、念死。是謂，比丘！有眾生修行此十念

者，盡斷欲愛、色愛、無色愛，一切無明、憍慢，皆悉除盡。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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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乃至正定為八，是謂知愛滅道如真。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愛如

真，知愛集、知愛滅、知愛滅道如真者，是謂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

淨，入正法中。」448 

四滅法四滅法四滅法四滅法449 

云何四滅法？謂四受450：欲受、我451受、戒受、見452受。 

四取，經典舊譯為「四受」，巴利語 cattari upadanani。upadana 取，執著、

執取之意453。狹義是指執著的煩惱；而就廣義而言，則為煩惱的異名。是將三界

中之百八煩惱，分為四種類別。四取即： 

1.欲取（巴利 kama-upadana），即對五欲或色、聲、香、味、觸等五塵，生

起追求的欲望，貪取執著。有的人特別執著滿足自身感官的享樂，容易對於倫理

道德的規範的輕忽，而造下種種不善的行為。另也有些人雖能有正見因果業報，

但此世仍貪著感官的享受，雖持戒修福而希望來世繼續擁有感官欲樂的享受。 

2.見取（巴 ditthi- upadana），又作見受，於五蘊之法妄計取著我見、邊見等；

也就是謬解正理，如對五蘊產生我見、邊見，妄計取著叫見取。而由於執持邪見，

視行為無後果（見取）而破戒，將趨向惡趣受報；或因執持正見，肯定業果的存

在（見取）而持戒，而投生善處。 

3.戒禁取（巴 sila-bbata-upadana），又作戒受，執取許多不合理的戒律，如

                                                 

448 《中阿含經》卷七，〈舍利子相應品．大拘絺羅經〉第九，大正藏第一册，頁 463 上。 

449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中。P.T.S.長部（D.Vol.3，p.276，5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7。 

450 「四受」，巴利本作 cattāro oghā（四瀑流），即欲、我、戒、見四取。巴利本則謂欲瀑流 kamogho,

有瀑流 bhavogho, 見瀑流 ditthogho, 無明瀑流 avijjogho 等四瀑流。 

451 「我」，三本、佛光本、磧本、南本、徑本均作「見」。 

452 「見」，三本、佛光本、磧本、南本、徑本均作「我」。 

453  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辭典》，頁 69。 



 

 105 

外道之狗戒、牛戒。也就是相信特定的苦行與行持，可以導致清淨或解脫，而從

事如此的修行所產生將導向適當的未來存在。 

4.我語取（巴 atta-vadupadana），又作我受，或我論取。是一種很微細的執

取。對所愛的事物生起「有我、我所」的執取之論說，亦即有我、我所之煩惱（取），

即緣一切內身所起之我執。如我執、我見、我慢、我法、我語等，稱為我取。而

對於這些「我見」，世尊以「無我」的教義，讓眾生了解一切都是緣起的，而藉

由不同的行為，可以改變及轉化自己的命運。 

（（（（一一一一））））為十二緣起為十二緣起為十二緣起為十二緣起「「「「有支有支有支有支」」」」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緣愛取者，云何為取？四取：欲取、

見取、戒取、我取。」454「取」如何成為「有」的緣？即有執著就會促使我們有

造作、造業，一但造業便會牽引的存在，即是有。總之，取是於所有事物上以自

我為中心，而不顧一切的追求，因此引發三有業的活動。 

（（（（二二二二））））由愛而生由愛而生由愛而生由愛而生，，，，修習八正道可斷四取修習八正道可斷四取修習八正道可斷四取修習八正道可斷四取：「四受由愛而生，由愛而長」，即以

愛為緣，由愛而集，由愛而生，以愛為根源，使得總總欲求煩惱增長，而「有道

有向，修習多修習，斷此取耶？……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455。如實「知

受456、知受集457、知受滅458、知受滅道459如真，是謂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

得不壞淨，入正法中。」460 

（（（（三三三三））））四受何因而有四受何因而有四受何因而有四受何因而有？？？？從何而生從何而生從何而生從何而生？？？？以何為本以何為本以何為本以何為本？？？？據《中阿含經》云：「此四受

因無明，習無明，從無明生，以無明為本。若有比丘無明已盡，明已生者，彼便

                                                 

454 《雜阿含經》卷十二，第二九八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85 上。 

455 《雜阿含經》卷十八，第四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27 上。 

456 《中阿含經》卷七，〈舍利子相應品．大拘絺羅經〉第九，大正藏第一册，頁 463 上。經云：

「云何知受如真？謂有四受：欲受、戒受、見受、我受，是謂知受如真。」 

457  同前註，經云：「云何知受集如真？謂因愛便有受，是謂知受集如真。」 

458  同前註，經云：「云何知受滅如真？謂愛滅受便滅，是謂知受滅如真。」 

459  同前註，經云：「云何知受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為八，是謂知受滅道

如真。」 

46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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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是不復更受欲受、戒受、見受、我受。彼不受已，則不恐怖；不恐怖已，便斷

因緣，必般涅槃」。四受由於「無明」而有，從「無明」而生，以「無明」為根

源；當先除去無明，則人的智慧明達，就不會再因四受的影響；不受影響則「無

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如是正法、律中，有信尊師、信法、信戒

德具足、愛敬同道等四法，故有四種沙門果461。 

五滅法五滅法五滅法五滅法462 

云何五滅法？謂五蓋：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掉463戲蓋、疑蓋。 

五蓋，，，，巴利文 Pabca nivaranani。蓋，覆蓋之意。謂覆蓋心性，令善法不生

之五種煩惱。五蓋可分為十，有「內貪欲、外貪欲」、「瞋恚、瞋恚相」、「睡、眠」、

「掉、悔」、「善法疑、不善法疑」，皆非智非等覺，不轉趣涅槃464。 

諸經論中，對於五蓋的對治方法很多，歸納而言：以不淨觀、布施對治貪欲；

以慈悲觀、忍辱行對治瞋恚；以因緣觀、智慧行對治愚癡；以無常觀、持戒行對

治睡眠蓋；以數息觀、禪定對治掉悔；以堅信三寶對治疑蓋。「云何為五？貪欲

蓋、瞋恚蓋、睡眠蓋、調戲蓋、疑蓋，是謂名為五蓋」。即： 

                                                 

461 《中阿含經》卷十九，〈四意斷品〉第廿六之餘，大正藏第二册，頁 644 中。經云：「此四受

由何而生？然此四受由愛而生，由愛而長。成就此受，彼便不能起於諸受；以不起諸受，

則不恐懼；以不恐懼，便般涅槃：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造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

之。如是，比丘！有此妙法，如實而知之，具足諸法、法行之本。所以然者，以其此法極

微妙故，諸佛之所說，則於諸行無有缺漏。於是，比丘有初沙門、第二沙門、第三沙門、

第四沙門，更無復有沙門出此上者、能勝此者，作如是師子之吼！」 

462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中。P.T.S.長部（D.Vol.3，p.277，19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9。 

463 「掉」，三本、磧本、南本、徑本均作「調」。 

464 《雜阿含經》卷廿七，第七一三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91 中。「何等為五蓋之十？謂有內

貪欲，有外貪欲。彼內貪欲者是蓋，非智非等覺，不轉趣涅槃。彼外貪欲卽是蓋，非智

非等覺，不轉趣涅槃。謂瞋恚有瞋恚相，若瞋恚及瞋恚相卽是蓋，非智非等覺，不轉趣涅

槃。有睡有眠，彼睡彼眠卽是蓋，非智非等覺，不轉趣涅槃。有掉有悔，彼掉彼悔卽是蓋，

非智非等覺，不轉趣涅槃。有疑善法，有疑不善法，彼善法疑、不善法疑卽是蓋，非智非

等覺，不轉趣涅槃。是名五蓋說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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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貪欲蓋（巴 kamacchandanivaranam），執著貪愛五欲境界，無有厭足，而

覆蓋心性，使眾生心性迷惑，令善法不起。「貪欲蓋以何為食？謂觸相，於彼不

正思惟，未起貪欲令起，已起貪欲能令增廣，是名欲愛蓋之食。」465 

2.瞋恚蓋（巴 byapadanivaranam），於違情之境上懷忿怒之心，憤恨相續，

蓋覆心性。「何等為瞋恚蓋食？謂障礙相，於彼不正思惟，未起瞋恚蓋令起，已

起瞋恚蓋能令增廣，是名瞋恚蓋食。」466 

3.睡眠蓋（巴 thinamiddhanivaranam），又作惛眠蓋。惛沈與睡眠，皆使心性

昏沈暗昧，無法積極活動，而忘失正念。「何等為睡眠蓋食？有五法。何等為五？

微弱、不樂、欠呿、多食、懈怠，於彼不正思惟，未起睡眠蓋令起，已起睡眠蓋

能令增廣，是名睡眠蓋食。」467 

4.掉舉惡作蓋（巴 uddhaccakukuccanivaranam），又作掉戲蓋、調戲蓋、掉悔

蓋。心之躁動（掉），或憂惱已作之事（悔），皆能蓋覆心性。「何等為掉悔蓋食？

有四法。何等為四？謂親屬覺、人眾覺、天覺、本所經娛樂覺。自憶念、他人令

憶念而生覺，於彼起不正思惟，未起掉悔令起，已起掉悔令其增廣，是名掉悔蓋

食。」468 

5.疑蓋（巴 vicikicchanivaranam），於法猶豫而無決斷，因而蓋覆心性。「何

等為疑蓋食？有三世。何等為三？謂過去世、未來世、現在世。於過去世猶豫、

未來世猶豫、現在世猶豫，於彼起不正思惟，未起疑蓋令起，已起疑蓋能令增廣，

是名疑蓋食。」469 

                                                 

465 《雜阿含經》卷廿七，第七一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92 中。 

466  同前註。 

467  同前註。 

468  同前註。 

469  同前註。 



 

 108 

（一）「五蓋」為「無明」食，「三惡行」為「五蓋」食470。此外，學住與如

來住471的差別，在於斷五蓋的究竟與不究竟，如經中云：「學住者，斷五蓋多住；

如來住者，於五蓋已斷已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更不生長，於未來世成

不生法。」472 

（二）又諸煩惱皆有蓋之義，然此五者於無漏之五蘊能為殊勝障礙，即貪欲

與瞋恚能障戒蘊，惛沈與睡眠能障慧蘊，掉舉與惡作能障定蘊，疑者疑於四諦之

理，故唯立此五者為蓋。故經云：「五蓋，為覆為蓋，煩惱於心，令智慧羸，為

障閡分，非明、非等覺，不轉趣涅槃」。473有此五蓋，便有畜生、餓鬼、地獄之

分，諸不善法皆由此起。474過去、未來、今現在佛，悉斷五蓋惱心。慧力羸、墮

障礙品．不向涅槃者；住四念處、修七覺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475故經云：

「學地比丘欲上求，求安隱處，能滅五蓋：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掉戲蓋、

疑蓋，於四念處又能精勤，於七覺意如實修行，欲得上人法、賢聖智慧增上，求

欲知欲見476者，則有是處」。477 

（三）以七覺支能治五蓋：《長阿含經》卷廿六云：「貪欲、瞋恚蓋、睡眠、

掉悔、疑，如此五種蓋，增長諸煩惱。此五覆世間，深著難可度，障蔽於眾生，

令不見正道。若得七覺支，則能為照明，唯此真諦言，等正覺所說。念覺支為首，

                                                 

470 《中阿含經》卷十，〈習相應品．食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487 下。 

471  學住（sekhavihāra）（巴），有學聖者之住息處。如來住（tathāgatavihāra）（巴），得無上正

等覺者住於如來住。 

472 《雜阿含經》卷廿九，第八○八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07 中。 

473 《長阿含經》卷廿六，第七○七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189 下。 

474 《增一阿含經》卷廿四，〈善聚品〉卅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191 中。經云：「何名為不善聚？

所謂五蓋。云何為五？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調戲蓋、疑蓋，是謂名為五蓋。欲知不

善聚者，此名為五蓋。所以然者，比丘當知：若有此五蓋，便有畜生、餓鬼、地獄之分，

諸不善法皆由此起。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滅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調戲蓋、疑

蓋。」 

475 《雜阿含經》卷十八，第四九八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31 上。 

476 「欲知欲見」，巴利本作 ñāna-dassana（智、見）。 

477 《長阿含經》卷十二，〈清淨經〉第十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7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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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法正思惟，精進、猗、喜覺，三昧、捨覺支。如此七覺支，牟尼之正道，隨順

大仙人，脫生死怖畏。」478 

（四）五蓋自覆，常懷憂畏如負債人、久病在獄、行大曠野，自見未離，諸

陰蓋心，覆蔽闇冥，慧眼不明。即精勤捨欲、惡不善法，與覺觀俱，離生喜樂，

得入初禪，現身得樂，斯由精進，念無錯亂，樂靜閑居之所得也。479 

六滅法六滅法六滅法六滅法480 

云何六滅法？謂六愛：色愛、聲愛、香愛481，味、觸、法愛。 

「六愛」，巴利本作 Cha tanhakaya （六愛身）。是指六根對應六境生六識，

根、境、識三合觸，於凡夫位，則生愛染，稱為「六觸生愛」。「云何六愛身？謂

眼觸生愛、耳觸生愛、鼻觸生愛、舌觸生愛、身觸生愛、意觸生愛」。482觸，乃

與一切心、心所法相應，而能使其觸對於境之精神作用；即為根、境、識三者和

合而產生之心所。所以六觸即為六根、六境、六識和合產生者；於凡夫位，則生

貪愛染著，稱為「六觸生愛」。即： 

1.色愛，巴利 rupa-tanha：眼觸生愛，謂眼能觸對一切世間所有青黃赤白、

方圓長短等種種顏色、形相而貪愛不捨。 

2.聲愛，巴利 sadda-tanha：耳觸生愛，是指耳能觸對一切世間所有絲竹歌詠

等種種之聲，而貪愛不捨。 

3.香愛，巴利 gandha-tanha：鼻觸生愛，是指鼻能觸對一切世間所有栴檀沈

                                                 

478 《雜阿含經》卷廿六，第七○七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189 下。 

479 《長阿含經》卷十三，〈阿摩晝經〉第一，第大正藏第一册，頁 85 中。 

480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上。P.T.S.長部（D.Vol.3，p.279，22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1。 

481 三本、磧本、南本、徑本、麗本無「愛」字，今依據金本、佛光本、磧砂藏、頻伽藏、卍

正藏補上。 

482 《雜阿含經》卷十三，第三○四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8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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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等種種之香，而貪愛不捨。 

4.味愛，巴利 rasa-tanha：舌觸生愛，是指舌能觸對一切世間所有珍饈美饌

等種種之味，而貪愛不捨。 

5.觸愛，巴利 photthabba-tanha：身觸生愛，是指身能觸對男女身分柔軟細滑

及世間所有種種上妙衣服等，而貪愛不捨。 

6.法愛，巴利 dhamma-tanha：觸生愛，是指意能觸對一切世間所有色聲香味

觸等種種之法，而貪愛不捨。483 

（（（（一一一一））））六愛為苦集六愛為苦集六愛為苦集六愛為苦集：：：：所謂愛者，「眼愛色、耳愛聲、鼻愛香、舌愛味、身愛

細滑、心愛所欲，但觀其常樂，「是故色痛想行識五陰愛盛，見常貪樂，謂是我

有以著自縛」。484三事和合，諸苦聚皆從此而生：「緣眼、色，眼識生，三事和合

觸，緣觸生受：若苦、若樂、不苦不樂。若於此受集、受滅、受味、受患、受離

不如實知者，種貪欲身觸、種瞋恚身觸、種戒取身觸、種我見身觸，亦種殖增長

諸惡不善法，如是純大苦聚皆從集生；如是耳、鼻、舌、身、意、法，緣生意識，

三事和合觸，廣說如上。」485 

（（（（二二二二））））為退道之法為退道之法為退道之法為退道之法，，，，障道之因障道之因障道之因障道之因：：：：經云：「謂眼識色生欲覺，彼比丘歡喜讚歎，

執取繫著，隨順彼法迴轉，當知是比丘退諸善法。世尊所說，是名退法。耳、鼻、

舌、身、意亦復如是。」486於六入處生歡喜，而產生執取繫著，隨順流轉，使諸

善法退失，為障道之因。 

（（（（三三三三））））如何能斷如何能斷如何能斷如何能斷「「「「六愛六愛六愛六愛」」」」呢呢呢呢？？？？善調伏六根、善關閉、善守護、善執持、善修

習，於未來世必受樂報，經云：「多聞聖弟子眼見色，不取色相，不取隨形好，

                                                 

483  佛光大辭典，p1313。 

484 《阿那律八念經》卷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836 上。 

485 《雜阿含經》卷八，第二一三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54 上。 

486 《雜阿含經》卷十一，第二七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7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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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其眼根之所趣向，常住律儀，世間貪、愛、惡不善法不漏其心，能生律儀，善

護眼根；耳、鼻、舌、身、意根，亦復如是。如是六根善調伏、善關閉、善守護、

善執持、善修習，於未來世必受樂報。」487此外，於六入處之受如實知，不貪不

取，則諸惡不善法則滅，故經云：「眼緣色，生眼識，三事和合觸，觸緣受──

若苦、若樂、不苦不樂，於此諸受集、滅、味、患、離如是知；如是知已，不種

貪欲身觸、不種瞋恚身觸、不種戒取身觸、不種我見身觸、不種諸惡不善法，如

是諸惡不善法滅，純大苦聚滅；耳、鼻、舌、身、意法亦復如是。」488 

（（（（四四四四））））於六愛身如實觀無我無常於六愛身如實觀無我無常於六愛身如實觀無我無常於六愛身如實觀無我無常：：：：在《雜阿含》中，世尊告阿難，而阿難告

諸比丘尼眾說到，於六愛身如實觀察無我，而得意解此六愛身如實無我，譬如：

「譬因膏油、因炷，燈明得然；彼油無常，炷亦無常，火亦無常，器亦無常。」

489如實觀察六愛身如實無我，則正向涅槃。另，世尊教說阿難六愛身，並告之應

為少比丘教說六愛身，令彼得安穩，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490 

七滅法七滅法七滅法七滅法491 

云何七滅法？謂七使法492：欲愛使、有愛使、見使、慢使、瞋恚使、無明

使、疑使。 

七使法，巴利本作 Sattanusaya，七睡眠。「使」全稱正使，與「隨眠」皆是

煩惱法的別名；因為煩惱驅使吾人流轉於生死（迷之世界），所以稱煩惱為使。 

                                                 

487 《雜阿含經》卷十一，第二七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76 中。 

488 《雜阿含經》卷八，第二一四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54 上。 

489 《雜阿含經》卷十一，第二七六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74 下。 

490 《中阿含經》卷廿一，〈長壽王品‧說處經〉第十五，大正藏第一册，頁 562 下。 「阿難！

我本為汝說六愛身，眼愛，耳、鼻、舌、身、意愛。阿難！此六愛身，汝當為諸年少比丘

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六愛身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

行梵行。」 

491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藏

第一册，頁 54 中。P.T.S.長部（D.Vol.3，p.282，3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3。 

492 「七使法」，巴利本作 sattānusayā〈七隨眠）。「使」為煩惱之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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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欲愛使，巴利本作 kamaraganusaya，欲貪隨眠。即貪愛之法。與愛著、愛

染、愛執同義。而「貪欲使者，念覺意治之」。493 

2.瞋恚使，巴利本作 patighanusaya，瞋隨眠。忿怒、怨恨之意。494而「瞋恚

使者，法覺意治之」。495 

3.見使，巴利本作 ditthanusaya 見隨眠。指不正當的見解；見識之意。而「邪

見使者，精進覺意治之」。496 

4.疑使，巴利本作 vicikicchanusaya，疑隨眠。指「懷疑、不相信」497的煩惱

法。而「疑使者，定覺意治之」。498 

5.慢使，巴利本作 mananusaya，慢隨眠。傲慢之煩惱法，而「憍慢使者，猗

覺意治之」。499 

6.有愛使，巴利本作 bhavaraganusaya，有貪隨眠。貪戀，愛欲之煩惱法。「欲

世間使者，喜覺意治之」。500 

7.無明使，巴利本作 avijjanusaya，無明隨眠。指痴愚無智慧之法。而「無明

使者，護覺意治之」。501 

（（（（一一一一））））因七使而有三惡趣因七使而有三惡趣因七使而有三惡趣因七使而有三惡趣：：：：地獄、畜生、餓鬼；由此七使，不能得度弊魔境

                                                 

493 《增一阿含經》卷卅四，〈七日品〉第四十之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739 上。。 

494  同前註。 

495  同前註。 

496  同前註。 

497 「懷疑，不相信」，《易‧乾》：「或之者，疑之也。」《穀梁傳‧桓公五年》：「《春秋》之義，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後漢書‧范升傳》：「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

反本，明不專己」。參閱〈漢語大辭典〉光碟版。 

498  同前註。 

499  同前註。 

500  同前註。 

50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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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502。然而，若欲捨七使者，當念修行「七覺意法」之七種藥可對治之，思惟

七覺意時，有漏心盡，便得解脫，後成無上正真之道503。此外，以多修習八正道

亦可斷此七使504。 

（二）「有此七使，使眾生之類，永處幽闇，纏結其身，流轉世間，無有休

息，亦不能知生死根源。猶如彼二牛，一黑一白，共同一軛，共相牽引，不得相

遠。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此貪欲使、無明使所纏結，不得相離，其餘五使，

亦復追從，五使適從，七使亦然。若凡夫之人，為此七使所縛，流轉生死，不得

解脫，不能知苦之元本。」505其與「習氣」相對稱，指現起之煩惱正體（主體）。

「使」，為煩惱能驅使眾生流轉於三有。其煩惱之餘習則稱習氣，阿羅漢即斷盡

正使而習氣尚存者。506 

八八八八滅法滅法滅法滅法507 

云何八滅法？謂八邪：邪見、邪志508、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

邪定。 

八邪，巴利 Attha micchatta，為「八正道」之對稱。邪，不正、不正派也509，

八邪即身、語、意等所犯之八種誤謬。又作八邪支、八邪法，略稱八邪。即： 

1.邪見，micchaditthi，指不信因果、功德、父母、聖人等之見解。經云：「云

                                                 

502  同前註。 

503 《增一阿含經》卷卅四，〈七日品〉第四十之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739 上。 

504 《雜阿含經》卷十八，〈弟子所說誦第四品〉，大正藏第二册，頁 127 上。 

505 《增一阿含經》卷卅四，〈七日品〉第四十之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739 上。 

506  參閱佛光大辭典，「五利使」，頁 1096。「五鈍使」，頁 1164。「正使」，頁 988。「隨眠」，頁

6351。「使」，頁 3061。 

507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下。P.T.S.長部（D.Vol.3，p.284，19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5。 

508 「志」，麗本、石本作「思」，今依據宋、元、明三本、金本、佛光版與聖本改作「志」。 

509 「不正；不正派。」《詩‧魯頌‧駉》：「思無邪，思馬斯徂。」鄭玄 箋：「專心無復邪意也。」

漢語大辭典光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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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邪見？謂此見無施、無齋、無有咒說，無善惡業，無善惡業報，無此世彼世，

無父無母，世無真人往至善處、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自作證成就遊，是謂

邪見。」510 

2.邪志，micchasavkappo，又作邪思惟，指欲、恚、害等之思惟。經云：「云

何邪志？欲念、恚念、害念，是謂邪志。」511 

3.邪語，micchavaca，指妄語、兩舌、惡口、綺語等。經云：「云何邪語？妄

言、兩舌、麁言、綺語，是謂邪語。」512 

4.邪業，micchakammanto，指殺生、不與取、邪淫等。經云：「云何邪業？

殺生、不與取、邪淫，是謂邪業。」513 

5.邪命，miccha-ajivo，指不如法之生活。經云：「云何邪命？若有求無滿意，

以若干種畜生之咒，邪命存命。彼不如法求衣被，以非法也；不如法求飲食、床

榻、湯藥、諸生活具，以非法也，是謂邪命。」514 

6.邪方便，micchavayamo，又作邪精進，指為惡事所作之方便精勤。能令未

生惡不善法生，已生惡不善法重生令增廣；未生善法不生，已生善法令滅。 

7.邪念，micchasati，指不如法之觀念。 

8.邪定，micchasamadhi，指非正定之定。 

（（（（一一一一））））泥犁之路泥犁之路泥犁之路泥犁之路，，，，趣惡道之行趣惡道之行趣惡道之行趣惡道之行：：：：「云何八法向惡趣？謂八邪行：邪見、邪志、

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515譬愚癡凡夫，不知路者，是行二

                                                 

510 《中阿含經》卷四九，〈雙品．聖道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735 下。 

511  同前註。 

512  同前註。 

513  同前註。 

514  同前註。 

515 《長阿含經》卷十，《三聚經》第八，大正藏第一册，頁 5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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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路516，令眾生狐疑。517此外，佛經中亦常以「泥犁之路」來譬喻邪道518，另據

《增一阿含經》卷卅八中，也提及因著利養故，使人而行於邪道。519 

（（（（二二二二））））因無明故因無明故因無明故因無明故，，，，邪行次第而起邪行次第而起邪行次第而起邪行次第而起：：：：《中阿含經》卷廿五云：「有惡道，謂八邪

道，邪見乃至邪定是為八。作大坑壍者，當知是無明也。使人守者，當知是魔波

旬眷屬也」520，「若無明為前相，故生諸惡不善法。時，隨生無慚、無愧；無慚、

無愧生已，隨生邪見；邪見生已，能起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

邪定」521，次第而起。 

（（（（三三三三））））與惡知識相隨與惡知識相隨與惡知識相隨與惡知識相隨，，，，相邀入火炕相邀入火炕相邀入火炕相邀入火炕：：：：「惡知識、惡伴黨、惡隨從者，能令未

生邪見令生，已生邪見者重生令增增。未生正見不生，已生正見令退。如是未生

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令生，已生者重生令增廣；未生

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令不生，已生者令退」522。正是

所謂「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

而不覺其臭」，擇善人而處之，則可增益吾人的道德涵養；與惡人處之，便以盲

導盲，相邀入火炕，萬刼不復。 

（（（（四四四四））））正思惟能斷惡不生正思惟能斷惡不生正思惟能斷惡不生正思惟能斷惡不生：：：：八邪為凡夫外道所常行，求涅槃者悉皆捨離。據

《雜阿含經》第七七五經云：「不正思惟者，未起邪見令起，已起重生令增廣。

如是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亦如是說」。523「不正思惟

者，未生正見令不生；已生正見令退。如是未生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

                                                 

516 《雜阿含經》卷十，第二七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71 中。指左路者，三不善法：貪、恚、

害覺；前行左路者，謂邪見、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 

517 《雜阿含經》卷十，第二七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71 中。 

518 《增一阿含經》卷卅七，〈八難品〉第四十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755 下。 

519 《增一阿含經》卷卅八，〈馬血天子品〉第四十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755 下。 

520 《中阿含經》卷廿五，《因品．念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589 下。 

521 《雜阿含經》卷廿八，第七四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98 中。 

522 《雜阿含經》卷廿八，第七八○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02 下。 

523 《雜阿含經》，卷廿八，第七七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0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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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正念、正定令不生，已生者令退。」524因此，以正思惟為前導，則能使一切

善昇起、增長，一切惡令斷、不生。 

（（（（五五五五））））以法滅法以法滅法以法滅法以法滅法，，，，以以以以「「「「正滅邪正滅邪正滅邪正滅邪」」」」或以或以或以或以「「「「邪滅正邪滅正邪滅正邪滅正」」」」之關涉之關涉之關涉之關涉：：：：《增一阿含經》卷

卅九中提到，以「正」滅「邪」或以「邪」滅「正」之以法滅法之關係：『以正

見滅邪見，以邪見滅正見；正治滅邪治，邪治滅正治；正語滅邪語，邪語滅正語；

正業滅邪業，邪業滅正業；正命滅邪命，邪命滅正命；正方便滅邪方便，邪方便

滅正方便；正念滅邪念，邪念滅正念；正定滅邪定，邪定滅正定』。525 

九滅法九滅法九滅法九滅法526 

云何九滅法？謂九愛本527：因愛有求，因求有利，因利有用，因用有欲，

因欲有著，因著有嫉，因嫉有守，因守有護。 

九愛根法，即：緣愛而有求，緣求而有得，緣得而有分別，緣分別而有欲貪，

緣欲貪而有取者，緣取著而有執持，緣執持而有慳，緣慳而有守護，緣守護而生

起執杖、執兵器、諍訟、爭論、相違、離間語、虛誑語……等無量罪、不善法。

此等九法是應斷。528 

1.因愛有求：「求」，謀求；追求。「知求由愛，因愛有求」。529「是故當知是

                                                 

524 《雜阿含經》，卷廿八，第七七六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01 中。 

525 《增一阿含經》卷卅九，〈馬血天子問八政品〉第四十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761 上。 

526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6 上。P.T.S.長部（D.Vol.3，p.288，8L。漢譯南傳大藏經，p.299。 

527 「九愛本」，巴利本作 nava tanhā-mūlakā dhammā（九愛根法）。 

528  漢譯南傳大藏經，p.299。P.T.S.長部（D.Vol.3，p.288。“katame nava dhamma pahatabba? Nava 

tanhamulaka dhamma– tanham paticca pariyesana, pariyesanam paticca labho, labham paticca 

vinicchayo, vinicchayam paticca chandarago chandaragam paticca ajjhosanam, ajjhosanam 

paticca pariggaho, pariggaham paticca macchariyam, macchariyam paticca  arakkho, 

arakkhadhikaranamdandadanasatthadanakalahaviggahaviva datuvamtuvampesubbamusavada 

aneke papaka akusala dhamma sambhavanti. Ime nava dhamma pahatabba. 

529 《長阿含經》卷十，《大緣方便經》第九，大正藏第一册，頁 6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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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因、利習、利本、利緣者，謂此求也。所以者何？緣求故，則有利」。530 

2.因求有利：「利」，利益、好處。「知利由求，因求有利」。531「是故當知是

分因、分習、分本、分緣者，謂此利也。所以者何？緣利故，則有分」。532 

3.因利有用：用，使用、任用。「知用由利，因利有用」。533「當知是染欲因、

染欲習、染欲本、染欲緣者，謂此分也。所以者何？緣分故，則有染欲」。534 

4.因用有欲：欲，貪求。「知欲由用，因用有欲」。535「當知是著因、著習、

著本、著緣者，謂此欲也。所以者何？緣欲故，則有著」。536 

5.因欲有著：著，指對某一事物堅持不放，不能超脫。「知著由欲，因欲有

著」。537「當知是慳因、慳習、慳本、慳緣者，謂此著也。所以者何？緣著故，

則有慳」。538 

6.因著有嫉：嫉，嫉妒之心。「知嫉由著，因著有嫉」。539「當知是家因、家

習、家本、家緣者，謂此慳也。所以者何？緣慳故，則有家」。540 

7.因嫉有守：「守」，守衛、防守、把守。「知守由嫉，因嫉有守」。541「當知

是守因、守習、守本、守緣者，謂此家也。所以者何？緣家故，則有守」。542 

                                                 

530 《中阿含經》卷廿四，《大因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579 上。 

531 《長阿含經》卷十，《大緣方便經》第九，大正藏第一册，頁 60 下。 

532 《中阿含經》卷廿四，《大因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579 上。 

533 《長阿含經》卷十，《大緣方便經》第九，大正藏第一册，頁 60 下。 

534 《中阿含經》卷廿四，《大因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579 中。 

535 《長阿含經》卷十，《大緣方便經》第九，大正藏第一册，頁 60 下。 

536 《中阿含經》卷廿四，《大因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579 上。 

537 《長阿含經》卷十，《大緣方便經》第九，大正藏第一册，頁 60 下。 

538 《中阿含經》卷廿四，《大因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579 上。 

539 《長阿含經》卷十，《大緣方便經》第九，大正藏第一册，頁 61 上。 

540 《中阿含經》卷廿四，《大因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579 上。 

541 《長阿含經》卷十，《大緣方便經》第九，大正藏第一册，頁 61 上。 

542 《中阿含經》卷廿四，《大因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57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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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因守有護：「護」，守護、袒護包庇。543「知護由守，因守有護」。544「當知

是刀杖、鬪諍、諛諂、欺誑、妄言、兩舌，起無量惡不善之法，因是習、是本、

是緣者，謂此守也。所以者何？緣守故則有刀杖、鬪諍、諛諂、欺誑、妄言、兩

舌，起無量惡不善之法，有如此具足純生大苦陰」。545 

《中阿含》〈因品大因經〉云：「當知是求因、求習、求本、求緣者，謂此愛

也。所以者何？緣愛故則有求。阿難！欲愛及有愛，此二法因覺、緣覺致來」。546

即：因愛有求 → 因求有利 → 因利有用 → 因用有欲 → 因欲有著 → 因著有

嫉 → 因嫉有守 → 因守有護。據長阿含《大緣方便經》云，「知愛由受，緣受

有愛」而有種種求，而有種種造作。此就十二緣起的愛支發展來的。 

日常生活中，學會太多的功利和自私，往往用敵意去看周遭的人，從而陷入

對立、懼怕和憎恨。人一旦生活在其中，就產生嚴重的不安、憂慮和緊張情緒。

學習積極態度，選擇寬恕，會使人心靈平靜，不再被嫉恨所傷；選擇恬淡，會令

人知足喜樂，精神振作。 

十滅法十滅法十滅法十滅法547 

云何十滅法？謂十邪行：邪見、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

邪定、邪解脫、邪智。 

十邪行 Dasa micchatta，指應斷的十種不正之行：邪見 micchaditthi、邪志

micchasavkappo、邪語 micchavaca、邪業 micchakammanto、邪命 miccha-ajivo、

邪 方 便 micchavayamo 、 邪 念 micchasati 、 邪 定 micchasamadhi 、 邪 解 脫

                                                 

543  漢語大辭典光碟版。 

544 《長阿含經》卷十，《大緣方便經》第九，大正藏第一册，頁 61 上。 

545 《中阿含經》卷廿四，《大因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579 上。 

546 《中阿含經》卷廿四，《大因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579 中。 

547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7 上。P.T.S.長部（D.Vol.3，p.290，13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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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chabanam、邪智 micchavimutti。指前述「八邪」加上「邪解脫」、「邪智」即

稱十邪行。在巴利本則稱為不正之行。 

《中阿含經》卷四九云：「正見者，斷於邪見。若因邪見生無量惡不善法者，

彼亦斷之；若因正見生無量善法者，彼則修習，令滿具足。……至正智者斷於邪

智，若因邪智生無量惡不善法者，彼亦斷之；若因正智生無量善法者，彼則修習，

令滿具足」。548「小罅可以潰堤，微隙可以傷誼」，一些壞習慣、不正當的思想、

不好的意念，能生無量惡與不善，而正見能斷除邪見，也因正見而生長無量的善

法；乃至邪見。此外，愚癡凡夫因邪脫、邪解、邪智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

生地獄中；智者因正解、正脫、正智故，或滅苦痛，生極快樂；因正解故，或得

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549 

邪智等邪行不符合正義或道德規範，會成無量惡之不善法，而正智等正行則

能生無量善法，是為正義道德規範，所以《中阿含經》〈雙品．聖道經〉云：「若

因邪智生無量惡不善法者，是謂非義；若因正智生無量善法者，是謂是義。」550  

                                                 

548 《中阿含經》卷四九，〈雙品．聖道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736 中。 

549 《中阿含經》卷六，〈舍利子相應品．教化病經〉第八，大正藏第一册，頁 459 中。 

550 《中阿含經》卷四九，〈雙品．聖道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73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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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十上經十上經十上經十上經》》》》各類法數分析各類法數分析各類法數分析各類法數分析（（（（三三三三））））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增法及退法析義增法及退法析義增法及退法析義增法及退法析義 

「退法」，巴利本 hana-bhagiyo，舍分（劣分）。其述及法數包括了「不惡露

觀」、「毀戒、破見」、「三不善根」、「四扼」、「五心礙結」、「六不敬法」、「七非法」、

「八懈怠法」、「九惱法」、「十不善行迹」等，皆是能令人退墮之法。 

「增法」，巴利本 visesabhagiyo，勝分、殊勝分，對治「退法」。其述及法相

包括了「惡露觀」、「戒具、見具」、「三善根」、「四無扼」、「五喜本」、「六敬法」、

「七正法」、「八精進（八不怠）」、「九無惱」、「十善行」，增上善法類，「於諸善

法信心清淨，是則不退」。551 

一退法一退法一退法一退法552及增法及增法及增法及增法553 

云何一退法？謂不554惡露觀。  

云何一增法？謂555惡露觀。  

「惡露觀」，巴利本作 yoniso manasikara（如理作意），即正思惟。「不惡露

觀」，巴利本作 ayoniso-manasikara（不如理作意），即不正思惟。惡，為憎厭之

義；露，即津液。惡露觀，巴利語 asubha，不淨的。556指身上所出不潔之津液，

                                                 

551 《雜阿含經》卷四一，第一一三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301 上。 

552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藏

第一册，頁 52 下。P.T.S.長部（D.Vol.3，p.272，15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4。 

553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藏

第一册，頁 52 下。P.T.S.長部（D.Vol.3，p.272，15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4。 

554 「不惡」，三本及磧本、南本、徑本均作「惡」字。 

555 「惡」字，三本及磧本、南本、徑本均有「不惡」字。 

556 《パーリ語辭典》，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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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膿、血、尿、屎等，為觀身不淨之對象。然「修習惡露者，以淨相為刺」557，

對於專念不淨想者，專念淨想是障害，是干擾。 

據《中阿含‧念處經》卷廿四載，觀身不淨可分為：（1）雖眼不見死屍，然

從師受法而憶想分別，自觀身中充滿髮、毛、涕、淚、汗、垢、痰、癊等三十六

種不淨物。（2）觀死屍臭爛不淨，取此不淨之相，至閑靜處以自觀不淨。558即觀

想自他肉體之骯髒、齷齪，以對治貪欲煩惱之觀法。人的屍體隨時間而變化為醜

惡之形狀，故在諸經典中皆舉有多種不淨之觀屍法，以治貪欲之心。在聲聞弟子

中，恆觀惡露不淨之想第一的是善勝559比丘。 

在《雜阿含經》第八○九經記載560，當時佛弟子因修習不淨觀，對於色身產

生厭棄，衍生了比丘自殺或令他殺的的問題，於在阿難尊者的請教下，對治此不

淨觀的問題，世尊便說了此另一甘露法門，即是安那般那念的修習。 

修習不淨觀，貪欲不起，能斷貪欲蓋：「何等為貪欲蓋不食？謂不淨觀，於

彼思惟，未起貪欲蓋不起，已起貪欲蓋令斷，是名貪欲蓋不食。」以修行惡露不

淨想，所有貪欲盡當除滅」，而以思惟不淨之想，如「鎧持仗入軍戰鬥，彼見眾

敵無有恐懼，設有來害者心不移動，能破外寇，居他界中。由是故，今說此人能

破魔眾，去諸亂想，至無為處」。561 

修習不淨觀，多修習已，當得大果大福利：「云何修不淨觀，多修習已，得

大果大福利？是比丘修不淨觀俱念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修擇

法、精進、喜、猗、定、捨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562」，563其能

                                                 

557 《中阿含經》卷廿一，〈長壽王品．無刺經〉第十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561 上。 

558 《中阿含經》卷廿四，〈因品．念處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583 中。 

559 佛陀成道後，最初化度的五比丘之一。 

560 《雜阿含經》卷廿七，第七四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97 中。 

561 《增一阿含經》卷廿五，〈五王品〉第卅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688 上。 

562  向於捨（vossaggaparināmij）（巴），向最完全的捨，意指至於涅槃。 

563 《雜阿含經》卷廿九，第八○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0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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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足七覺分支，至於涅槃。 

密護根門，能如理作意不淨觀：「云何有漏從護斷耶？比丘！眼見色護眼根

者，以正思惟不淨觀也；不護眼根者，不正思惟以淨觀也。若不護者，則生煩惱、

憂慼；護則不生煩惱、憂慼。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護意根者，以正思

惟不淨觀也；不護意根者，不正思惟以淨觀也。若不護者，則生煩惱、憂慼；護

則不生煩惱、憂慼，是謂有漏從護斷也」。564修行善護眼、耳、鼻、舌、身、意

根門，則能正思惟不淨觀，能除煩惱憂愁，能有漏煩惱中解脫。 

愛美是人世間的天性，為了取悅於他人，或是為了趕時髦，過份的追求反而

成虛榮的心態。愛欲虛榮就會想要占有，想要獲得，因而成為自私的貪欲；因為

有貪愛，染污了自性；因而煩惱妄想就增長，產生包袱。負擔太重，則需要放下，

人情太濃，也要節制。「修惡露，令斷欲」，565則是平時隨時對自、他身作惡露觀，

則會對自已或他人產生厭惡，則去除貪欲煩惱，則在日常物質生活或人際往來等

等，則能清心寡欲，恬淡知足。 

二退法二退法二退法二退法566及增法及增法及增法及增法567 

云何二退法？謂毀戒、破見。  

云何二增法？戒具、見具。 

「戒具、見具」，巴利本作 sovacassata ca kalyana-mittata ca（善言及善友）。

「毀戒、破見」，巴利本作 dovacassata ca papa-mittata ca（惡言及惡友）。「戒具、

見具」二法趣向善道；「毀戒、破見」二法趣向惡趣。 

                                                 

564 《中阿含經》卷十，〈七法品．漏盡經〉第十，大正藏第二册，頁 432 中。 

565 《中阿含經》卷十，〈習相應品．彌醯經〉第十五，大正藏第一册，頁 491 下。 

566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上。P.T.S.長部（D.Vol.3，p.273，17L。漢譯南傳大藏經，p.284。 

567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藏

第一册，頁 53 上。P.T.S.長部（D.Vol.3，p.273，17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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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巴利語 sila。音譯尸羅。意指行為、習慣、性格、道德、虔敬。為三學

之一。廣義而言，凡善惡習慣皆可稱之為戒，如好習慣稱善戒（又作善律儀），

壞習慣稱惡戒（又作惡律儀），然一般限指淨戒（具有清淨意義之戒）、善戒，特

指為出家及在家信徒制定之戒規，有防非止惡之功用。毀戒，又作犯戒。與「持

戒」相對。即毀破所受持之戒律。所犯之戒法不同，治罰亦異。 

《雜阿含經》第一○七三經云：「非根莖華香，能逆風而熏，唯有善士女，

持戒清淨香，逆順滿諸方，無不普聞知。多迦羅、栴檀，優鉢羅、末利，如是比

諸香，戒香最為上！栴檀等諸香，所熏少分限，唯有戒德香，流熏上昇天。斯等

淨戒香，不放逸正受，正智等解脫，魔道莫能入。是名安隱道，是道則清淨，正

向妙禪定，斷諸魔結縛。」568受持戒法是信仰的實踐，佛陀於遺教中告誡弟子們

當以戒為師，經典中也常以各種譬喻來說明「戒」的重要性，如：「戒具足，如

火光照人」。569成就戒德香，順逆風皆可聞之，普熏十方；修得淨戒香的行者，

因不放逸，修正定正智，所以能斷諸魔障煩惱繫縛，得解脫，入安穩道。 

戒德具足，當成就「欲求知足」、「人天所見識知」、「四禪」、「四神足」、「八

解脫門而無罣礙」、「天耳通、「他心通」、……。570戒德具足，為五分法身之一，

                                                 

568 《雜阿含經》卷卅八，第一○七三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79 上。 

569 《長阿含經》卷十一，《善生經》卷十二，大正藏第一册，頁 71 下。 

570 「欲求知足者，當念戒德具足，在閑靜處而自修行，與止觀共相應」、「欲求使四部之眾、國

王、人民有形之類所見識知，彼當念戒德具足。」、「意欲求四禪，中無悔心，亦不變易，

當念戒德成就」、「意欲求四神足，彼亦當戒德具足。」、「意欲求八解脫門而無罣礙，彼當

念戒德具足。」、「意欲求天耳，徹聽聞天人聲，當念戒德具足。」、「意欲求知他人心中所

念，諸根缺漏，彼亦當念戒德具足。」、「意欲求知眾生心意，有欲心、無欲心，有瞋恚心、

無瞋恚心，有愚癡心、無愚癡心，如實知之。有愛心、無愛心，有受心、無受心，如實知

之。有亂心、無亂心，有疾心、無疾心，有少心、無少心，有量心、無量心，有痛心、無

痛心，有三昧心、無三昧心，有解脫心、無解脫心，如實知之。欲如是者，當念戒德具足。」、

「意欲得無量神足，分一身作無數，復還合為一，踊沒自在，化身乃至梵天，彼當念戒德

具足。」、「欲求自憶宿世無數劫事，或一生、二生……乃至千生、百千億生、成劫、敗劫、

成敗之劫，不可稱計。我曾死此生彼，名某、字某，或從彼終，來生此間；自憶「意欲求

天眼，徹視觀眾生類善趣、惡趣，善色、惡色，若好、若醜，如實知之。或復有眾生身、

口、意行惡，誹謗賢聖，身壞命終，生地獄中；或復有眾生身、口、意行善，不誹謗賢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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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五分法身者，堪為人天所供養，為世間福田。571「著利養者，不成五分法身，

不具戒德」。572為十救法之一，為四不壞淨之一。《增一阿含經》卷卅七云：「戒

成就者，便得定意；已得定意，便獲智慧；已得智慧，便得多聞；已得多聞，便

得解脫；已得解脫，於無餘涅槃而取滅度，以此明之，戒為最勝。」573 

「戒德、智慧成就者皆依戒律，於此正法中而得長養，諸聲聞之中不具足戒

律者，斯等之類皆離正法，不與戒律相應。」574《四分律》卷五十九載有破戒之

五種過，稱為破戒五過，即自害、為智者所訶斥、惡名流布、臨終生悔、死墮惡

趣等。《毘尼母經》卷三：「犯戒有七種：一波羅夷，二僧伽婆尸沙，三尼薩耆波

逸提，四波逸提，五偷蘭遮，六波羅提提舍尼，七突吉羅。」575 

見，梵語 drsti 或 darwana。觀視、推度之義。指由眼所見或推想，而對某事

產生一定之見解。意謂見解、思想、主義、主張。有正見、邪見等。破見，謂以

邪見破壞正見。如外道以六十二邪見破壞佛之正見。其意義與謗法相同，在佛法

則為至極之重罪。 

律則是發自內心的自我要求，屬於自律，以止惡行善的戒行來達到自心的清

淨，同時也帶給他人和平、尊重。佛教的戒律講究修身做人，所謂「仰止唯佛陀，

完成在人格」，把人做好，修身完成，才能進一步開發內心的光明智慧，悟證最

高的真理。戒律因應各種根機對象，可分為出家修道者的式叉摩那戒（六法戒）、

沙彌（尼）十戒、比丘（尼）具足戒；以及在家五戒、八關齋戒；菩薩戒則適用

                                                                                                                                            

心意正見，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意欲如是者，當念戒德具足。」「意欲求盡有漏，成無

漏心解脫、智慧解脫：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彼當念

戒德具足，內自思惟無有亂想，居在閑處。」 

571 《增一阿含經》卷廿九，〈六重品〉第卅七之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712 中。經云「若比丘

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具足者，便為天、龍、鬼神所見供養，可敬、可

貴，天、人所奉。是故，諸比丘！當念五分法身具足者，是世福田，無能過者。」 

572 《增一阿含經》卷四一，〈馬王品〉第四十五，大正藏第二册，頁 772 下。 

573 《增一阿含經》卷卅七，〈八難品〉第四十二之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754 中。 

574 《增一阿含經》卷卅七，〈八難品〉第四十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754 上。 

575 《毘尼母經》卷三，大正藏第廿四册，頁 81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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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任何發心受持的眾生。佛教講究自制修身，尊重他人，行止合乎善惡因果則是

持戒，破戒猶可藉發露懺悔、積善結緣來化解，將功贖罪；破見（沒有因果觀念）

則無可救藥，萬劫不復。 

三退法三退法三退法三退法576及增法及增法及增法及增法577 

云何三退法？謂三不善根：貪不善根、恚不善根、癡不善根。 

云何三增法？謂三善根：無貪善根、無恚善根、無癡善根。  

無貪、無瞋、無痴是涅槃的境界，是解脫的狀態；據《雜阿經》中云：「涅

槃者，貪欲永盡、瞋恚永盡、愚痴永盡，一切諸煩惱永盡，是名涅槃。」578 

三善根，巴利語 Tini kusala-mulani。指對治三不善根之三種心所，能有生人

天善處及涅槃的殊勝，依據《增一阿含經》載：「若有此三善根者，便有二善處、

涅槃為三。云何二趣。所謂人、天是也。是謂比丘有此三善者，則生此善處」。579

即： 

1.無貪善根（alobho kusalamulam），又作不貪善根。於五欲之境不貪不著、

不愛不樂。此無貪法是善種性，能為無量善法之根本，故稱無貪善根。 

2.無瞋善根（adoso kusalamulam），又作不恚善根。於一切眾生不生憤恚、

瞋怒，不欲損惱。此無瞋法是善種性，能為無量善法之根本故稱無瞋善根。 

3.無癡善根（amoho kusalamulam），又作不癡善根。對於一切諸法皆悉能明

白通達，能了知善法、不善法、有罪法、無罪法、應修法、不應修法。此種無癡

                                                 

576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中。P.T.S.長部（D.Vol.3，p.276，5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7。 

577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上。P.T.S.長部（D.Vol.3，p.274，22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5。 

578 《雜阿含經》卷十八，第四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26 中。 

579 《增一阿含經》卷十三，〈地主品〉第廿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61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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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善種性，能成為無量善法之根本，所以稱為無癡善根。 

（（（（一一一一））））離三不善根為涅槃義離三不善根為涅槃義離三不善根為涅槃義離三不善根為涅槃義：：：：「比丘心法善修心已，離貪欲心，離瞋恚心，

離愚癡心，得無貪法、無恚法、無癡法，是比丘能自記說：『我生己盡，梵行已

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580 

（（（（二二二二））））賢聖法賢聖法賢聖法賢聖法、、、、律所行捨行律所行捨行律所行捨行律所行捨行：：：：斷除貪欲，遠離苦貪，依無貪心，捨於愛著。

斷除瞋恚，不生忿恨，依於無恚，捨彼瞋恨。修習正見，不起顛倒，依於正見，

捨彼邪見。婆羅門！是名賢聖法、律所行捨行。」581 

三不善根，巴利語 tini akusala-mulani。指其體不善，能成為一切不善法之

因之三種不善，即貪不善根、瞋不善根、癡不善根。乃「三善根」之對稱。貪者，

染著順境；瞋者，忿怒逆境；癡者，無明、不辨事理。此三煩惱乃生起諸惡之根

本，故稱不善根。582「三不善根」此三法向惡趣。583 

（（（（一一一一））））為聖法律中為聖法律中為聖法律中為聖法律中斷絕俗事八支之三支斷絕俗事八支之三支斷絕俗事八支之三支斷絕俗事八支之三支584。。。。如何斷呢？思惟貪著者、害恚者、

憎嫉惱者「必受惡報，現世及後世，若我貪著者，便當自害，亦誣謗他，天及諸

智梵行者道說我戒，諸方悉當聞我惡名，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585，

思惟現世及後世將會有如是果報，心生恐懼，而寧可不要貪愛執取、瞋害怒恚、

憎恨嫉惱，則能離染而邁向清淨。 

（（（（二二二二））））為根本煩惱為根本煩惱為根本煩惱為根本煩惱：：：：依凡夫的習性，對於自己所喜愛的人、事、物，自然想

要執為己有，這就是「貪心」；相反的，對於不順己意的人、事、物，產生排斥，

                                                 

580 《雜阿含經》卷十八，第四九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31 中。 

581 《雜阿含經》卷三七，第一○四○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72 上。 

582  佛光大辭典，p530。 

583 《長阿含經》卷十，《三聚經》第八，大正藏第一册，頁 59 下。 

584 《中阿含經》卷五十五，〈晡利多品．持齋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773 下。經云：「依

離殺、斷殺，依離不與取、斷不與取，依離邪淫、斷邪淫，依離妄言、斷妄言，依無貪著、

斷貪著，依無害恚、斷害恚，依無憎嫉惱、斷憎嫉惱，依無增上慢、斷增上慢。」 

585 《中阿含經》卷五十五，〈晡利多品．持齋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77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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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厭惡，這就是「瞋恚」；由於凡事全憑自己的好惡，順己則喜，違逆則怒，

完全不明事理，這就是「愚癡」。因為貪、瞋、癡作祟，於是產生慳貪、吝嗇、

嫉妒、自私、怨恨、執著、惱怒、散亂、煩悶等情緒，這就是煩惱。因此，產生

煩惱的根本原因起於貪欲、瞋恚、愚癡，三者又稱「三毒」，係毒害眾生出世善

心中之最甚者，能令有情長劫受苦而不得出離。此三毒又為身、口、意等惡行之

根源，故亦稱「三不善根」，為「根本煩惱」之首。 

在《增一阿含經》卷八，中有一偈，對於三善根及三不善根的文學引喻，經

云：「若人有貪欲，瞋恚、癡不盡；於善漸有減，猶如月向盡。若人無貪欲，瞋

恚、癡亦盡；於善漸有增，猶如月盛滿。」586「善與惡」如月，「於善漸有增，

猶如月盛滿」，「於善漸有減，猶如月向盡」，但觀月相，有上懸月，下懸月，其

實人世間的各個現象世界皆具有善與惡，人的善與不善亦復如是。好人一半，壞

人一半；佛一半，魔一半；白天一半，夜晚一半，是「一半一半的世界」，但看

你要那一半？ 

四退法四退法四退法四退法587及四增法及四增法及四增法及四增法588 

云何四退法？謂四扼589：欲扼、有扼、見扼、無明扼。  

云何四增法？謂四無扼：無欲扼、無有扼、無見扼、無無明扼。  

四軛，巴利作 Cattaro visabboga。軛，為扼制牛馬頸之物，令之拖車而不得

逃離；因眾生由三惑之所流轉，漂泊三界，以四軛比喻四種繫縛有情眾生，令不

得出離生死之煩惱。在初期聖典中，通常以「流」來引喻，眾生無法出離生死，

                                                 

586 《增一阿含經》卷八，〈安般品之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585 上。 

587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中。P.T.S.長部（D.Vol.3，p.276，5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7。 

588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中。P.T.S.長部（D.Vol.3，p.276，5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7。 

589  四扼（cattāro yogā）（巴），即四種繫縛。「扼」，宋、元、明三本均作「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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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所謂的「四流」，其意義同於「四軛」。如《雜阿含》卷十八云：「所謂扼者，

云何為扼？扼如流說」590，而「流者，謂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591 

1.欲軛（巴利文作 kamayogavisam -yoga 欲扼之離軛），即欲界思惑，謂五根

貪愛五塵，故名為思惑，即貪、瞋、慢。因此思惑，流轉欲界，繫縛有情眾生，

令不得出離生死。「云何名為欲流？所謂五欲是也。云何為五？所謂若眼見色起

眼識想；若耳聞聲起識想；若鼻嗅香起識想；若舌知味起識想；若身知細滑起識

想，是謂名為欲流。」592 

2.有軛（巴利文作 bhavayogavisam-yoga 有輒之離軛），有即因果不亡為有，

謂色界、無色界思惑，即貪、慢，因此思惑，流轉色、無色界，繫縛有情眾生，

令不得出離生死。「云何名為有流？所謂有者，三有是也。云何為三？所謂欲有、

色有、無色有，是謂名為有流也。」593 

3.見軛（巴利文作 ditthiyogavisam-yoga 見軛之離軛），見即三界見惑，謂意

根對於法塵，起分別見，因此見惑，流轉三界，繫縛有情眾生，令不得出離生死。

「云何名為見流？所謂見流者；世有常、無常；世有邊見、無邊見；彼身彼命、

非身非命；有如來死無如來死，若有如來死若無如來死，亦非有如來死亦非無如

來死，是謂名為見流。」594 

4.無明軛（巴利文作 avijjayogavisam-yoga 無明輒之離軛），無所明了，故曰

無明，即三界思惑中之癡惑。由此無明，流轉生死，繫縛有情眾生，令不得出離

生死。「彼云何無明流？所謂無明者，無知、無信、無見，心意貪欲恆有希望，

及其五蓋：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調戲蓋、疑蓋。若復不知苦、不知集、不

                                                 

590 《雜阿含經》卷十八，第四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27 上。 

591  同前註。 

592 《增一阿含經》卷廿三，〈增上品〉第卅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672 中。 

593 《增一阿含經》卷廿三，〈增上品〉第卅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672 中。 

594 《增一阿含經》卷廿三，〈增上品〉第卅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67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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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盡、不知道，是謂名為無明流。天子當知：如來說此四流，若有人沒在此者，

亦不能得道。」595 

（（（（一一一一））））不知四流不知四流不知四流不知四流，，，，不得四樂不得四樂不得四樂不得四樂：：：：若凡夫之人不聞此四流者，則不獲四樂。「若

凡夫之人不知此四流者，不獲此四樂」。596即不知休息樂597、正覺樂598、沙門樂、

涅槃樂。 

（（（（二二二二））））八正道斷四流八正道斷四流八正道斷四流八正道斷四流：：：：「如來亦說有四流法，若一切眾生沒在此流者，終不

得道」599，而何能斷此流呢？「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斷此流耶？……謂八正

道──正見……乃至正定」600。此外「具足一切威儀，能斷結、去愛，度於四流，

漸漸越苦」。601 

五退法五退法五退法五退法602及五增法及五增法及五增法及五增法603 

云何五退法？謂五心礙結：一者比丘疑佛，疑佛已，則不親近；不親近已，

則不恭敬，是為初心礙結。又比丘於法、於眾、於戒，有穿漏行、不真正

行、為汙染行，不親近戒，亦不恭敬，是為四心礙結。又復比丘於梵行人

生惡害604心，心不喜樂，以麁惡言而毀罵之，是為五心礙結。 

                                                 

595 《增一阿含經》卷廿三，〈增上品〉第卅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672 中。 

596 《增一阿含經》卷廿三，〈增上品〉第卅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672 下。 

597    休息者，心意想息，恆專一心，意樂閑居，常求方便，入三昧定，便成就大果報。 

598 善逝樂：善逝意即如實到彼岸，不再退沒生死之海。善逝便無諸苦，故謂善逝樂。 

599 《增一阿含經》卷廿三，〈增上品〉第卅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672 中。 

600 《雜阿含經》卷十八，第四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27 上。 

601 《增一阿含經》卷卅四，〈七日品〉第四十之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741 中。 

602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藏

第一册，頁 53 中。P.T.S.長部（D.Vol.3，p.277，19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9。 

603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藏

第一册，頁 53 中。P.T.S.長部（D.Vol.3，p.277，19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9。 

604 「害」，麗本作「向」，今依三本、金本、佛光本改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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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五增法？謂五喜本605：一悅、二念、三猗606、四樂、五定。  

「五心礙結」，巴利本作 pañca cetokhilā（五心荒蕪）。指對佛、法、僧、戒及

梵行者，心「有疑、有危懼、不能勝解、不能心安淨者，彼心雖熱勤、專念、堪

忍、精勤而不能向於趣向；如是心之熱勤、專念、堪忍、精勤而不向趣向者」607。 

1.疑佛，疑佛已，則不親近；不親近已，則不恭敬：指對佛世尊，心有疑，迷

心乖理，狐疑不決，有結縛，則不願親近；不願親近則不恭敬順從，心雖熱勤、

專念、堪忍、精勤而不能向於趣向。608 

2－4.於法、於眾、於戒，有穿漏行、不真正行、為汙染行，不親近戒，亦不恭

敬：即對於法有疑、僧伽有疑、學處有疑，心雖熱勤、專念、堪忍、精勤而不能

向於趣向。609 

5.於梵行人生惡害，心不喜樂，以麁惡言而毀罵之：對於同梵行者之間，有瞋

恚害惱心、生心不歡喜之意，心雖熱勤、專念、堪忍、精勤而不向趣向。610 

(一一一一)繫結之法與結法繫結之法與結法繫結之法與結法繫結之法與結法：：：：「云何結所繫法？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

意法，是名結所繫法。云何結法？謂欲貪，是名結法」。611眾生因六入觸而為結

所繫，而結法之因為貪欲之心，心有礙結，乃是對於事實無法如實了知洞悉，心

生不信而狐疑，對善法行則心不生歡喜心，而有滯礙不通。 

「五喜本」：指修行佛道，獲得五種歡喜心。即，悅、念、猗、樂、定。 

（（（（一一一一））））具戒者具戒者具戒者具戒者，，，，成就五喜本成就五喜本成就五喜本成就五喜本：：：：「不誣謗世尊戒，不誣謗天諸智梵行者，亦不

                                                 

605  五喜本，巴利本作「五根」，即根 saddhindriyam，精進根 viriyindriyam，念根 satindriyam，

定根 samadhindriyam，慧根 pabbindriyam。 

606 「猗」，宋本作「倚」。 

607 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9。 

608 同前註。 

609 同前註。 

610 同前註。 

611 《雜阿含經》卷九，第二三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5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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誣謗自戒已，便生歡悅；生歡悅已，便生喜；生喜已，便止身；止身已，便覺樂；

覺樂已，便心定」612。此外，斷十惡業道，念十善業道，能得五喜本。613 

（（（（二二二二））））如何修滿五喜本如何修滿五喜本如何修滿五喜本如何修滿五喜本：：：：「若聖弟子修學遠離喜樂，具足身作證，遠離五法，

修滿五法」。614修滿五法是指「隨喜、歡喜、猗息、樂、一心」615（五喜本）。如

何修學遠離喜樂？遠離五法，即「斷欲所長養喜、斷欲所長養憂、斷欲所長養捨、

斷不善所長養喜、斷不善所長養憂」。616 

六退法六退法六退法六退法617及六增法及六增法及六增法及六增法618 

云何六退法？謂六不敬法：不敬佛、不敬法、不敬僧、不敬戒、不敬定、

不敬父母。 

云何六增法？謂六敬法：敬佛、敬法、敬僧、敬619戒、敬定、敬父母。  

恭敬，自謙而尊重禮敬於他人。恭敬通於身口意三業。漢譯本以恭敬於「佛、

法、僧、戒、定、父母」。巴利本則以恭敬隨順「佛、法、僧、戒、不放逸、交

友」。此中就「定、父母」與「不放逸、交友」在版本上略有差異。 

如何對「佛、法、僧、戒、定、父母」起恭敬隨順心呢？應常念其功德，增

長景仰之心。「佛、法、僧、戒、定、父母」之功德力為何呢？ 

                                                 

612 《中阿含經》卷五一，〈大品．跋陀和利經〉第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747 下。 

613 《中阿含經》卷四，〈業相應品．波羅牢經〉第十，大正藏第二册，頁 447 中。經云：「彼自

見斷十惡業道，念十善業道已，便生歡悅；生歡悅已，便生於喜；生於喜已，便止息身；

止息身已，便身覺樂；身覺樂已，便得一心」。 

614 《雜阿含經》卷十七，第四八二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23 上。 

615 同前註。 

616 同前註。 

617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藏

第一册，頁 54 上。P.T.S.長部（D.Vol.3，p.279，22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1。 

618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藏

第一册，頁 54 上。P.T.S.長部（D.Vol.3，p.279，22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1。 

619 「敬」，大正本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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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敬佛：「觀如來形，未曾離目；已不離目，便念如來功德。如來體者，金

剛所成，十力具足，四無所畏，在眾勇健。如來顏貌，端正無雙，視之無厭；戒

德成就，猶如金剛，而不可毀，清淨無瑕，亦如琉璃。如來三昧，未始有減，已

息永寂，而無他念；憍慢強梁，諸情憺怕，欲意、恚想、愚惑之心、猶豫慢結，

皆悉除盡。如來慧身，智無崖底，無所罣礙。如來身者，解脫成就，諸趣已盡，

無復生分，言：『我當更墮於生死。』如來身者，度知見城，知他人根，應度不

度，此死生彼，周旋往來生死之際，有解脫者，無解脫者，皆具知之。」620念佛

功德，「此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

人師、佛、世尊。」621 

2.敬法：「夫正法者，於欲至無欲，離諸結縛、諸蓋之病。此法猶如眾香之

氣，無有瑕疵亂想之念」622。念法功德，「於世尊正法、律現法離諸熱惱，非時

通達，緣自覺悟」。623 

3.敬僧：「如來聖眾，善業成就，質直順義，無有邪業，上下和穆，法法成

就。如來聖眾，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知見成就。聖眾

者，所謂四雙八輩，是謂如來聖眾，應當恭敬，承事禮順。所以然者，是世福田

故。於此眾中，皆同一器，亦以自度，復度他人至三乘道，如此之業名曰聖眾。」

624念僧功德，「善向、正向、直向、等向，修隨順行，謂向須陀洹、得須陀洹、

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阿羅漢、得阿羅漢，如是四雙八

士，是名世尊弟子僧，具足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供養、恭敬、尊重之

處，堪為世間無上福田。」625 

                                                 

620 《增一阿含經》卷二，〈廣演品〉第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554 上。 

621 《雜阿含經》卷廿，第五五四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45 中。 

622 《增一阿含經》卷二，〈廣演品〉第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554 中。 

623 《雜阿含經》卷廿，第五五四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45 中。 

624 《增一阿含經》卷二，〈廣演品〉第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554 下。 

625 《雜阿含經》卷廿，第五五四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4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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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敬戒：「所謂戒者，息諸惡故。戒能成道，令人歡喜，戒纓絡身，現眾好

故。夫禁戒者，猶吉祥瓶，所願便剋；諸道品法，皆由戒成。」626念戒功德，「自

持正戒，不毀不缺，不斷不壞，非盜取戒，究竟戒，可讚嘆戒，梵行戒，不憎惡

戒。」627 

5.敬定：心念於正定，住心不亂、堅固、攝持、寂止、三昧、一心；能得現

法樂住，得神通力，成就四禪定，八解脫具足。 

6.敬父母：「教二人作善不可得報恩。云何為二？所謂父母也。若復，比丘！

有人以父著左肩上，以母著右肩上，至千萬歲，衣被、飯食、牀蓐臥具、病瘦醫

藥，卽於肩上放於屎溺，猶不能得報恩。比丘當知：父母恩重，抱之、育之，隨

時將護，不失時節，得見日月，以此方便，知此恩難報。」628「若比丘所為眾生

善知識，遇及一切父母知親，盡當以四事629教令知法。」630 

七退法七退法七退法七退法631及七增法及七增法及七增法及七增法632 

云何七退法？謂七非法633：謂634比丘無信、無慚、無愧、少聞、懈墮、多

忘、無智。 

云何七增法？謂七正法：有信、有慚、有愧、多聞、不懈墮、強記、有智。 

                                                 

626 《增一阿含經》卷二，〈廣演品〉第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555 上。 

627 《雜阿含經》卷廿，第五五四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45 中。 

628 《增一阿含經》卷十一，〈善知識品〉第廿，大正藏第二册，頁 601 上。 

629  經中指的四事為四不壞淨。 

630 《增一阿含經》卷廿三，〈增上品〉第卅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667 下。 

631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中。P.T.S.長部（D.Vol.3，p.282，3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3。 

632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中。P.T.S.長部（D.Vol.3，p.282，3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3。 

633 「云何七退法謂七非法」，金本作「云何七退謂七非是」，宋、元、明三本與聖本作「云何七

退謂七非法」字。石本、麗本作「法謂七非法是」。 

634 「謂」，麗本、金本作「是」，今依據宋、元、明三本、佛光本改作「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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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正法，指： 

1.有信，巴利 saddha。「得堅固信，深著如來，信根已立，終不隨外沙門、梵

志，若天、魔、梵及餘世間」。635「如王邊城造立樓櫓，築地使堅，不可毀壞，

為內安隱，制外怨敵」；由於得堅固信力，深著如來，信根已立，終不追隨外沙

門、梵志，若天、魔、梵及餘世間，636能除惡而修諸法，如同得「信樓櫓」。 

2.有慚，巴利 hirima hoti，常行慚恥，可慚知慚，惡不善法穢汙煩惱，受諸

惡報，造生死本」。637「如王邊城掘鑿池塹，極使深廣，修備可依，為內安隱，

制外怨敵」638；由於常行慚恥，可慚知慚，惡不善法穢汙煩惱，受諸惡報，造生

死本，能除惡而修諸法，如同得「慚池塹」。 

3.有愧，巴利 ottappi hoti，「常行羞愧，可愧知愧，惡不善法穢汙煩惱，受諸

惡報，造生死本」。639「如王邊城周匝通道，開除平博，為內安隱，制外怨敵」640；

由於心常行羞愧，可愧知愧，惡不善法穢汙煩惱，受諸惡報，造生死本，能除惡

而修諸法，如同得「愧平道」。 

4.多聞，巴利 bahussutatta，一般是指「廣學多聞，守持不忘，積聚博聞。所

謂法者，初善、中善、竟亦善，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如是諸法廣學

多聞，翫習至千，意所惟觀，明見深達」641。「如王邊城豫備軍器──弓、矢、

鉾、戟，為內安隱，制外怨敵」642；由於博學多智而多聞持經法，憶持而不忘失，

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清淨梵行，如此廣學多聞諸法，由意所熟慮，由見所

善觀察，能除惡而修諸法，如同得「多聞軍器」。而《雜阿含經》卷一，第二五

                                                 

635 《中阿含經》卷一，〈七法品．城喻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422 下。 

636 《中阿含經》卷一，〈七法品．城喻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423 中。 

637 《中阿含經》卷一，〈七法品．城喻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422 下。 

638 《中阿含經》卷一，〈七法品．城喻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423 中。 

639 《中阿含經》卷一，〈七法品．城喻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422 下。 

640 《中阿含經》卷一，〈七法品．城喻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423 中。 

641 《中阿含經》卷一，〈七法品．城喻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422 下。 

642 《中阿含經》卷一，〈七法品．城喻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42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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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則以能由於聞持經法而對於五蘊的執著產生厭離才是多聞，經云：「若聞色是

生厭、離欲、滅盡、寂靜法，是名多聞；如是聞受、想、行、識，是生厭、離欲、

滅盡、寂靜法，是名多聞比丘，是名如來所說多聞。」643 

5.不懈墮，巴利 araddhaviriyo，勤精進。644「常行精進，斷惡不善，修諸善法，

恒自起意，專一堅固，為諸善本，不捨方便」。645「如王邊城集四種軍力──象

軍、馬軍、車軍、步軍，為內安隱，制外怨敵」646；由於精進不懈，斷諸惡不善

行，廣修一切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定牢固，為諸善本而不捨一切善方便，能

除惡而修諸法，如同得「精進軍力」。 

6.強記，巴利 upatthitassati 念現前。「常行於念，成就正念，久所曾習，久

所曾聞，恒憶不忘」647「如王邊城立守門大將，明略智辯，勇毅奇謀，善則聽入，

不善則禁，為內安隱，制外怨敵」648。由於常專心念，而成就正念，過往曾學習

或曾聽聞見聞，皆恒不忘失，能除惡行而修諸法，如同得「念守門大將」。 

7.有智，巴利 pabbava，具慧。「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此智，聖慧明達，

分別曉了，以正盡苦，是謂聖弟子得七善法也。」649「如王邊城築立高牆，令極

牢固，泥塗堊灑，為內安隱，制外怨敵」650。由於修行智慧得如此智慧，明白通

達，所以能斷盡苦本，能除惡而修諸法，如同得「智慧牆」。 

得七善法，「不為魔王之所得便，亦不隨惡不善之法，不為染汙所染，不復

更受生。如王邊城造立樓櫓，築地使堅，不可毀壞，為內安隱，制外怨敵」651。

                                                 

643 《雜阿含經》卷一，第二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5 下。 

644 《中阿含經》卷一，〈七法品．城喻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422 下。 

645  同前註。 

646 《中阿含經》卷一，〈七法品．城喻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423 中。 

647 《中阿含經》卷一，〈七法品．城喻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422 下。 

648 《中阿含經》卷一，〈七法品．城喻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423 中。 

649 《中阿含經》卷一，〈七法品．城喻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422 下。 

650 《中阿含經》卷一，〈七法品．城喻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423 中。 

651 《中阿含經》卷一，〈七法品．城喻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42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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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一切充足，能成就四禪，樂住無乏，安隱快樂，自致涅槃。652 

八退法八退法八退法八退法653及八增法及八增法及八增法及八增法654 

云何八退法？謂八懈怠法。何謂八懈怠？比丘乞食不得食655，便作是念：

我於今日下村乞食不得，身體疲極，不能堪任坐禪、經行，今宜臥息。懈

怠比丘便臥息，不肯精勤未得欲得、未獲欲獲、未證欲證，是為初懈怠。

懈怠比丘得食既足，復作是念：我朝入村乞食，得食過足，身體沈重，不

能堪任坐禪、經行，今宜寢息。懈怠比丘卽便寢息，不能精勤未得欲得、

未獲欲獲、未證欲證。懈怠比丘設少執事，便作是念：我今日執事，身體

疲極，不能堪任坐禪、經行，今宜寢息。懈怠比丘卽便寢息。懈怠比丘設

欲執事，便作是念：明當執事，必有疲極，今者不得坐禪、經行，當豫臥

息。懈怠比丘卽便臥息。懈怠比丘設少行來，便作是念：我朝行來，身體

疲極，不能堪任坐禪、經行，我今宜當臥息。懈怠比丘卽便臥息。懈怠比

丘設欲少行，便作是念：我明當行，必有疲極，今者不得坐禪、經行，當

豫寢息。懈怠比丘卽尋656寢息，不能精勤未得欲得、未獲欲獲、未證欲證，

是為六懈怠比丘。設遇小患，便作是念：我得重病，困篤羸瘦，不能堪任

坐禪、經行，當須寢息。懈怠比丘卽657尋寢息，不能精勤未得欲得、未獲

欲獲、未證欲證。懈怠比丘所患已瘥658，復作是念：我病瘥未久，身體羸

                                                 

652 《中阿含經》卷一，〈七法品．城喻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423 中。 

653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下。P.T.S.長部（D.Vol.3，p.284，19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5。 

654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下。P.T.S.長部（D.Vol.3，p.284，19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5。 

655  三本、石本、聖本、磧本、徑本、清本均無「食」字。 

656  聖本無「尋」字。 

657 「即」，石本、麗本、三本、磧本、徑本作「即尋」。 

658 「瘥」，麗本、金本作「差」，今依據宋、元、明三本及佛光本改作「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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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不能659堪任坐禪、經行，宜自寢息。懈怠比丘卽尋寢息，不能精勤未

得欲得、未獲欲獲、未證欲證。  

云何八增法？謂八不怠。「云何八精進？比丘入村乞食，不得食還，卽作

是念：我身體輕便，少於睡眠660，宜可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

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卽便精進，是為初精進比丘。乞食得足，便

作是念：我今入村，乞食飽滿，氣力充足，宜勤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

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卽尋精進。精進比丘設有執事，便

作是念：我向執事，廢我行道，今宜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

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卽尋精進。精進比丘設欲661執事，便作是念：

明當執事，廢我行道，今宜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

者證。於是，比丘卽便精進。精進比丘設有行來，便作是念：我朝行來，

廢我行道，今宜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

比丘卽尋精進。精進比丘設欲行來，便作是念：我明662當行，廢我行道，

今宜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卽便

精進。精進比丘設遇患時，便作663是念：我得重病，或能命終，今宜精進，

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卽便精進。精進比丘患得小 

瘥，復作是念：我病初瘥，或更增動，廢我行道，今宜精進坐禪、經行，

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卽便精進坐禪、經行，是為

八。 

「精進」是種種法數之一，在「四力」、「五力」、「七力」、「五學力」、「七正

法」、「七正法」、「八大人念」、「十救法」等中皆是。在聖典中載，世尊即是以精

                                                 

659  宋、元、明三本均無「能」字。 

660 「眠」，石本作「臥」。 

661 「欲」，三本、磧本、徑本均作「應」。 

662 「明」，三本、磧本、徑本均作「朝」。 

663 「作」，聖本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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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力而超越彌勒菩薩成佛，如《增一阿含經》云：「彌勒菩薩應三十劫當成無上

正真等正覺，我以精進之力超越成佛。阿那律知之：諸佛世尊皆同一類，同其戒

律、解脫、智慧而無有異。亦復同空，無相、願，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而莊

嚴其身，視無厭足，無能見頂者，皆悉不異。唯有精進不同，於過去當來諸佛世

尊，精進者，吾最為勝」，664精進不懈惰者，則於諸善法便而有所增益。 

精進，即勇猛勤策進修諸善法；亦即依佛教教義，於修善斷惡、去染轉淨之

修行過程中，不懈怠地努力上進是修道之根本。有所謂的「四正勤」，即：「未生

善令生起，已生善令增長；未生惡令不生，已生惡令斷除。」這種向上、向善，

而且以自利利人為目標的努力，就是正精進。懈怠，，，，即指懶惰之狀態。除意謂不

積極修善行之精神作用外，並有積極行惡之含義。為勤（即精進）所對治。 

本經「滅法」的八退法及八增法是針對比丘在修習上，在行住坐臥之間，包

括了乞食、坐禪經行、執事、將遠行、生病、病初瘥……等，心中生起的念念頭

或心態。「增法」與「退法」在內容本質上的差異，在於「精進」與「懈怠」之

別。 

行精進，能得世間、出世間的無上善法，此為自利；能教化眾生勤修正法，

此為利他。當道精進，少欲知足，於行住坐臥不放逸。精進是一種主動的表現，

透過此種力量，完成人生的意義，做出有價值的事業，令人得到滿足。然努力不

懈的人，在於持久的精進，靠日常的培養，則生命力就在精進上的展現，不斷的

跟自己對話，引導走向振作，來自不斷的持續力，將甘露法水不停的灌溉自心的

福田，美好的人生就建立在這種積極的思想上。 

                                                 

664 《增一阿含經》卷三十七，〈八難品〉第四十二之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75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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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退法九退法九退法九退法665及九增法及九增法及九增法及九增法666 

云何九退法？謂九惱法667：有人已侵惱我，今侵惱我，當侵惱我；我所愛

者，已侵惱，今侵惱，當侵惱；我所憎668者，已愛敬，今愛敬，當愛敬。 

云何九增法？謂九669無惱：彼已侵我，我惱何益？已不生惱，今不生惱，

當不生惱。我所愛者，彼已侵惱，我惱何益？已不生惱，今不生惱，當不

生惱。我所憎者，彼已愛敬，我惱何益？已不生惱，今不生惱，當不生惱。  

九惱，此九法向於惡趣670，為衰退法。有人（1）己經侵惱我，（2）現在侵

惱我，（3）當來會侵惱我。我所愛的，（4）已經侵惱我，（5）現今侵惱，（6）當

來侵惱。我所憎恨的（7）己被愛敬，（8）現今愛敬，（9）當來會愛敬。 

「九無惱」即指九害心調伏：「彼已侵我，我惱有什麼益處呢？過去（已不

生）、現在（今不生）、未來（當不生）」、「我所愛者，彼已侵惱，我惱有什麼益

處呢？過去（已不生）、現在（今不生）、未來（當不生）」、「我所憎恨者，他已

愛敬（逆惱心），我惱有什麼益處呢？過去（已不生）、現在（今不生）、未來（當

不生）」。此九法向於善趣671，為增益善法。 

此中，將與人往來分三類：一般往來的人、所喜愛的人、所憎惡的人；另分

過去、現在、未來三種時態，即為九種狀態。對於此九種情況，自我內心煩惱的

調伏，是一種修心的方法。人與人之間，凡事能夠「不念舊惡」，與人能夠沒有

隔宿的仇恨，縱有小小的嫌隙，有了寬恕，則化解仇恨，正如春陽融化霜雪；寬

                                                 

665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6 上。P.T.S.長部（D.Vol.3，p.288，8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9。 

666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6 上。P.T.S.長部（D.Vol.3，p.288，8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9。 

667 「九惱法」，巴利本作 nava āghāta-vatthūni（九瞋害事），謂引生懊惱之九種情況。 

668 「憎」，宋本、元本、金本均作「增」。 

669  麗本、金本無「九」字，今依據宋、元、明三本補上。 

670 《長阿含經》卷十，《三聚經》第八，大正藏第一册，頁 60 上。 

67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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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別人，只在一念之間，卻能化戾氣為祥和、化醜惡為善美。 

十退法十退法十退法十退法672及十增法及十增法及十增法及十增法673 

云何十退法？謂十不善行迹：身殺、盜、淫，口兩舌、惡罵、妄言、綺語，

意貪取、嫉妬、邪見。 

云何十增法？謂十善行：身不殺、盜、淫，口不兩舌、惡罵、妄言、綺語，

意不貪取、嫉妬、邪見。  

「十善」即十善業（Dasa kusalakammapatha）。乃身、口、意三業中所行之

十種善行為。又作十善業道、十善道、十善根本業道、十白業道。「何等為正？

謂人、天、涅槃。何等為正道？謂不殺、不盜、不邪婬、不妄語、不兩舌、不惡

口、不綺語、無貪、無恚、正見」。674 

反之，身口意所行之十種惡行為，稱為十惡，又作十不善業道（Dasa 

akusalakammapatha）、十惡業道、十不善根本業道、十黑業道。「何等為邪？謂

地獄、畜生、餓鬼。何等為邪道？謂殺、盜、邪婬、妄語、兩舌、惡口、綺語、

貪、恚、邪見」。675即： 

1.殺生，巴利本作 panatipato（斷生命）：「殺生，極惡飲血，其欲傷害，不

慈眾生，乃至蜫蟲。」676 

2.偷盜，巴利本作 adinnadanam（不與取）：「不與取，著他財物以偷意取。」

                                                 

672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7 上。P.T.S.長部（D.Vol.3，p.290，13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301。 

673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7 上。P.T.S.長部（D.Vol.3，p.290，13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301。 

674 《雜阿含經》，第七九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05 上。 

675 《雜阿含經》，第七九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05 上。 

676 《中阿含經》卷三，〈業相應品．思經〉第五，大正藏第一册，頁 43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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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7 

3.邪淫，巴利本作 kamesumicchacaro（欲邪行）：「邪淫，彼或有父所護，或

母所護，或父母所護，或姊妹所護，或兄弟所護，或婦父母所護，或親親所護，

或同姓所護，或為他婦女，有鞭罰恐怖，及有名假賃至華鬘，親犯如此女。」678 

4.妄語，巴利本作 musavado（虛誑語）：「妄言，彼或在眾，或在眷屬，或

在王家，若呼彼問，汝知便說；彼不知言知，知言不知；不見言見，見言不見；

為己為他，或為財物，知已妄言。」679 

5.兩舌，巴利本作 pisuna vaca（離間語）：即說離間語、破語。「兩舌，欲離

別他，聞此語彼，欲破壞此；聞彼語此，欲破壞彼；合者欲離，離者復離；而作

羣黨，樂於羣黨，稱說羣黨。」680 

6.惡口，巴利本作 pharusa vaca（麤惡語）：即惡語、惡罵。「麁言，彼若有

言，辭氣麁獷，惡聲逆耳，眾所不喜，眾所不愛，使他苦惱，令不得定，說如是

言。」681 

7.綺語，巴利本作 samphappalapo（雜穢語）：即雜穢語、非應語、散語、無

義語。乃從染心所發者。「綺語，彼非時說，不真實說，無義說，非法說，不止

息說；又復稱歎不止息事，違背於時而不善教，亦不善訶。」682 

8.貪欲，巴利本作 abhijjha（貪欲）：即貪愛、貪取、慳貪。「貪伺，見他財

物諸生活具，常伺求望，欲令我得。」683 

                                                 

677  同前註。 

678  同前註。 

679  同前註。 

680  同前註。 

681  同前註。 

682  同前註。 

68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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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嫉妬，巴利本作 byapado（瞋恚）：即瞋恚。「嫉恚，意懷憎嫉而作是念：

彼眾生者，應殺、應縛、應收、應免、應逐擯出；其欲令彼受無量苦。」684 

10.邪見，巴利本作 micchaditthi （邪見）：即愚癡。為八難之一。「邪見，所

見顛倒，如是見、如是說：無施、無齋、無有呪說；無善惡業，無善惡業報；無

此世彼世，無父無母；世無真人往至善處、善去、善向，此世彼世，自知、自覺、

自作證成就遊。」685 

（一）邪道指會促成趨向地獄、畜生、餓鬼等三惡途的方法路徑；正道指的

是成就人、天、涅槃的路徑。故經中云：「何等為邪？謂地獄、畜生、餓鬼。何

等為邪道？謂：殺、盜……乃邪見（十惡業道）。何等為正？謂：人、天、涅槃。

何等為正道？謂：不殺、不盜……乃至正見（十善業道）」。686 

（二）斷十惡業道，念十善業道，成就五喜本。經云：「彼自見斷十惡業道，

念十善業道已，便生歡悅；生歡悅已，便生於喜；生於喜已，便止息身；止息身

已，便身覺樂；身覺樂已，便得一心。」687十惡業果的斷盡，而十善功德發達到

圓滿。能將十善普利世間一切眾生，即得成大菩提果，所以在中阿含《三聚經》

中也提及「十不善」能向惡趣，而「十善行」能向善趣688。而十善業也是受持八

關齋戒，懺悔發願時重要的行持功課。689 

（三）關於十善業道及十不善的果報，有所不同。「十善業道，白有白報，

自然昇上，必至善處」690。如「有人以酥油瓶投水而破，滓瓦沈下，酥油浮上」。

691眾生行十惡之業報，會招感諸外物衰敗耗竭692；亦為諸神所護，如經云：「為

                                                 

684  同前註。 

685  同前註。 

686 《雜阿含經》，第七九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05 上。 

687 《中阿含經》卷四，〈業相應品．師子經〉第八，大正藏第一册，頁 447 中。 

688 《長阿含經》卷十，《三聚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60 上。 

689 《增一阿含經》卷十六，大正藏第二册，頁 625 上。 

690 《中阿含經》卷三，〈業相應品．鹽喻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440 中。 

691 《中阿含經》卷三，〈業相應品．鹽喻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44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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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行，邪見顛倒，作十惡業，如是人輩，若百若千乃有一神護耳693。若有人修

行善法，見正信行，具十善業，如是一人有百千神護」694；此外，在《增一阿含

經》卷十九載，轉輪聖王自行十善，修十功德，亦復教人行十善功德，有此十功

德，「故應與起偷婆695」。696 

（四）十善行可分為三類，也就是即三善身行（不殺、不盜、不淫）、四善

語行（不惡口、不二舌、不妄言、不綺語）、三善意行（不貪、不瞋、不邪見）。

離以述十惡，就是十善。依此順序，屬於身業者有三，口業者有四，意業者有三，

常稱之為「身三、口四、意三」，只要是人類的行為，就是一種意識作用的結果

（業的開展）。697除意三外之七支，稱為七支業。造業之經過可分為加行、根本

與後起三個階段，此十業道屬根本者，故立為根本業道。 

（五）在《增一阿含經》卷十二中說道：一個有智慧的人，應當念身口意三

事修行。那三事呢？「智者應思惟者，便思惟之；應論說者，便論說之；應行善

者，便修行善」698。如何行持身三、口四、意三呢？對於身業，「智者思惟身行，

無所觸犯。然復智者自不殺生，亦不教人殺生，見人殺者心不喜樂。自不偷竊，

不教人盜，見人盜者心不喜樂。亦不淫泆，見他女色，心不起想，亦不教人使行

淫泆。設見老母，視之如己親，中者如姊，小者如妹，意無高下。如是，智者身

                                                                                                                                            

692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三，〈善惡品〉第四十七，大正藏第二册，頁 781 上。云：「由殺生報

故，眾生壽命極短；由不與取報故，眾生生便貧賤；由淫泆報故，眾生門不貞良；由妄語

報故，眾生口氣醜弊，致不鮮潔；由綺語報故，致土地不平整；由兩舌報故，土地生荊棘；

由惡口報故，語有若干種；由嫉妬報故，以致穀不豐熟；由恚害報故，多諸穢惡之物；由

邪見報故，自然生八大地獄。因此十惡報故，使諸外物衰秏」。 

693 《長阿含經》卷廿，〈世記經．忉利天品〉第八，大正藏第一册，頁 135 下。指守護鬼神攝

其精氣。 

694  同前註。 

695 《增一阿含經》卷十九，大正藏第一册，頁 642 中。偷婆（thūpa）（巴）、（stūpa）（梵），

又作塔婆、佛圖、浮屠，譯為塔，意指高顯處、方墳、圓冢，為頂、堆土之義。 

696  同前註。 

697  參閱佐佐木現順著，周柔含譯，《業的思想》，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 年 2 月初版，頁

111-120。 

698 《增一阿含經》卷十二，〈三供養品〉第廿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60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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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三行」699。對於口業的行持，「智者不行妄語，亦不教人妄語，見人妄語者

意不喜樂，是謂智者而護其口。復次，智者不行綺語、惡口、鬥亂彼此，亦不教

人使行綺語、惡口、鬥亂。如是，智者成就口四行」700。智者在意業方面思惟，

以「不嫉妬、恚、癡，常行正見，見他財貨，不生想念」701來成就。此外，提到

愚痴的人，有三事「不可思惟而思惟之，不可論說而論說之，不可行者而修習之」，

即造身惡行、口四過、意三不正念。說明了一個有智慧和一個愚痴無智的人對於

「身三、口四、意三」所意、所言、所行的差異。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難解法析義難解法析義難解法析義難解法析義 

「難解法」，巴利本作 duppativijjha，即很難理解，很難貫通。其述及法數包

括了「無間定」、「有因有緣，眾生生垢；有因有緣，眾生得淨」、「三難解」、「四

聖諦」、「五解脫入」、「六無上」、「七正善法」、「八不閑妨修梵行」、「九梵行」、「十

賢聖居」。 

一難解法一難解法一難解法一難解法702 

云何一難解法？謂無間定703。 

「無間定」，巴利本作 ānantarika ceto samādhi（無間心定） ān-antarika，「無

間的，直接的」704之義。無間，剎那不停，無有間隔。即心處於無有中斷之禪定，

是一種持續的狀況。 

                                                 

699  同前註。 

700  同前註。 

701  同前註。 

702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2 下。P.T.S.長部（D.Vol.3，p.272，15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4。 

703 「無間定」，巴利本作 ānantarika ceto samādhi（無間心定），即無有中絕之禪定。 

704  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辭典》，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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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阿含聖典中顯少提到「無間定」的字眼，因此單就字詞的概念理解

為一種「持續無有中斷的靜慮」的身心狀況。而據《舍利弗阿毘曇論》卷卅

中，應有四層次第的無間定，初果無間定、二果無間定、三果無間定、四果

無間定，肯定在程度上深淺的差異性。論云：「何謂無間定，比丘思惟無常、

苦、空、無我、涅槃寂靜，得定心住。得定已得初聖五根，以得初聖五根故，上

正決定，離凡夫地未得須陀洹果。若中命終，無有是處。若未得須陀洹果，墮地

獄畜生餓鬼，無有是處。若比丘定親近多修學已，得無間定向須陀洹果。若此定

無間滅已，得須陀洹果，是名無間定。若比丘定親近多修學已，得無間定向斯陀

含果。若此定無間滅已，得斯陀含果，是名無間定。若比丘定親近多修學已，得

無間定，向阿那含果。若此定無間滅已，得阿那含果，是名無間定。若比丘定親

近多修學已，得無間定，向阿羅漢果。若此定無間滅已，得阿羅漢果，是名無間

定」。705此中，其在道次第上有所層次上的差異，而證果的內容上亦是不同，但

其無間定的修持，是一種心處持續無有間隔的微細狀態，一般人覺受粗糙，實難

覺受其狀態。 

二難解法二難解法二難解法二難解法706 

云何二難解法？有因有緣，眾生生垢；有因有緣，眾生得淨。 

「因」，巴利語 hetu，「因、原因、理由」707，指引生結果之直接內在原因；

「緣」，巴利語 paccaya，有「緣、助緣、動機、資具」708之義，指由外來相助之

間接原因。依此，因緣又有內因外緣、親因疏緣之稱。廣義而言，因即意謂因與

緣，包含內因與外緣。 

                                                 

705 《舍利弗阿毘曇論》卷卅，大正藏第廿八册，頁 714 中。 

706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上。P.T.S.長部（D.Vol.3，p.273，17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4。 

707  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辭典》，p.331。 

708  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辭典》，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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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法與緣起法的差別為何？「云何為因緣法？謂此有故彼有，謂緣無明

行，緣行識，……乃至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709「云何緣生法？謂無明、行……。

「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自所覺知，成等正覺，為

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緣生有老死……謂無明、行、識、名

色、六入處、觸、受、愛、取、有、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是名緣生

法」710。就緣起法則定義和十二支緣起來分別論述。 

一切萬有皆由因緣之聚散而生滅，稱為因緣生、緣生、緣成、緣起。因此，

由因緣生滅之一切法，稱為因緣生滅法；而由因與緣和合所產生之結果，稱為因

緣和合。一切萬有皆由因緣和合而假生，無有自性，此即「因緣即空」之理。若

以煩惱為因，以業為緣，能招感迷界之果；以智為因，以定為緣，則能招感悟界

之果。711 

緣起，一切諸法（有為法），皆因種種條件（即因緣）和合而成立的理則稱

為緣起。即任何事物皆因各種條件之互相依存而有變化（無常），為佛陀對於現

象界各種生起消滅之原因、條件，所證悟之法則，如阿含聖典多處所闡明之十二

支緣起，謂「無明」為「行」之緣，「行」為「識」之緣，乃至「生」為「老死」

之緣，「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以明示生死相續的道理。同時也由「此無則

彼無，此滅則彼滅」之理，斷除無明，以證涅槃。 

「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712，緣起法是佛陀成道之證

悟，為佛教之基本原理。蓋佛陀對印度諸外道所主張「個我」及諸法具有實在之

自性等論點，均予否定之，而謂萬有皆係相互依存，非有獨立之自性，以此解釋

世界、社會、人生及各種精神現象產生之根源，建立特殊之人生觀與世界觀，成

                                                 

709 《雜阿含經》卷十二，第二九六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84 中。 

710  同前註。 

711  佛光大辭典，「因」2269、「緣」6123， 

712 《雜阿含經》卷十二，第二九六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8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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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佛教異於其他宗教、哲學、思想之最大特徵。713 

緣起的理則就是有「因」有「緣」，因緣和合而有「果」（垢、淨）。在「二

難解法」中，以有情身心垢淨的因緣果為喻，所謂「有因有緣，眾生得垢，有因

有緣眾生得淨」；也就是說眾生的染淨皆因緣而起，有因則必有果，如以米麥為

例，米麥之種子為因，而雨露、陽光、土壤、人力等為緣，如此則能產生米麥之

果實。此種因果之間相應相酬的思想，乃佛教用來說明世界一切事物的關係之基

本理論。正觀緣起的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就能遠離愛欲煩惱。煩惱是繫縛眾生

不得解脫自在的最大障礙；煩惱既除，就能獲得生命的解脫。因此佛經云：「見

緣起則見法，見法則見佛。」 

就整個佛教義理思想而言，十二因緣說是佛教大小乘諸說的總根源，「緣起」

思想從最初只是探討有關苦的根源，以作為修行實踐的指導原則，到了部派佛教

成為實有的「三世兩重因果」，截至目前一直仍為學界所論爭的課題714。原始佛

教的緣起論，最初可從九支緣起開始715，而發展十二因緣或十二緣起的學說，是

闡明人生的過程，苦惱的原因，宇宙的實相，中道境界，和解脫的原理的。由於

十二因緣的解釋而可演繹出佛教的種種學說。例如：業感緣起說，愛欲緣起說，

賴耶緣起說，無明緣起說，空起緣起說，乃至法界緣起說等等，實相論與緣起論

一切學說的根源，皆在於十二因緣說。十二因緣是佛自內證的境界，所以，海印

三昧的華嚴思想的根源，亦是在十二因緣說。法界緣起是十二緣起的開展，賴耶

緣起是「識」的展開，愛欲緣起是「愛」的展開，無明緣起是「無明」的展開，

                                                 

713  佛光大辭典，p6126「緣起」。 

714  以「三世輪迴」來解說十二緣起，一直為學界所諍議的課題，如木村泰賢在《原始佛教思

想論》 中，認為十二因緣的支數是由簡而繁而發展成十二緣起，增田英男則認為不應以

「輪迴」解說 緣起，山雄一在《空入門》中，指出「最初的連鎖緣起說，並不包含輪

迴」。此外，在南傳佛教的佛使比丘在《生活中的緣起》亦大力抨擊覺音論師在《清淨道

論》中，以「三世兩重因果」的輪迴轉生來解說十二緣起。 

715  參閱平川彰，《法と緣起》，收入〈平川彰著作集第一卷〉，東京：春秋社，1992 年 5 月第

三刷，頁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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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緣起是「名色」的展開，空緣起，中道緣起和真如緣起是十二因緣逆觀的展

觀，業感緣起是「行」的展開，其他，例如八正道的實修等等，也是十二因緣逆

觀的展開。 

三難解法三難解法三難解法三難解法716 

云何三難解法？謂三難解：賢聖難解、聞法難解、如來717難解。 

「賢聖難解、聞法難解、如來難解」，單就字義無前後文的說明，實很難理

解。但就「賢聖、聞法、如來」三者的殊勝而言，應指的「佛、法、僧」三寶具

不可思議的殊勝而實難理解的意味。 

1.賢聖難解：「賢」與「聖」之並稱。賢，即善和之意，指見道以前調心離

惡之人；謂凡夫離惡而未發無漏智，不證理亦未斷惑，係見道以前之位。聖，即

會於正理之意，指證見諦理，捨異生性之人；謂捨去凡夫之性，發無漏智而證理

斷惑，屬見道以後之位。要之，以有漏智修善根者，稱為賢者；以無漏智證見正

理者，稱為聖者。據《中阿含經》卷三十〈福田經〉，佛告訴祇樹給孤獨長者世

間有二種福田人，所指的就是有學及無學二者，所列十八學人（有學）與九無學

合為二十七賢聖。718 

2.聞法難解：聞法，指聽聞佛之教法。凡從佛直接聞法、從高僧聞法、從經

典聞法等，均通稱為聞法。據《長阿含》卷五，〈闍尼沙經〉載：佛世尊以自己

                                                 

716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上。P.T.S.長部（D.Vol.3，p.274，22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5。 

717 「賢聖難解聞法難解如來」十字，宋、元、明三本均作「三摩提相難解三摩提住相難解三摩

提起相」十八字。 

718 《中阿含經》卷三十，〈大品．福田經〉第十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616 上。「二十七賢聖」

指十八學人及九無學。十八學人：信行、法行、信解脫、見到、身證、家家、一種、向須

陀洹、得須陀洹、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中般涅槃、生般涅槃、行

般涅槃、無行般涅槃、上流色究竟。九無學：思法、昇進法、不動法、退法、不退法、護

法、實住法、慧解脫、俱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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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開啟三條路徑，成等正覺，即指以「近善知識，得聞法言，法法成就」法門，

而分別斷離貪、瞋、痴，離身口意惡的三路徑，得歡喜樂，成最上覺。719由聞法

所得之智慧，稱作聞慧，為三慧（聞、思、修）之一。有關聞法之功德利益，在

《增一阿含經》卷五十載聽法時內心應立五德應廣知：未曾聞法便聞之、已聞便

受持、除去狐疑、亦無邪見、解甚深之法。720聞法為信教入道之第一步，並非輕

易可期值遇的，所以諸經論多說聞法為世間難事，故稱為聞法難，為八難之一。

因此得值聞佛法的殊勝如《百喻經》中所喻大海盲龜值浮木般，實為世間「難遭

難遇」的不可思議因緣所成就。 

3.如來難解：如來，即佛之尊稱。通常以「如來」之稱呼，亦為諸佛之通號。

721然而梵語 tathagata 可分解為 tatha-gata（如去）、tatha-agata（如來）二種，若

作前者解，為乘真如之道，而往於佛果涅槃之義，所以稱為「如去」；若作後者

解，則為由真理而來（如實而來），而成正覺之義，故稱「如來」。佛陀即乘真理

而來，由真如而現身，故尊稱佛陀為「如來」。 

原始佛教聖典相當強調對佛陀的信仰，並不是認為為佛陀有救濟別人的靈力

或神秘力，而是以佛陀為模範而以他的教誡作為修行的指南；是理想的模範，才

被稱為如實的人（如來）。722《長阿含》卷十二〈清淨經〉云：「佛於初夜成最正

覺及末後夜，於其中間有所言說盡皆如實，故名如來。復次，如來所說如事，事

如所說，故名如來。」723如來聖眾成就功德殊勝，善業成就，戒行具足，定慧圓

滿，能自度亦復度他人，堪為人所恭敬供養，為世間福田，正如《增一阿含經》，

卷二所云：「如來聖眾，善業成就，質直順義，無有邪業，上下和穆，法法成就。

如來聖眾，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知見成就。聖眾者，

                                                 

719 《長阿含經》卷五，〈闍尼沙經〉第四，大正藏第一册，頁 36 上。 

720 《增一阿含經》卷五十一，〈大愛道般涅槃分品〉第五十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825 下。 

721  佛光大辭典，p2346。 

722  中村元，《原始佛教-其思想與生活》，香光書鄉出版社，1995，頁 103。 

723 《長阿含經》卷十二，〈清淨經〉第十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7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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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四雙八輩724，是謂如來聖眾，應當恭敬，承事禮順。所以然者，是世福田故。

於此眾中，皆同一器，亦以自度，復度他人至三乘道，如此之業名曰聖眾」725。 

四難解法四難解法四難解法四難解法726 

云何四難解法？謂有四聖諦：苦諦、集727諦、盡728諦、道諦729。 

四諦，「諦」，巴利語 sacca，審實不虛之義。即指苦、集、滅、道四種正確

無誤之真理。此四者皆真實不虛，故稱四諦、四真諦；又此四者為聖者所知見，

故稱四聖諦。四諦大體上乃佛教用以解釋宇宙現象的「十二緣起說」之歸納，為

原始佛教教義之大綱，乃釋尊最初之說法。 

苦、集二諦是迷界的世間因和果；滅、道是出世間（證悟世界）的果與因；

即世間有漏之果為苦諦，世間有漏之因為集諦，出世無漏之果為滅諦，出世無漏

之因為道諦。四聖諦的內容一如治病的過程：苦，如人患病；集，生病的原因；

滅，如病已痊癒；道，如治病的藥方。據《中阿含》卷七《分別聖諦經》即： 

1.苦諦（巴 dukkhaj ariyasaccaj），「云何苦聖諦？謂生苦、老苦、病苦、死

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陰苦」730。苦，泛指逼迫身心苦

惱之狀態。審實世間事物，不論有情、非情悉皆為苦；亦即對人生及環境所作之

                                                 

724 「四雙八輩」，指即四向四果，聲聞依其修行之淺深而分四階之果位及其向道。即預流向、

預流果、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等四對八種。向與果合

則為四雙，分則為八輩。 

725 《增一阿含經》卷二，〈廣演品〉第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554 下。 

726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中。P.T.S.長部（D.Vol.3，p.276，5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7。 

727 「集」，宋本作「習」。 

728 「盡」，大正本作「滅」。 

729  四難解法，巴利本作「四定。即：捨分定，止分定，勝分定，決擇分定。」Cattaro samadhi– 

hanabhagiyo samadhi, thitibhagiyo samadhi, visesabhagiyo samadhi, nibbedhabhagiyo samadhi. 

Ime cattaro dhamma duppativijjha. 

730 《中阿含經》卷七，〈舍梨子相應品．象跡喻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46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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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判斷，認為世俗之一切，本質皆苦。苦諦即關於生死實是苦之真諦。苦是世

間的實相，佛教講苦，是讓眾生了解苦的存在，就必須去尋找滅苦的方法，達到

離苦得樂，這是其目標。 

2.集諦（巴 samudayaj ariyasaccaj），「云何愛集苦集聖諦？謂眾生實有愛

內六處，眼處，耳、鼻、舌、身、意處，於中若有愛、有膩、有染、有著者，是

名為集。諸賢！多聞聖弟子知我如是知此法，如是見，如是了，如是視，如是覺，

是謂愛集苦集聖諦」731。集，招聚之義。審實一切煩惱惑業，實能招集三界生死

苦果。集諦即關於世間人生諸苦之生起及其根源之真諦。形成痛苦的原因，而招

致種種苦果；欲從束縛中解脫出來，則要了悟原因而滅除集苦的原因，不再新殃，

是實踐解脫的必要條件。 

3.滅諦（巴 nirodhaj ariyasaccaj），「云何愛滅苦滅聖諦？謂眾生實有愛內六

處，眼處，耳、鼻、舌、身、意處。彼若解脫，不染不著、斷捨吐盡、無欲、滅、

止沒者，是名苦滅」732。滅，即寂滅；審實斷除苦之根本─欲愛，則得苦滅，可

入於涅槃之境界。滅諦即關於滅盡苦、集之真諦。涅槃是行者在知苦斷集後，由

修道所證得的解脫境界，是滅盡貪、瞋、痴等煩惱，超越生死的對待，究竟圓滿

的境界。 

4.道諦（巴 nirodha-gāminī-patipadā ariya-saccaj），「云何苦滅道聖諦？謂正

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733。道，能通之義。審實

滅苦之道，乃正見、正思惟等八正道，若依此而修行，則可超脫苦、集二諦，達

到寂靜涅槃之境。道諦即關於八正道之真諦。是從痛苦的此岸到達涅槃的彼岸所

必經的途徑，也就是趨入涅槃正道。在最初佛陀說法時，以八正道為主，但在後

來的聖典中，趨於涅槃的方法，包括了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

                                                 

731  同前註。 

732  同前註。 

73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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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覺支、八正道等，合稱為卅七道品，循此精勤修持不懈，其亦是就能成就佛道。 

「四聖諦」是一種具實踐意義的真理，在原始佛教中，則透過這種步驟階段

來達到滅的境界。「苦」是從現實的情況來說，而「集」是構成這種世間的情況

原因。所以「集」可以說是「因」，而「苦」是「果」，就現實世間而說的；另一

方面，「滅」是痛苦滅除的境界，而「道」是滅除痛苦的方法，所以「滅」是結

果，「道」是原因，這是就出世間而說。因此，從現實世間與出世間分別構成因

果關係，而以世間相對於出世間來說，又構成加一重因果關係。原始佛教以「四

聖諦」可以構成「世間」流轉及「出世間」解脫的二重因果關係；即以「緣起因

果規律」把印度傳統文化的「輪迴理論」與「解脫理論」繼承過來而巧妙地把它

們統攝在一起。734 

此外，四諦之理分為三階段，而各有四種行相之說，稱為三轉十二行相，《初

轉法輪經》明戴：若以苦諦為例，三轉即：（1）初轉是「說此為苦諦」之示轉。

（2）第二轉是「應遍知（永斷、作證、修習）苦諦」之勸轉。（3）第三轉為「已

遍知（乃至修習）苦諦」之證轉。其他集、滅、道諦亦各有三轉。所謂十二行相，

據《雜阿含經》卷十五「於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生眼、智、明、覺，故於諸天、魔、

梵、沙門、婆羅門聞法眾中，得出、得脫，自證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

於各諦中均有十二行相。另有一種解釋則不考慮眼、智、明、覺，而認為每一諦

有三轉，四諦則共有十二行相。735 

四諦為佛陀成道之後，在鹿野苑對五比丘初轉法輪之說，為佛教中之基本教

義，並為生死解脫之唯一方法。若於四諦不能洞察了解，則長受墮惡趣苦，故當

起增上欲，精進於修習現觀四諦，甚於急救火燒頭衣。後世雖以四諦為聲聞之法，

然除聲聞乘中有此生死解脫之說外，於大乘經典中亦有此四諦之說，如《勝鬘

                                                 

734 參閱李潤生，《佛家輪迴理論》，加拿大：加拿大安省佛教法相學會，1999 年 3 月初版，頁

13-17。 

735  佛光大辭典，p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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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北本大般涅槃經》卷十二、卷十三等皆附有大乘之解釋，並對四諦之深義

有所發揮。 

五難解法五難解法五難解法五難解法736 

云何五難解法？謂五解脫入。若比丘精勤不懈，樂閑靜處，專念一心，未

解得解，未盡得盡，未安得安。何謂五？若比丘聞佛說法，或聞梵行者說，

或聞師長說，思惟觀察，分別法義，心得歡喜；得歡喜已，便得法愛；得

法愛已，身心安隱；身心安隱已，則得禪定；得禪定已，得如實智，是為

初解脫入。於是，比丘聞法歡喜737，受持諷誦，亦復歡喜；為他人說，亦

復歡喜；思惟分別，亦復歡喜；於法得定，亦復如是。 

「五解脫入」，又稱五喜解脫入。巴利本作 pañca vimuttayatanani（五解脫

處），謂修行佛道，獲得解脫之五種歡喜心。即：（1）聞法。（2）受持諷誦。（3）

為他人說。（4）思惟分別。（5）於法得定。「說教此五解脫處者，彼便得安隱，

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738 

在《中阿含經》卷廿一載明，比丘、比丘尼以五解脫處故，能令未解脫心得

解脫，未盡諸漏得盡無餘，未得無上涅槃得無上涅槃。經云：「世尊為比丘、比

丘尼說法，諸智梵行者亦為比丘、比丘尼說法；彼聞法已，便知法解義；彼因知

法解義故，便得歡悅；因歡悅故，便得歡喜；因歡喜故，便得止身；因止身故，

便得覺樂；因覺樂故，便得心定」。739「因歡悅故，便得歡喜；因歡喜故，便得

止身；因止身故，便得覺樂；因覺樂故，便得心定。」是為五喜本。740 

                                                 

736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中。P.T.S.長部（D.Vol.3，p.277，19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9。 

737 「受」字，三本、磧本、南本、徑本均作「已受」字。 

738 《中阿含經》卷廿一，〈長壽王品．說處經〉第十五，，，，大正藏第一册，頁 564 上。 

739 《中阿含經》卷廿一，〈長壽王品．說處經〉第十五，，，，大正藏第一册，頁 563 下。 

740  五喜本：悅（歡悅）→喜（歡喜）→止（止身）→樂（覺樂）→定（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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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聞佛世尊或梵行師長說法，聞法歡喜。 

2.受持諷誦，佛世尊或梵行師長法，受持諷誦歡喜。 

3.為他人說，心得歡喜，身心安隱。 

4.思惟觀察，分別法義，心得歡喜。 

5.於法得定，得禪定已，得如實智。 

「因見如實、知如真故，便得厭；因厭故，便得無欲；因無欲故，便得解脫；

因解脫故，便得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741 

就內容修習次第考察，「五解脫入」具足所謂「聞思修入三摩地」的意味。

聞，指聽聞教法；思，指思惟義理；修，指修行。而聞慧、思慧、修慧等三慧，

即為經由聞、思、修而成之智慧。此三慧乃佛法修行之次第，（1）聞慧（梵 śrutamayī 

prajñā），聞他人說教法而得之智慧；即由三藏十二分教或善知識處聞知，能生無

漏聖慧，故稱聞所成慧。此為聲聞所成就。（2）思慧（梵 cintāmayī prajñā），自

我思惟而得之智慧；即由思惟所聞所見之道理而生之無漏聖慧，為緣覺所成就。

（3）修慧（梵 bhāvanāmayī prajñā），實地修行而得之智慧；乃依修習而生之無

漏聖慧，為菩薩所成就。 

六難解法六難解法六難解法六難解法742 

云何六難解法？謂六無上：見無上、聞無上、利養無上、戒無上、恭敬無

上、念無上。 

無上，巴利語 anuttara，音譯阿耨多羅，漢譯「無上」，為最勝、無有過之意。

                                                 

741 《中阿含經》卷廿一，〈長壽王品．說處經〉第十五，，，，大正藏第一册，頁 563 下。 

742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上。P.T.S.長部（D.Vol.3，p.279，22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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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無上，巴利語 Cha anuttariyani，指在「具正知見（見無上 dassananuttariyam）、

受持戒法（戒無上 sikkhanuttariyam）、利養如法（利無上 labhanuttariyam）、言

語聽聞（聞無上 savananuttariyam）、行為舉止（行無上 paricariyanuttariyam）、意

念清淨（憶念無上 anussatanuttariyam）」六法，最為殊勝，而無有過失。此中漢

譯本為「恭敬無上」，巴利本則為「行無上」。 

1.「見無上」：具正知正見，為最勝、無有過失。 

2.「聞無上」：言語聽聞，為最勝、無有過失。 

3.「利養如法」：利養如法，為最勝、無有過失。 

4.「戒無上」：受持戒法，為最勝、無有過失。 

5.「恭敬無上」：恭敬，為最勝、無有過失。 

6.「念無上」：意念清淨，為最勝、無有過失。 

同樣的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所列舉六種令人心生歡喜之法。

743即：（1）身業行慈，指諸賢聖及同修梵行人處，起慈善心，而做禮敬、燒香、

散華等種種供養；若見其病苦，隨時供給，令他歡喜。（2）語業行慈，指於諸賢

聖及同修梵行人處，起慈善心，以語讚歎，彰其實德；若未聞法者，令他得聞，

復讀誦經典，晝夜精勤，令他歡喜。（3）意業行慈，指於諸賢聖及同修梵行人處，

起慈善心，不生妒害慳嫉之想；於諸眾生起悲愍心、利益心，令他歡喜。（4）如

法利養，指凡所有資生之物，乃至少分之飲食，於同修梵行之人，情無彼此，悉

皆共他受用，令他歡喜。（5）受持戒法，指於所受戒法始終堅持，不毀不犯，而

於同修梵行之人，不生輕鄙，令他歡喜。（6）能生正見，指於一切道法發起正見，

無有疑惑，而與同修梵行之人共此正見，令他歡喜。 

                                                 

743  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第八門第九子攝頌之餘

說〉，大正藏第廿四册，頁 38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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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難解法七難解法七難解法七難解法744 

云何七難解法？謂七正善法：於是，比丘好義、好法、好知時、好知足、

好自攝、好集眾、好分別人。 

「七正善法」，巴利本作七善士法 Satta sappurisadhamma。又作七法、七知、

七善、七善法。745即：比丘若知七法，便於賢聖得歡喜樂，正趣漏盡，可得證悟

（知法、知義、知時、知節、知己、知眾、知人）。746據北本涅槃經卷十五梵行

品載，佛於涅槃會上，告諸菩薩，住於大乘，知七善法，稱為具足梵行。 

1.「知法」：乃知悉經中所說之法，即了解能詮之教法有十二部經之別。《善

法經》云：「謂比丘知正經、歌詠、記說、偈咃、因緣、撰錄、本起、此說、生

處、廣解、未曾有法及說義，是謂比丘為知法也。」747即「知法，所謂契經、祇

夜、偈、因緣、譬喻、本末、廣演、方等、未曾有、廣普、授決、生經。……能

解了法故，名為知法」。748 

2.「知義」：乃分別說法所表詮之義理，於文字不壅塞。《善法經》云：「謂

比丘知彼彼說義是彼義、是此義，是謂比丘為知義也。」749即「知如來機趣，解

了深義，無所疑難……能知深義故，名為解義也」。750 

3.「知時」：乃知悉適合修行之時宜，即適宜修止時修止，適宜修觀時修觀，

乃至語默誦授皆適時而行。《善法經》云：「謂比丘知是時修下相，是時修高相，

                                                 

744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中。P.T.S.長部（D.Vol.3，p.282，3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3。 

745  佛光大辭典「七知」p99、「七妙法」p98。 

746 《中阿含經》卷一，〈七法品．善法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421 上。 

747 《中阿含經》卷一，〈七法品．善法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421 上。 

748 《增一阿含經》卷卅三，〈等法品〉第卅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728 下。 

749 《中阿含》卷一，〈七法品．善法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421 上。 

750 《增一阿含經》卷卅三，〈等法品〉第卅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72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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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修捨相，是謂比丘為知時也。」751「知其時節，可修觀時便修觀，可修止時

便修止，可默知默，可行知行，可誦知誦，可授前人便授前人，可語知語。……

知其時節，不失時宜，此名為隨其方宜」。752 

4.「知足」：即知節、知量。乃知悉飲食、衣服、行、住、坐、臥等之節量。

《善法經》云：「謂比丘知節，若飲若食、若去若住、若坐若臥、若語若默、若

大小便，捐除睡眠，修行正智，是謂比丘為知節也」。753即「能自籌量睡眠、覺

寤、坐臥、經行、進止之宜，皆能知止足。……以其比丘能解了此故，名為知足。

754 

5.「知自」：即知己。即了知自己之德多少，信戒聞施，乃至族姓、辯才等

之分。《善法經》云：「謂比丘自知我有爾所信、戒、聞、施、慧、辯、阿含及所

得，是謂比丘為知己也。」755「能自知己：『我今有此見聞念知，有如是智慧，

行步進止，恆隨正法。』……以其比丘能自修己進止之宜，此名為自修己行。756 

6.「知眾」：乃知悉集會大眾之族姓、身分等差別，而決定如何對機說法。《善

法經》云：「謂比丘知此剎利眾、此梵志眾、此居士眾、此沙門眾，我於彼眾應

如是去、如是住、如是坐、如是語、如是默，是謂比丘為知眾也。」757「分別大

眾；此是剎利種，此是婆羅門眾，此是長者眾，此是沙門眾，我當以此法，宜則

適彼眾中，可語可默，皆悉知之。若有比丘……以其比丘知入大眾故，名為知入

眾也。758 

7.「知尊卑」：即知人勝如，又作知補特伽羅有勝有劣。乃知眾人德行之優

                                                 

751 《中阿含》卷一，〈七法品．善法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421 上。 

752 《增一阿含經》卷卅三，〈等法品〉第卅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728 下。 

753 《中阿含》卷一，〈七法品．善法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421 上。 

754 《增一阿含經》卷卅三，〈等法品〉第卅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728 下。 

755 《中阿含》卷一，〈七法品．善法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421 上。 

756 《增一阿含經》卷卅三，〈等法品〉第卅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728 下。 

757 《中阿含》卷一，〈七法品．善法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421 上。 

758 《增一阿含經》卷卅三，〈等法品〉第卅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72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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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善法經》云：「謂知法、知義、向法次法、隨順於法、如法行人復有二種：

有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

樂；有不自饒益，亦不饒益他，不饒益多人，不愍傷世間，不為天、不為人求義

及饒益，求安隱快樂。若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

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者，此人於彼人中為極第一，為大、為上、為最、為勝、

為尊、為妙。譬如因牛有乳，因乳有酪，因酪有生酥，因生酥有熟酥，因熟酥有

酥精。酥精者，於彼中為極第一，為大、為上、為最、為勝、為尊、為妙。如是

若人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

快樂，此二人如上所說，如上分別，如上施設，此為第一，為大、為上、為最、

為勝、為尊、為妙，是謂比丘知人勝如。」759此外，在《佛說七知經》760作「知

人」，其中有詳細說明分類761；在《中阿含經．等法品》亦同762。 

                                                 

759 《中阿含》卷一，〈七法品．善法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421 上。 

760 《佛說七知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810 上。 

761  同前註。云：「何謂知人？如有兩人。一人信道，一人不信道；信道者可稱譽，不信者無稱

譽。信道有兩輩，一人數詣道場樂沙門，一人不數詣道場智略沙門，數詣者可稱譽，不數

詣者無稱譽。數詣道場有兩輩。一人愛敬沙門，一人不愛敬沙門；愛敬者可稱譽，不愛敬

者無稱譽。愛敬有兩輩。一人親習沙門，一人不親習沙門；親習者可稱譽，不親習者無稱

譽。親習有兩輩。一人好問經法，一人不好問經法；好問者可稱譽，不好問者無稱譽。好

問有兩輩。一人側耳聽，一人不側耳聽；側耳聽者可稱譽，不側耳聽者無稱譽。側耳聽有

兩輩：一人聞法受持，一人聞法不受持；聞法受持者可稱譽，不受持者無稱譽。受持有兩

輩：一人聞而思義，一人聞不思義；聞而思義者可稱譽，聞而不思義者無稱譽。聞法思義

有兩輩。一人如經義解，受法如法立，一人不如經義解；不受法不如法立如經義解者可稱

譽，不如經義解者無稱譽。如經義解有兩輩。一人但自安己，不安他人不多安人，不哀世

間不利天下。一人自能安己，亦安他人多安天下，愍傷世間利寧天人。諸比丘當別知，其

自安己能安他人多安天下，愍傷世間利寧天下者，是人為最上最長最尊極尊。譬如牛乳成

酪酪為酥酥為醍醐醍醐最上，如是人者。為人中之人，乃為上行尊行極尊之行，為最勝為

上願無上也，諸比丘能見兩人為智為高，能分別此人善此人勝，是為知人。 

762 《增一阿含經》卷卅三，〈等法品〉第卅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729 上。云：「云何比丘知眾

人根元？比丘當知：有二人。云何為二？彼或有一人，欲往至園中親覲比丘；彼第二人不

喜至彼觀見比丘。彼人欲至園中親覲比丘者，此人最為上。「比丘！復有二人。云何為二？

彼一人雖至比丘所，然不問其宜；彼第二人亦不往至寺中見比丘。彼至寺人最為第一。「比

丘！復有二人。云何為二？彼一人至比丘所問訊時宜；彼第二人不至比丘所問訊時宜。彼

人至寺者，最尊第一，出彼人上。「比丘！復有二人。云何為二？彼一人至比丘所，至心聽

法；彼第二人不至比丘所，不至心聽法。彼至心聽法者，於彼人最為第一。「比丘！復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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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七法者，於現法中受樂無窮，欲得盡漏，便能獲之」763，於現法中快

樂無為，意欲斷漏亦無有疑。 

八難解法八難解法八難解法八難解法764 

云何八難解法？謂八不閑妨修梵行765，云何八？如來、至真出現於世，說

微妙法，寂滅無為，向菩提道，有人生地獄中，是為不閑處，不得修梵行。

如來、至真出現於世，說微妙法，寂滅無為，向菩提道，而有眾生在畜生

中、餓鬼中、長壽天766中、邊地無識767，無佛法處，是為不閑處，不得修

梵行。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說微妙法，寂滅無為，向菩提道，

或有眾生生於中國，而有邪見，懷顛倒心，惡行成就768，必入地獄，是為

不閑處，不得修梵行。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說微妙法，寂滅無

為，向菩提道，或有眾生生於中國，聾、盲、瘖、瘂不得聞法，修行梵行

                                                                                                                                            

人。云何為二？彼有一人能觀察法，受持諷誦；彼第二人，不能受持諷誦。彼人受持諷誦

者，於此人上最為第一。「比丘！復有二人。云何為二？彼有一人，聞法解其義；彼第二人，

聞法不解其義。彼人聞法解義者，於此人最尊第一。「比丘！復有二人。云何為二？彼有一

人聞法，法成就；彼第二人不聞 *法，法不成就。彼人聞法，法成就者，於此人第一。「比

丘！復有二人。云何為二？彼一人聞法能堪忍修行，分別護持正法；第二人不能堪忍修行

其法。彼能修行法者，於此諸人最尊第一。猶如牛有酪，由酪有酥，由酥有醍醐，醍醐最

為第一，無能及者。此亦如是，若有人能修行者，此人最為第一，無能及者，是謂比丘觀

察人根。若有人不了此者，則非比丘也。以其比丘聞法分別其義者，此為最上，如是比丘

觀察人根。」 

763 《增一阿含經》卷卅三，〈等法品〉第卅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728 中。 

764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下。P.T.S.長部（D.Vol.3，p.284，19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5。 

765 「八不閑妨修梵行」，巴利本作 atth' akkhanā asamayā brahmacariya-vāsāya（梵行住之八非時

節），即修習梵行，向菩提道之八種難處：地獄、畜生、餓鬼、長壽天、邊地、世智辯聰、

聾盲瘖瘂、佛前佛後。參閱《中阿含經》〈八難經〉。 

766 「長壽天」，巴利本作 dīghāyuka deva-nikāya（長壽天眾）。 

767 「邊地無識」，巴利本（D.vol.3,p.264）作 paccantimesu janapadesu ……milakkhusu aviññātāresu

（於最邊地國土、蠻族、無智者之間。） 

768 「成就」，石本作「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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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9，是為不閑處，不得修行梵行770。如來、至真、等正覺不出世間，無有

能說微妙法，寂滅無為，向菩提道，而有眾生生於中國，彼771諸根具足，

堪受聖教，而不值佛，不得修行梵行，是為八不閑。 

依據經文內容，即指八難：指三惡道、長壽天、邊地、盲聾瘖啞難、世智辨

聰難、佛前佛後等八種障道因緣。八難，巴利語 atthakkhana。又作八難處、八

難解法、八無暇、八不閑、八非時、八惡、八不聞時節。即： 

1.在地獄難，眾生因惡業所感，墮於地獄，長夜冥冥而受苦無間，不得見佛

聞法。「若如來出現世時，廣演法教，得至涅槃，如來之所行，然此眾生在地獄

中，不聞不覩」。772」 

2.在餓鬼難，餓鬼有三種：（1）業最重之餓鬼，長劫不聞漿水之名。（2）業

次重之餓鬼，唯在人間伺求蕩滌膿血糞穢。（3）業輕之餓鬼，時或一飽，加以刀

杖驅逼，填河塞海，受苦無量。「若復如來出現世時，廣演法教，然此眾生在畜

生中，不聞不覩」。773 

3.在畜生難，畜生種類不一，亦各隨因受報，或為人畜養，或居山海等處，

常受鞭打殺害，或互相吞噉，受苦無窮。「如來出現世時，廣說法教，然此眾生

在餓鬼中，不聞不覩」。774 

4.在長壽天難，此天以五百劫為壽，即色界第四禪中之無想天。無想者，以

其心想不行，如冰魚蟄蟲，外道修行多生其處，而障於見佛聞法。「如來出現世

                                                 

769 「修行梵行是為」，石本、麗本作「修行梵行是為不閑」；三本、磧本、徑本作「是為不閑處 

不得修行梵行」。 

770  麗本無「處不得修行梵行」七字，今依據宋、元、明三本補上。聖本無此七字。 

771  三本、磧本、徑本均無「彼」字。 

772 《增一阿含經》卷卅六，〈八難品〉，大正藏第二册，頁 728 中。 

773  同前註。 

77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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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廣演法教，然此眾生在長壽天上，不聞不覩」。775 

5.在邊地之鬱單越難，鬱單越，譯為勝處，生此處者，其人壽千歲，命無中

夭，貪著享樂而不受教化，是以聖人不出其中，不得見佛聞法。「如來出現世時，

廣演法教，然此眾生在邊地生，誹謗賢聖，造諸邪業」。776 

6.盲聾瘖瘂難，此等人雖生中國（指古印度中部摩竭陀國一帶），而業障深

重，盲聾瘖瘂，諸根不具，雖值佛出世，而不能見佛聞法。「如來出現世時，廣

演法教，得至涅槃，然此眾生生於中國，又且六情不完具，亦復不別善惡之法」。

777 

7.世智辯聰難，謂雖聰利，唯務耽習外道經書，不信出世正法。「如來不出

現世，亦復不說法使至涅槃者，又此眾生生在中國，六情完具，堪任受法，聰明

高才，聞法則解，修行正見：便有物、有施、有受者，有善惡之報，有今世、後

世，世有沙門、婆羅門等修正見，取證得阿羅漢者」。778 

8.生在佛前佛後難，謂由業重緣薄，生在佛前佛後，不得見佛聞法。「若復

如來出現世時，廣演法教，得至涅槃，然此眾生在於中國，雖復六情完具，無所

缺漏，然彼眾生心識邪見：無人、無施、亦無受者，亦無善惡之報，無今世、後

世，亦無父母，世無沙門、婆羅門等成就得阿羅漢者，自身作證而自遊樂。」779 

據《增一阿含經》卷十六載，奉持八關齋法，可對治此八難780。此外修持慈

                                                 

775  同前註。 

776  同前註。 

777  同前註。 

778  同前註。 

779  同前註。 

780 《增一阿含經》卷卅六，〈高幢品〉第廿四，大正藏第二册，頁 625 下。「奉持八關齋法，不

墮三惡趣。持是功德，不入地獄、餓鬼、畜生八難之中，恆得善知識，莫與惡知識從事，

恆得好父母家生，莫生邊地無佛法處，莫生長壽天上，莫與人作奴婢，莫作梵天，莫作釋

身，亦莫作轉輪聖王，恆生佛前。自見佛，自聞法，使諸根不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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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亦能離三惡道，去離八難，身壞命終，生梵天上。781另據《成實論》卷二，則

以四輪來對治八難，即：（1）住善處，可生中國。（2）依善人，可生值佛世。（3）

自發正願，可具正見。（4）宿植善根，可諸根完具782。 

九難解法九難解法九難解法九難解法783 

云何九難解法？謂九梵行：若比丘有信而不持戒，則梵行不具；比丘有信、

有戒，則梵行具足。若比丘有信、有戒而不多聞，則梵行不具；比丘有信、

有戒、有多聞，則梵行具足。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不能說法，則

梵行不具；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則梵行具足。若比丘有信、

有戒、有多聞，能說法，不能養眾，則梵行不具；若比丘有信、有戒、有

多聞，能說法、能養眾，則梵行具足。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

法、能養眾，不能於大眾中廣演法言，則梵行不具；若比丘有信、有戒、

有多聞，能說法、能養眾、能於大眾廣演法言，則梵行具足。若比丘有信、

有戒、有多聞，能說法、能養眾、能在大眾廣演法言，而不得四禪，則梵

行不具；若784比丘有信、有戒、有785多聞，能說法、能養眾、能於大眾廣

演法言，又得四禪，則梵行具足。若比丘有信、有戒、有786多聞，能說法、

能養眾、在大眾中787廣演法言，又得四禪788，不於八解脫逆順遊行，則梵

                                                 

781 《增一阿含經》卷四一，〈馬王品〉第四十五，大正藏第二册，頁 773 上。經云：「行慈心者，

身壞命終，生梵天上，離三惡道，去離八難」。 

782 《成實論》卷二，大正藏第卅二册，p250 上。經云：「四輪能增善法，一住善處。二依善人。

三自發正願。四宿殖善根。住善處者謂處中國離於五難；依善人者生值佛世；宿殖善根者

不聾瘂等；自發正願者是謂正見；正見必從聞佛法生。」 

783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6 上。P.T.S.長部（D.Vol.3，p.288，8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9。 

784  三本、磧本、南本、徑本均無「若」字。 

785  三本、磧本、南本、徑本均無均無「有」字。 

786  麗本無「有」字，今依據宋、元、明三本補上。 

787 「在於大眾」，三本、石本、磧本、南本、徑本均作「能於大眾中」。 

788 「四禪」與「不於」間，三本、麗本、石本、磧本、南本、徑本有「則梵行具足若比丘有信

有戒有（「有」，石本、麗本無）多聞能說法能養眾在大眾中廣演法言又得四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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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具；若789比丘有790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能養眾、於大眾中廣

演法言，具足四禪，於八解脫逆順遊行，則梵行具足。若比丘有信、有戒、

有多聞，能說法、能養眾、在大眾中廣演法言，得四禪，於八解脫逆順遊

行，然不能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

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則梵行不具；若比丘有信、有戒、

有多聞，能說法、能養眾、能在大眾廣演法言，成就四禪，於八解脫逆順

遊行，捨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則梵行具足。 

「九梵行」，指修行佛道之次第，從有信、持戒、多聞……乃至達於阿羅漢

果等各種階段之修行過程。巴利本無「九梵行」一辭，九法難解作「九種種」，

種種。即：緣種種界而生種種觸，緣種種觸而生種種受，緣種種受而生種種想，

緣種種想而生種種思，緣種種思而生種種欲，緣種種欲而生種種熱，緣種種熱而

生種種求，緣種種求而生種種得。 

1.「有信」：「於如來所，得信敬心，建立信本，非諸天、魔、梵及餘世人同

法所壞，是名善男子信具足」791，為四不壞之一。「如王邊城造立樓櫓，築地使

堅，不可毀壞，為內安隱，制外怨敵」792；由於得堅固信力，深著如來，信根已

立，終不追隨外沙門、梵志，若天、魔、梵及餘世間，793能除惡而修諸法，如同

得「信樓櫓」。 

2.「有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是名戒具足。」

794為十救法之一，為四不壞淨之一。戒德具足，當成就「欲求知足」、「人天所見

                                                 

789 「若」，麗本作「有」，金本無此字、今依據宋、元、明三本改作「若」。 

790 「有」，三本、磧本、南本、徑本、作「若」。 

791 《雜阿含經》卷四，第九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3 中。 

792 《中阿含經》卷一，〈七法品．善法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421 上。 

793 《中阿含經》卷一，《城喻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423 中。 

794 《雜阿含經》卷四，第九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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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知」、「四禪」、「四神足」、「八解脫門而無罣礙」、「天耳通、「他心通」、……。

戒德具足，為五分法身之一，成就五分法身者，堪為人天所供養，為世間福田795。

然若「著利養者，不成五分法身，不具戒德」。796 

3.「有多聞」：指具有的知識，專指宗教解脫方面的智慧與方法，這與一般

人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知識是根本不同的。多聞（巴 bahussutatta），一般是指博學

多智而多聞持經法之意；由於博學多智而多聞持經法，憶持而不忘失，有義有文，

具足清淨，顯現清淨梵行，如此廣學多聞諸法，由意所熟慮，由見所善觀察，能

除惡而修諸法，如同得「多聞軍器」797。 

4.「能說法」：「若有比丘說老、病、死，生厭、離欲、滅盡法，是名說法比

丘。如是說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是生厭、離欲、

滅盡法，是名說法比丘。諸比丘！是名如來施設說法比丘。」 

5.「能養眾」：育養眾人，施與所乏。布施為四攝事之一，為成就眾生的利他

法798；《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五云：「若有法利，如法得利，自所飯食，至在鉢中。

如是利分，布施諸梵行，是慰勞法，愛法樂法，令愛令重，令奉令敬，令修令攝，

得沙門，得一心，得精進，得涅槃。」799 

6.「能在大眾廣演法言」：具「四無礙才」，能自由自在而無所滯礙之理解能

力及言語表達能力。為世尊所讚揚與鼓勵弟子應學習的，如《增一阿含經》卷廿

一云：「有此四辯，能與四部之眾廣分別說。如我今日觀諸眾中，得四辯才，無

                                                 

795 《增一阿含經》卷廿九，〈六重品〉第卅七之一，大正藏二册，頁 712 下。經云：「若比丘戒

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具足者，便為天、龍、鬼神所見供養，可敬、可貴，

天、人所奉。是故，諸比丘！當念五分法身具足者，是世福田，無能過者。」 

796 《增一阿含經》卷四一，〈馬王品〉第四十五，大正藏二册，頁 772 下。 

797 《中阿含經》卷一，〈七法品．善法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423 下。 

798 《雜阿含經》卷廿六，第六六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85 上。經云：「若所有法，是眾之

所取，一切皆是四攝事。或有一取施者，或一取愛語者，或一取行利者，或一取同利者。

過去世時，過去世眾，以有所取者，亦是四攝事；未來世眾，當有所取者，亦是四攝事。

或一取施者，或一取愛語，或一取行利者，或一取同利。」 

799 《中阿含經》卷三十五，〈梵志品〉第二，大正藏第一册，頁 65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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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拘絺羅者。若此四辯，如來之所有，是故，當求方便，成四辯才，如是，諸

比丘！當作是學！」800為佈教師應具備的條件。 

7.「成就四禪」：第四禪離出入息，名為現法樂住，是阿羅漢所住無漏禪的

境界。四禪是出入息滅而起輕安，在《雜阿含經》第七十一經作「身行息」就是

說出入息停止。為什麼到了第四禪出入息會滅息呢？因息依於心，心細的時候，

喘息亦細。第四禪不苦不樂，心平等不動，所以出入息就滅止。 

8.「於八解脫逆順遊行」：是指依八種定力而捨除對於色與無色之貪欲。如果

對於「此八解脫，逆順遊行，入出自在，如是比丘得俱解脫」。801」什麼是俱解

脫呢？「阿羅漢由慧力離煩惱障而得慧解脫，復得滅盡定而離解脫障；即由定、

慧之力，而煩惱、解脫二障俱離，故稱俱解脫」802。八解脫為出世間食，為出世

間之表，魔所不能侵惱。803若意欲求八解脫門而無罣礙，彼當念戒德具足804。 

9.「捨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於現法中自身作證」：離愛故心解

脫，離無明故慧解脫。心解脫是指由定力而於定障得解脫，係指心由一切束縛中

解放，心解脫貪、瞋、癡。慧解脫是指由無漏之智慧力斷除煩惱障而得解脫之阿

羅漢，自知斷除貪、瞋、癡，證無生。而於現法中，能以通智來體驗，並將體驗

所得對他人說，為無餘涅槃的境界805。 

「九梵行」，指「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能養眾」、「能在

大眾廣演法言」、「成就四禪」、「能於八解脫逆順遊行」、「捨有漏成無漏，心解脫、

智慧解脫，於現法中自身作證」，此中我們不難看出「九梵行」之所以被稱為「難

                                                 

800 《增一阿含經》卷廿一，〈苦樂品第廿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657 上。 

801 《長阿含經》卷十，〈大緣方便經〉第九，大正藏第一册，頁 62 中。 

802  參閱佛光大辭典，頁 4035。 

803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一，〈馬王品〉第四十五，大正藏第一册，頁 772 中。 

804 《增一阿含經》卷二十九，〈六重品〉第卅七之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712 上。 

805 《增一阿含經》卷七，〈火滅品〉第一二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579 上。云：「盡有漏成無

漏，意解脫、智慧解脫，自身作證而自遊戲：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

如實知之，是謂無餘涅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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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應當是九者之間的密切關係，其中彼此相關，連成一個統一的修道體系，

缺一不可。 

九種清淨行為的成就，其有成就程度上的高低優劣次第性。雖然梵行的次序

是以「有信」開始，到「逆順遊行、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於現法中、

自身作證」為止，開始的「梵行」，似乎不如後來的行位那麼重要；其實不然。

因為最後層次的「梵行」一定得循「有信、有戒、有多聞」開始，才能達到「智

慧解脫」。只有通過全部九個層次的修習，最終才可成就的「生死已盡，梵行已

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的阿羅漢的解脫境界。 

十難解法十難解法十難解法十難解法806 

云何十難解法？謂十賢聖居：一者比丘除滅五枝，二者成就六枝，三者捨

一，四者依四，五者滅異諦，六者勝妙求，七者無濁807想，八者身行已立，

九者心解脫，十者慧解脫。 

據《雜阿含》第三八八經載，808比丘於四聖諦知苦，斷集，證滅，修道，就

可得心解脫、慧解脫，成阿羅漢，此為列舉成就聖者的各種功德，經中所列舉功

德有十種，在阿含聖典中並沒有解說明，但在《雜阿含》第三八八經及七十一經

中皆提到此十種功德，對比本經的十難解法，並參考《佛光阿含藏》的解說，將

此十項說明：  

1.「除滅五枝」：指斷五蓋，也就說摒棄斷除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

等五蓋。此五種煩惱能覆蓋心識使其昏闇不明，而不得開發定慧，所以稱之五蓋。

其中，貪欲蓋起時，則思念五欲，心生醉惑；瞋恚蓋起時，則怨恨情結，心熱氣

                                                 

806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7 上。P.T.S.長部（D.Vol.3，p.290，13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301。 

807 「濁」，明本、磧本、南本、徑本、清本作「漏」。 

808 《雜阿含經》卷十五，第三八八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0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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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忿怒相續；睡眠蓋起時，則心神昏沈，六識暗塞，此等皆使人忘失禪定正念。

掉悔蓋起時，則雜起尋求伺察之心，遍緣諸法，其心躁動，且因憂慮為他人所毀

訾，而起悔心，心中憂惱，蓋覆禪定，使其不得開發。即掉、悔二煩惱，合為一

蓋。疑蓋起時，則疑自、疑師、疑法。疑自，即疑己身必非道器；疑師，即疑其

師戒行甚粗，不契己意，何能深禪好慧，師而事之，將誤己身；疑法，即疑所受

之法未必中理。此三疑非見諦障理之疑，而為障定之疑。 

2.「成就六枝」：指防護六根。指都攝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清淨

無雜，也就是指我人身心充滿種種功德而清淨之意。吾人眼、耳、鼻、舌、身、

意等六根，終日向對外境希求，苦惱滋生；因此在都攝六根的前行功課就是攝律

儀（戒），五戒十善清淨身口意三業，則能成就六枝，防護六根對境界的追馳，

而產生總總的分別虛妄意識，以護六根清淨成就解脫道。 

3.「捨一」，巴利本作 ekarakkha（一護），一守護為 eka arakkha，漢譯者謂 

eka arakkha＝eka a＋rakkha（一不護＝捨一）。一護，指以心護念。809 

4.「依四」：指依熟思而從事一法、忍受一法、遣除一法、遠避一法。 

5.「滅異諦」，巴利本作 panunna-pacceka-sacca（捨獨一諦），指捨斷諸沙門、

婆羅門之各獨自以為諦者（亦即捨除邪見）。 

6.「勝妙求」，巴利本作 samavaya-sattherano（寂滅、捨求），指斷「欲求」、

斷「有求」，使「梵行求」寂止。 

7.「無濁想」，巴利本作 anaviha-sajkappa（思無濁），指斷欲思、恚思、害

思，是沒有不善的尋思雜染，離一切思惟便只有善，沒有不善。 

8.「身行已立」，巴利本作 passaddha-kaya-sajkhara（身行寂靜），指具足第

四禪而住。至於入第四禪時，因已脫離八災患（即尋、伺、苦、樂、憂、喜、出

                                                 

809  以上參閱長部（D. vol. 3, p.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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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入息等八種能動亂禪定之災患），故稱第四禪為不動定。 

9.「心解脫」：指心解脫貪、瞋、癡。因為定力而能從定障得解脫，也就是

指心由一切束縛中解放。 

10.「慧解脫」：指自知斷除貪、瞋、癡，證無生。810巴利語 pañña-vimutti。

指僅由無漏之智慧力斷除煩惱障而得解脫之阿羅漢。為阿羅漢之一，七聖之一，

九無學之一。 

關於本經「十賢聖居」，《雜阿含》第三八七經、《雜阿含》卷二第七一經，

及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卷三十四之經文有雷同之處，《佛光阿含藏》就此作一

詳細比對，筆者增進本經的「十賢聖居」，列表參考如下： 

《十上經》 〈雜阿含三八七經〉 〈雜阿含七一經〉 《瑜伽師地論》 

除滅五枝 斷五支… 斷五枝 已斷五支… 

成就六枝 成六分… 成六枝 成就六支… 

捨一 守護於一… 守護一 一向守護… 

依四 依倚於四… 依四種 四所依止… 

滅異諦 捨離諸諦… 棄捨諸諦 最極遠離獨一諦實 

勝妙求 離四衢… 離諸求 棄捨希求… 

無濁想 證諸覺想… 淨諸覺 無濁思惟… 

身行已立 自身所作… 身行息 身行猗思… 

心解脫慧解脫 心善解脫慧善解脫 心善解脫慧善解脫 心善解脫慧善解脫 

---------- 純一… 純一 獨一無侶… 

---------- 清白… 立梵行 正行已立… 

---------- 名為上士… 無上士 名已親近無上丈夫 

                                                 

810  參閱長部（D. vol. 3, p.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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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十上經十上經十上經十上經》》》》各類法數分析各類法數分析各類法數分析各類法數分析（（（（四四四四））））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生生生生法析義法析義法析義法析義 

「生法」，巴利本 dhamma uppadetabba，應令生。其述及法數包括了「有漏

解脫」、「盡智、無生智」、「三相」、「四智」、「賢聖五智定」、「六等法」、「七想」、

「八大人覺」、「九想」、「十稱譽處」，此皆為趣近邁向解脫的境界。 

一生法一生法一生法一生法811 

云何一生法？謂有漏解脫812。  

漢譯「有漏解脫」，單就表面字義，實很難斷定其確實涵義，且在四阿含中，

此一名相僅出現在於本經。而巴利本作 akuppam ñānam（不動智），即不為名聞

利養所動之智，二傳譯文本有所差異。若就翻譯問題來思考，可能是漢譯沒有直

譯而是以義譯，可達到不為名聞利養所動，尚未解脫名利以外的所有煩惱，還存

留有漏的煩惱，尚未達到無漏的境界，故譯為有漏解脫。而有漏解脫能脫三界

813(有漏道)輪迴之苦。 

然而，此處的「不動智」與「證法」的「無礙心解脫（巴利本 Akuppa cetovimutti

不動心解脫），似乎有雷同之意。但就本經無論在漢譯或南傳中，將其分為「生

法」與「證法」分類時，區分了其屬性，應有其不同之意。在楊郁文生先的《阿

含要略》中似乎歸為同義，此問題應可再區分思考。814而在巴利本的「生法」的

                                                 

811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2 下。P.T.S.長部（D.Vol.3，p.272，15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4。 

812  參閱相應部（S. vol. 2, p. 239）。 

813  欲界、色界、無色界。 

814  參閱楊郁文《阿含要略》，頁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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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uppam ñānam （不動智）與「證法」的 Akuppa cetovimutti(不動心解脫)，似乎

混淆了應該如何理解「生法」中的原意。 

二生法二生法二生法二生法815 

云何二生法？盡智、無生智。  

二智，巴利文 Dve banana，指二種出世聖者之智慧，盡智與無生智，皆於

無學位所起之智慧。 

1.盡智，巴利語 （khaye bana），為無學位之聖者，斷盡一切煩惱，而得之

無漏智慧，則知我已知苦、斷集、證滅、修道，也就是斷盡煩惱時所生之自信智，

屬於無漏智。就內容釋義，指的即是「漏盡智證明」。《雜阿含經》卷卅一云：「云

何漏盡智證明？謂聖弟子此苦如實知，此苦集、此苦滅、此苦滅道跡如實知；彼

如是知、如是見，欲有漏心解脫、有有漏心解脫、無明有漏心解脫，解脫知見：

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是名漏盡智證明。」816 

2.無生智，巴利語 anuppade bana，為知其智不退之智慧。滲透到因緣生法的

無生無滅的本性的智慧817；於無學位了知一切法無生之智，也就是滅盡一切煩

惱，遠離生滅變化之究極智慧；於四諦已自知苦、斷集、修道、證滅，復更遍知

無「知、斷、修、證」之無漏智。又已遍知斷盡欲、有、無明之三漏及結縛、隨

眠等不再生起，故稱無生智。為無學位圓滿完成，獲得「盡智」後，更以一切之

聖道為因，圓滿無學果。818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盡智經）載：如實知見四聖諦如真，便得漏盡。而

                                                 

815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上。P.T.S.長部（D.Vol.3，p.273，17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4。 

816 《雜阿含經》卷卅一，第八八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23 下。 

817  佛教思想大辭典頁 439b。 

818  佛光大辭典 p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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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智以解脫為習，……乃至不悔以護戒為習，護戒又以護根為習；如是正念正智、

正思惟、信、觀法忍，翫誦法、受持法、觀法義、耳界、聞善法、往詣、奉事善

知識，展轉為習。819 

「盡智、無生智」二智在阿含聖典中，鮮少提及，實難再更進一步釐清其義

理部分。但在後期部派中的結集論書中，便有多處論說，如《俱舍論光記》卷二

十六、820《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卷三821等皆有，容在此不再述及後期思想的論

說比較。 

三生法三生法三生法三生法822 

云何三生法？謂三相：息止相、精進相、捨離相823。 

修禪定時，心處於下劣、處掉亂心或處不得正定的狀態時，「應當專心方便，

隨時思惟三相。云何為三？隨時思惟止相，隨時思惟擧相，隨時思惟捨相」。824 

                                                 

819 《中阿含經》卷十，〈習相應品盡智經〉第十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490 中。經云：「若奉事

善知識者，未聞便聞，已聞便利。如是善知識，若奉事者，便習奉事；若有奉事，便習往

詣；若有往詣，便習聞善法；若有聞善法，便習耳界；若有耳界，便習觀法義；若有觀法

義，便習受持法；若有受持法，便習翫誦法；若有翫誦法，便習觀法忍；若有觀法忍，便

習信；若有信，便習正思惟；若有正思惟，便習正念、正智；若有正念、正智，便習護諸

根、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真、厭、無欲、解脫；若有解脫，

便習盡智。」 

820 《俱舍論光記》卷二十六，大正藏第四一册，頁 386 上。云：「智謂決斷，或謂重知。見謂

推求，或謂現照。明謂照明，覺謂覺悟，解謂達解，慧謂簡擇，光謂慧光，觀謂觀察。智

等八種慧異名。」 

821 《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卷三，大正藏第廿六册，頁 367 上。云：「無生智云何？謂如實知

我已知苦，不復當知；我已斷集，不復當斷；我已證滅，不復當證；我已修道，不復當修。

此所從生智、見、明、覺、解、慧、光、觀，是名無生智。」 

822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上。P.T.S.長部（D.Vol.3，p.274，22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5。 

823 「三相息止相精進相捨離相」十一字，三本、佛光本、磧本、南本、徑本均作「空無相無作」

五字。巴利本（D. vol. 3, p. 275）作 tīni ñānāni atītajse ñānaj, anāgatajse ñānaj, paccuppannajase 

nanaj（三智：過去之智、未來之智、現在之智。） 

824 《雜阿含經》卷四七，第一二四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34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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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止息相：「一向思惟止相，則於是處其心下劣」，825以制止心散亂之相，「知

是時可惟寂滅想」。826 

2.精勤相：「一向思惟擧相，則於是處掉亂心起」，827對治心之沈滯而起奮發

之相，知「是時不惟受行想」。828 

3.捨相：「一向思惟捨相，則於是處不得正定，盡諸有漏」，829捨置調適心之

相。知「是時可惟慎護想」。830 

在《雜阿含經》第一二四七經中，特以鑄金師作譬喻，說明比丘應隨時思惟

止相、舉相、捨相，而能盡諸有漏，心得正定。經云：「以彼比丘隨時思惟止相，

隨時思惟擧相，隨時思惟捨相故，心則正定，盡諸有漏。如巧金師、金師弟子以

生金著於爐中增火，隨時扇韛，隨時水灑，隨時俱捨。若一向鼓韛者，卽於是處

生金焦盡。一向水灑，則於是處，生金堅強。若一向俱捨，則於是處生金不熟，

則無所用。是故，巧金師、金師弟子於彼生金隨時鼓韛，隨時水灑，隨時兩捨。

如是生金，得等調適，隨事所用。如是，比丘！專心方便，時時思惟，憶念三相，

乃至漏盡」。831禪修時，隨時要能知時，知事而隨時調整操作方式，事時得宜，

方能成事。 

知息止相、精進相、捨離相而隨時思惟修習，就是知時。在《中阿含經》〈善

法經〉云：「云何比丘為知時耶？謂比丘知是時修下相，是時修高相，是時修捨

相，是謂比丘為知時也。若有比丘不知時者，謂不知是時修下相，是時修高相，

是時修捨相，如是比丘為不知時。若有比丘善知時者，謂知是時修下相，是時修

                                                 

825 《雜阿含經》卷四七，第一二四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342 上。 

826 《七知經》一卷，大正藏第一册，頁 810 上。 

827 《雜阿含經》卷四七，第一二四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342 上。 

828 《七知經》一卷，大正藏第一册，頁 810 上。 

829 《雜阿含經》卷四七，第一二四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342 上。 

830 《七知經》一卷，大正藏第一册，頁 810 上。 

831 《雜阿含經》卷四七，第一二四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34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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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相，是時修捨相，是謂比丘善知時也」。832下相、高相、捨相，可解釋為「下

等事相、高等事相、中等事相」，指對於事相應對能知時機。在《七知經》中則

作「知是時可惟寂滅想，是時不惟受行想，是時可惟慎護想」。833在《雜阿含經》

第一二四七經中則為「隨時思惟止相，隨時思惟舉相，隨時思惟捨相。」834 

四生法四生法四生法四生法835 

云何四生法？謂四智：法智、未知智、等智、知836他心智837。 

四智，（巴 cattari banani）。法智、未知智、等智、知他心智四種智慧。「法

智、未知智、等智、知他心智」四智亦在阿含聖典中，鮮少提及，僅出現於本經

與《眾集經》中，僅以法相呈現，實難再進一步釐清其義理部分。以下徵引《佛

光大辭典》的釋義838： 

1.「法智」，（巴 dhamme banaj），指緣欲界之苦、集、滅、道四諦之理，徹

知佛法真理之智慧，而斷此等欲界煩惱之無漏智，即稱為法智。 

2.「未知智」，巴利本作 sammuti- banaj（世俗智）：多取世俗境之智，即有

漏慧之總稱。 

3.「等智」，巴利本作 anvaye banaj（類比智）。又作類智、無生智，觀察色

界、無色界諸行之四諦，而斷其煩惱之無漏智慧。 

                                                 

832 《中阿含經》卷一，〈七法品善法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421 中。 

833 《七知經》一卷，大正藏第一册，頁 810 上。 

834 《雜阿含經》卷四七，第一二四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342 上。 

835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中。P.T.S.長部（D.Vol.3，p.276，5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7。 

836 「知」字，石本無此字。 

837 「法智未知智等智他心智」十字，三本、磧本、南本、徑本均作「苦智集貨（資本作習）智

滅智道智」。 

838 參閱《佛光大辭典》「十智」，頁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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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心智」，巴利本作 paricchede banaj 知他人心智。指了知他人心念之

智，遠離欲惑而得色界之根本禪定以上者，得發此智；於六通中，稱為他心通。 

雖然在初期聖典中，顯少論及「四智」，但在後期部派中的結集論書中，則

多處詳細論說，如《大毘婆沙論》卷九十九載、《大乘義章》卷十五等皆有，容

在此不再述及後期思想的論說比較。 

五生法五生法五生法五生法839 

云何五生法？謂賢聖五智定840：一者修三昧現樂後樂，生內外智。二者賢

聖無愛841，生內外智。三者諸佛賢聖之所修行，生內外智。四者猗寂滅相，

獨而無侶，而生內外智。五者於三昧一心入、一心起，生內外智。 

賢聖者所應令生得之五種禪定智慧。 

1.修三昧現樂、後樂，生內外智：三昧是指將心定於一處（或一境）的一種

安定狀態，能現證法喜安樂，而能證入道果得涅槃之樂，生遠離虛妄分別的無漏

智慧。「彼定於現樂而於當來亦復有樂異熟」智之自生。842 

2.賢聖無愛，生內外智：「彼定是聖、是出世」智之自生。843指賢聖者能超越

一切之煩惱妄念、執著，而保持清淨之無染心之定，生遠離虛妄分別的無漏智慧。 

3.諸佛賢聖之所修行，生內外智：「彼定是唯賢善士夫所隨行」智之自生。844 

4.猗寂滅相，獨而無侶，而生內外智：「寂滅」為涅槃解脫之意，指超脫生

                                                 

839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中。P.T.S.長部（D.Vol.3，p.277，19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9。 

840 「賢聖五智定」，巴利本作 pañcañānika sammā-samādhi（五正定智）。 

841 「賢聖無愛」，巴利本作 ariya nirāmisa（聖無染）。 

842  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9。 

843  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9。 

844  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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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理想境界，此定獨一無二，無可匹比，生遠離虛妄分別的無漏智慧。「彼定

是清涼殊妙、獲寂靜、轃心一趣而非有行，非違戾，非有礙」智之自生。845  

5.於三昧一心入、一心起，生內外智：以正念覺知入於一境，而不起妄念，

正念覺知出於此三昧（定）。「我正是以正念入此定」、「我正念而出此定」智之自

生。846 

六生法六生法六生法六生法847 

云何六生法？謂六等法848：於是，比丘眼見色無憂無喜，住捨專念；耳聲、

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不喜不憂，住捨專念。 

「六等法」，又稱六常行。巴利本 Cha satatavihara（六恆住），satatavihara，

常住之住、常恒之意。849眼根對色時、耳根聞聲時、鼻根聞香時、舌根嘗味時、

身根覺觸時、意根分別諸法之時，斷絕諸想，不喜愛與憂惱，身心清淨無雜。《雜

阿含經》卷十三云：「若比丘眼見色，不苦、不樂，捨心住正念正智；耳聲、鼻

香、舌味、身觸、意識法，不苦、不樂，捨心住正念正智，是名比丘六常行。」

850 

1.眼見色無憂無喜，住捨專念：「眼見於彼色，可意不可意；可意不生欲，

不可不憎惡」，851無愛、惡之心理狀態，捨心住於正念正智。 

2.耳聞聲無憂無喜，住捨專念：「耳聞彼諸聲，亦有念不念；於念不樂著，

                                                 

845  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9。 

846  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9。 

847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上。P.T.S.長部（D.Vol.3，p.279，22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1。 

848 「六等法」，巴利本作 cha satata-vihārā（六恆住），即六根對六境能無憂無喜，捨心而恆住。 

849  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辭典》，p.286、310。 

850 《雜阿含經》卷十三，第三三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93 上。 

851 《雜阿含經》卷十一，第二七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7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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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念不起惡」，852無愛、惡之心理狀態，捨心住於正念正智。 

3.鼻聞香無憂無喜，住捨專念：「鼻根之所嚊，若香若臭物；等心於香臭，

無欲亦無違」，853無愛、惡之心理狀態，捨心住於正念正智。 

4.舌嚐味無憂無喜，住捨專念：「所食於眾味，彼亦有美惡；美味不起貪，

惡味亦不擇」，854無愛、惡之心理狀態，捨心住於正念正智。 

5.身覺觸無憂無喜，住捨專念：「樂觸以觸身，不生於放逸；為苦觸所觸，

不生過惡想」，855無愛、惡之心理狀態，捨心住於正念正智。 

6.意識法不喜不憂，住捨專念。「心意所觀察，彼種彼種相；虛偽而分別，

欲貪轉增廣，覺悟彼諸惡，安住離欲心」，856無愛、惡之心理狀態，捨心住於正

念正智。 

（一）即六根不著六塵，安住於正念正智之生活狀態。經云：「彼無明已盡，

明已生，生後身覺便知生後身覺，生後命覺便知生後命覺，身壞命終，壽已畢訖，

卽於現世一切所覺便盡止息，當知至竟冷。……如是正心解脫857，便得六善住處。」

858 

（二）「平等捨苦樂，不滅者令滅」；859「眼見色，不取色相，不取隨形好，

任其眼根之所趣向，常住律儀，世間貪、愛、惡不善法不漏其心，能生律儀，善

                                                 

852 同前註。 

853 同前註。 

854 同前註。 

855 同前註。 

856 同前註。 

857 「正心解脫」，巴利本作 sammāvimutticitta（心正解脫），即心完全解脫。 

858 《中阿含經》卷三，〈業相應品惒破經〉第二，大正藏第一册，頁 434 下。「云何為六？惒破！

比丘眼見色，不喜不憂，捨求無為，正念正智。惒破！比丘如是正心解脫，是謂得第一善

住處。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不喜不憂，捨求無為，正念正智。惒破！比丘如

是正心解脫，是謂得第六善住處。惒破！比丘如是正心解脫，得此六善住處。」 

85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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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眼根；耳、鼻、舌、身、意根，亦復如是」，860六根善調伏，善調伏、善關閉、

善守護、善執持、善修習，於未來世必受樂報，「善攝此六根，六境觸不動；摧

伏眾魔怨，度生死彼岸」。861 

（三）成就六等心，不苦、不樂，捨心住正念正智，為世間福田：經云：「成

就此六常行者，世間難得，所應承事、恭敬、供養，則為世間無上福田。」862 

（四）為涅槃道跡：「謂觀察眼無常，若色、眼識、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

苦、若樂、不苦不樂，彼亦無常；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是名涅槃道跡。」

863 

（五）為「不退法」（巴 aparihanadhamma），不令人退墮之法。經云：「眼

識色緣，不生欲覺結，彼比丘不喜、不讚歎、不執取、不繫著，於彼法不隨順迴

轉，當知是比丘不退轉諸善法，世尊說是不退法。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

864 

（六）「於六觸入處，住於不律儀；是等諸比丘，長夜受大苦。斯等於律儀，

常當勤修習；正信心不二，諸漏不漏心」。865如何能不著六塵住律儀？「如實知

色、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如實知故，於色不樂、不歎、不著、不住；

不樂、不歎、不著、不住故，彼色愛樂滅；愛樂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

生滅，生滅則老、病、死、憂、悲、苦惱，純大苦聚滅。如色、受、想、行、識

亦如是」，866是名有身滅道跡。有身滅道跡，則是苦滅道跡，是故說有身滅道跡。 

（七）眼見的紅男綠女，萬種風情；耳聽的靡靡之音，鼻聞輕柔淡雅的香味，

                                                 

860  同前註。 

861 《雜阿含經》卷十一，第二七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76 中。 

862 《雜阿含經》卷十三，第三四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93 中。 

863 《雜阿含經》卷八，第二一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55 上。 

864 《雜阿含經》卷十一，第二七八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76 上。 

865 《雜阿含經》卷十一，第二七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76 中。 

866 《雜阿含經》卷三，第六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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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那輕柔溫暖的感觸，甚至一些刺激嗜好的食品，所謂財、色、名、食、睡的

繩索，就會把自己緊緊的綑綁起來。人不能怪外境的誘惑，這是因為自己的內心

無力，所以才抵制不了外境的誘惑。經云：「不住色聲香味觸法」。然從外相的修

持清淨，到內心的不動念，層次有所不同。可由戒生定，由定發慧，而達到無住，

不要住在五欲六塵裏，寧可過清閒自在的人生，把身心安住在滿足中自能安然自

在過生活。 

七生法七生法七生法七生法867 

云何七生法？謂七想：不淨想、食不淨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死想、無

常想、無常苦想、苦無我想。 

「七想」，巴利 Satta sabba，即為了滅除貪欲而對人之死狀所作七種不淨觀： 

1.「不淨想」，巴利文 asubhasabba：觀想人身內三十六物、身外九孔，惡露

常流不淨，即觀想自他肉體之骯髒、齷齪，以對治貪欲煩惱之觀法。「思惟淨想，

欲心便熾盛；若思惟不淨想，便無欲心」。868所以，在諸經典中皆舉有多種不淨

之觀屍法，人的屍體隨時間而變化為醜惡之形狀，以治貪欲之心。 

2.「食不淨想」：觀想諸世間之飲食都是從不淨因緣所生，悉為不淨物。 

3.「一切世間不可樂想」，巴利 adinavasabba（過患想），觀想一切世間無任

何樂趣，唯有過惡。為十想之一，「十想之中，一切世間不可樂想最為第一。所

以然者，其有修行不可樂想，持信奉法，此二人必越次取證。」869 

4.「死想」，觀想死之相：「所謂死者，此沒生彼，往來諸趣，命逝不停，諸

                                                 

867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中。P.T.S.長部（D.Vol.3，p.282，3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3。 

868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二，〈結禁品）第四十六，大正藏第二册，頁 780 中。 

869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二，〈結禁品〉第四十六，大正藏第二册，頁 78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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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散壞，如腐敗木，命根斷絕，宗族分離，無形無響，亦無相貌。如是，諸比丘！

名曰念死，便得具足，成大果報，諸善普，得甘露味，至無為處，便成神通，除

諸亂想，獲沙門果，自致涅槃」，870「厭患此身惡露不淨。若比丘思惟死想，繫

意在前，心不移動，念出入息往還之數，於其中間思惟七覺意，則於如來法多所

饒益。所以然者，一切諸行皆空、皆寂，起者、滅者皆是幻化，無有真實。是故，

比丘！當於出入息中思惟死想，便脫生、老、病、死、愁、憂、苦、惱。」871 

5.「無常想」，巴利文 aniccasabba：作諸行皆無常觀法之一種。「無常想修習

多修習，能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譬如田夫，於夏末秋初深

耕其地，發荄斷草」。872多修無常想，多修習已，得大果大福利，云何修無常想

得大果大福利？「心口與無常想俱，修念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

乃至得捨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873 

6.「苦想」，觀一切有為法無常，常受三苦、八苦所逼迫。「觀樂作苦想，苦

受同劍刺，於不苦不樂，修無常滅想，是則為比丘，正見成就者；寂滅安樂道，

住於最後邊，永離諸煩惱，摧伏眾魔軍。」874 

7.「無我想」，巴利文 anattasabba，觀想一切法為苦，亦不自在；皆由因緣

所生而無自性，所以無我。又作界分別觀，指觀想身由地、水、火、風、空、識

等六界所假合，以捨去我執之觀法。「有我」，是痛苦的根源，「得無常想者，必

得無我想。……得無我想者，便於現法斷一切我慢，得息、滅、盡、無為、涅槃。」

875 

「七想」為止觀中的觀門，為何要修習七想？ 

                                                 

870 《增一阿含經》卷二，〈廣演品〉第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552 下。 

871 《增一阿含經》卷卅五，〈七日品之餘〉，大正藏第二册，頁 742 上。 

872 《雜阿含經》卷十，第二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70 下。 

873 《雜阿含經》卷廿七，第七四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98 上。 

874 《雜阿含經》卷廿七，第四六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19 中。 

875 《中阿含經》卷十，〈習相應品彌醯經〉第十五，大正藏第一册，頁 49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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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知世間好惡，能斷愛除結，解脫苦惱。876修此七想，則「則法增長，

無有損耗」。877另，四不壞淨為修六想（一切行無常想、無常苦想、苦無我想、

觀食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死想）的資糧。878 

（二）能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無常想、無常苦

想、苦無我想、不淨惡露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阿難！此五熟解脫想……說教

此五熟解脫想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879 

七想在漢譯本和巴利本上略有差異，其中巴利本的「斷想」（pahanasabba），

離貪想（viragasabba），滅想（nirodhasabba）在漢譯本中則無提到。 

八生法八生法八生法八生法880 

「云何八生法？謂八大人覺881：道當少欲，多欲非道；道當知足，無厭非

道；道當閑靜，樂眾非道；道當自守，戲笑非道；道當精進，懈怠非道；

道當專念，多忘非道；道當定意，亂意非道；道當智慧，愚癡非道。 

「八大人覺」，巴利文 Attha mahapurisavitakka，又作大人八念、八大人念、

八生法。是指大人八種教法。乃聲聞、緣覺、菩薩等聖者（大人）為入菩提道所

覺知思念之八種教法。 

                                                 

876 《中阿含經》卷廿八，〈林品諸法本經〉第七，大正藏第一册，頁 602 下。經云：「知世間好

惡，得習如是想心；知世間習有，得習如是想心；知世間習、滅、味、患、出要如真，得

習如是想心者，是謂比丘斷愛除結，正知正觀諸法已，便得苦邊。」 

877 《長阿含經》卷二，〈遊行經〉第二，大正藏第一册，頁 11 下。 

878 《雜阿含經》卷卅七，第一○三四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70 上。經云：「汝當依四不壞淨，

於上修習六明分想。何等為六？謂一切行無常想、無常苦想、苦無我想、觀食想、一切世

間不可樂想、死想。」 

879 《中阿含經》卷廿一，〈長壽品說處經〉第十五，大正藏第一册，頁 563 下。 

880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下。P.T.S.長部（D.Vol.3，p.284，19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5。 

881  八大人覺（attha mahapurisa-vitakkā）（巴），大人覺知思念之八種法。參閱中阿含第七十四

經八念經（佛光二‧六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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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當少欲，多欲非道（少欲覺、無欲覺）：為修道而欲求所須，但不多求；

應當於一切塵境不生希欲之心，雖自得無欲，而不令他知，所以得道。經云：「謂

比丘得無欲，自知得無欲，不令他人知我無欲；得知足、得遠離、得精勤、得正

念、得定意、得智慧、得不戲，自知得不戲，不欲令他知我無欲，是謂道從無欲，

非有欲得。」882 

2.道當知足，無厭非道（知足覺）：道從知足，少取心即滿足，非無厭得，

對於一切所需悉當知足。經云：「謂比丘行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軀，是謂道

從知足，非無厭得。」883 

3.道當閑靜，樂眾非道（寂靜覺、隱處覺、遠離覺）：身離世間纏縛，心離

諸煩惱。指修道對於世間諸法及己身心俱當遠離。經云：「謂比丘行遠離，成就

二遠離，身及心俱遠離，是謂道從遠離，非樂聚會，非住聚會，非合聚會得。」

884 

4.道當自守，戲笑非道（無戲論覺、不戲論覺）：道從不戲樂，非戲行得，

遠離諸戲論，住於正語，當常寂靜，遠離嬉戲之樂、遊觀之行，安住無為之理，

正意而解。經云：「謂比丘意常滅戲，樂住無餘涅槃，心恒樂住，歡喜意解，是

謂道從不戲、樂不戲、行不戲，非戲、非樂戲、非行戲得。」885 

5.道當精進，懈怠非道（不疲倦覺、精進覺）：道從精進，修善法而不懈怠。

經云：「謂比丘常行精進，斷惡不善，修諸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固，為諸善

本，不捨方便，是謂道從精勤，非懈怠得。」886 

6.道當專念，多忘非道（正念覺、正憶覺、不忘念覺、守正念覺、制心覺）：

                                                 

882 《中阿含經》卷十八，〈長壽王品八念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541 下。 

883  同前註。 

884  同前註。 

885  同前註。 

88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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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從正念，常於身、受、心、法修正安念，當觀察身心內外諸法悉皆空寂，無有

邪念。經云：「謂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內覺、心、法如法，是謂道從正念，非邪

念得。」887 

7.道當定意，亂意非道（定意覺、定心覺、正定覺）：道從定意，非亂意得

修習禪定攝亂想，當遠離諸惡，凝心禪定，無有散亂。經云：「謂比丘離欲、離

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是謂道從定意，非亂意得。」888 

8.道當智慧，愚癡非道（智慧覺、正慧覺）：道從智慧，非愚癡得，以正慧

覺，以智眼觀佛法，覺知正道當觀察世間興衰之法，而得智慧明達，悉除惑業，

盡生死苦。經云：「謂比丘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是智，聖慧明達，分別曉

了，以正盡苦，是謂道從智慧，非愚癡得。」889 

（一）離欲離惡之法，成就四禪：《中阿含經》〈八念經〉云：「成就此大人

八念者，汝必能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890 

（二）「成就大人八念，而復得此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者」891，

如人有好種種衣、好屋舍、種種淨妙甘美餚、有好床座……，隨意自在。 

（三）得現法樂住，現世證果：「成就大人八念，而復得此四增上心，現法

樂居，易不難得者，汝於二果必得其一，或於現世得究竟智，或復有餘得阿那含。」

892 

（四）能成就四果位：「設當八大人念流布在世者，令我弟子皆當成須陀洹

                                                 

887  同前註。 

888  同前註。 

889  同前註。 

890 《中阿含經》卷十八，〈長壽王品八念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541 上。 

891  同前註。 

89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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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羅漢道」。893 

（五）精進力為勝，為尊為上：世尊告諸弟子言，思惟八大人念，此法精進

者之所行，非懈怠者之所行。所以然者，「彌勒菩薩應三十劫當成無上正真等正

覺，我以精進之力超越成佛。」894，而精進覺於八大人念中最上，「此為最為上，

為尊為貴，為無有喻，猶如由乳有酪，由酪有酥，由酥有醍醐，然復醍醐於中最

上，為無有比。」895 

（六）八大人覺與止觀的關係：少欲覺、知足覺、遠離覺、精進覺、正念覺、

正定覺，為止門；正慧覺及不戲論覺是觀門。 

九生法九生法九生法九生法896 

云何九生法？謂九想：不淨想、觀食不淨897想、一切世間不可898樂想、死

想、無常想、無常苦想、苦無我想、盡想、無欲想。 

乃指九種觀想。漢譯本以上述「七生法」的「七想」再後加「盡想、無欲想」

之二想，係為得涅槃菩提，而求斷煩惱、捨離生死之迷、以及滅盡煩惱與生死等

之觀想。 

1.「滅盡想」：指於諸法能除盡，使不存在之觀想。如「於色生厭、離欲、

滅盡，不起諸漏，心正解脫，是名比丘見法涅槃；如是受、想、行、識，於識生

厭、離欲、滅盡，不起諸漏，心正解脫，是名比丘見法涅槃」899，於五蘊能滅盡

                                                 

893 《增一阿含經》卷卅七，〈八難品〉第四十二之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754 中。 

894  同前註。 

895  同前註。 

896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6 上。P.T.S.長部（D.Vol.3，p.288，8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9。 

897  麗本、金本無「不淨」二字，今依據三本、佛光本、磧本、南本、徑本、清本補上。 

898  「不可」，金本作「不」字。 

899  《雜阿含經》卷一，第二八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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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為法次法向。900 

2.「無欲想」901：離貪著五欲之念。三善想之一。902「眾生因無欲界想故，

生善念，無欲界相應。若有想者，因彼想故，生善念，無欲界相應」。903「當專

其心，思惟此法幻偽不真。……思惟眼、色無常，所有著欲之想自消滅。耳、鼻、

口、身、意皆悉無常。思惟此已，所有欲意自當消除；思惟六入，便無欲想。」

904 

此外在漢譯常提到的「十想」，是能至涅槃界，經云：「其有修行十想者，便

盡有漏，獲通作證，漸至涅槃。云何為十？所謂白骨想905、青瘀想906、膖脹想907、

食不消想908、血想909、噉想910、有常無常想、貪食想、死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911。

                                                 

900 《雜阿含經》卷一，第二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5 下。云:「於色向厭、離欲、滅盡，是

名法次法向；如是受、想、行、識，於識向厭、離欲、滅盡，是名法次法向。」 

901  相應部（S. 46. 75. Virāga 離貪） 

902  三善想：無欲想、無瞋想、無害想。 

903 《中阿含經》卷四七，〈心品五支物主經〉第八，大正藏第一册，頁 721 中。 

904 《增一阿含經》卷卅二，〈力品〉第卅八之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724 上。 

905  白骨想：又作骨想、枯骨想，即觀筋斷骨離，形骸分散，白骨狼藉之相。《觀佛三昧海經》

卷第二：「故骨相，或見久昔乾骨，若五十歲至百歲、二百歲、三百歲時，骨還變白，日曝

徹中，火從骨上焰焰而起，火燒之後，風吹入地，還歸於土。」，大正藏第十五册，頁 652

中下。 

906  青瘀想（vinīlaka-saññā）（巴），又作青想，觀人之皮肉壞爛後，赤黃瘀化為黑青之相。《觀

佛三昧海經》卷第二：「青淤相，或見死人一日至於七日，身體青瘀黑相，我所愛身亦當

復爾，與此無異。」，大正藏第十五册，頁 652 中。 

907  膖脹想（uddhumātaka-saññā）（巴），又作新死想，即觀死屍膨脹水滿，如韋囊之相。 

908 「食不消想」，《觀佛三昧海經》卷第二：「食不消相，或見死人為烏鳥所食，蟲狼所噉，為

蠅所蛆，其肉欲盡，或半身在，我所愛身亦當復爾。」，大正藏第十五册，頁 652 下。 

909  血想（lohitaka-saññā）（巴），又作血塗想、膿血想，即觀從頭至足身膿血流溢，汙穢塗

漫之相。《觀佛三昧海經》卷第二：「膿血相，或見死人身已爛壞，血流塗漫，極為可惡，

不可瞻視，我所愛身亦當復爾。」，大正藏第十五册，頁 652 中。 

910  噉想（pulavaka-saññā）（巴），又作蟲噉想、食不消想，即觀蟲蛆唼食、鳥獸咀嚼，殘缺剝

落之相。 

911 「白骨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巴利本，（A. vol. 5, P. 105）作：「不淨想、死想、食違逆

想、一切世間不樂想、無常想、無常即苦想、苦即無我想、斷想、離貪想、滅盡想。」又

巴利本，（A. vol. 5, P. 106）作：「無常想、無我想、死想、食違逆想、一切世間不樂想、骨

想、蟲噉想、青瘀想、穿孔想、膨脹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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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謂，比丘！修此十想者，得盡有漏，得至涅槃界。」與七想中部份雷同，如「不

淨想、無常想、死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等。在觀想門中，有「十想」、「九想」

「七想」、「五想」、「三想」……其中有許多相似處，或為略說，或為廣說，或為

細說，皆是可再辨明的，此類文類整理，近代亦有學者作整理912，此不再綴言。 

十生法十生法十生法十生法913 

云何十生法？謂十稱譽914處：若比丘自得信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得

信者。自持戒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持戒者。自少欲已，為他人說，

亦復稱歎諸少欲者。自知足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知足者。自樂閑靜，

為他人說，亦復稱歎樂閑靜者。自多聞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多聞者。

自精進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精進者。自專念已，為他人說，亦復稱

歎諸專念者。自得禪定，為他人說，亦復稱歎得禪定者。自得智慧，為他

人說，亦復稱歎得智慧者。 

此處巴利本並無相對經文，巴利本以「十想」為應令生的十法，明顯與應令

生的九法完全重複，僅增添了「滅想，nirodhasabba」一法數。其與漢譯的版本

上有完全不同。漢譯以「十稱譽處」，為「生法」915的內容，是具濃厚的自利利

他思想，而南傳巴利本則以聲聞修證法為內容，為自身解脫為出發，其思想的內

                                                 

912  參閱森章司著，《原始仏教かぁ阿毗達磨への佛教教理の研究》，東京：東京堂出版，1995

年 3 月初版，頁 318-322。 

913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7 上。P.T.S.長部（D.Vol.3，p.290，13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301。。 

914 「稱譽」，稱揚贊美。《韓詩外傳》卷八：「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為人所稱譽者，為身也。」

“”《史記‧呂不韋列傳》：「 華陽夫人 以為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 質于 趙 者絕賢，

來往者皆稱譽之。」，漢語大辭典光碟版。 

915  “katame dasa dhamma uppadetabba? Dasa sabba– asubhasabba, maranasabba, 

aharepatikulasabba, sabbaloke-anabhiratisabba, aniccasabba, anicce dukkhasabba, dukkhe 

anattasabba, pahanasabba, viragasabba, nirodhasabba.  Ime dasa dhamma uppadetabba. 云何

十法是應令生?[謂：]即：不淨想，死想，食厭忌想，一切世間不樂想，無常想，無常者苦

想，苦者非我想，斷想，離貪想，滅想。此等十法是應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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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上有很大的差異，是頗值的玩味的，是值得再進一步研究版本的傳譯。 

「十稱譽處」，舉「得信、持戒、知足、少欲、樂閑靜、多聞、精進、專念、

得禪定、得智慧」等十項修行成就，從自受用而到他受用進自他並受用，自利到

他利而自他兩利。 

1.自得信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得信者：指「於如來所，得信敬心，建

立信本，非諸天、魔、梵及餘世人同法所壞」，916又為教說他人建立信心，「稱歎

諸得信者」，除了肯定他人的成就與功德，同時也是在強化自我內心的信力。 

2.自持戒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持戒者：勤於戒功德，「自持正戒，不

毀不缺，不斷不壞，非盜取戒，究竟戒，可讚嘆戒，梵行戒，不憎惡戒」，917而

能令得涅槃。又「教說他人持戒」，是利他的行為，「稱歎諸持戒者」肯定他人的

成就與功德，同時也是在淨化自我內心。 

3.～10.「自少欲已、自知足已、自樂閑靜、自多聞已、自精進已、自專念已、

自得禪定、自得智慧」，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少欲者：從建全自我的修持，而

能為人所稱揚讚美，嘉許名譽。《中阿含經》〈七車經〉云：「何等比丘為諸比丘

所共稱譽？……自少欲、知足，稱說少欲、知足；自閑居，稱說閑居；自精進，

稱說精進；自正念，稱說正念；自一心，稱說一心；自智慧，稱說智慧；自漏盡，

稱說漏盡；自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稱說勸發渴仰，成就歡喜。」918 

「十稱譽處」是一種自利及利他兼融的思想，「自得信已、自持戒已、自少

欲已、自知足已、自樂閑靜、自多聞已、自精進已、自專念已、自得禪定、自得

智慧」，是自覺自利的境界，而又「為他人說」，即是將自證法喜分享布施供養他

人，是利他的行為。「稱歎諸得信者、稱歎諸持戒者、稱歎諸少欲者、稱歎諸知

                                                 

916 《雜阿含經》卷四，第九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3 中。 

917 《雜阿含經》卷廿，第五五四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45 中。 

918 《中阿含經》卷二，〈七法品七車經〉第七，大正藏第二册，頁 43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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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者、稱歎樂閑靜者、稱歎諸多聞者、稱歎諸精進者、稱歎諸專念者、稱歎得禪

定者、稱歎得智慧者」。從口說好話稱讚，除了肯定他人的成就與功德，其實「稱

譽人德，多所饒益，為人救護」，919另一方面也是在淨化自我內心；因為沒有瞋

恚嫉妒，就會產生見賢思齊的作用，促使我們精進向上向善的力量，所以就是自

利及利他兼融的思想。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知知知知法析義法析義法析義法析義 

「知法」，巴利本作 abhibbeyyo，應勝知。其述及法數包括了「諸眾生皆仰

食存」、「處、非處」、「三出要界」、「四辯才」、「五出要界」、「六出要界」、「七勤」、

「八除入」、「九異法」、「十滅法」等。 

一知法一知法一知法一知法920 

云何一知法？謂諸眾生皆仰食存。  

諸眾生皆仰食存（Sabbe satta aharatthitika），意指每一眾生的生命延續皆仰

賴「食」來滋養有情。佛經中指出，「有四食資益眾生，令得住世攝受長養。何

等為四？謂一、麤摶食，二、細觸食，三、意思食，四、識食」。921 

食與四聖諦延伸出相對應關係的思考。正如《中阿含經》〈梨子相應品大拘

絺羅經〉載：生命的「四食」象徵了苦聖諦；愛欲（tanha），是任何食物執取

（upadana）的主要條件，是苦的起源，是集聖諦；對渴愛的止息斷除，是苦的

終止，是滅聖諦；對滅苦的方法是八正道，是道聖諦。如果能如實的知苦集滅道

者，則成就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於正法中。經云：「謂有比丘知食如真，知

                                                 

919 《長阿含經》卷十一，〈善生經〉第十二，大正藏第一册，頁 71 中。 

920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2 下。P.T.S.長部（D.Vol.3，p.272，15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4。。 

921 《雜阿含經》卷十五，第三七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0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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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集、知食滅、知食滅道如真。云何知食如真？謂有四食，一者摶食麁、細，二

者更樂食，三者意思食，四者識食，是謂知食如真。云何知食集如真？謂因愛便

有食，是謂知食 集如真。云何知食滅如真？謂愛滅食便滅，是謂知食滅如真。

云何知食滅道如真？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為八，是謂知食滅道如真。

尊者舍梨子！若有比丘如是知食如真，知食集、知食滅、知食滅道如真者，是謂

比丘成就見，得正見，於法得不壞淨，入正法中。」922 

「若於一法，觀察無常，觀察變易，觀察離欲，觀察滅，觀察捨離，究竟苦

邊，解脫於苦。謂一切眾生由食存。」923由生正厭離、不樂、背捨，得盡諸漏。

此外，《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二亦云：「一切眾生由食而存，無食則死。彼比丘平

等厭患，平等解脫，平等觀察，平等分別其義，平等盡苦際。」924，其揭示了生

死輪迴的根本及解脫之道的方法。 

二知法二知法二知法二知法925 

云何二知法？謂是處、非處。  

「二知法」，譯為「是處、非處」，巴利本作 sajkhatā dhatu, asajkhata dhatu

（有為界、無為界），此外漢譯《眾集經》亦作有為界與無為界。 

1.「有為」，巴利語 ajkhata。謂有所作為、造作之意。又稱有為法。泛指由

因緣和合所造作之現象；狹義而言，亦特指人的造作行為。亦即一切處於相互聯

繫、生滅變化中之現象，而以生、住、異、滅之四有為相為其特徵。相對於此，

永遠不變而絕對存在者，則稱為無為法。《雜阿含經》卷十二云：「有為者若生、

                                                 

922 《中阿含經》卷七，〈梨子相應品大拘絺羅經〉第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461c。 

923 《雜阿含經》卷十七，大正藏第二册，頁 124 下。 

924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778 中。 

925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上。P.T.S.長部（D.Vol.3，p.273，17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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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住、若異、若滅，無為者不生、不住、不異、不滅，是名比丘諸行苦寂滅涅槃」。

926 

2.「無為」，巴利 asajkhata。無造作之意。為「有為」之對稱。即非由因緣

所造作，離生滅變化而絕對常住之法。又作無為法927。原為涅槃名，依《雜阿含

經》卷卅一載：「云何無為法？謂貪欲永盡，瞋恚、愚癡永盡，一切煩惱永盡，

是無為法」，928息滅貪瞋癡，斷盡煩惱的束縛，得解脫；亦即不在三界造作生死，

無三界之生、住、異、滅的涅槃。而如何達無為之道呢？「謂八聖道分，正見、

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名無為道跡929」930，以賢聖

八道為其路徑。 

「界」，巴利 dhatu 之意譯，含有層、根基、要素、基礎、種族諸義。為各

種分類範疇之稱呼，如：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對色、聲、香、味、

觸、法等六境，而產生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等六識，合稱為十

八界。又如地、水、火、風、空、識稱為六界。此外，欲界、色界、無色界稱為

三界；此「界」有接近於「境界」之意。《中阿含經》卷四七中，有詳細分類。931 

                                                 

926 《雜阿含經》卷十二，第二九三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83 下。 

927  無為法（asavkhata dhamma）（巴）。 

928 《雜阿含經》卷卅一，第八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24 上。 

929  無為道跡（asavkhatagāmi-magga）（巴），達無為之道。 

930  同前註。 

931 《中阿含經》卷四七，〈心品多界經〉第十，大正藏第一册，頁 723 中。「云何比丘知界？世

尊答曰：「阿難！若有比丘見十八界知如真：眼界、色界、眼識界，耳界、聲界、耳識界，

鼻界、香界、鼻識界，舌界、味界、舌識界，身界、觸界、身識界，意界、法界、意識界，

阿難！見此十八界知如真。復次，阿難！見六界知如真：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

識界，阿難！見此六界知如真。復次，阿難！見六界知如真：欲界、恚界、害界，無欲界、

無恚界、無害界，阿難！見此六界知如真。復次，阿難！見六界知如真：樂界、苦界、喜

界、憂界、捨界、無明界，阿難！見此六界知如真。復次，阿難！見四界知如真：覺界、

想界、行界、識界，阿難！見此四界知如真。復次，阿難！見三界知如真：欲界、色界、

無色界，阿難！見此三界知如真。復次，阿難！見三界知如真：色界、無色界、滅界，阿

難！見此三界知如真。「復次，阿難！見三界知如真：過去界、未來界、現在界，阿難！見

此三界知如真。復次，阿難！見三界知如真：妙界、不妙界、中界，阿難！見此三界知如

真。復次，阿難！見三界知如真：善界、不善界、無記界，阿難！見此三界知如真。復次，



 

 190 

「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

道」，932初期佛教一般除了著重說明人生無常，但也擴大為對世界一切物質現象

與精神現象之分析，以五蘊為有為法來論及色心二法的。據《增一阿含經》卷廿

六載，因緣造作稱為「為」，色、心等法從因緣生，有因緣之造作，故稱為有為，

因此有為亦為緣起法之別名。經云：「色者，無為因緣而有此名；無欲、無為，

名滅盡法，彼盡者，名曰滅盡。痛、想、行、識，無為、無作，皆是磨滅之法，

無欲、無汙，彼滅盡者，故名滅盡。阿難當知：五盛陰無欲、無作，為磨滅法；

彼滅盡者，名為滅盡。此五盛陰永以滅盡，更不復生，故名滅盡。」933 

所有一切善法以不放逸為其根本，「譬如所有諸法，有為、無為，，，，離貪欲為

第一」934，乃至涅槃。此外，《增一阿含經》卷二亦提到，修行念佛、念法者、

念僧者、念戒者……等六念能至無為處，如經云：「便有名譽，成大果報，諸善

普至，得甘露味，至無為處，便成神通，除諸亂想，獲沙門果，自致涅槃。」935 

三知法三知法三知法三知法936 

云何三知法937？謂三出要界：欲出要至色界，色界出要至無色界；捨離一

切諸有為法，彼名為盡938。 

                                                                                                                                            

阿難！見三界知如真：學界、無學界、非學非無學界，阿難！見此三界知如真。復次，阿

難！見二界知如真：有漏界、無漏界，阿難！見此二界知如真。復次，阿難！見二界知如

真：有為界、無為界，阿難！見此二界知如真。阿難！見此六十二界知如真。阿難！如是

比丘知界。」 

932 《長阿含經》卷廿一，〈世記經三災品〉第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137 下。 

933 《增一阿含經》卷廿六，〈等見品〉第卅四，大正藏第二册，頁 697 下。 

934 《雜阿含經》卷卅一，第八八二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22 下。 

935 《增一阿含經》卷二，〈廣演品〉第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554 上。 

936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上。P.T.S.長部（D.Vol.3，p.274，22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5。 

937 「三知法」，金本作「三法」。 

938 「出要界欲出要至色界色界出要至無色界捨離一切諸有為法彼名為盡」二十九字，三本、磧

本、南本、徑本均作「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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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要界」，即出離欲界、色界、無界。出要（nekkhamma）（巴），出離、

離欲。即出離生死之意。《雜阿含經》卷十七云：「謂三種出界。云何三？謂從欲

界出至色界，色界出至無色界、一切諸行一切思想滅界，是名三出界。」939 

1.「從欲界出至色界」：指從欲界出離至色界。欲界（巴利 kama-dhatu）是

具有婬欲、情欲、色欲、食欲等有情所居之世界。上自第六他化自在天，中包括

人界之四大洲，下至無間地獄等二十處，為男女參居，多諸染欲。而色界是遠離

欲界婬、食二欲而仍具有清淨色質等有情所居之世界。 

2.「色界出至無色界」：指從色界出離至無色界。色界在欲界之上，無有欲染，

亦無女形，其眾生皆由化生；其宮殿高大，係由色之化生，一切均殊妙精好，因

尚有色質，故稱色界。無色界（巴利 arupa-dhatu），唯有受、想、行、識四心而

無物質之有情所住之世界。此界無一物質之物，亦無身體、宮殿、國土，唯以心

識住於深妙之禪定，在色界之上，共有四天（空無邊處天、識無邊處天、無所有

處天、非想非非想處天）。 

3.「一切諸行（至）一切思想滅界」：滅界（saññāvedayitanirodhadhātu）（巴），

修滅盡定所得之定報940。指斷一切行，斷除愛欲而能至一切行滅（滅界），經云：

「知從欲界出，超踰於色界，一切行寂滅，勤修正方便；斷除一切愛，一切行滅

盡，知一切有餘，不復轉還有」，941即至解脫界，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

知作證具足住：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942 

當求出「三界」943，三界944迷苦之領域如大海之無邊際，應居滅界，心得解

                                                 

939 《雜阿含經》卷七，第四六三十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18 中。 

940 《雜阿含經》卷十七，第四五六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16 下。經云：「滅界者，於有身滅

正受而得。」 

941 《雜阿含經》卷十七，第四六三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18 中。 

942 《雜阿含經》卷三，第六四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6 下。「云何漏盡，無漏心解脫、慧解脫，

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943 《雜阿含經》卷十七，第四六二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18 上。指的是「色界、無色界、滅

界，是名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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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永離於生死。如經云：「若色界眾生，及住無色界，不識滅界者，還復受諸

有；若斷於色界，不住無色界，滅界心解脫，永離於生死。」945 

修習止觀，得諸解脫界946：「修習於止，終成於觀；修習觀已，亦成於止。

謂聖弟子止、觀俱修，得諸解脫界。」947專精思惟此二法，乃至滅界。 

四知法四知法四知法四知法948 

云何四知法？謂四辯才：法辯、義辯、辭辯、應辯949。  

「四辯才」950，巴利 catu-patisajbhida。又作四無礙、四解、四無礙解。即

指四種自由自在而無所滯礙之理解能力（即智解）及言語表達能力（即辯才）。

均以智慧為本質，故稱為四無礙智；就理解能力言之，稱為四無礙解；就言語表

達能力言之，稱為四無礙辯。又此為化度眾生之法，故亦稱四化法。即： 

1.「法辯」，（梵 dharma-pratisajvid），又作法無礙智、法無礙辯、法解、法

無礙、法無礙解。「十二部經如來所說，所謂契經、祇夜、本末、偈、因緣、授

決、已說、造頌、生經、方等、合集、未曾有，及諸有為法、無為法，有漏法、

無漏法。諸法之實不可沮壞，所可總持者，是謂名為法辯」951。謂善能詮表，領

悟法之名句、文章，憶持不忘並能決斷無礙。 

                                                                                                                                            

944  指眾生所居之欲界、色界、無色界。 

945 《雜阿含經》卷十七，第四六二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18 上。 

946 《雜阿含經》卷十七，第四六四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18 中。「云何諸解脫界？」上座答

言：「若斷界、無欲界、滅界，是名諸解脫界。」「斷一切行，是名斷界；斷除愛欲，是無

欲界；一切行滅，是名滅界。」 

947 《雜阿含經》卷十七，第四六四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18 中。 

948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中。P.T.S.長部（D.Vol.3，p.276，5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7。 

949 「四辯才法辯義辯辭辯應辯」十一字，三本、磧本、南本、徑本均作「知小知大知無量知無

邊法」十一字。 

950  巴利本（Vibh. vol. 1, p.293）作：「於義之智為義無礙解，於法之智為法無礙解，於其法之

辭、說明為詞無礙解，於諸智之智為辯無礙解。」 

951 《增一阿含經》卷廿一，〈苦樂品第廿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65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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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義辯」，（梵 artha-pratisajvid），又作義無礙智、義無礙辯、義解、義無

礙、義無礙解。「所謂義辯者，彼彼之所說，若天、龍、鬼神之所說，皆能分別

其義，是謂名為義辯也」。952指精通於法所詮表之義理，清晰明瞭並能決斷無礙。 

3.「辭辯」，（梵 nirukti pratisajvid），又作詞無礙智、詞無礙辯、辭無礙智、

辭無礙辯、詞解、詞無礙、辭無礙、詞辯、詞無礙解。「若前眾生，長短之語，

男語，女語953，佛語，梵志、天、龍、鬼神之語，阿須倫、迦留羅、甄陀羅彼之

所說，隨彼根原與其說法，是謂名為辭辯」。954指精通各種地方，對各種有情的

語言，應其根機，觀機逗教，善巧引導，而能無礙自在。 

4.「應辯」，（梵 pratibhāna-pratisajvid），又作辯無礙智、辯無礙辯、樂說無

礙解、樂說無礙智、樂說無礙辯、辯無礙解。「當說法時，無有怯弱，無有畏懼，

能和悅四部之眾，是謂名為應辯」。955指的是隨順正理而宣揚無礙；或者稱樂說，

是隨順對方之願求而樂於為之巧說，故又稱樂說。 

為佈教師的弘法資糧，為世尊所讚揚與鼓勵弟子應學習的，如《增一阿含經》

卷廿一云：「有此四辯，能與四部之眾廣分別說。如我今日觀諸眾中，得四辯才，

無有出拘絺羅者。若此四辯，如來之所有，是故，當求方便，成四辯才，如是，

諸比丘！當作是學！」956而「若得四辯才，獲得決定證；能解眾結957縛，斷除無

放逸」。958 

                                                 

952 《增一阿含經》卷廿一，〈苦樂品第廿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656 下。 

953 「長短之語，男語，女語」，屬「聲明」，梵語、巴利語之文法名辭、形容辭之曲用，字尾之

變化有關男性、女性、長母音、短母音等之分別。 

954 《增一阿含經》卷廿一，〈苦樂品第廿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657 上。 

955 《增一阿含經》卷廿一，〈苦樂品第廿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657 上。 

956 《增一阿含經》卷廿一，〈苦樂品第廿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657 上。 

957 「眾結」，（sajyojanāni）（巴），指眾多的煩惱。通常分成五上分結、五下分結。 

958 《長阿含經》卷一，〈大本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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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知法五知法五知法五知法959 

云何五知法？謂五出要界：一者比丘於欲不樂、不念，亦不親近，但念出

要，樂於遠離，親近不怠，其心調柔，出要離欲，因欲起漏亦盡捨滅，而

得解脫，是為欲出要。瞋恚出要、嫉妬960出要、色出要、身見出要，亦復

如是。  

「五出要界」（巴 pañca nissaranīyā dhātuyo），指極重善觀欲、恚、害、色、

己身之五種出離法，即出離「欲、瞋恚、嫉妬、色、身見」之要道。能為人教說

五出要界，能使彼「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961 

「出要」與「出離」同義。要，含有願、要道之意，超出脫離之意。即離迷

界、出生死輪迴之苦，而成辦佛道，以達於解脫之境，亦即出離三界之牢獄，了

脫惑業之繫縛故世多稱「出離之要道」、「出離生死之要法」等語。《阿摩晝經》

云：「欲為穢汙，上漏為患，出要為上，演布清淨」。962 

1.「欲出要」：「若斷除欲，捨離於欲，滅欲欲盡，度欲出要，是謂欲出要。」

963對於欲愛能不喜樂、不念求、不貪染親近而樂於遠離，親近不懈怠，心懷柔順，

對於因欲愛而起的諸漏亦盡能捨滅，得解脫。《中阿含經》云：「極重善觀欲，彼

因極重善觀欲故，心便不向欲，不樂欲，不近欲，不信解欲。若欲心生，卽時融

消燋縮，轉還不得舒張，捨離不住欲，穢惡厭患欲。觀無欲，心向無欲，樂無欲，

近無欲，信解無欲。心無礙，心無濁，心得樂，能致樂，遠離一切欲及因欲生諸

漏煩熱憂慼，解彼脫彼，復解脫彼，彼不復受此覺，謂覺因欲生，如是欲出要」。

                                                 

959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中。P.T.S.長部（D.Vol.3，p.277，19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9。 

960 「嫉妬」，石本作「嫉姤」字。 

961 《中阿含經》卷廿一，〈長壽王品說處經〉第十五，大正藏第二册，頁 565 上。 

962 《長阿含經》卷十三，〈阿摩晝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88 上。 

963 《中阿含經》卷廿五，〈因品苦陰經〉第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58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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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4 

2.「瞋恚出要」：對於瞋恚能不喜樂、不念求、不貪染親近而樂於遠離，親近

不懈怠，心懷柔順，對於因瞋恚而起的諸漏亦盡能捨滅，得解脫。《中阿含經》

云：「極重善觀恚，彼因極重善觀恚故，心便不向恚，不樂恚，不近恚，不信解

恚。若恚心生，卽時融消燋縮，轉還不得舒張，捨離不住恚，穢惡厭患恚。觀無

恚，心向無恚，樂無恚，近無恚，信解無恚。心無礙，心無濁，心得樂，能致樂，

遠離一切恚，及因恚生諸漏煩熱憂慼，解彼脫彼，復解脫彼，彼不復受此覺，謂

覺因恚生，如是恚出要」。965 

3.「嫉妬出要」：對於嫉妬能不喜樂、不念求、不貪染親近而樂於遠離，親

近不懈怠，心懷柔順，對於因嫉妬而起的諸漏亦盡能捨滅，得解脫。《中阿含經》

云：「極重善觀害，彼因極重善觀害故，心便不向害，不樂害，不近害，不信解

害。若害心生，卽時融消燋縮，轉還不得舒張，捨離不住害，穢惡厭患害。觀無

害，心向無害，樂無害，近無害，信解無害。心無礙，心無濁，心得樂，能致樂，

遠離一切害及因害生諸漏煩熱憂慼，解彼脫彼，復解脫彼，彼不復受此覺，謂覺

因害生，如是害出要」。966 

4.「色出要」：「若斷除色，捨離於色，滅色色盡，度色出要，是謂色出要。」

967對於色（物質）能不喜樂、不念求、不貪染親近而樂於遠離，親近不懈怠，心

懷柔順，對於因色（物質）而起的諸漏亦盡能捨滅，得解脫。《中阿含經》云：「極

重善觀色，彼因極重善觀色故，心便不向色，不樂色，不近色，不信解色。若色

心生，卽時融消燋縮，轉還不得舒張，捨離不住色，穢惡厭患色。觀無色，心向

無色，樂無色，近無色，信解無色。心無礙，心無濁，心得樂，能致樂，遠離一

                                                 

964 《中阿含經》卷廿一，〈長壽王品說處經〉第十五，大正藏第二册，頁 564 中。 

965 《中阿含經》卷廿一，〈長壽王品說處經〉第十五，大正藏第二册，頁 564 中。 

966 《中阿含經》卷廿一，〈長壽王品說處經〉第十五，大正藏第二册，頁 564 下。 

967 《中阿含經》卷廿五，〈因品苦陰經〉第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58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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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色及因色生諸漏煩熱憂慼，解彼脫彼，復解脫彼，彼不復受此覺，謂覺因色生，

如是色出要」。968 

5.「身見出要」：對於身見（執持自我）能不喜樂、不念求、不貪染親近而

樂於遠離，親近不懈怠，心懷柔順，對於因身見（執持自我）而起的諸漏亦盡能

捨滅，得解脫。《中阿含經》云：「極重善觀己身，彼因極重善觀己身故，心便不

向己身，不樂己身，不近己身，不信解己身。若己身心生，卽時融消燋縮，轉還

不得舒張，捨離不住己身，穢惡厭患己身。觀無己身，心向無己身，樂無己身，

近無己身，信解無己身。心無礙，心無濁，心得樂，能致樂，遠離一切己身及因

己身生諸漏煩熱憂慼，解彼脫彼，復解脫彼，彼不復受此覺，謂覺因己身生，如

是己身出要」。969 

六知法六知法六知法六知法970 

云何六知法？謂六出要界。若比丘作是言：『我修慈心，更生瞋恚。』餘

比丘言：『汝勿作此言，勿謗如來。如來不作是說，欲使修慈解脫更生瞋

恚者，無有是處。佛言：除瞋恚已，然後得慈。』若比丘言：『我行悲解

脫，生憎嫉心；行喜解脫，生憂惱心；行捨解脫，生憎愛心；行無我行，

生狐疑心；行無想行，生眾亂想。』亦復如是。  

「四無量」又稱四梵堂、四梵處、四梵行。四無量能對治瞋心、害心、嫉心、

憍慢，經云：「當修行慈心！已行慈心，所有瞋恚皆當除盡。……當行悲心！已

行悲心，所有害心悉當除盡。……當行喜心！已行喜心，所有嫉心皆當除盡。……

當行護心！已行護心，所有憍慢悉當除盡。」971即： 

                                                 

968 《中阿含經》卷廿一，〈長壽王品說處經〉第十五，大正藏第二册，頁 564 下。 

969 《中阿含經》卷廿一，〈長壽王品說處經〉第十五，大正藏第二册，頁 564 下。 

970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上。P.T.S.長部（D.Vol.3，p.279，22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1。 

971 《增一阿含經》，卷七，〈安般品〉第十七，大正藏第二册，頁 58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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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瞋恚已，然後得慈（慈解脫）：慈無量（巴 metta appamabba）：緣無量

眾生，思惟令彼等得樂之法，而入「慈等至」。 

2.除憎嫉心已，然後得悲（悲解脫）：悲無量（巴 karuna appamabba）：緣無

量眾生，思惟令離苦之法，而入「悲等至」。 

3.除憂惱心已，然後得喜（喜解脫）：喜無量（巴 mudita appamabba）：思惟

無量眾生能離苦得樂，於內心深感喜悅，而入「喜等至」。 

4.除憎愛心已，然後得捨（捨解脫）：捨無量（巴 upekkha appamabba）：思

惟無量眾生一切平等，無有怨親之別，而入「捨等至」。 

5.除狐疑心已，然後得無我行（解脫）：「無我」，巴利語 anatta。又作非身、

非我。無我係佛教根本教義之一，在三法印中就有「無我印」。據阿含經典之說，

一切萬法之存在皆賴於各種條件之相互依存，此依存關係一旦有所變化，即產生

幻滅、變異無常的現象；由於無常所以是苦；由於苦而不得自在，所以說「無我」。 

6.除眾亂想已，然後得無想行（解脫）：「無想」，梵語 asajjñā。指修禪定，

遠離妄念、妄想，而於諸境無礙自在，亦即自念、想之執著中解脫之狀態。或指

入滅盡定，證得無想果者。 

據《中阿含經》〈說處經〉云：「阿難！我本為汝說四無量。比丘者，心與慈

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

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

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阿難！此四無量，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四無量

者，彼便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972 

修四無量心之最勝處：《雜阿含經》云：「比丘心與慈俱多修習，於淨最勝；

                                                 

972 《中阿含經》，卷廿一，〈長壽王品說處經〉第十五，大正藏第一册，頁 56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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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心修習多修習，空入處最勝；喜心修習多修習，識入處最勝；捨心修習多修習，

無所有入處最勝。」973 

修四等心得度欲界天，而住於梵處：《增一阿含經》云：「有四等心。云何為

四？慈、悲、喜、護。以何等故名為梵堂？比丘當知：有梵、大梵名千，無與等

者，無過上者，統千國界，是彼之堂，故名為梵堂。比丘！此四梵堂所有力勢，

能觀此千國界，是故名為梵堂。」所以，「若有比丘欲度欲界之天，處無欲之地

者，彼四部之眾當求方便，成此四梵堂。」974 

四梵堂之說，本為外道婆羅門所倡，如《中阿含經》卷二十七所載諸外道亦

有同類說法。經云：：「陀然！世尊、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四梵室，

謂族姓男、族姓女修習多修習，斷欲、捨欲念，身壞命終，生梵天中。云何為四？

陀然！多聞聖弟子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

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

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

一切世間成就遊。是謂，陀然！世尊、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四梵室，

謂族姓男、族姓女修習多修習，斷欲、捨欲念，身壞命終，生梵天中。」975如來

俱此四等心，無可沮壞，而佛陀轉用彼說，以教授諸弟子亦當行：「如來恆有此

四等心976，有大筋力，有大勇猛，不可沮壞。以是之故，金翅之鳥不能食龍。是

故，諸比丘！當行四等之心。」977 

在阿毗達磨時期，亦以四無量心為禪定的功德之一；且大悲為佛陀特有之

德，是「十八不共法」之一；至於大乘佛教時代，並非為個人成佛為目的而修慈

悲行，以慈悲利他的精神為表現；所以慈悲是原始佛教乃至大乘佛教始終一貫的

                                                 

973 《雜阿含經》，卷廿七，第七四三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97 下。 

974 《增一阿含經》，卷廿一，〈等趣四諦品〉第廿七，大正藏第二册，頁 646 中。 

975 《中阿含經》，卷六，〈舍梨子相應品梵志陀然經〉第七，大正藏第一册，頁 458 上。 

976 「云何為四等？如來恆行慈心，恆行悲心，恆行喜心，恆行護心。」 

977 《增一阿含經》，卷廿七，〈苦樂品〉第廿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65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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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精神。978 

七知法七知法七知法七知法979 

云何七知法？謂七勤：勤於戒行、勤滅貪欲、勤破邪見、勤於多聞、勤於

精進、勤於正念、勤於禪定。  

「勤」，巴利語 viriya，又作精勤、勤精進、進。是勤於修善斷惡，致力於

善事之勇猛力，不懈怠地努力上進。精進為修道之根本，為三十七道品中之四正

勤、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之一。 

將「七勤」分二類，「勤於戒行、勤於多聞、勤於精進、勤於正念、勤於禪

定」就是修善；而「勤滅貪欲、勤破邪見」是斷惡。然「精進太急，稱其掉悔；

精進太緩，令人懈怠」，980修道宜緩急得宜，方能得八正道之正精進。 

1.「勤於戒行」：「所謂戒者，息諸惡故。戒能成道，令人歡喜，戒纓絡身，

現眾好故。夫禁戒者，猶吉祥瓶，所願便剋；諸道品法，皆由戒成。」981「戒德、

智慧成就者皆依戒律，於此正法中而得長養，諸聲聞之中不具足戒律者，斯等之

類皆離正法，不與戒律相應」。982此外，若意欲求八解脫門而無罣礙，應當念戒

德具足。983 

2.「勤滅貪欲」：「調伏貪欲、斷貪欲、越貪欲，是名為智」，984「離貪伺，斷

貪伺，心不懷諍，見他財物諸生活具，不起貪伺，欲令我得；彼於貪伺淨除其心」。

                                                 

978  李世傑，《印度大乘佛教哲學史》，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 年一版二刷，頁 21-22。 

979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中。P.T.S.長部（D.Vol.3，p.282，3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3。 

980 《雜阿含經》，卷九，第二五四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62 下。 

981 《增一阿含經》卷二，〈廣演品〉第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555 上。 

982 《增一阿含經》卷卅七，〈八難品〉第四十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754 上。 

983 《增一阿含經》卷二十九，〈六重品第卅七之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712 上。經云：「若復

比丘意欲求八解脫門而無罣礙，彼當念戒德具足。」 

984 《雜阿含經》卷三，第七二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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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如何能無貪著於欲而斷貪著呢？如經中載明應如是思惟：「貪著者必受惡報，

現世及後世，若我貪著者，便當自害，亦誣謗他，天及諸智梵行者道說我戒，諸

方悉當聞我惡名，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如是貪著者受此惡報，現世

及後世，我今寧可依無貪著、斷貪著耶？便依無貪著、斷貪著，如是多聞聖弟子

依無貪著、斷貪著也」。986離貪斷著，而於中道能得心住，得定得樂，得涅槃。987 

3.「勤破邪見」：不正就是邪，斷邪見能生正見，行於正見而不顛倒；「習諸

邪見，向於邪道。……多生患難」，988所以世尊常告誡弟子「應離邪見，應斷邪

見。……若不離邪見者，邪見當作非義不饒益苦，是故我說當離邪見」。989 

4.「勤於多聞」：多聞一般是指「廣學多聞，守持不忘，積聚博聞。所謂法

者，初善、中善、竟亦善，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如是諸法廣學多聞，

翫習至千，意所惟觀，明見深達」。990由於博學多智而多聞持經法，憶持不忘失，

有義有文，具足清淨，清淨梵行顯現；如此廣學多聞諸法，由意所熟慮，由見所

善觀察，能除惡而修諸法。 

5.「勤於精進」：「精勤苦行，滅惡修善，勤習不捨。」991「常行精進，斷惡

不善，修諸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固，為諸善本，不捨方便」。992由於精進不

懈，斷諸惡不善行，廣修一切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定牢固，為諸善本而不捨

一切善方便，能除惡而修諸法。 

                                                 

985 《中阿含經》卷三，〈業相應品伽藍經〉第六，大正藏第一册，頁 439 上。 

986 《中阿含經》卷五五，〈哺利多品哺利多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773 下。 

987 《中阿含經》卷廿二，〈穢品求法經〉第二，大正藏第一册，頁 571 上。「念欲惡，惡念欲亦

惡，彼斷念欲，亦斷惡念欲；如是恚、怨結、慳嫉、欺誑、諛諂、無慚、無愧、慢、最上

慢、貢高、放逸、豪貴、憎諍。諸賢！貪亦惡，著亦惡，彼斷貪，亦斷著。諸賢！是謂中

道能得心住，得定得樂，順法次法，得通得覺，亦得涅槃。」 

988 《雜阿含經》卷四七，第一二四八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342 中。 

989 《雜阿含經》卷廿八，第七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01 上。 

990 《中阿含經》卷一，《城喻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422 下。 

991 《長阿含經》卷二，〈遊行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11 下。 

992 《中阿含經》卷一，《城喻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42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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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勤於正念」：精勤於清淨的意念，即不生邪念，憶持正法。如經云：「謂

聖弟子念苦是苦時，集是集，滅是滅，念道是道時，或觀本所作，或學念諸行，

或見諸行災患，或見涅槃止息，或無著念觀善心解脫時，於中若心順念、背不向

念、念遍、念憶、復憶、心正、不忘心之所應，是名正念」993。 

7.「勤於禪定」：精進心念於正定，住心不亂、堅固、攝持、寂止、三昧、

一心；能得現法樂住，得神通力，成就四禪定，八解脫具足。 

《增一阿含經》云：「精進覺，此為最為上，為尊為貴，為無有喻，猶如由

乳有酪，由酪有酥，由酥有醍醐，然復醍醐於中最上，為無有比。」994惟有勇猛

精進，努力不懈，佛道堪成，《雜阿含經》卷廿七云：「唯精進，修習多修習，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995精進，即勇猛勤策進修諸善法；亦即依佛教教義，於

修善斷惡、去染轉淨之修行過程中，不懈怠地努力上進是修道之根本。有所謂的

「四正勤」，即：「未生善令生起，已生善令增長；未生惡令不生，已生惡令斷除。」

這種向上、向善，不惱害於人，就是以自利利人為目標的努力，就是正精進。 

八知法八知法八知法八知法996 

云何八知法？謂八除入997：內有色998想，觀外色少，若好若醜，常觀常念，

是為初除入。內有色想，觀外色無量，若好若醜，常觀常念，是為二除入。

內無色想，外觀色少，若好若醜，常觀常念，是為三除入。內無色想，外

                                                 

993 《中阿含經》卷七，〈（卅一）舍利子相應品分品聖道經〉第十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469

上。 

994 《增一阿含經》卷卅七，〈八難品〉第四十二之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754 中。 

995 《雜阿含經》卷廿七，第七二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96 下。 

996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下。P.T.S.長部（D.Vol.3，p.284，19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5。 

997  「八除入」，巴利本作 attha abhibh' āyatanāni（八勝處），八種起勝知見處。參閱大集法門

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232 下。  

998  色：分為內色、外色。內色，指自身之眼、耳、鼻、舌、身五根；外色，指外界之色、聲、

香、味、觸五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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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色無量，若好若醜，常觀常念，是為四除入。內無色想，外觀色青，青

色、青光、青見，譬如青蓮華，亦如青波羅[木*奈]衣999，純一青色、青

光、青見，作如是想，常觀常念，是為五除入。內無色想，外觀色黃，黃

色、黃光、黃見，譬如黃華、黃波羅[木*奈]衣1000，黃色、黃光、黃見，

常念常觀，作如是想，是為六除入。內無色想，觀外色赤，赤色、赤光、

赤見，譬如赤華、赤波羅[木*奈]衣，純一赤色、赤光、赤見，常觀常念，

作如是想，是為七除入。內無色想，外觀1001色白，白色、白光、白見，譬

如白華、白波羅[木*奈]衣，純一白色、白光、白見，常觀常念，作如是

想，是為八除入。  

「八除入」，，，，巴利語 attha abhibhayatanani。又作八勝處、八除處。即觀欲界

之色處（色與相），制伏之而去除貪心之八階段，修解脫於其所緣唯能次第棄背，

至捨貪心為止，並未得自在，故更修八勝處，能制所緣，令煩惱終不起，乃是制

伏對境得自在。勝處，謂制勝煩惱以引起佛教認識之所依處。即： 

1.內有色想，觀外色少，若好若醜，常觀常念，是為初除入（內有色想觀外

色少勝處）：即內心有色想，以觀道未增長，若觀多色，恐難攝持，故觀少色；

為除內心之色想，藉觀色處之少分，制之而滅欲貪。《中阿含經》卷五九云：「內

有色想，外觀色，少善色惡色，彼色除已知、除已見，作如是想，是謂第一除處。」

1002 

2.內有色想，觀外色無量，若好若醜，常觀常念，是為二除入（色想觀外色

多勝處）：即觀道漸熟，多觀外色亦無妨，諦觀一死屍乃至十百千萬等死屍，進

而戰勝色處之多分。《中阿含經》卷五九云：「內有色想，外觀色，無量善色惡色，

                                                 

999  波羅[木*奈]衣（vattha Bārāna-seyyaka）（巴），謂波羅[木*奈]地方出產的布衣。「[木*奈]」，

宋、元、明三本均作「奈」。 

1000 「衣」，清本作「衣純一」。 

1001 「外觀」，宋、元、明三本均作「觀外」。 

1002 《中阿含經》卷五九，〈（五九）例品第一得經〉第四，大正藏第一册，頁 79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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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色除已知、除已見，作如是想，是謂第二除處。」1003 

3.內無色想，外觀色少，若好若醜，常觀常念，是為三除入（內無色想觀外

色少勝處）：即觀道漸為勝妙，內心已不存色想，更觀色處之少分而制勝。《中阿

含經》卷五九云：「內無色想，外觀色，少善色惡色，彼色除已知、除已見，作

如是想，是謂第三除處。」1004 

4.內無色想，外觀色無量，若好若醜，常觀常念，是為四除入（內無色想觀

外色多勝處）：即更同樣制勝色處之多分。《中阿含經》卷五九云：「內無色想，

外觀色，無量善色惡色，彼色除已知、除已見，作如是想，是謂第四除處。」1005 

5.內無色想，外觀色黃，黃色、黃光、黃見，譬如黃華、黃波羅[木*奈]衣，

黃色、黃光、黃見，常念常觀，作如是想，是為六除入（內無色想觀外色青勝處）：

有人於內無色想，於外見青、青色、青澤、青光之諸色，猶如青、青色、青澤、

青光之鳥莫迦花，或青、青色、青澤、青光，兩面柔滑如波羅奈衣，如是有人於

內有色想，於外見青、青色、青澤、青光之色，而對此等之諸色，得勝自在力已，

即如是念：「我是見、知。」。《中阿含經》卷五九云：「內無色想，外觀色，青青

色，青見青光，猶如青水華，青青色，青見青光；猶如成就波羅[木*奈]衣，熟

擣磨碾，光色悅澤，青青色，青見青光。如是，比丘！內無色想，外觀色，青青

色，青見青光，無量無量，淨意潤意，樂不憎惡，彼色除已知、除已見，作如是

想，是謂第五除處。」1006 

6.內無色想，外觀色青，青色、青光、青見，譬如青蓮華，亦如青波羅[木*

奈]衣，純一青色、青光、青見，作如是想，常觀常念，是為五除入（內無色想

觀外色黃勝處）：於內無色想，於外見黃、黃色、黃澤、黃光之諸色，猶如黃、

                                                 

1003 《中阿含經》卷五九，〈（五九）例品第一得經〉第四，大正藏第一册，頁 799 下。 

1004 《中阿含經》卷五九，〈（五九）例品第一得經〉第四，大正藏第一册，頁 799 下。 

1005 《中阿含經》卷五九，〈（五九）例品第一得經〉第四，大正藏第一册，頁 799 下。 

1006 《中阿含經》卷五九，〈（五九）例品第一得經〉第四，大正藏第一册，頁 80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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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澤、黃光之羯尼迦華，而[對此等之諸色，得勝自在力已，即如是念：「我是見、

知。」。《中阿含經》卷五九云：「內無色想，外觀色，黃黃色，黃見黃光，猶如

頻頭歌羅華，黃黃色，黃見黃光；猶如成就波羅 *[木*奈]衣，熟擣磨 *碾，光

色悅澤，黃黃色，黃見黃光。如是，比丘！內無色想，外觀色，黃黃色，黃見黃

光，無量無量，淨意潤意，樂不憎惡，彼色除已知、除已見，作如是想，是謂第

六除處。」1007 

7.內無色想，觀外色赤，赤色、赤光、赤見，譬如赤華、赤波羅[木*奈]衣，

純一赤色、赤光、赤見，常觀常念，作如是想，是為七除入（內無色想觀外色赤

勝處）：於內無色想，於外見赤、赤色、赤擇、赤光之諸色，猶如赤、赤色、赤

澤、赤光之槃豆時縛迦花，或赤、赤色、赤澤、赤光之兩面柔滑如波羅奈衣，如

是有人於內無色想，於見赤、赤色、赤澤、赤光之諸色，而[對此等之諸色，得

勝自在力已，即如是念：「我是見、知。」《中阿含經》卷五九云：「內無色想，

外觀色，赤赤色，赤見赤光，猶如加尼歌羅華，赤赤色，赤見赤光，猶如成就波

羅 *[木*奈]衣，熟擣磨碾，光色悅澤，赤赤色，赤見赤光。如是，比丘！內無

色想，外觀色，赤赤色，赤見赤光，無量無量，淨意潤意，樂不憎惡，彼色除已

知、除已見，作如是想，是謂第七除處。」1008 

8.內無色想，外觀色白，白色、白光、白見，譬如白華、白波羅[木*奈]衣，

純一白色、白光、白見，常觀常念，作如是想，是為八除入（內無色想觀外色白

勝處）：於內無色想，於外見白、白色、白澤、白光之諸色，猶如白、白色、白

澤、白光之鳥沙斯星，或白、白色、白澤、白光之兩面柔滑之彼羅奈衣。如是有

人於內無色想，於外見白、白色、白澤、白光之諸色，而對此等之諸色，得勝自

在力已，即如是念：「我是見、知。」。《中阿含經》卷五九云：「內無色想，外觀

色，白白色，白見白光，猶如太白白色，白見白光；猶如成就波羅[木*奈]衣，

                                                 

1007 《中阿含經》卷五九，〈（五九）例品第一得經〉第四，大正藏第一册，頁 800 上。 

1008 《中阿含經》卷五九，〈（五九）例品第一得經〉第四，大正藏第一册，頁 80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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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擣磨碾，光色悅澤，白白色，白見白光。如是，比丘！內無色想，外觀色，白

白色，白見白光，無量無量，淨意潤意，樂不憎惡，彼色除已知、除已見，作如

是想，是謂第八除處。」1009 

九知法九知法九知法九知法1010 

云何九知法？謂九異法1011：生果異，因果異1012；生觸異，因觸異；生受

異，因受異；生想異，因想異；生集異，因集異；生欲異，因欲異；生利

異，因利異；生求異，因求異；生煩惱異，因煩惱異1013。 

這是指在因果之二重現象中，能了悟發現主宰因果的同一原理： 

（（（（一一一一））））因果的二重現象因果的二重現象因果的二重現象因果的二重現象：：：：（1）從個體來看，因果之間的關係具有同一性（俱

舍、唯識稱「等流」）。（2）由於每個人都是不同的獨立個體，其因果關係的同一

性，會隨個體的不同而有差異。因此，若會集許多個體來看，會顯眾多不同的因

果現象，這是因為每個人所種「因」有差「異」，導致所「生」果有「差異」。 

（（（（二二二二））））因果的同一原理因果的同一原理因果的同一原理因果的同一原理：：：：在上述因果的二重現象中，人們容易迷失智慧，認

為每個人的因果現象都不同，因果關係沒有統一原理，不過是每個人遭遇不同的

概率而已，根本沒有因果律存在，如此是錯誤的認知。事實上，在每一個人的身

上，都同樣存在著促使因果發生的九種共同元素：果、觸、受、想、集、欲、利、

求、煩惱。若是了悟，九種元素是眾人不同的因果現象中的同一原理，就是所謂

的「九知法」；通過此一了悟，進而洞識到前述因果二重現象，即在同一原理上，

每個人所種「因」有差「異」，導致所「生」果有差「異」，就稱為「九異法」。

                                                 

1009 《中阿含經》卷五九，〈（五九）例品第一得經〉第四，大正藏第一册，頁 800 上。 

1010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6 上。P.T.S.長部（D.Vol.3，p.288，8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9。 

1011 九異法：巴利本無此名相。 

1012 「生果異因果異」，三本、磧本、南本、徑本均作「因界異」二字。 

1013 宋、元、明三本均無「因煩惱異」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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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各別說明如下： 

1.「生果異，因果異」：果，意指每個人一切行為必會衍生的結果；每個人

的行為「生」出的「果」有差異，是來自對「果」所種的「因」有差「異」。 

2.「生觸異，因觸異」：觸，意指每個人都具有的主觀與客觀的感覺機能；

每個人由之所「生」的「觸」現象有差「異」，是來自對「觸」所種的「因」有

差「異」。 

3.「生受異，因受異」：受，意指對外界之對象，而感受苦、樂等感覺之精

神作用；每個人由之所「生」的「受」有差「異」，是來自對「生」所種的「受」

有差「異」。 

4.「生想異，因想異」：想，意識中所構成之像。心想起什麼東西而形成觀

念。大體上，這是包含著知覺、表象的作用。1014每個人由之所「生」的「想」意

念有差「異」，是來自對「想」所種的「因」有差「異」。 

5.「生集異，因集異」：集，意指關於世間人生諸苦之生起及其根源；每個

人由之所「生」的「集」生起根源有差「異」，是來自對「集」所種的「因」有

差「異」。 

6.「生欲異，因欲異」：欲，意指希求、欲望，希望所作事業之精神作用；

每個人由之所「生」的「欲」求目的有差「異」，是來自對「欲」所種的「因」

有差「異」。 

7.「生利異，因利異」：利，意指饒益或獲得之益處恩惠及幸福；每個人由

之所「生」的「利」得益處有差「異」，是來自對「利」所種的「因」有差「異」。 

8.「生求異，因求異」：求，指希求、冀望之意；每個人由之所「生」的「求」

                                                 

1014 參閱玉城康四郎主編、李世傑譯，《佛教思想－在印度的開展》，台北：幼獅文化廣場，1995

二月四印，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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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有差「異」，是來自對「求」所種的「因」有差「異」。 

9.「生煩惱異，因煩惱異」：煩惱，使人的身心發生惱、亂、煩、惑、污等

精神作用之總稱；每個人由之所「生」的「煩惱」問題有差「異」，是來自對「煩

惱」所種的「因」有差「異」。 

十知法十知法十知法十知法1015 

云何十知法？謂十滅法1016：正見之人能滅邪見，諸緣邪見，起無數惡，亦

盡除滅；諸因正見，生無數善，盡得成就正志1017、正語、正業、正命、正

方便1018、正念、正定、正解脫、正智。正智之人能滅邪智，諸因邪智，起

無數惡，悉皆1019除滅；諸因正智，起無數善法，盡得成就。 

「十盡事」，Dasa nijjaravatthuni，即以十種「正」法滅盡十種「邪」法，由

十不善行所生起的惡不善法之方法，是一種「以法滅法」的方式。什麼是「以法

滅法」《增一阿含經》云：「以正見滅邪見，以邪見滅正見；正治滅邪治，邪治滅

正治；正語滅邪語，邪語滅正語；正業滅邪業，邪業滅正業；正命滅邪命，邪命

滅正命；正方便滅邪方便，邪方便滅正方便；正念滅邪念，邪念滅正念；正定滅

邪定，邪定滅正定。」1020 

1.「由正見而滅盡邪見」：「若見邪見是邪見者，是謂正見；若見正見是正見

者，亦謂正見」，1021正見之人能滅邪見者，凡緣邪見者，無量罪、不善法生，其

等亦由彼而滅盡，又緣正見，能增長無量之善法，趣向於圓滿。 

                                                 

1015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7 上。P.T.S.長部（D.Vol.3，p.290，13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301。 

1016 十滅法（dasa mijjaravatthūni〉（巴），十種滅除由十不善行所生起的惡不善法之方法。 

1017 「志」，麗本、石本作「思」，今依據磧砂藏、金本、佛光本改作「志」。 

1018 「正命正方便」，金本作「正方便正命」。 

1019 「悉皆」，三本、磧本、南本、徑本均作「皆悉」。 

1020 《增一阿含經》卷卅九，〈馬血天子品〉第四十三之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761 上。 

1021 《中阿含經》卷四九，〈（一九八）雙品聖道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73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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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正思而滅盡邪思」：「若見邪志是邪志者，是謂正志；若見正志是正志

者，亦謂正志」，1022正思之人能滅邪思者，凡緣邪見者，無量罪、不善法生，其

等亦由彼而滅盡，又緣正思，能增長無量之善法，趣向於圓滿。 

3.「由正語而滅盡邪語」：「若見邪語是邪語者，是謂正語；若見正語是正語

者，亦謂正語」，1023正語之人能滅邪語者，凡緣邪見者，無量罪、不善法生，其

等亦由彼而滅盡，又緣正語，能增長無量之善法，趣向於圓滿。 

4.「由正業而滅盡邪業」：「若見邪業是邪業者，是謂正業；若見正業是正業

者，亦謂正業」，1024正業之人能滅邪業者，凡緣邪見者，無量罪、不善法生，其

等亦由彼而滅盡；又緣正業，增長無量之善法，趣向於圓滿。 

5.「由正命而滅盡邪命」：正命之人能滅邪命者，凡緣邪命者，無量罪、不

善法生，其等亦由彼而滅盡，又緣正命，能增長無量之善法，趣向於圓滿。 

6.「由正精進而滅盡邪精進」：正精進之人能滅邪精進者，凡緣邪精進者，

無量罪、不善法生，其等亦由彼而滅盡；又緣正精進，能增長無量之善法，趣向

於圓滿。 

7.「由正念而滅盡邪念」：正念之人能滅邪念，凡緣邪念者，無量罪、不善

法生，其等亦由彼而滅盡；又緣正念，能增長無量之善法，趣向於圓滿。 

8.「由正定而滅盡邪定」：正定之人能滅邪定，凡緣邪定者，無量罪、不善

法生，其等亦由彼而滅盡；又緣正定，能增長無量之善法，趣向於圓滿。 

9.「由正智而滅盡邪智」：正智之人能滅邪智，凡緣邪智者，無量罪、不善

法生，其等亦由彼而滅盡；又緣正智，能增長無量之善法，趣向於圓滿成就。 

                                                 

1022 《中阿含經》卷四九，〈（一九八）雙品聖道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735 下。 

1023 《中阿含經》卷四九，〈（一九八）雙品聖道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735 下。 

1024 《中阿含經》卷四九，〈（一九八）雙品聖道經〉第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73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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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由正解脫滅盡邪解脫」：而且凡緣邪解脫者，無量罪、不善法生，其等

亦由彼而滅盡；又緣正解脫，能增長無量善法，趣向於圓滿成就。 

（一）因無明而起一切的不善法，「若無明為前相，故生諸惡不善法。時，

隨生無慚、無愧；無慚、無愧生已，隨生邪見；邪見生已，能起邪志、邪語、邪

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若起明為前相，生諸善法。時，慚愧隨生；慚

愧生已，能生正見；正見生已，起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

定，次第而起。正定起已，聖弟子得正解脫貪欲、瞋恚、愚癡。如是聖弟子得正

解脫已，得正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1025 

（二）因「明」為「若諸善法生，一切皆以明為根本，明集、明生、明起。

明，於善、不善法如實知，有罪、無罪，親近、不親近，卑法、勝法，穢污、白

淨，有分別、無分別，緣起、非緣起悉如實知；如實知者，是則正見。正見者，

能起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正定起已，聖弟子得正解

脫貪、恚、癡。貪、恚、癡解脫已，是聖弟子得正智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

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1026 

（三）「何等為向正者樂於法，不違於法？若正見人身業如所見，口業如所

見，若思、若欲、若願、若為，悉皆隨順，彼一切得可愛、可念、可意果。所以

者何？善見謂正見，正見者能起正志……乃至正定。譬如甘蔗、稻、麥、蒲桃種

著地中，隨時溉灌，彼得地味、水味、火味、風味，彼一切味悉甜美。所以者何？

以種子甜故。如是正見人，身業如所見，口業如所見，若思、若欲、若願、若為，

悉皆隨順，彼一切得可愛、可念、可意果。所以者何？善見者，謂正見。正見者，

能起正志……乃至正定，是名向正者樂於法，不違於法。」1027 

                                                 

1025 《雜阿含經》卷廿八，第七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98 中。 

1026 《雜阿含經》卷廿八，第七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98 下。 

1027 《雜阿含經》卷廿八，第七八八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0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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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證證證證法析義法析義法析義法析義 

「證法」，巴利本作 sacchikatabba，應作證。其述及法數包括了「無礙心解

脫」、「明與解脫」、「三明」、「四沙門果」、「五無學聚」、「六神通」、「七漏盡力」、

「八解脫」、「九盡」、「十無學法」。此類法相，區分修證的內容與階層，為實踐

修行所得的「果」。 

一證法一證法一證法一證法1028 

云何一證法？謂無礙心解脫。 

「無礙心解脫」，巴利本 Akuppa cetovimutti，稱為「不動心解脫」。巴利語

Akuppa，為形容詞，意為不動的，堅固的。1029心得解脫則思想圓融無礙，整個

現實生活不受束縛之意。 

心解脫是指由定力而於定障所得解脫。與「慧解脫」相對。其原始本義，係

指心由一切束縛中解放；解脫之當體即為心，故稱心解脫；而以智慧解脫者，則

稱「慧解脫」。但後世術語化，將無明滅除稱為「慧解脫」，將渴愛之滅稱「心解

脫」。更以心解脫連結於禪定，謂依定而解脫定障，與無貪相應者，稱為心解脫。

依慧而解脫煩惱障，與無癡相應者，稱為慧解脫。此二者同時解脫，則稱俱解脫。 

成就不動心解，脫斷諸結，便能捨惡修善1030：「如是聖法中，若有好誠信；

具足成慚愧，庶幾無慳貪。已捨離五蓋，常樂行精進；成就諸禪定，滿具常棄樂。

已得無食樂，猶如水浴淨；不動心解脫，一切有結盡。無病為涅槃，謂之無上燈；

                                                 

1028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2 下。P.T.S.長部（D.Vol.3，p.272，15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4。 

1029 水野弘元，巴利語辭典 p.1b。 

1030 《中阿含經》卷十五，〈（六九）王相應品卅喻經第五〉，大正藏第一册，頁 520 上。經云：

「成就不動心解脫為名珠寶者，便能捨惡，修習於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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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憂無塵安，是說不移動」，1031為正法律中，未曾有法。1032 

二證法二證法二證法二證法1033 

云何二證法？謂明與解脫。 

「明」，巴利本 Vijja。音譯作費陀、苾馱。即灼照透視。《雜阿含經》云：「所

謂明者是知，知者是名為明」。1034意指破除愚癡闇昧，而了悟達真理的智慧。另

據《三轉法輪經》載，修八聖道，對於苦集苦滅順苦滅道聖諦之法，能如理作意，

成就眼、智、明、覺（皆表智慧之語），即得趣入涅槃。1035為應當知悉、應當作

證之法。1036 

如何知？也就是說，如何成就明呢？據《雜阿含經》第二五一、二五六、二

五七經載： 

（一）對於色、受、想、行、識五受陰，如實知無常、變異、生滅：經云：

「謂知色無常，知色無常如實知；色磨滅法，色磨滅法如實知；色生滅法，色生

滅法如實知。受、想、行、識，受、想、行、識無常如實知；識磨滅法，識磨滅

法如實知；識生滅法，識生滅法如實知。拘絺羅！於此五受陰如實知、見、明、

覺、慧、無間等，是名為明；成就此法者，是名有明。」1037 

                                                 

1031 《中阿含經》，卷廿九，〈（一二五）大品貧窮經第九〉，大正藏第一册，頁 614 下。 

1032 《中阿含經》，卷九，〈（三七）未曾有法品瞻波經第六〉，大正藏第一册，頁 479 下。經云：

「不移動心解脫，於我正法、律中無增無減者，是謂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 

1033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上。P.T.S.長部（D.Vol.3，p.273，17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4。 

1034 《雜阿含經》卷十，第二五六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64 下。 

1035 《佛說三轉法輪經》卷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504 上。經云：「於此四聖諦法解了三轉十二

相故，眼、智、明、覺皆悉得生，乃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捨離煩惱心得解

脫，便能證得無上菩提。」 

1036 《雜阿含經》卷十三，第三○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87 下。經云：「何等法應知、應證？  

所謂明、解脫。」 

1037 《雜阿含經》卷十，第二五六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6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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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色、受、想、行、識五受陰，如實知集滅道：「色如實知，色集、

色滅、色滅道跡如實知；受、想、行、識如實知，識集、識滅、識滅道跡如實知。

拘絺羅！於此五受陰如實知、見、明、覺、慧、無間等，是名為明；成就此法者，

是名有明。」1038 

（三）對於六觸入處能如實知生滅無常：「所謂為知，知者是明。為何所知？

謂眼無常、眼無常如實知，眼生滅法、眼生滅法如實知；耳、鼻、舌、身、意亦

復如是。……於此六觸入處如實知、見、明、覺、悟、慧、無間等，是名為明。」

1039 

（四）因明而生諸善法得解脫：「若諸善法生，一切皆以明為根本，明集、

明生、明起。明，於善、不善法如實知，有罪、無罪，親近、不親近，卑法、勝

法，穢污、白淨，有分別、無分別，緣起、非緣起悉如實知；如實知者，是則正

見。正見者，能起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正定起已，

聖弟子得正解脫貪、恚、癡。貪、恚、癡解脫已，是聖弟子得正智見：我生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1040 

此外，就明所成就的在初期聖典中，常指的為「三明」，即宿命智證明、生

死智證明、漏盡智證明三明；詳說如「三證法」所述。 

「解脫」，，，，巴利本 vimutti，意謂解放，指由煩惱束縛中解放，而超脫迷苦之

境地。以能超度迷之世界，故又稱度脫；以得解脫，故稱得脫。廣義言之，擺脫

世俗任何束縛，於宗教精神上感到自由，均可用以稱之。佛教原以涅槃與解脫表

示實踐道之終極境地，其後乃逐漸形成種種分類而加以考究。例如：有為解脫、

無為解脫；心解脫、慧解脫；慧解脫、俱解脫或時解脫與不時解脫等二解脫。此

外，另有煩惱解脫、邪見解脫等十解脫。 

                                                 

1038 《雜阿含經》卷十，第二五七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65 上。 

1039 《雜阿含經》卷九，第二五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60 下。 

1040 《雜阿含經》卷廿八，第七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98 下。 



 

 213 

然，在初期佛教中，通常應指定、慧俱解脫，為阿羅漢所成就的。1041此外，

還有指三解脫，即欲有漏心解脫、有有漏心解脫、無明有漏心解脫者。然在解脫

上，如來解脫與阿羅漢的解脫是否有差別呢？在《中阿含經》中，梵志瞿默目揵

連曾問阿難此問題，阿難就明白的告訴他「無有差別，亦無勝如」。1042 

「明、解脫」以七覺支而得增長成就，如經云：「七覺支為食。」1043何以七

覺支能滿足明、解脫呢？「修念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修念覺

分已，滿足明、解脫。……乃至修捨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如

是修捨覺分已，明、解脫滿足，是名法法相類．法法相潤。」1044 

明、解脫的法向次第，在《中阿含經》〈習相應品〉中，說明詳細1045，為：

具善人已→具親近善知識→具聞善法→具生信→具正思惟→具正念、正智→具護

諸根→具三妙行→具四念處→具七覺支→具明、解脫。而由此明、解脫展轉具成，

清淨滿足，從此岸而到彼岸。 

                                                 

1041 《中阿含經》，卷廿四，〈（九七）因品大因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582 上。云：「若有

比丘彼七識住及二處知如真，心不染著，得解脫，及此八解脫，順逆身作證成就遊，亦

慧觀諸漏盡者，是謂比丘阿羅訶，名俱解脫。」 

1042 《中阿含經》，卷卅六，〈（一四五）梵志品瞿默目揵連經第四〉，大正藏第一册，頁 626 上。

經云：「梵志瞿默目揵連卽問曰：『阿難！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解脫及慧解脫、阿羅

訶解脫，此三解脫有何差別？有何勝如？』尊者阿難答曰：『目揵連！若如來、無所著、

等正覺解脫及慧解脫、阿羅訶解脫，此三解脫無有差別，亦無勝如。』」 

1043 《中阿含經》卷十，〈習相應品食經第十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488 中。經云：「明、解脫

亦有食，非無食。何謂明、解脫食？答曰：『七覺支為食。』」 

1044 《雜阿含經》卷二九，第八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08 下。 

1045 《中阿含經》卷十，〈習相應品本際經第十〉，大正藏第一册，頁 487 下。經云：「是為具善

人已，便具親近善知識；具親近善知識已，便具聞善法；具聞善法已，便具生信；具生

信已，便具正思惟；具正思惟已，便具正念、正智；具正念、正智已，便具護諸根；具

護諸根已，便具三妙行；具三妙行已，便具四念處；具四念處已，便具七覺支；具七覺

支已，便具明、解脫。如是此明、解脫展轉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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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證法三證法三證法三證法1046 

云何三證法？謂三明：宿命智、天眼智、漏盡智。 

「三明」，巴利本 Tisso vijja，又作三達、三證法。到達於無學位，除盡愚闇，

而於三事通達無礙之智明。 

1.「宿命智」，巴利 pubbenivasanussatibanam vijja（隨念宿世智明），又作宿

住隨念智作證明、宿住智證明、宿住智明、宿命明、宿命智證明。「謂聖弟子知

種種宿命事，從一生至百千萬億生，乃至劫數成壞，我及眾生宿命所更如是名、

如是生、如是姓、如是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受分齊，我

及眾生於此處死、餘處生，於餘處死、此處生，有如是行、如是因、如是信，受

種種宿命事，皆悉了知，是名宿命智證明」。1047即明白了知我及眾生一生乃至百

千萬億生之相狀之智慧。 

2.「天眼智」，巴利 sattanam cutupapate banam vijja（對諸有情之生死智明），

又作死生智證明、生死智證明、天眼明。「謂聖弟子天眼淨過於人眼，見諸眾生

死時、生時，善色、惡色，上色、下色，向於惡趣，隨業受生如實知；如此眾生

身惡行成就、口惡行成就、意惡行成就，謗聖人，邪見受邪法因緣故，身壞命終，

生惡趣泥犁中；此眾生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不謗毀聖人，正見成就，身壞

命終，生於善趣天人中，是名生死智證明」。1048即於一切眾生之死時生時、善色

惡色、上色下色，皆悉了知，並了知眾生依身、口、意三業成就之善行、惡行，

由正法或邪法因緣，命終之後生於善趣或惡趣。 

3.「漏盡智」，巴利 asavanaj khaye banam vijja（對諸漏盡之智明），又作漏

                                                 

1046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3 上。P.T.S.長部（D.Vol.3，p.274，22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5。 

1047《雜阿含經》卷卅一，第八八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23 中。 

104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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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智明、漏盡明、漏盡智證明。「謂聖弟子此苦如實知，此苦集、此苦滅、此苦

滅道跡如實知；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有漏心解脫、有有漏心解脫、無明有漏心

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是名漏盡智

證明」。1049即了知如實證得四諦之理，解脫漏心，滅除一切煩惱等之智慧。 

「三達」（tevijja）（巴），以佛教而言，即通達「宿命、天眼、漏盡」等三明；

以婆羅門教而言，即通達「梨俱、娑摩、夜柔」等三吠陀。具足三明達，能感善

供養，在《雜阿含經》中有明載。1050此外，在《中阿含經》卷四十一中，梵志梵

摩問世尊：「云何為梵志？三達有何義？以何說無著？何等正盡覺？」。世尊如是

回應：「滅惡不善法，立住擇梵行，修習梵志行，以此為梵志。明達於過去，見

樂及惡道，得無明盡說，知是立牟尼。善知清淨心，盡脫淫怒癡，成就於三明，

以此為三達。遠離不善法，正住第一義，第一世所敬，以此為無著。饒益天及人，

與眼滅壞諍，普知現視盡，以此正盡覺」。1051 

四證法四證法四證法四證法1052 

云何四證法？謂四沙門果：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1053。 

「四沙門果」，巴利本作 Cattari samabbaphalani。sotapattiphalam 預流果，

sakadagamiphalam 一來果，anagamiphalam 不還果，arahattaphalam 阿羅漢果。為

                                                 

1049  同前註，頁 224 上。 

1050 《雜阿含經》卷五十，第一三四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370 中。經云：「一時，佛住舍衛

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尊者見多比丘在拘薩羅人間，住一林中，著糞掃衣。時，梵天

王與七百梵天乘其宮殿，來詣尊者見多比丘所，恭敬禮事。時，有天神──住彼林中者，

而說偈言：「觀彼寂諸根，能感善供養，具足三明達，得不傾動法，度一切方便，少事、

糞掃衣。七百梵天子，乘宮來奉詣，見生死有邊，今禮度有岸！」時，彼天神說偈讚歎

見多比丘已，卽沒不現。」 

1051 《中阿含經》卷四一，〈梵志品梵摩經〉第十，大正藏第二册，頁 688 下。 

1052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

正藏第一册，頁 53 中。P.T.S.長部（D.Vol.3，p.276，5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7。 

1053 「四沙門……阿羅漢果」二十字，三本、磧本、南本、徑本均作「有法須身證有法須念證

有法須眼證有法須慧證」二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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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聲聞修行所得之四種證果階位，能得安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

梵行。1054 

1.「須陀洹果」：預流果（巴 sotāpanna），又稱初果，「聖弟子所有集法，一

切滅已，離諸塵垢，得法眼生，與無間等，俱三結斷。所謂身見、戒取、疑，此

三結盡，名須陀洹，不墮惡趣法，必定正覺，趣七有天人往生，作苦邊」。1055指

斷盡三界之惑，預入聖道者之階位。輪迴生死，最長僅於人界與天界中各往返七

度；必證得阿羅漢果，絕無第八度再受生者，故稱為極七返有、極七返生。 

2.「斯陀含果」：一來果（巴 sakadāgāmi-phala），即第二果，「謂三結斷，貪、

恚、癡薄，是名斯陀含果」。1056「一往一來，究竟苦邊」1057僅於人界與天界中各

往返一次，即證入果位者。 

3.「阿那含果」：不還果（巴 anagami-phala），即第三果，「謂五下分結斷，

是名阿那含果」。1058五下分結（巴 pañc'orambhāgiyāni sajiyojanāni），繫縛有情於

欲界之五種煩惱，即欲貪、瞋恚、有身見、戒禁取見、疑。五下分結盡，得阿那

含果，證無量神通力。1059「不復還生此」，不再返至欲界受生之階位，因其故稱

為不還。 

4.「阿羅漢果」（巴 arahat），即第四果，又作極果、無學果。「若彼貪欲永

盡，瞋恚永盡，愚癡永盡，一切煩惱永盡，是名阿羅漢果」。1060，指已斷盡色界、

                                                 

1054 《中阿含經》，卷廿一，〈（八六）長壽王品說處經第十五〉，大正藏第一册，頁 563 下。經

云：「阿難！我本為汝說四沙門果，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最上阿羅訶果。阿難！此

四沙門果，汝當為諸年少比丘說以教彼。若為諸年少比丘說教此四沙門果者，彼便得安

隱，得力得樂，身心不煩熱，終身行梵行。」 

1055 《雜阿含經》卷十五，第三九六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06 下。 

1056 《雜阿含經》卷四一，第一一二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98 下。 

1057 《雜阿含經》卷十五，第三九六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06 下。 

1058 《雜阿含經》卷四一，第一一二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98 下。 

1059 《雜阿含經》卷廿九，第八一四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09 上。云：「五下分結盡，得阿那

含果，得無量種神通力──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漏盡智者。」 

1060 《雜阿含經》卷四一，第一一二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9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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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色界之一切貪瞋癡而永入涅槃，不再有生死流轉之階位。此外，了知四聖諦，

而已解、已斷、已修、已證者為亦名為阿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離諸重擔，

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善解脫。1061 

「賢聖法中有賢聖法者，則有沙門四果之報。所以然者，因有沙門四果之報，

皆由賢聖八品道也」，1062而預流果、須陀含、斯陀含三果，皆為得漏盡，以證入

阿羅漢果，常樂以戒、定、慧三者為修學，故稱為有學。而證入阿羅漢果之聖者，

超出三界，四智已經圓融無礙，已無法可學，故稱為無學。 

為世間無上福田：「如來聖眾善趣正趣，向法次法，順行如法，彼眾實有阿

羅訶、趣阿羅訶，有阿那含、趣阿那含，有斯陀含、趣斯陀含，有須陀洹、趣須

陀洹，是謂四雙八輩。謂如來眾成就尸羅，成就三昧，成就般若，成就解脫，成

就解脫知見，可敬可重，可奉可供，世良福田」。1063 

由修行五根可成就四果：「若有比丘修行五根者，便成須陀洹，得不退轉法，

必成至道；轉進其行成斯陀含，而來此世盡其苦際；轉進其道成阿那含，不復來

此世，卽復取般涅槃；轉進其行，有漏盡，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自身作

證而自遊戲：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1064此

外，修八聖道1065、四念處1066、七覺支1067、安那般那念1068等諸法，皆能證得四沙

門果。 

                                                 

1061 《雜阿含經》卷十五，第三八四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04 下。經云：「於苦聖諦已知、已

解，於苦集聖諦已知、已斷，於苦滅聖諦已知、已證，於苦滅道跡聖諦已知、已修，如

是比丘名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離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善解脫。」 

1062 《增一阿含經》，卷卅七，〈八難品〉第四十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752 中。 

1063 《中阿含經》卷卅，〈（一二八）大品優婆塞經第十二〉，大正藏第一册，頁 616 下。 

1064 《增一阿含經》卷廿四，〈善聚品〉第卅二，大正藏第二册，頁 673 下。 

1065  經云：「以諸法中有八聖道故，便有第一沙門果，第二、第三、第四沙門果。」 

1066  經云：「於四念處多修習，當得四果，四種福利。」 

1067  經云：「若比丘修習七覺分，多修習已，當得四果。」 

1068  經云：「安那般那念修習多修習者，斷諸覺想。…如斷覺想，如是不動搖，得大果大福利，

如是得甘露、究竟甘露，得二果、四果、七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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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得四果者，當思惟何等法？在《雜阿含經》卷二中云：「精勤思惟：此五

受陰法為病、為癰、為刺、為殺、無常、苦、空、非我」1069，「為得未得故，證

未證故，見法樂住故」。1070 

關於女眾是否能證得第四沙門果的問題？在中阿含《林品．瞿曇彌經》第十

中，1071大愛道比丘尼有所疑慮曾問佛陀這樣的問題，也因未正面獲得佛陀的回

應，使大愛道比丘尼曾一度挫傷；而阿難的悲心代為請示，因而有八尊師（八敬

法）的律法輾轉而生。但對於是否能證得四沙門問題，似乎成為了懸案了。 

五證法五證法五證法五證法1072 

云何五證法？謂五無學聚1073：無學戒聚、定聚、慧聚、解脫聚、解脫知見

聚。 

「五無學聚」，，，，又作無漏五蘊、無等等五蘊，巴利本作 pañca-dhamma-kkhandhā 

（五法聚、五法蘊），即成就無學所需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之五分法身，

為大小乘之無學位1074（最高之悟境），即佛及阿羅漢之自體所具備之五種功德，

其已具足八正道跡，成就五分法身（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

並已達無須再學習之階段，又稱五分法身。 

1.「戒聚」（巴 silakkhandha），又作戒身，即無漏之身語業。戒者，防身之

惡，身者，蘊聚，即指持戒所得之種種功德聚。 

                                                 

1069 《雜阿含經》卷十，第二五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65 中。 

1070  同前註。 

1071 《中阿含經》卷廿八，〈（一一六）林品瞿曇彌經第十〉，大正藏第一册，頁 605 上。 

1072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

正藏第一册，頁 53 中。P.T.S.長部（D.Vol.3，p.277，19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89。 

1073 「五無學聚」，巴利本作 pañca-dhamma-kkhandhā（五法聚）。即成就無學所需戒、定、慧、

解脫、解脫知見之五分法身。 

1074 《雜阿含經》卷二十八，第七六一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00 上。經云：「何等為無學？謂

無學正見成就，無學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成就，是名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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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聚」（巴 samadhikkhandha），又作定身。即無學之空、無願、無相等

三三昧。定者，使心不亂，即指修習禪定所得之種種功德聚。 

3.「慧聚」（巴 pabbakkhandha），又作慧身。即無學之正見、正知。慧身，

破妄證真，指修習慧業所得之種種功德聚。 

4.「解脫聚」（巴 vimuttikkhandha），又作解脫身。即與正見相應之勝解。解

脫者，離諸一切繫縛，即指心解脫、慧解脫聚。 

5.「解脫知見聚」（巴 vimuttibanadassanakkhandha），又作解脫所見身。即無

學之盡智、無生智。其中，解脫身與解脫知見身，合稱為解知見。即自知見證涅

槃之智慧。 

「具足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供養、恭敬、尊重之處，堪為世間無

上福田」。1075在《雜阿含經》卷四十七中也提到，應當勤於恭敬、繫心、畏慎，

隨他德力諸修梵行上、中、下座，而威儀具足者，其是有必要的，也是應當學習

的。所以者何？「威儀具足已，而學法具足者，斯有是處！學法備足已，而戒身、

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具足者，斯有是處！解脫知見身具足已，得無

餘涅槃者，斯有是處！是故，比丘！當勤恭敬、繫心、畏慎，隨他德力諸修梵行

上、中、下座，威儀滿足，……乃至無餘涅槃，當如是學！」1076 

「五分法身」之次第歷然，由戒而生定，由定而生慧，由慧而得解脫，由解

脫而有解脫知見。經云：「常念戒德具足；已戒德具足，當念聞具足；聞已具足，

當念施具足；施已具足，當念智慧具足，解脫知見，皆悉具足。若比丘戒身、定

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具足者，便為天、龍、鬼神所見供養，可敬、可

貴，天、人所奉」，成就「五分法身具足者，是世福田，無能過者」。1077 

                                                 

1075 《雜阿含經》卷廿，第五五四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45 中。 

1076 《雜阿含經》卷二十八，第一一四二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340 下。 

1077 《增一阿含經》卷二十九，〈六重品〉第卅七之一，大正藏第二册，頁 71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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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一阿含經》卷廿五中，世尊就教誡比丘應當常念修行五分法身。如經

中云：「當念修行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欲使今世獲其果報，

得甘露道，正使受人衣被、飲食、牀敷臥具、病瘦醫藥而無過失，又使檀越受福

無窮」。1078念修行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之五分法身，使今世獲其果報，

得甘露道，又能使檀越受福無窮，因「捨離五支1079，成就五支1080，建立福田。

施此田者，得大果報」。1081 

六證法六證法六證法六證法1082 

云何六證法？謂六神通：一者神足通證，二者天耳通證，三者知他心通證，

四者宿命通證，五者天眼通證，六者漏盡通證。 

「六神通」，又作六通。神通（abhiññā）（巴），又作神力，妙用無礙之意。

指六種超人間而自由無礙之力，行無量神變，乃至雖至梵眾天，身亦轉自在力，

以清淨超人之天耳界，其聞天、人之或遠或近之聲，依自心諒知其他諸有情、其

他諸人之心。而三乘聖者所得之六種神通，即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

神足通、漏盡通。修禪而至「捨」的境界，即能獲得真實的智慧者，而近於涅槃；

同時能獲得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就是三明六通。1083 

1.「神境通」：又作身通、身如意通、神足通。即自由無礙，隨心所欲現身

之能力。《中阿含經》卷十九云：「得無量如意足，謂分一為眾，合眾為一，一則

                                                 

1078 《增一阿含經》卷廿五，〈五王品〉第卅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698 中。 

1079 《雜阿含經》卷四二，第一一四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304 上。經云：「何等為捨離五支？

所謂貪欲蓋，瞋恚、睡眠、掉悔、疑蓋，已斷已知，是名捨離五支。」 

1080 《雜阿含經》卷四二，第一一四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304 上。經云：「何等為成就五支？

謂無學戒身成就，無學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是名成就五支。」 

1081 《雜阿含經》卷四二，第一一四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304 上。 

1082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上。P.T.S.長部（D.Vol.3，p.279，22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1。 

1083 參閱李世傑，《印度哲學史講義》，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再版，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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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一，有知有見，不礙石壁，猶如行空，沒地如水，履水如地，結跏趺坐，上昇

虛空，猶如鳥翔。今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以手

捫摸身至梵天。」1084 

2.「天眼通」：能見六道眾生生死苦樂之相，及見世間一切種種形色，無有

障礙。《中阿含經》卷十九云：「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

惡色，妙與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眾生成

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

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眾生成就身妙行，口、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見，

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上生天中。」1085 

3.「天耳通」：能聞六道眾生苦樂憂喜之語言，及世間種種之音聲。《中阿含

經》卷十九云：「以天耳聞人、非人音聲，近遠、妙與不妙。」1086 

4.「他心通」：能知六道眾生心中所思之事。《中阿含經》卷十九云：「為他

眾生所念、所思、所為、所行，以他心智知他心如真；有欲心知有欲心如真，無

欲心知無欲心如真；有恚無恚、有癡無癡、有穢無穢、合散、高下、小大、修不

修、定不定；不解脫心知不解脫心如真，解脫心知解脫心如真。」1087 

5.「宿命通」：又作宿住通，能知自身及六道眾生之百千萬世宿命及所作之

事。《中阿含經》卷十九云：「有行有相貌，憶本無量昔所經歷，謂一生、二生、

百生、千生、成劫、敗劫、無量成敗劫，彼眾生名某，彼昔更歷，我曾生彼，如

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

命訖；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在此，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

                                                 

1084 《中阿含經》卷十九，〈（八○）長壽王品迦絺那經〉第九，大正藏第一册，頁 553 中。 

1085 同前註。 

1086 同前註。 

108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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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命訖。」1088 

6.「漏盡通」：斷盡一切三界見思惑，不受三界生死，而得漏盡神通之力。《中

阿含經》卷十九云：「知此苦如真，知此苦集、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知

此漏、知此漏集、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

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

受有，知如真。」1089 

七證法七證法七證法七證法1090 

云何七證法？謂七漏盡力。於是，漏盡比丘於一切諸苦、集、滅、味、過、

出要，如實知見，觀欲如火坑，亦如刀劍，知欲見欲，不貪於欲，心不住

欲。漏盡比丘逆順觀察1091，如實覺知，如實見已，世間貪嫉、惡不善法不

漏不起，修四念處，多修多行；五根、五力、七覺意、賢聖八道，多修多

行。 

「七漏盡力」。即：七漏盡力（satta khinasava-balani）（巴），漏盡者所具之

七種力。「漏 」為煩惱之異名。 

1-2.「苦、集、滅、味、過、出要，如實知見，觀欲如火坑，亦如刀劍，知

欲見欲，不貪於欲，心不住欲，漏盡比丘逆順觀察，如實覺知，如實見已，世間

貪嫉、惡不善法不漏不起」：出要（nekkhamma）（巴），出離、離欲。1092味：貪

著而享樂，亦名味著。於色、聲、香、味、觸、法染著，一旦彼等無常、變易、

滅盡，則生大苦。若於彼等法之集、滅、味、患、離如實知如實見，則得安穩涅

                                                 

1088 同前註。 

1089 同前註，頁 553 下。 

1090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中。P.T.S.長部（D.Vol.3，p.282，3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3。 

1091 「觀」字，石本、三本、磧本、南本、徑本、麗本作「覺」字。 

1092 水野弘元，《パーリ語辭典》，p.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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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雜阿含經》第二三四經云：「於六入處集、滅、味、患、離如實知，是名聖

弟子到世界邊、知世間、世間所重、度世間」。1093「知已不著苦、集、滅、味、

過、出要，如實知之，已平等觀無餘解脫，故名如來」。1094《雜阿含經》卷四三

中云：「於一切苦法集、滅、味、患、離如實知見，見五欲猶如火坑。如是觀察

五欲已，於五欲貪、欲愛、欲念、欲著不永覆心，知其欲心行處、住處，而自防

閉；行處、住處逆防閉已，隨其行處、住處，世間貪、憂、惡不善法不漏其心」。

1095 

3.修四念處，多修多行：即身念處．受念處．意念處．法念處。念是念頭，

處是念頭所依此的地方，就是指念頭安住在身體（自身，不論是生理或心理處）、

感受、心念、法等四個地方，此四法能向涅槃，1096。世間萬物終究會散滅敗壞，

沒有一樣東西是有自性，能自主的。懂得「觀法無我」，才能從五欲中出離。四

念處是一乘道，依此修行，能止息煩惱，清淨心靈，超越憂悲苦惱，如《雜阿含

經》中云：「有一乘道，淨諸眾生，令越憂悲，滅惱苦，得如實法，所謂四念處。

何等為四？身身觀念處，受、心、法法觀念處」。1097 

4.五根，多修多行：指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此五者皆為能生

起一切善法之根本，故稱為五根。又「根」有增上、出生等之義，為發菩心所得

之根，1098能令人出生無漏聖道，故稱為五根。如《雜阿含經》卷第二十六云：於

此五根，如實善觀察；諸漏已盡，所作已作；離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

                                                 

1093 《雜阿含經》卷九，第二三四經，p56 下。 

1094 《長阿含經》卷十一，（一五）〈阿少/兔夷經〉第十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69 下。 

1095 《雜阿含經》卷四三，第一一七三經，p314 上。. 

1096 《長阿含經》卷十，大正藏第一册，頁 59 下。 

1097 《雜阿含經》卷二十四，第六○七經，頁 171 上。 

1098 《雜阿含經》卷二十六，大正藏第二册，頁 184 上。「若聖弟子於如來發菩提心所得淨信心，

是名信根。何等為精進根，於如來發菩提心所起精進方便，是名精進根。何等念根，於如

來初發菩提心所起念根。何等為定根，於如來初發菩提心所起三昧，是名定根。何等為慧

根，於如來初發菩提心所起智慧，是名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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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智心善解脫；心離顛倒，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1099 

5.五力，多修多行：指多修多行信力、精進力、念力、定力、慧力。「彼信

力，當知是四不壞淨。精進力者，當知是四正斷。念力者，當知是四念處。定力

者，當知是四禪。慧力者，當知是四聖諦」。1100「若成就此力者，如來、應、等

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轉於梵輪，於大眾中能師子吼而吼。」1101 

6.七覺意，多修多行：修習「念」、「擇法」、「精進」、「喜」、「輕安」、「定」、

「捨」等七種能助開覺悟之道果的方法已，當得現法得漏盡無餘涅槃、證四果1102，

是無漏的修習。如何修七覺支，依遠離、寂滅、遠離，如《雜阿含經》卷廿七云：

「若比丘修念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如是修擇法．精進．喜．

猗．定．捨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1103 

7.賢聖八道，多修多行：「賢聖八正道，安隱趣涅槃」，1104「所謂等見、等治、

等語、等業、等命、等方便、等念、等定，此名至要之道。令我得成正覺，眼生、

智生，意得休息，得諸神通，成沙門果，至於涅槃」。1105 

「七漏盡力」，斷盡煩惱者所具之七種力量或資糧。 

八證法八證法八證法八證法1106 

云何八證法？謂八解脫：內有色想，觀外1107色，一解脫。內無1108色想，

                                                 

1099 《雜阿含經》卷二十六，大正藏第二册，頁 182 中。 

1100 《雜阿含經》卷廿六，第六七五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85 下。 

1101 《雜阿含經》卷廿六，第六八四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86 下。 

1102 《雜阿含經》卷廿七，大正藏第二册，頁 196 上。「世尊告彼比丘：……比丘如是修習七覺

分已，當得二種果：現法得漏盡無餘涅槃，或得阿那含果。」 

1103 《雜阿含經》卷廿七，大正藏第二册，頁 196 上。 

1104 《雜阿含經》卷卅，第九九四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60 上。 

1105 《增一阿含經》卷十，〈勸行品〉第九，大正藏第二册，頁 593 下。 

1106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4 下。P.T.S.長部（D.Vol.3，p.284，19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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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外色，二解脫。淨解脫，三解脫。度色想，滅瞋恚想，住空處，四解脫。

度空處，住識處，五解脫。度識處，住不用處，六解脫。度不用處，住有

想無想處1109，七解脫。度有想無想處，住想知滅，八解脫。 

「八解脫」，巴利語 attha vimokkhā。是依八種定力而捨棄對色與無色之貪

欲。若於此八解脫，逆順遊行，入出自在，如是比丘得俱解脫。1110八者即： 

1.「色觀色」：內有色想觀諸色解脫，為除內心之色想，於外諸色修不淨觀。

《中阿含經》卷四三云：「若有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

樂，得初禪成就遊。彼此定樂欲住，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住彼樂彼，命

終生梵身天中。諸梵身天者，生彼住彼，受離生喜、樂，及比丘住此，入初禪，

受離生喜、樂。此二離生喜、樂無有差別，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

後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廣布，生梵身天中，如是意行生。」1111 

2.「內色想、觀外色」：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內心之色想雖已除盡，但因

欲界貪欲難斷，故觀外不淨之相，令生厭惡以求斷除。《中阿含經》卷四三云：「比

丘離於喜欲，捨無求遊，正念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樂住、空，

得第三禪成就遊。彼此定樂欲住，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住彼樂彼，命終

生遍淨天中。諸遍淨天者，生彼住彼，受無喜、樂，及比丘住此，入第三禪，受

無喜、樂。此二無喜、樂無有差別，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後生彼，

彼此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廣布，生遍淨天中，如是意行生」1112 

3.「淨解脫」：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為試練善根成滿，棄捨前之不淨觀心，

                                                                                                                                            

1107 「內有色想觀外」，麗本作「色觀」，今依據三本、磧本、徑本、佛光本改作「內有色想觀

外」。 

1108 「無」，麗本、金本作「有」，今依據宋、元、明三本改作「無」。 

1109 「有想無想處」，巴利本作 nevasaññā-nāsaññāyatana（非有想非無想處）。 

1110 《長阿含經》卷十，〈大緣方便經〉第九，大正藏第一册，頁 62 中。 

1111 《中阿含經》卷四三，〈（一六八）根本分別品釋中禪室尊經〉第五，大正藏第一册，頁 700

下。 

111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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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外色境之淨相修觀，令煩惱不生，身證淨解脫具足安住。《中阿含經》卷四三

云：「比丘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

就遊。彼此定樂欲住，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住彼樂彼，命終生果實天中。

諸果實天者，生彼住彼，受捨、念、清淨樂，及比丘住此，入第四禪，受捨、念、

清淨樂。此二捨、念、清淨樂無有差別，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後

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廣布，生果實天中，如是意行生。」1113 

4.「度色想，滅有對想，不念雜想，住空處」：超諸色想滅有對想不思惟種

種想入無邊空空無邊處具足住解脫，盡滅有對之色想，修空無邊處之行相而成就

之。《中阿含經》卷四三云：「比丘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

是無量空處成就遊。彼此定樂欲住，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住彼樂彼，命

終生無量空處天中。諸無量空處天者，生彼住彼，受無量空處想，及比丘住此，

受無量空處想。此二無量空處想無有差別，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

後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廣布，生無量空處天中，如是意行生。」

1114 

5.「度空處，住識處」：超一切空無邊處，入無邊識，識無邊處具足住解脫，

棄捨空無邊心，修識無邊之相而成就之。《中阿含經》卷四三云：「比丘度無量空

處，無量識，是無量識處成就遊。彼此定樂欲住，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

住彼樂彼，命終生無量識處天中。諸無量識處天者，生彼住彼，受無量識處想，

及比丘住此，受無量識處想。此二無量識處想無有差別，二俱等等。所以者何？

先此行定，然後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廣布，生無量識處天中，如

是意行生」1115 

6.「度識處，住不用處」：超一切識無邊處入無所有無所有處具足住解脫，

                                                 

1113 同前註。 

1114 同前註，頁 700 下。 

1115 同前註，頁 70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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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捨識無邊心，修無所有之相而成就之。《中阿含經》卷四三云：「比丘度無量識

處，無所有，是無所有處成就遊。彼此定樂欲住，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

住彼樂彼，命終生無所有處天中。諸無所有處天者，生彼住彼，受無所有處想，

及比丘住此，受無所有處想。此二無所有處想無有差別，二俱等等。所以者何？

先此行定，然後生彼，彼此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廣布，生無所有處天中，如

是意行生。」1116 

7.「度不用處，住有想無想處」：超一切無所有處入非想非非想處具足住解

脫，棄捨無所有心，無有明勝想，住非無想之相並成就之。《中阿含經》卷四三

云：「比丘度一切無所有處想，非有想非無想，是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彼此

定樂欲住，彼此定樂欲住已，必有是處，住彼樂彼，命終生非有想非無想處天中。

諸非有想非無想處天者，生彼住彼，受非有想非無想處想，及比丘住此，受非有

想非無想處想。此二想無有差別，二俱等等。所以者何？先此行定，然後生彼，

彼此定如是修、如是習、如是廣布，生非有想非無想處天中，如是意行生。」1117 

8.「滅盡定」：超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入想受滅身作證具足住解脫，厭捨受想

等，入滅一切心心所法之滅盡定。《中阿含經》卷四三云：「比丘度一切非有想非

無想處想，知滅身觸成就遊，慧見諸漏盡斷智。彼諸定中，此定說最第一、最大、

最上、最勝、最妙。猶如因牛有乳，因乳有酪，因酪有生酥，因生酥有熟酥，因

熟酥有酥精。酥精者說最第一、最大、最上、最勝、最妙。如是彼諸定中，此定

說最第一、最大、最上、最勝、最妙。得此定、依此定、住此定已，不復受生老

病死苦，是說苦邊。」1118 

前二者依初禪與第二禪，對治於顯色之貪，第三依第四禪修淨觀，皆以無貪

為性。第四至第七依次以四無色之定善為性，第八依有頂地，以滅有所緣心為性。

                                                 

1116  同前註。 

1117  同前註，頁 701 上。 

1118  同前註，頁 70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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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初二者各分為二，第三分為四，合稱八勝處。 

成就「八解脫」是慧解脫阿羅漢與俱解脫阿羅漢的差別，據《中阿含經》卷

第二十四載：「若有比丘彼七識住及二處知如真，心不染著，得解脫者，是謂比

丘阿羅訶，名慧解脫」。1119又「若有比丘彼七識住及二處知如真，心不染著，得

解脫，及此八解脫，順逆身作證成就遊，亦慧觀諸漏盡者，是謂比丘阿羅訶，名

俱解脫」，1120是俱解脫所成就的條件。 

若意欲求八解脫門而無罣礙，應當念戒德具足。1121八解脫為出世間食，為出

世間之表，魔所不能侵惱。1122「聖弟子於佛一向淨信，於法、僧一向淨信，於法

利智、出智、決定智，八解脫具足身作證，以智慧見，有漏斷知。如是聖弟子不

趣地獄、畜生、餓鬼，不墮惡趣，說阿羅漢俱解脫。」1123 

九證法九證法九證法九證法1124 

云何九證法？謂九盡：若入初禪，則聲刺滅。入第二禪，則覺觀刺滅。入

第三禪，則喜刺滅。入第四禪，則出入息刺滅。入空處，則色想刺滅。入

識處，則空想刺滅。入不用處，則識想刺滅。入有想無想處，則不用想刺

滅。入滅盡定，則想受刺滅。 

                                                 

1119 《中阿含經》卷廿四，〈（九七）因品第四大因經〉第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582 上。 

1120  同前註，頁 582 中。 

1121 《增一阿含經》卷二十九，〈六重品第卅七之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712 上。經云：「若復

比丘意欲求八解脫門而無罣礙，彼當念戒德具足。」 

1122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772 中。經云：一者揣食，二者更樂食，三

者念食，四者識食，是謂世間有四種之食。彼云何名為五種之食，出世間之表？一者禪食，

二者願食，三者念食，四者八解脫食，五者喜食，是謂名為五種之食。如是，比丘！五種

之食，出世間之表，當共專念捨除四種之食，求於方便辦五種之食。如是，比丘！當作是

學！』「爾時，諸比丘受彼佛教已，卽自剋己，成辦五種之食。是時，彼魔波旬不能得其便。 

1123 《雜阿含經》卷十，第九三六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40 上。 

1124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6 上。P.T.S.長部（D.Vol.3，p.288，8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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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盡」，指證知九種禪定，並斷滅干擾。刺（kanthaka）（巴），魚骨，引

申為妨礙、干擾、邪魔等意。即指：入初禪者以聲為刺，入第二禪者以覺觀為刺，

入第三禪者以喜為刺，入第四禪者以入息出息為刺；入空處者以色想為刺，入識

處者以空處想為刺，入無所有處者以識處想為刺，入無想處者以無所有處想為

刺，入想知滅定者以想知為刺。 

1.「若入初禪，則聲刺滅」，即指「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得第一禪」。

1125而「入初禪者以聲為刺」，1126即指入初禪者以聲為妨礙、障害，應斷滅。 

2.「入第二禪，則覺觀刺滅」，即指「除滅覺、觀，內信歡悅，歛心專一，

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得第二禪」。1127而「入第二禪者以覺觀為刺」，1128即

指入第二禪者以覺觀為妨礙、障害，應斷滅。 

3.「入第三禪，則喜刺滅」，即指「捨喜守護，專念不亂，自知身樂，賢聖

所求，護念樂行，得第三禪」。1129而「入第三禪者以喜為刺」，1130即指入第三禪

者以喜為妨礙、障害，應斷滅。 

4.「入第四禪，則出入息刺滅」，即指「捨滅苦、樂，先除憂、喜，不苦不

樂，護念清淨，得第四禪」。1131而「入第四禪者以入息出息為刺」，1132即指入第

四禪者以入息出息為妨礙、障害，應斷滅。 

5.「入空處，則色想刺滅」，即指「入空處者以色想為刺」，1133即指入空處者

以色想為妨礙、障害，應斷滅。 

                                                 

1125 《長阿含經》卷四，〈遊行經第二〉後，大正藏第一册，頁 23 下。 

1126 《中阿含經》卷廿一，〈（八四）長壽王品無刺經〉第十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561 上。 

1127 《長阿含經》卷四，〈遊行經〉第二後，大正藏第一册，頁 23 下。 

1128 《中阿含經》卷廿一，〈（八四）長壽王品無刺經〉第十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561 上。 

1129 《長阿含經》卷四，〈遊行經〉第二後，大正藏第一册，頁 23 下。 

1130 《中阿含經》卷廿一，〈（八四）長壽王品無刺經〉第十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561 上。 

1131 《長阿含經》卷四，〈遊行經〉第二後，大正藏第一册，頁 23 下。 

1132 《中阿含經》卷廿一，〈（八四）長壽王品無刺經〉第十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561 上。 

1133  同前註。 



 

 230 

6.「入識處，則空想刺滅」，即指「入識處者以空處想為刺」，1134入識處者以

空處想為妨礙、障害，應斷滅。 

7.「入不用處，則識想刺滅」，即指「入無想處者以無所有處想為刺」，1135即

指入無所有處者以識處想為妨礙、障害，應斷滅。 

8.「入有想無想處，則不用想刺滅」，即指「入想知滅定者以想知為刺」，1136

即指入無想處者以無所有處想為妨礙、障害，應斷滅。 

9. 「入滅盡定，則想受刺滅」，即指「入無所有處者以識處想為刺」，1137入

想知滅定者以想知為妨礙、障害，應斷滅。 

「九盡」在初期佛教阿含聖典中，僅出現於本經及《增一經》，就內容的次

第而言，即是後期佛教指稱的「九次第定」，1138即指次第無間所修之九種定，又

稱無間禪或鍊禪，可以肯定的是阿含經中是沒有此名相語，而楊郁文先生的《阿

含要略》則稱為「九刺滅」，1139此一術語無論是在初期阿含聖典，乃至到部派佛

教至大乘佛教中，是沒有提及的，可能是其所立的新詞彙，而其內容引證則與本

經的「九盡」完全相同。 

然，阿含經中是否有「九次第定」的階梯呢？肯定是有的。在《長阿含．遊

行經》中，即載明了世尊臨入滅前由初禪至二禪……、入滅想定，1140然後再從入

                                                 

1134  同前註。 

1135  同前註。 

1136  同前註。 

1137 《中阿含經》卷廿一，〈（八四）長壽王品無刺經〉第十三，大正藏第一册，頁 561 上。 

1138  指色界之四禪、無色界之四處及滅受想定等九種禪定。以不雜他心，依次自一定入於他定，

故稱次第定。分別為初禪次第定、二禪次第定、三禪次第定、四禪次第定、空處次第定、

識處次第定、無所有處次第定、非想非非想處次第定及滅受想次第定等。 

1139  參閱楊郁文，《阿含要略》，頁 438。 

1140 《長阿含經》卷四，〈遊行經〉第二後，大正藏第一册，頁 26 下。經云：「世尊卽入初禪，

從初禪起，入第二禪。從第二禪起，入第三禪。從第三禪起，入第四禪。從四禪起，入

空處定。從空處定起，入識處定。從識處定起，入不用定。從不用定起，入有想無想定。

從有想無想定起，入滅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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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想定至……初禪，再由初禪次第至…四禪，而涅槃此一事實。1141而「從初禪起，

復入二禪；從二禪起，復入三禪；從三禪起，復入四禪；從四禪起，復入空處、

識處、不用處、有想無想處；從有想無想起，入滅盡定；從滅盡定起，入有想無

想處；從有想無想起，入不用處、識處、空處；從空處起，入第四禪；從第四禪

起，入第三禪；從第三禪起，入第二禪；從第二禪起，入初禪；從初禪起，入第

二禪；從第二禪起，入第三禪；從第三禪起，入第四禪」。此則名為師子奮迅三

昧。1142 

十證法十證法十證法十證法1143 

云何十證法？謂十無學法：無學正見、正志1144、正語、正業、正命、正方

便、正念、正定、正解脫、正智。 

「十無學法」，巴利本 Dasa asekkha dhamma 又作十無學支。十無學法（dasa 

asekhā dhammā）（巴 ），即八正道加上正智（ sammā-ñāna）（ 巴）、正解脫

（sammā-vimuttī）（巴），兩項稱之。得阿羅漢果之無學人所成就之十種無漏法，

「何等為無學？謂無學正見成就，無學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

正定成就，是名無學。1145」。「是為如來所說正法，當共撰集，以防諍訟，使梵行

久立，多所饒益，天、人獲安」。1146即： 

                                                 

1141 《長阿含經》卷四，〈遊行經〉第二後，大正藏第一册，頁 26 下。經云：「世尊從滅想定起，

入有想無想定。從有想無想定起，入不用定。從不用定起，入識處定。從識處定起，入空

處定。從空處定起，入第四禪。從第四禪起，入第三禪。從三禪起，入第二禪。從二禪起，

入第一禪。從第一禪起，入第二禪。從二禪起，入第三禪。從三禪起，入第四禪。從四禪

起，佛般涅槃。」 

1142 《增一阿含經》卷十八，〈四意斷品〉第廿六，大正藏第一册，頁 640 上。 

1143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九，〈（一○）第二分十上經第六〉，大正

藏第一册，頁 57 上。P.T.S.長部（D.Vol.3，p.290，13L。漢譯南傳大藏經，頁 301。 

1144 「志」，麗本、石本作「思」，今依據磧砂藏、金本、佛光本改作「志」。 

1145 《雜阿含經》卷廿八，大正藏第二册，頁中。 

1146 《長阿含經》卷八，〈散陀那經〉第四，大正藏第一册，頁 5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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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學正見」，巴利語 asekkha sammaditthi（無學之正見）。與無漏作意相

應之慧。 

2.「無學正思惟」，巴利語 asekkho sammasavkappo（無學之正思惟）。與正

見俱起之思惟。 

3.「無學正語」，巴利語 asekkha sammavaca（無學之正語）。依無漏作意所

生之四種清淨語業。 

4.「無學正業」，巴利語 asekkho sammakammanto（無學之正業）。依無漏作

意所生之三種身業。 

5.「無學正命」，巴利語 asekkho samma-ajivo （無學之正命）。遠離諸邪命，

即如法之活命。 

6.「無學正精進」，巴利語 asekkho sammavayamo（無學之正精進）。欲樂正

勤，勇猛堪任。 

7.「無學正念」，巴利語 asekkha sammasati（無學之正念）。心中明了，於諸

法不忘失。 

8.「無學正定」，巴利語 asekkho sammasamadhi 無學之正定。心住安住、近

住等住，心不散亂。 

9.「無學正解脫」，巴利語 asekkham sammabanam （無學之正智）。指離煩

惱束縛之有為解脫。 

10.「無學正智」，巴利語 asekkha sammavimutti（無學之正解脫）。為盡智及

無生智。即金剛喻定後，知諸漏盡滅者為盡智；依諸漏之斷盡，緣後有之無生者

為無生智。 

此中，前八支為八正道，至無學位始得加解脫、正智二支，為無學之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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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有學位與無學位的差別。據《中阿含經》（聖道經）卷第四十九載：「云何

學者成就八支？學正見……至學正定，是為學者成就八支。云何漏盡阿羅訶成就

十支？無學正見……至無學正智，是謂漏盡阿羅訶成就十支。所以者何？正見

者，斷於邪見。若因邪見生無量惡不善法者，彼亦斷之；若因正見生無量善法者，

彼則修習，令滿具足。……至正智者斷於邪智，若因邪智生無量惡不善法者，彼

亦斷之；若因正智生無量善法者，彼則修習，令滿具足」。1147 

成就十無學法者，即是漏盡大阿羅漢，1148其除一切塵垢，清淨無染，為一切

人天所供奉，可敬可重。故經中云：「若時賢良智人成就十無學法，無學正見……

乃至無學正智者，彼於爾時調、善調，得無上調、得第一無上調，無上止、得第

一止，除一切曲，除一切穢，除一切怖，除一切癡，除一切諂，止一切塵，淨一

切垢而無所著，可敬可重，可奉可祠，一切天人良福田也。」1149 

欲斷無明者，當修十無學法；欲別知無明者，當修十無學法。1150欲斷老死者，

當修十無學法；欲別知老死者，當修十無學。1151 

                                                 

1147《中阿含經》卷四十九，〈雙品聖道經〉第三，大正藏第二册，頁 376 中。 

1148《雜阿含經》卷廿八，第七六二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200 上。「何為聖漏盡？謂無學正見

成就，……乃至無學正定成就，是名聖漏盡。」 

1149《中阿含經》卷五一，大正藏第一册，頁 749 中。 

1150《中阿含經》卷六十，〈例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807 中。經云：「云何欲斷無明者，當修

十無學法？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

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無學正見……乃至修無學正智，

是謂欲斷無明者，當修十無學法。如是數斷、解脫、過度、拔絕、滅止、總知、別知。欲

別知無明者，當修十無學法。云何欲別知無明者，當修十無學法？……彼斷……乃至五蓋、

心穢、慧羸，修無學正見……乃至修無學正智，是謂欲別知無明者，當修十無學法。」. 

1151《中阿含經》卷六十，〈例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809 上。經云：「云何欲斷老死者，當修

十無學法？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

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修無學正見……乃至修無學正智，

是謂欲斷老死者，當修十無學法。如是數斷、解脫、過度、拔絕、滅止、總知、別知。欲

別知老死者，當修十無學法。云何欲別知老死者，當修十無學法？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

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

至五蓋、心穢、慧羸，修無學正見……乃至修無學正智，是謂欲別知老死者，當修十無學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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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十上經十上經十上經十上經》》》》的修行組織次第的修行組織次第的修行組織次第的修行組織次第 

經由前面各章對《十上經》的法數思想分析後，本章節試圖分類管窺其思想

系統內容，就該經所分十大類來説明。 

依據《十上經》經文的內容來看，其以十大類「異門」1152的方式，從一法到

十法，以增一的方式來瞭解佛法的術語和定義，進而掌握龐大的佛法知識系統：

「成法」、「修法」、「覺法」、「滅法」、「退法」、「增法」、「難解法」、「生法」、「知

法」、「證法」，這十種類別中，是否存在共通的聯繫脈絡呢？就十種類別思想內

容是否具有必要的修學法向次第關係呢？就法數一法至十法的增數中，是否有修

行上的次第階序的層次問題呢？ 

綜合前面各章討論，《十上經》的思想系統，是在建構了一系列的修行的實

踐準則。在本經的序分即揭櫫了其思想價值；舍利弗告諸比丘說：「有十上法，

除眾結縛，得至泥洹，盡於苦際，又能具足五百五十法」1153，十上法（dasuttara 

dhamma）（巴），指經過整理的從一至十之法數，每一數各有十法相，是能斷除

諸煩惱而達到解脫的實踐路徑。由此可見，本經的根本立場，就是要從修行的原

理去組合眾法數；其組合的結果，就是修行次第的思想系統，惟因《十上經》的

眾法數原無詳解各法數內涵，其修行次第系統，只能就其法數基本涵義，略為說

明概況而已。茲分節說明如下文。 

                                                 

1152 對法的形式有幾類：（1）優波提舍（議論），是單純對佛說作解釋，由簡而詳，逐步深入。

如《大緣方便經》就是對於緣起理論的解釋。（2）摩呾理迦(本母)，是提示全文要點的方

式，意取由簡單的要點可以生發出許多道理來。（3）抉擇，即在各種不同說法中抉擇出其

中一種來，主要是對名相採用的方式。因為許多名相似，為了決定它們的含義，就分別設

干門類，加以區分。一般是按數字順序排例，從一法到十法，所以叫「十上」法或「增一」

法，也有十以上，不過較少，是方便宣揚記憶。參閱呂澂，《印度佛學思想概論》，台北：

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 年初版，頁 17。 

1153《長阿含經》卷九，〈十上經〉，大正藏第一册，頁 5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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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修行的基礎修行的基礎修行的基礎修行的基礎 

（（（（一一一一））））初修外在善行以帶動內心善念的初修外在善行以帶動內心善念的初修外在善行以帶動內心善念的初修外在善行以帶動內心善念的「「「「成法成法成法成法」：」：」：」：是多修行世間的善法，以

建構成就修行的整個基礎。以外在行為規範為主，內心修行為輔，是運用外在實

踐來帶動初步的內心修行。 

（（（（二二二二））））初修內心善法去除內心粗淺煩惱的初修內心善法去除內心粗淺煩惱的初修內心善法去除內心粗淺煩惱的初修內心善法去除內心粗淺煩惱的「「「「修法修法修法修法」：」：」：」：是在成法的基礎上，多

進行內心的善法，以成就內心善法的。運用止觀方法，建構內心的正法基礎，捨

除粗淺的貪憂等煩惱。 

1.「「「「成法成法成法成法」」」」 

法數包括了「於諸善法能不放逸」、「知慚、知愧」、「三成法」、「四輪法」、「五

滅盡枝」、「六重法」、「七財」、「八因緣」、「九淨滅支法」、「十救法」。就內容而

言：主要以履行世間善法為主，以培養福德而成就涅槃的基礎實踐。其中包括許

多的倫理道德思想，如「親近善友」、「知慚愧」、「敬重師長」、「具戒」等。世尊

亦是自己多行作福功德無厭，於諸善法未曾知足，因而對這些法是鼓勵應多所

作，是成就菩提道的法門。此中，一至十法間，並沒有次第性與關連性的問題。

茲彙整「成法」內容，如下表所示： 

一成法 於諸善法能不放逸 

二成法 1.知慚 2.知愧 

三成法 1.親近善友  2.耳聞法音  3.法法成就 

四成法（四輪法） 1.住中國  2.近善友  3.宿曾發精願  4.宿植善本 

五成法 

（五滅盡枝） 

1.信佛、如來、至真，十號具足。 

2.無病，身常安隱。 

3.質直無有諛諂，直趣如來涅槃徑路。 

4.專心不亂，諷誦不忘。 

5.善於觀察法之起滅，以賢聖行盡於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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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法 

（六重法） 

1.比丘身常行慈，敬梵行者，住仁愛心，名曰重法。可敬可重，

和合於眾，無有諍訟，獨行無雜。 

2-3 比丘口慈、意慈 

4.以法得養及鉢中餘，與人共之，不懷彼此。 

5.比丘聖所行戒，不犯不毀，無有染汙，智者所稱，善具足持，

成就定意。 

6.比丘成就賢聖出要，平等盡苦，正見及諸梵行，是名重法。可

敬可重，和合於眾，無有諍訟，獨行不雜 

七成法（七財） 1.信財  2.戒財  3.慚財  4.愧財  5.聞財  6.施財  7.慧財 

八 成 法 （八 因

緣，不得梵行而

得智，得梵行已

智增多） 

比丘依世尊住，或依師長，或依智慧梵行者住，生慚愧心，有愛

有敬，是謂初因緣。 

未得梵行而得智，得梵行已智增多。 

依世尊住，隨時請問：『此法云何義、何所趣？』時，諸尊長卽

為開演甚深義理，是為二因緣。 

既聞法已，身心樂靜，是為三因緣。 

既樂靜已，不為遮道無益雜論，彼到眾中，或自說法，或請他說，

猶復不捨賢聖默然，是為四因緣。 

多聞廣博，守持不忘，諸法深奧，上中下善，義味諦誠，梵行具

足，聞已入心，見不流動，是為五因緣。 

修習精勤，滅惡增善，勉力堪任，不捨斯法，是為六因緣。 

有以智慧知起滅法，賢聖所趣，能盡苦際，是為七因緣。 

觀五受陰，生相、滅相，此色、色集、色滅，此受、想、行、識，

識集、識滅，是為八因緣。未得梵行而有智，得梵行已智增多 

九成法 

（九淨滅支法） 

1.戒淨滅支 2.心淨滅支 3.見淨滅支  4.度疑淨滅支 5.分別淨滅

支  6.道淨滅支  7.除淨滅支   8.無欲淨滅支   9.解脫淨滅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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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成法 

（十救法） 

比丘二百五十戒具，威儀亦具，見有小罪，生大怖畏，平等學戒，

心無傾邪 

得善知識。 

言語中正，多所合受。 

好求善法，分布不悋。 

諸梵行人有所施設，輒往佐助，不以為勞，難為能為，亦教人為。 

多聞，聞便能持，未曾有忘。 

精進，滅不善法，增長善法。 

常自專念，無有他想，憶本善行，若在目前。 

智慧成就，觀法生滅，以賢聖律而斷苦本。 

樂於閑居，專念思惟，於禪中間無有調戲。 

2.「「「「修法修法修法修法」」」」 

法數內容包括：「常自念身」、「止與觀」、「三三昧」、「四念處」、「五根」、「六

念」、「七覺意」、「賢聖八正道」、「九喜本」、「十正行」等，以修習實踐門為主，

是戒定慧三學的修行；皆是趨向解脫的法門。同樣在長阿含的《三聚經》中，將

此歸類為趨向涅槃的法門；其體裁同為法相的結集，各各由一而增至於十的增一

法；然其內容分類則為不同的是以趣惡趣、趣善處及涅槃的三法聚，而「修法」

中的法相次第內容完全相同。屬解門的實踐，透過佛法的慧解修持，捨棄貪、瞋、

癡煩惱的束縛時，能獲得清淨自在的涅槃境界。茲彙整「成法」內容，如下表所

示： 

一修法 謂常自念身 

二修法 止 、 觀 

三修法 空三昧、無相三昧、無作三昧 

四修法（四念處） 

內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 

外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 

內外身身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 

受、意、法觀，精勤不懈，憶念不忘，捨世貪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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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修法（五根） 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 

六修法（六念） 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 

七修法（七覺意） 念、法、精進、喜、猗、定、捨 

八修法 

（賢聖八道） 
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九修法（九喜本） 喜，愛，悅，樂，定，如實知，除捨，無欲，解脫 

十修法（十正行） 
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 

正方便、正念、正定、正解脫、正智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修行的初步成就修行的初步成就修行的初步成就修行的初步成就 

（（（（一一一一））））觀照內心活動為煩惱根源的觀照內心活動為煩惱根源的觀照內心活動為煩惱根源的觀照內心活動為煩惱根源的「「「「覺法覺法覺法覺法」：」：」：」：是在修法的基礎上，更深入心

的內觀，觀照了內在色、心、意、識的動向，察覺到此等心的活動，是利、衰、

毀、譽、稱、譏、苦、樂的根源。這是初步修覺心的活動機能與煩惱緣起之間的

基本構造。 

（（（（二二二二））））更深廣去惡的更深廣去惡的更深廣去惡的更深廣去惡的「「「「滅法滅法滅法滅法」：」：」：」：依據前述覺法對煩惱起源於心之活動的了解，

展開去除內心的煩惱根源，諸如我慢、無明愛等，從而去除外在行為的惡，包括

邪見、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邪解脫、邪智。這些去

除效果，比前述「修法」更深廣。 

1.「「「「覺法覺法覺法覺法」」」」 

法數包括了「有漏觸」、「名與色」、「三受」、「四食」、「五受陰」、「六內入」、

「七識住處」、「世八法」、「九眾生居」、「十色入」，應當覺察知道。涉及有情眾

生自身與外境及所居空間的認知。內容所言皆為蘊、處、界，可視為宇宙萬有的

分類法，透過對萬象的分類而顯示知識與世界存在的關係。茲彙整「覺法」內容，

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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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覺法 有漏觸 

二覺法 名、色 

三覺法（三受） 苦受 、樂受 、不苦不樂受 

四覺法（四食） 摶食、觸食、念食、識食 

五覺法（五受陰） 色受陰、受受陰、想受陰、行受陰、識受陰 

六覺法（六內入） 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意入。 

七覺法（七識住處） 

若有眾生，若干種身，若干種想，天及人是，是初識住。 

有眾生，若干種身而一想者，梵光音天最初生時是，是二識

住。 

有眾生，一身若干種想，光音天是，是三識住。 

有眾生，一身一想，遍淨天是，是四識住。 

有眾生，空處住，是五識住。 

識處住，是六識住。 

不用處住，是七識住 

八覺法（世八法） 利、衰、毀、譽、稱、譏、苦、樂 

九覺法 

（九眾生居） 

有眾生，若干種身若干種想，天及人是，是初眾生居。 

有眾生，若干種身而一想者，梵光音天最初生時是，是二眾

生居。 

有眾生，一身若干種想，光音天是，是三眾生居。 

有眾生，一身一想，遍淨天是，是四眾生居。 

有眾生，無想無所覺知，無想天是，是五眾生居。 

有眾生，空處住，是六眾生居。 

有眾生，識處住，是七眾生居。 

有眾生，不用處住，是八眾生居。 

有眾生，住有想無想處，是九眾生居 

十覺法（十色入） 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色入、聲入、香入、味入、

觸入 

2.「「「「滅法滅法滅法滅法」」」」 

法數包括了「我慢」、「無明、愛」、「三愛」、「四受」、「五蓋」、「六愛」、「七

使法」、「八邪」、「九愛本」、「十邪行」，這些都是障道法，染污法，有如傳染病

受到了傳染，自毀毀人，所以皆是應斷除的。「於諸染污心不得離欲，彼障礙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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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斷」，也是說這些法皆會染污吾人的心性而不得出離欲望的枷鎖，對於種種

障難也同樣無法斷除。「滅法」，即是告訴我們一種積極除惡的重點目標，皆是應

當斷除而才能邁向解脫。茲彙整「滅法」內容，如下表所示： 

一滅法 我慢 

二滅法 無明愛 

三滅法 欲愛、有愛、無有愛 

四滅法（四受） 欲受、我受、戒受、見受 

五滅法（五蓋） 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掉戲蓋、疑蓋 

六滅法（六愛） 色愛、聲愛、香愛，味、觸、法愛 

七滅法（七使法） 欲愛使、有愛使、見使、慢使、瞋恚使、無明使、疑使。 

八滅法（八邪） 邪見、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 

九滅法（九愛本） 
因愛有求，因求有利，因利有用，因用有欲，因欲有著，因著

有嫉，因嫉有守，因守有護  

十滅法（十邪行） 
邪見、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邪解

脫、邪智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修行的阻礙及其難關的突破修行的阻礙及其難關的突破修行的阻礙及其難關的突破修行的阻礙及其難關的突破 

（（（（一一一一））））防止再次墮落的防止再次墮落的防止再次墮落的防止再次墮落的「「「「退法退法退法退法」：」：」：」：從成法至滅法，顯示了修行已有了一定的

成就；不過，此時行者的心及行為尚未完全淨化，仍有諸多惡法，這些惡法一旦

生起作用，會使人再次墮落，放棄既有的修行成果，不再持續修行，反身走上為

行惡之途；因此，在此時必須去除會使人再次墮落的諸惡法。 

（（（（二二二二））））增進善法以防止再次墮落的增進善法以防止再次墮落的增進善法以防止再次墮落的增進善法以防止再次墮落的「「「「增法增法增法增法」：」：」：」：為了防止再次墮落，必須增修

必要的善法。 

（（（（三三三三））））突破難關而邁進的突破難關而邁進的突破難關而邁進的突破難關而邁進的「「「「難解法難解法難解法難解法」：」：」：」：經由前述程序防止了再次墮落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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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須再向前努力修行，此時的修行要接續前面說的修行的初步成就而邁進，邁

進之際，因為要往更高的境界上升，必然有其難關，也就是「難解法」，所以必

須先突破「難解法」。 

1.「「「「退法退法退法退法」」」」 

法數包括了「不惡露觀」、「毀戒、破見」、「三不善根」、「四扼」、「五心礙結」、

「六不敬法」、「七非法」、「八懈怠法」、「九惱法」、「十不善行迹」等，皆是能令

人退墮之法。茲彙整「退法」內容，如下表所示： 

一退法 不惡露觀 

二退法 毀戒、破見 

三退法 貪不善根、恚不善根、癡不善根 

四退法（四扼） 欲扼、有扼、見扼、無明扼 

五退法（五心礙結） 比丘疑佛，疑佛已，則不親近；不親近已，則不恭敬，是為

初心礙結。 

比丘於法、於眾、於戒，有穿漏行、不真正行、為汙染行，

不親近戒，亦不恭敬，是為四心礙結。 

比丘於梵行人生惡害心，心不喜樂，以麁惡言而毀罵之，是

為五心礙結 

六退法（六不敬法） 不敬佛、不敬法、不敬僧、不敬戒、不敬定、不敬父母 

七退法（七非法） 無信、無慚、無愧、少聞、懈墮、多忘、無智 

八退法（八懈怠法） 比丘乞食不得食，便作是念：我於今日下村乞食不得，身體

疲極，不能堪任坐禪、經行，今宜臥息。懈怠比丘便臥息，

不肯精勤未得欲得、未獲欲獲、未證欲證，是為初懈怠。 

懈怠比丘得食既足，復作是念：我朝入村乞食，得食過足，

身體沈重，不能堪任坐禪、經行，今宜寢息。懈怠比丘卽便

寢息，不能精勤未得欲得、未獲欲獲、未證欲證。 

懈怠比丘設少執事，便作是念：我今日執事，身體疲極，不

能堪任坐禪、經行，今宜寢息。懈怠比丘卽便寢息。 

懈怠比丘設欲執事，便作是念：明當執事，必有疲極，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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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坐禪、經行，當豫臥息。 

懈怠比丘卽便臥息。懈怠比丘設少行來，便作是念：我朝行

來，身體疲極，不能堪任坐禪、經行，我今宜當臥息。懈怠

比丘卽便臥息。 

懈怠比丘設欲少行，便作是念：我明當行，必有疲極，今者

不得坐禪、經行，當豫寢息。懈怠比丘卽尋寢息，不能精勤

未得欲得、未獲欲獲、未證欲證，是為六懈怠比丘。 

設遇小患，便作是念：我得重病，困篤羸瘦，不能堪任坐禪、

經行，當須寢息。懈怠比丘卽尋寢息，不能精勤未得欲得、

未獲欲獲、未證欲證。 

懈怠比丘所患已瘥，復作是念：我病 *瘥未久，身體羸瘦，

不能堪任坐禪、經行，宜自寢息。懈怠比丘卽尋寢息，不能

精勤未得欲得、未獲欲獲、未證欲證 

九退法（九惱法） 1-3  有人已侵惱我，今侵惱我，當侵惱我； 

4-6  我所愛者，已侵惱，今侵惱，當侵惱； 

7-9  我所憎者，已愛敬，今愛敬，當愛敬 

十退法（十不善行迹） 身殺、盜、淫，口兩舌、惡罵、妄言、綺語，意貪取、嫉妬、

邪見 

2.「「「「增法增法增法增法」」」」 

法數包括了「惡露觀」、「戒具、見具」、「三善根」、「四無扼」、「五喜本」、「六

敬法」、「七正法」、「八精進（八不怠）」、「九無惱」、「十善行」，增上善法類，「於

諸善法信心清淨，是則不退」。1154茲彙整「增法」內容，如下表所示： 

一增法 惡露觀 

二增法 戒具、見具 

三增法 無貪善根、無恚善根、無癡善根 

四增法（四無扼） 無欲扼、無有扼、無見扼、無無明扼 

五增法（五喜本） 悅、念、猗、樂、定 

                                                 

1154 《雜阿含經》卷四一，第一一三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301 上。 



 

 243 

六增法（六敬法） 敬佛、敬法、敬僧、敬戒、敬定、敬父母 

七增法（七正法） 有信、有慚、有愧、多聞、不懈墮、強記、有智 

八增法 

八不怠（八精進） 

比丘入村乞食，不得食還，卽作是念：我身體輕便，少於睡眠，

宜可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

比丘卽便精進，是為初精進比丘。 

乞食得足，便作是念：我今入村，乞食飽滿，氣力充足，宜勤

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

丘卽尋精進。 

精進比丘設有執事，便作是念：我向執事，廢我行道，今宜精

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

卽尋精進。 

精進比丘設欲執事，便作是念：明當執事，廢我行道，今宜精

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

卽便精進。 

精進比丘設有行來，便作是念：我朝行來，廢我行道，今宜精

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

卽尋精進。 

精進比丘設欲行來，便作是念：我明當行，廢我行道，今宜精

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

卽便精進。 

精進比丘設遇患時，便作是念：我得重病，或能命終，今宜精

進，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卽便精進。 

精進比丘患得小瘥，復作是念：我病初瘥，或更增動，廢我行

道，今宜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

於是，比丘卽便精進坐禪、經行 

九增法（九無惱） 1.2.3. 彼已侵我，我惱何益？已不生惱，今不生惱，當不生惱。 

4.5.6.我所愛者，彼已侵惱，我惱何益？已不生惱，今不生惱，

當不生惱。 

7.8.9. 我所憎者，彼已愛敬，我惱何益？已不生惱，今不生惱，

當不生惱 

十增法（十善行） 身不殺、盜、淫，口不兩舌、惡罵、妄言、綺語，意不貪取、

嫉妬、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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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難解法難解法難解法難解法」」」」 

法數包括了「無間定」、「有因有緣，眾生生垢；有因有緣，眾生得淨」、「三

難解」、「四聖諦」、「五解脫入」、「六無上」、「七正善法」、「八不閑妨修梵行」、「九

梵行」、「十賢聖居」。茲彙整「難解法」內容，如下表所示： 

一難解 無間定 

二難解 有因有緣，眾生生垢、有因有緣，眾生得淨 

三難解 賢聖難解、聞法難解、如來難解 

四難解（四聖諦） 苦諦、集諦、盡諦、道諦 

五難解 

（五解脫入） 

若比丘精勤不懈，樂閑靜處，專念一心，未解得解，未盡得盡，

未安得安。若比丘聞佛說法，或聞梵行者說，或聞師長說，思

惟觀察，分別法義，心得歡喜；得歡喜已，便得法愛；得法愛

已，身心安隱；身心安隱已，則得禪定；得禪定已，得如實智，

是為初解脫入。 

聞法歡喜，受持諷誦，亦復歡喜 

為他人說，亦復歡喜； 

思惟分別，亦復歡喜； 

於法得定，亦復如是。 

六難解（六無上） 見無上、聞無上、利養無上、戒無上、恭敬無上、念無上 

七難解（七正善法） 好義、好法、好知時、好知足、好自攝、好集眾、好分別人 

八難解 

（八不閑妨修梵行） 

如來、至真出現於世，說微妙法，寂滅無為，向菩提道，有人

生地獄中，是為不閑處，不得修梵行。 

如來、至真出現於世，說微妙法，寂滅無為，向菩提道，而有

眾生在畜生中、 

餓鬼中、長壽天中、邊地無識，無佛法處，是為不閑處，不得

修梵行。 

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說微妙法，寂滅無為，向菩提

道，或有眾生生於中國，而有邪見，懷顛倒心，惡行成就，必

入地獄，是為不閑處，不得修梵行。 

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說微妙法，寂滅無為，向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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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或有眾生生於中國，聾、盲、瘖、瘂不得聞法，修行梵行，

是為不閑處，不得修行梵行。 

如來、至真、等正覺不出世間，無有能說微妙法，寂滅無為，

向菩提道，而有眾生生於中國，彼諸根具足，堪受聖教，而不

值佛，不得修行梵行，是為八不閑 

九難解（九梵行） 若比丘有信而不持戒，則梵行不具；比丘有信、有戒，則梵行

具足。 

若比丘有信、有戒而不多聞，則梵行不具；比丘有信、有戒、

有多聞，則梵行具足。 

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不能說法，則梵行不具；比丘有

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則梵行具足。 

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不能養眾，則梵行不具；

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能養眾，則梵行具足。 

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能養眾，不能於大眾中

廣演法言，則梵行不具；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

能養眾、能於大眾廣演法言，則梵行具足。 

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能養眾、能在大眾廣演

法言，而不得四禪，則梵行不具；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

能說法、能養眾、能於大眾廣演法言，又得四禪，則梵行具足。 

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能養眾、在大眾中廣演

法言，又得四禪，不於八解脫逆順遊行，則梵行不具；若比丘

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能養眾、於大眾中廣演法言，

具足四禪，於八解脫逆順遊行，則梵行具足。 

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能養眾、在大眾中廣演

法言，得四禪，於八解脫逆順遊行，然不能盡有漏成無漏，心

解脫、智慧解脫，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

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則梵行不具；若比丘有信、有戒、有多

聞，能說法、能養眾、能在大眾廣演法言，成就四禪，於八解

脫逆順遊行，捨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於現法中自

身作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則梵行

具足 

十難解（十賢聖居） 1.除滅五枝        2.成就六枝   3.捨一        4.依四 

5.滅異諦          6.勝妙求     7.無濁想      8.身行已立 

9.心解脫          10.慧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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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臻至深廣的解脫境界臻至深廣的解脫境界臻至深廣的解脫境界臻至深廣的解脫境界 

（（（（一一一一））））開始進入解脫的開始進入解脫的開始進入解脫的開始進入解脫的「「「「有漏解脫有漏解脫有漏解脫有漏解脫」：」：」：」：經由上述防止再次墮落及「難解法」

的突破以後，修行的進程及境界獲得了進展，證得了不動智，可達到不為名聞利

養所動，尚未解脫名利以外的所有煩惱，還存留著有漏的煩惱，尚未達到無漏的

境界。但無論如何，行者已開始進入了解脫的境界，不僅因此利己，還能利他。 

（（（（二二二二））））躍升無漏解脫的躍升無漏解脫的躍升無漏解脫的躍升無漏解脫的「「「「知知知知」：」：」：」：在有漏解脫基礎上，行者更進一步修行，完

全徹悟諸法原理，深達諸法實相，完全獲證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

正念、正定、正智。由於如此，行者能盡滅生起無數惡的一切根源，能因正智，

生起無數善法，盡得成就，進入「正解脫」的無漏解脫。 

1.「「「「生法生法生法生法」」」」 

法數包括了「有漏解脫」、「盡智、無生智」、「三相」、「四智」、「賢聖五智定」、

「六等法」、「七想」、「八大人覺」、「九想」、「十稱譽處」，此皆為趣近邁向解脫

的境界。茲彙整「生法」內容，如下表所示： 

生法 有漏解脫 

生法 盡智、無生智  

生法 息止相、精進相、捨離相 

生法（四智） 法智、未知智、等智、知他心智 

生法（賢聖五智定） 修三昧現樂後樂，生內外智。 

賢聖無愛，生內外智。 

諸佛賢聖之所修行，生內外智。 

猗寂滅相，獨而無侶，而生內外智。 

於三昧一心入、一心起，生內外智。比丘聞法歡喜，受持

諷誦，亦復歡喜；為他人說，亦復歡喜；思惟分別，亦復

歡喜；於法得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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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法（六等法） 比丘眼見色無憂無喜，住捨專念；耳聲、鼻香、舌味、身

觸、意法，不喜不憂，住捨專念 

生法（七想） 不淨想、食不淨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死想、無常想、

無常苦想、苦無我想 

生法（八大人覺） 道當少欲，多欲非道；道當知足，無厭非道； 

道當閑靜，樂眾非道；道當自守，戲笑非道； 

道當精進，懈怠非道；道當專念，多忘非道； 

道當定意，亂意非道；道當智慧，愚癡非道。 

生法（九想） 不淨想、觀食不淨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死想、無常想、

無常苦想、苦無我想、盡想、無欲想 

生法（十稱譽處） 自得信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得信者。 

自持戒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持戒者。 

自少欲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少欲者。 

自知足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知足者。 

自樂閑靜，為他人說，亦復稱歎樂閑靜者。 

自多聞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多聞者。 

自精進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精進者。 

自專念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歎諸專念者。 

自得禪定，為他人說，亦復稱歎得禪定者。 

自得智慧，為他人說，亦復稱歎得智慧者 

2.「「「「知法知法知法知法」」」」 

法數包括了「諸眾生皆仰食存」、「處、非處」、「三出要界」、「四辯才」、「五

出要界」、「六出要界」、「七勤」、「八除入」、「九異法」、「十滅法」等。茲彙整「知

法」內容，如下表所示：： 

一知法 諸眾生皆仰食存 

二知法 處、非處 

三知法 欲出要至色界、色界出要至無色界，捨離一切諸有為法，彼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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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盡 

四知法（四辯才） 法辯、義辯、辭辯、應辯 

五知法 

（五出要界） 

一者比丘於欲不樂、不念，亦不親近，但念出要，樂於遠離，

親近不怠，其心調柔，出要離欲，因欲起漏亦盡捨滅，而得解

脫，是為欲出要。瞋恚出要、嫉妬出要、色出要、身見出要 

六知法 

（六出要界） 

若比丘作是言：『我修慈心，更生瞋恚。』餘比丘言：『汝勿作

此言，勿謗如來。如來不作是說，欲使修慈解脫更生瞋恚者，

無有是處。佛言：除瞋恚已，然後得慈。』若比丘言：『我行

悲解脫，生憎嫉心；行喜解脫，生憂惱心；行捨解脫，生憎愛

心；行無我行，生狐疑心；行無想行，生眾亂想。 

七知法 

（七勤） 

勤於戒行、勤滅貪欲、勤破邪見、勤於多聞、勤於精進、勤於

正念、勤於禪定 

八知法 

（八除入） 

內有色想，觀外色少，若好若醜，常觀常念，是為初除入。 

內有色想，觀外色無量，若好若醜，常觀常念，是為二除入。 

內無色想，外觀色少，若好若醜，常觀常念，是為三除入。 

內無色想，外觀色無量，若好若醜，常觀常念，是為四除入。 

內無色想，外觀色青，青色、青光、青見，譬如青蓮華，亦如

青波羅[木*奈]衣，純一青色、青光、青見，作如是想，常觀常

念，是為五除入。 

內無色想，外觀色黃，黃色、黃光、黃見，譬如黃華、黃波羅

[木*奈]衣，黃色、黃光、黃見，常念常觀，作如是想，是為六

除入。 

內無色想，觀外色赤，赤色、赤光、赤見，譬如赤華、赤波羅

[木*奈]衣，純一赤色、赤光、赤見，常觀常念，作如是想，是

為七除入。 

內無色想，外觀色白，白色、白光、白見，譬如白華、白波羅

[木*奈]衣，純一白色、白光、白見，常觀常念，作如是想，是

為八除入 

九知法 

（九異法） 

生果異，因果異；生觸異，因觸異；生受異，因受異；生想異，

因想異；生集異、因集異；生欲異，因欲異；生利異，因利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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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求異，因求異；生煩惱異，因煩惱異 

十知法 

（十滅法） 

正見之人能滅邪見，諸緣邪見，起無數惡，亦盡除滅；諸因正

見，生無數善，盡得成就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

正念、正定、正解脫、正智。正智之人能滅邪智，諸因邪智，

起無數惡，悉皆除滅；諸因正智，起無數善法，盡得成就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正證完全解脫的境界正證完全解脫的境界正證完全解脫的境界正證完全解脫的境界 

初入前述無漏解脫境界，尚未達到無礙圓融，仍必須加緊修行，修盡應所修

學的，真實獲證「無學」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正解脫、正智，正證完全解脫的「無礙解脫」。這就是《十上經》最後的「證法」。 

1.「「「「證法證法證法證法」」」」 

法數包括了「無礙心解脫」、「明與解脫」、「三明」、「四沙門果」、「五無學聚」、

「六神通」、「七漏盡力」、「八解脫」、「九盡」、「十無學法」。此類法相，區分修

證的內容與階層，為實踐修行所得的「果」。茲彙整「證法」內容，如下表所示： 

一證法 無礙心解脫 

二證法 明、解脫 

三證法 宿命智、天眼智、漏盡智 

四證法（四沙門果） 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 

五證法（五無學聚） 無學戒聚、定聚、慧聚、解脫聚、解脫知見聚 

六證法 

（六神通） 

神足通證、天耳通證、知他心通證、宿命通證、天眼通證、

漏盡通證 

七證法 

（七漏盡力） 

漏盡比丘於一切諸苦、集、滅、味、過、出要，如實知見，

觀欲如火坑，亦如刀劍，知欲見欲，不貪於欲，心不住欲。 

漏盡比丘逆順觀察，如實覺知，如實見已，世間貪嫉、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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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法不漏不起，修四念處，多修多行；五根、五力、七覺意、

賢聖八道，多修多行 

八證法 

（八解脫） 

內有色想，觀外色，一解脫。 

內無色想，觀外色，二解脫。 

淨解脫，三解脫。 

度色想，滅瞋恚想，住空處，四解脫。 

度空處，住識處，五解脫。 

度識處，住不用處，六解脫。 

度不用處，住有想無想處，七解脫。 

度有想無想處，住想知滅，八解脫 

九證法 

（九盡） 

1.若入初禪，則聲刺滅。 2.入第二禪，則覺觀刺滅。 

3.入第三禪，則喜刺滅。 4.入第四禪，則出入息刺滅。 

5.入空處，則色想刺滅。 6.入識處，則空想刺滅。 

7.入不用處，則識想刺滅。 8.入有想無想處，則不用想刺滅。 

9.入滅盡定，則想受刺滅    

十證法 

（十無學） 

無學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

正解脫、正智 

 

綜合上來所說，《十上經》所表現的修行次第思想系統，是把初修行到獲證

涅槃分為層層上升的五個大環節：從（1）修行的基礎（成法、修法）開始，到

（2）修行的初步成就（覺法、滅法），進一步揭示（3）修行的阻礙難關及突破

（退法、增法、難解法），從而（4）臻至深廣的解脫境界（生法、知法），最後

（5）達到真正完全解脫的境界（證法）。這也是將初期佛教中，教理的實踐修行

組織成為系統化的一種模式。茲將其思想系統，再彙整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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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
 
項

 
修

 
行

 
修 行 次 第  

十 大 類 法  

1
 

2
 

3
 

4
 

5
 

6
 

7
 

8
 

9
 

1
0
 

成 法  

於 諸 善 法 

能 不 放 逸  

知 慚 、 知 愧  

三 成 法  

四 輪 法  

五 滅 盡 枝  

六 重 法  

七 財  

八 因 緣  

九 淨 滅 支 法  
十 救 法  

修 行 的 基 礎  

修 法  

謂 常 自 念 身  

止 與 觀  

三 三 昧  

四 念 處  

五 根  

六 念  
七 覺 意  

賢 聖 八 道  

九 喜 本  

十 正 行  

覺 法  

有 漏 觸  

名 與 色  

三 受  

四 食  
五 受 陰  

六 內 入  

七 識 住 處  

世 八 法  

九 眾 生 居  

十 色 入  

修 行 的 初 步 成 就  

滅 法  

我 慢  

無 明 、 愛  

三 愛  

四 受  

五 蓋  

六 愛  

七 使 法  

八 邪  

九 愛 本  

十 邪 行  

退 法  

不 惡 露 觀  

毀 戒 

破 見  

三 不 善 根  

四 扼  

五 心 礙 結  

六 不 敬 法  

七 非 法  

八 懈 怠 法  

九 惱 法  

十 不 善 行 迹  

增 法  

惡 露 觀  

戒 具 

見 具  

三 善 根  

四 無 扼  

五 喜 本  

六 敬 法  

七 正 法  

八 精 進  

九 無 惱  

十 善 行  

修 行 的 阻 礙 難 關 及 其 突 破  

難 解 法  

無 間 定  

有 因 有 緣 ， 眾

生 生 垢 、 得 淨  

三 難 解  

四 聖 諦  

五 解 脫 入  

六 無 上  

七 正 善 法  

八 不 閑 妨

修 梵 行  

九 梵 行 法  

十 賢 聖 居  

生 法  

有 漏 解 脫  

盡 智 

無 生 智  

三 相  

四 智  

賢 聖 五 智 定  

六 等 法  

七 想  

八 大 人 覺  

九 想  

十 稱 譽 處  

臻 至 深 廣 的 解 脫 境 界  

知 法  

諸 眾 生 

皆 仰 食 存  

處 、 非 處  

三 出 要 界  

四 辯 才  

五 出 要 界 近  

六 出 要 界  

七 勤  

八 除 入  

九 異 法  

十 滅 法  

正 證 完 成 解

脫 的 境 界  

證 法  

無 礙 心 解 脫  

明 、 解 脫  

三 明  

四 沙 門 果  

五 無 學 聚  

六 神 通  

七 漏 盡 力  

八 解 脫  

九 盡  

十 無 學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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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十上經十上經十上經十上經》》》》的教理思想意義的教理思想意義的教理思想意義的教理思想意義 

本節就《十上經》的教理思想意義上，說明與阿含部法數思想的連繫、與阿

毗達磨關係的意義、與大乘間的關係以及和佛教人間性思想。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與阿含部法數思想的連繫與阿含部法數思想的連繫與阿含部法數思想的連繫與阿含部法數思想的連繫 

本文在第二至五章的分析顯示，《十上經》的法數與阿含部眾多經內的法數

是相通的，可見《十上經》與阿含部法數之間具有連繫關係。 

然而，據前節所述，《十上經》的法數有其修行次第，併按此修行次第，構

成思想系統。那麼，是否意味《十上經》的法數思想，不同於阿含部其他法數思

想呢？其實不是這樣。因《十上經》的法數，與阿含部一般的修行原理是相通的，

包括「戒定慧」三學的修行次第、「聞思修」三慧的修學次第、「信解行證」的修

行次第、「境行果」的修學次第；也就是說，《十上經》的法數，仍然可以融入阿

含部一般的修行原理，可見兩者間的法數是有連繫關係的。茲說明如下： 

從《十上經》經的成法（應多所作）、修法（應當修）、覺法（應徧知）、滅

法（應斷）、退法（捨分）、增法（勝分）、難解法（難解）、生法（應令生）、知

法（應勝知）、證法（應作證），就內容的屬性考察，其修學次第的邏輯關係，相

通於阿含部一般的修行原理： 

（（（（一一一一））））戒定慧三學戒定慧三學戒定慧三學戒定慧三學：：：：初期佛教中常用「增上戒學、增上定學、增上慧學」1155

                                                 

1155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第八三二經，大正藏經第二冊，213 下。「有三學。何等為三？謂

增上戒學、增上意學、增上慧學。何等為增上戒學？若比丘住於戒波羅提木叉，具足威儀

行處，見微細罪則生怖畏，受持學戒，是名增上戒學。何等為增上意學？若比丘離諸惡不

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初禪具足住，……乃至第四禪具足住，是名增上意學。何等

為增上慧學？若比丘此苦聖諦如實知，此苦集聖諦、此苦滅聖諦、此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

是名增上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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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三學，「戒定慧」次第相倚，由戒生定，由定發慧，由慧趣入解脫，是具有

簡擇事理的三種精神作用。即「聞所成慧」，由三藏十二分教、善知識處聽聞而

知，能生無漏智慧。「思所成慧」，是經由思惟所見所聞的道理而成就的無漏智慧；

「修所成慧」，是依實踐修行成就的無漏智慧。由正見，持戒合宜，而能與時俱

進，發揮安頓身心，淨化人間的功能。《十上經》的法相分類，就架構了三學的

思想體系。如在《十上經》中，提到的「九成法」的「九淨勤支」所成就涅槃，

即是先以戒清淨為首，而由種種道業清淨，成就涅槃。另，「九修法」的「九喜

本」，提到與戒的關係猶樹的根，根不害則莖、幹、心、節、枝、葉、華、實皆

得成就；其修行具次第相續，法法相因，法法相益。 

（（（（二二二二））））就就就就境行果境行果境行果境行果：：：：「境」，指觀照、信或理解的對象。「於諸善法能不放逸」、

「知慚、知愧」、「三成法」、「四輪法」、「五滅盡枝」、「六重法」、「七財」、「八因

緣」、「九淨滅支法」、「十救法」「不惡露觀」、「毀戒、破見」、「三不善根」、「四

扼」、「五心礙結」、「六不敬法」、「七非法」、「八懈怠法」、「九惱法」、「十不善行

迹」「我慢」、「無明、愛」、「三愛」、「四受」、「五蓋」、「六愛」、「七使法」、「八

邪」、「九愛本」、「十邪行」，……等皆是。「行」，由觀境而起信解的修行，「常自

念身」、「止與觀」、「三三昧」、「四念處」、「五根」、「六念」、「七覺意」、「賢聖八

正道」、「九喜本」、「十正行」、「有漏解脫」、「盡智、無生智」、「三相」、「四智」、

「賢聖五智定」、「六等法」、「七想」、「八大人覺」、「九想」、「十稱譽處」……等。

「果」，指因修行而得之證果。證法的「無礙心解脫」、「明與解脫」、「三明」、「四

沙門果」、「五無學聚」、「六神通」、「七漏盡力」、「八解脫」、「九盡」、「十無學法」

皆是。 

（（（（三三三三））））就信解行證就信解行證就信解行證就信解行證：：：：以信、解、行、證四個次第來實踐佛法，也是進入佛法

堂奧的步驟。信：就是信仰的意思。「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初期

佛教聖典中，不斷的強調信的重要，如同樹木的根本一樣，依靠信仰為根，在佛

法中修福修慧，不但可奠定人生的根基，更能到達解脫的境彼岸。所以有「信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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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信什麼呢？指的就是四不壞淨：佛、法、僧、戒四不壞。在《十上經》中，便

是環繞佛、法、僧、戒「四不壞淨」的種種法數與行持而架構整個修行思想系統。 

「解」：就是慧解。信心具足後，必須對世尊所教導的義理，生起勝解，使

信心更加堅固，才能由信仰產生力量。有智無信，增長邪見；有信無智，增長愚

癡。所以，《大毗婆沙論》說：「無慧之信，增長愚癡；無信之慧，增長諂曲」1156。

整個《十上經》，就是教理思想的法數。 

「行」：就是力行實踐。佛法的信仰在「信佛」、「學佛」、「行佛」在層次上

亦有差異的。佛經云：「雖有多聞，不制煩惱，不能自利，徒無所用。譬如死人，

著金瓔珞」1157，信解多聞而不能實踐佛法的人，是無用處的。在《十上經》一方

面有解門的說明，另一方面有行門的功課教導實踐，重點就是強調了「解行並重」

的重要性。 

「證」：就是修證是的工夫，也就是成就解脫涅槃，是佛教修行的終極目標。

佛法要如實的「信解」，同樣要如實的「行證」。世尊的一切言教，皆是引導眾生

邁向真理的羅盤。在修證成就什麼呢？「無礙心解脫」、「明與解脫」、「三明」、「四

沙門果」、「五無學聚」、「六神通」、「七漏盡力」、「八解脫」、「九盡」、「十無學法」，

皆是經由實際修行，體悟成就的，都是印證涅槃解脫的果。 

此外，實踐卅七道品能超凡入聖，包括了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

五力、七覺支、八正道等，是調治惡行，長養善法，斷除無明，莊嚴法身以進至

菩提的資糧。雖然在《十上經》沒有具體架構了卅七菩提分的次第修行，但在內

容上皆涵蘊在其中了；如四念處（四修法）、四正勤（亦等同八正道中的正精進；

或者七勤、九無惱皆是）、四神足、五根（五修法）、五力（五滅盡）、七覺支（覺

法的七覺意）、八正道（修法的賢聖八道），只要精勤修持不懈，就能成就佛道。 

                                                 

1156 五百大阿羅漢等造，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第六，大正藏第二十

七冊，頁 26 下。 

1157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法苑珠林》卷卅，〈聽說部〉第四，大正藏第五三册，頁 50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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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十上經》的法數與阿含部眾多經內的法數是相通的，就是修行

的次第觀念也是相通的。如此，以《十上經》的法數為基礎，可以衍生有關阿含

部法數思想研究的兩大課題：（一）是阿含部各經的個別法數思想內涵有何異同

呢？其內如何從簡易而複雜化呢？由此就可以明白阿含部個別法數的演變詳

況。（二）《十上經》組合個別法數的「修行次第」觀念，在阿含部各經中如何分

散個別的表達呢？其「修行」觀念，如何由個別的表達而演到組合成「次第」呢？

由此就可以明了阿含部法數思想體系化的過程。這是一個極龐大、複雜而可能期

待的研究課題。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與阿毗達磨關係的意義與阿毗達磨關係的意義與阿毗達磨關係的意義與阿毗達磨關係的意義  

阿毗達磨佛教雖是介於一味和合，及大乘佛法的中間，但其是偏於法的，其是助

於向前體認佛法根源，向後究明大乘佛法開展的實況。在佛法的延續開展中，承

先啟後，阿毘達磨佛教不失為一重要的環節。 

人們經常將阿毘達磨佛教認做是無味、乾燥的、離開本質的煩瑣議論，但在

今日究明阿毗達佛教可做為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之間的思想轉換的橋樑。雖然阿

毘達磨的歷史與思想有些混雜，但佛陀開示、制立的佛法，是一種人間的，具體

的佛教活動。或許從佛教的完整發展過展過程中，去理解一切。以前觀後，察其

發展的別異性；以後觀前，推究其發展分化的可能性。部派佛教來說，理解其多

邊的發展傾向，才能認識大乘佛法開展的真意義，或進而認取一味的佛法根源的

實情。 

照本文第二至第五章的分析，《十上經》的法數，散見於阿含部眾多經內的

法數是相通的，顯示阿含部已逐漸在出現蘊釀各種法數。再據本章第一節所說，

《十上經》的法數組成有系統的修行次第，代表在將阿含部的各種法數進行聚積

和系統化；在阿毗達磨中，俱舍的五位七十五法是阿毗達磨的聚積和系統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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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就《十上經》的法數與俱舍的五位七十五法對照，以顯示兩者間的關係。

茲將《俱舍論》與《十上經》名相互相對照，表列如下 

 

俱  舍  論 十  上  經 

色
法 

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 

色境、聲境、香境、味境、觸境 

無表色 

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五修法） 

色境、聲境、香境、味境、觸境（五覺法） 

心
法 心王 六內入（六覺法） 

大
地
法 

觸、 

受、想 

思、欲 

慧、念、作意、勝解、 

三摩地 

有漏觸（覺法） 

受蘊、想蘊 

 

 

三三眛（修法） 

大
善
地
法 

信、 

勤 

捨 

慚、愧、 

無貪、無瞋、不害 

輕安 

不放逸 

信根（五修法） 

精進（精進根）（七修法、五修法） 

捨（七修法） 

知慚、知愧（慚財、愧財）（二成法及七成法） 

無貪、無瞋、無瞋（三增法） 

猗、悅（七修法、五增法） 

不放逸、不懈墮（一成法、七增法） 

大
煩
惱
地
法 

無明 

懈怠 

不信 

掉舉 

惛沉、放逸 

無明（無明根）（二滅法及五滅法） 

懈墮（七退法） 

無信（七退法） 

掉戲蓋（五滅法） 

心
所
有
法 

大
不
善
地
法 

無慚 

無愧 

 

無慚（七退法） 

無愧（七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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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煩
惱
地
法 

忿、覆、慳、嫉、惱、害、

恨、諂、誑、憍 

 

 不
定
地
法 

睡眠、貪、瞋、疑 

慢 

惡作、尋、伺 

睡眠蓋、貪欲蓋、瞋恚蓋、疑蓋（五滅法） 

我慢（一滅法） 

 

不
相
應
法 

得、非得、同分、 

無想果、無想定、 

滅盡定 

命根、生、住、異、滅、 

名身、句身、文身 

 

 

滅盡定（九證法） 

無
為
法 

擇滅無為、 

非擇滅無為、 

虛空無為 

無學正智 （十證法） 

 

依照上表，顯示《十上經》法數與阿毗達磨關係的線索有三：（一）就語詞

來說，《十上經》法數與阿毗達磨法相有不少相同的，如：眼根、耳根、鼻根、

舌根、身根、色境、聲境、香境、味境、觸境、滅盡定、無明、無慚、無愧、無

貪、無瞋、……等，顯示了阿毗達磨與阿含部法數之間具有直接淵源關係；然而，

同一語詞的解釋的異同如何呢？其異同的原因為何呢？如：「擇滅無為」，擇滅就

是擇力所得的滅，擇力就是簡擇力的智慧，係指無漏正智而言。1158是否能直接等

同於「證法」中的「無學正智」，皆是可再進一步深思的。（二）就數量上來看，

《十上經》的法數量不及阿毗達磨的名相量，顯示阿毗達磨對阿含部法數予以增

加，那麼，增加的原因與目的為何呢？（三）就系統化的主要架構來看，《十上

經》是用修行次第來系統化法數，阿毗達磨是以法界的圖構來系統化諸法名相：

那麼，這從修行到法界的架構是如何演變出來的呢？ 

                                                 

1158 參閱楊白衣〈俱舍論研究〉，收入於《俱舍論研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22），張曼濤主編，

台北：大乘文化出版，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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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來說，《十上經》法數與阿毗達磨有著連繫關係，這些關係都是有待考

察的問題，也就是值得研究的新課題。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與大乘思想的關係與大乘思想的關係與大乘思想的關係與大乘思想的關係 

「原始佛學思想，是大乘佛學的根本淵源」1159，據本文的《十上經》思想研

究，也顯示它與大乘思想之間有聯繫關係，其線索如下： 

（（（（一一一一））））與唯識之關係的線索與唯識之關係的線索與唯識之關係的線索與唯識之關係的線索：：：：《十上經》的法數與俱舍的五位七十五法對照，

顯示大乘唯識百法有其聯繫關係。對於諸法的分類，俱舍宗立五位七十五法之

說，而唯識（法相宗）則將一切法分類為五位百法。在百法中，心最殊勝，雖無

物質對象，然由心而有變化對象之情形。心王中，除六識外，另有末那識與阿賴

耶識。唯識的特色，是就百法彼此間之組合與關係，說明心的活動與現象，具體

把握精神現象之多樣性與複雜性，且以分析的方法說明而加以理解，這是佛教對

於心理的研究，並以此導向五位十地修行。就心而言，原始佛教的心作用，以心

意識的「三聲別而義一」說，以至發展到「心意識亦有差別」之說，是根據四諦

觀與緣起觀，對所見之境的根，不單是能力的發揮，也含有了別的作用，所以形

成了心與心所的關係。1160就此關係而論，人之心的作用，明顯的表示出一人的心

是關係到思想傾向，對每一個人的各別作用，也就被視之為別法，因此產生心所

說的相關問題，就是心心所的成立及其發展階段，與心王和心所之相應說。在原

                                                 

1159 王路平，《大乘佛學與終極關懷》，成都：巴蜀書社出版發行，2001 年 3 月初版，頁 1-68。 

1160 在原始經典，識的異名「心」(citta)與「意」(mans,mano) ，「心」、「意」、「識」，三者名異

而義同，部派佛教也採取樣立場，但到了大乘佛教時期，瑜伽行派的看法與以前有差異，

他們認為「心」、「意」、「識」三者名稱不同，意義自然也不一樣，三者體性各別，「識」即

「六識」，從眼識到意識，「意」即「第七未那識」，「心」即「第八阿賴耶識。」到後的大

乘佛教的思想，如《華嚴經．夜摩宮中偈贊品》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

生，無法而不造。」《五苦章句經》云：「心取地獄，心取餓鬼，心取畜生，心取天、人，

作形者，皆心所為。」《成唯識論》云：「生死相續由內因緣，不待外緣，故唯有識。」言

眾生的生死輪迴，相續不盡，全是由內在的主體心識為因，由心識所決定，非由外在條件，

這是說「萬法唯識」的重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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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佛教是沒有所謂的「心所」法意義，皆是「心的」或「心之所有」之意。到後

來所謂含有「心所」的意義時，是別於因心作用的如理作意之心所生起的智之後，

阿毗達磨則提出了心與心所說來。1161就心意識配合八識來說，一般由心理的區分

法，注意對於新的現象所意的深處心理，或潛在意識，到了後來的唯識學派，即

放在心所說，也就是在六識到八識的思想發展的階段上。1162對於心意識的解說，

此一課題的過渡性或延續性的開展，亦值得再深思探究的。  

此外，就十二因緣的「觸、受、愛」的形態，與大地法「觸、受、想、思」

就心理過程而言是有部份不同，有部份關於十大地法思想成立源流，是值的再注

意思考。1163而《十上經》對於眾多法數，則直接用修行次第去進行組合，與唯識

形成了有異有同的對比。因此，或許可以在既有的唯識探源的研究成果上，1164比

較研究阿含部法數、阿毗達磨法相、大乘唯識法相之間的內涵之異同，以瞭解「阿

含部→阿毗達磨→大乘唯識」的演變脈絡。 

（（（（二二二二））））與大乘修行階梯之關係的線索與大乘修行階梯之關係的線索與大乘修行階梯之關係的線索與大乘修行階梯之關係的線索：：：：大乘唯識有五位十地修行階梯，它可

上溯更早的十地、十住、十行等，乃至阿毗達磨之學位，而《十上經》已有了修

行次第，以「四雙八輩」為修行階位，即指四向四果，依其修行之淺深而分四階

之果位（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及其向道（預流向、一來向、不

還向、阿羅漢向）等。而部派佛教五位而部派佛教五位是指資糧位1165、加行位1166、

見道位1167、修道位1168、無學位1169。另，唯識宗將大乘菩薩之階位分為五等，又

                                                 

1161 《印度佛教心意識說之研究》，馬定波著，台北：正中書局，1974 年初版。頁 431-432。 

1162 前揭書，頁 226。 

1163 勝又俊教，《佛教における心識說の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昭 36 年 3 月一刷，頁

431-432。 

1164 有關於唯識思想探源的成果上，如印順的《唯識探源》；勝又俊教的《佛教における心識說

の研究》，馬定波的《印度佛教心意識說之研究》等，皆有研究探討，值的參考探討。 

1165 五停心、別相念（各別觀察四念處）、總相念（總觀察四念處）。 

1166 煖位（未見智火，已得煖相）、頂位（觀行轉明，如登山頂悉皆明了）、忍位（於四諦法忍

可樂修）、世第一位（雖未能證理，而於世間最勝），此四位加功用行，取證道果。 

1167 指聲聞初果斷三界見惑，見真空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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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唯識五位、唯識修道五位，是指資糧位1170、加行位1171、通達位1172、修習位1173、

究竟位1174。因此，修行的次第觀念，是直接源自阿含部；那麼，阿含部的修行次

第的全部內容如何呢？又如何演變為大乘的呢？是可在進一步探討的。 

（（（（三三三三））））與大乘修行之關係的線索與大乘修行之關係的線索與大乘修行之關係的線索與大乘修行之關係的線索：：：：此外，佛教以「聞思修」，才能進入「三

摩地」。聞是聞所成慧，思是思所成慧，修是修所成慧；凡是經過聞思修的階段，

才能到達目標。聞慧為三慧之因，眾生若受持轉讀，究竟流布諸經藏，則生慧；

依此聞慧則生思慧；依思慧則有修慧。這是斷煩惱、證得涅槃的過程，猶如依種

生芽，依芽生莖，依莖轉生枝葉花果。所以前二慧為散智，僅為發起修慧之助緣；

修慧則為定智，具有斷惑證理之作用。若以大乘菩薩之階位而言，十住位得聞慧，

十行位得思慧，十迴向位得修慧。另，就毘曇之界繫而來說，欲界有聞、思二慧，

因欲界為不定界，非修地，也非離染地，若欲修時則墮思慧中，所以此界沒有「修

所成慧」。色界有聞、修二慧，無色界只有「修所成慧」；因色、無色界是定界，

是修地，亦是離染地，若欲思時已墮修中，所以此二界無「思所成慧」。又無色

界不用耳根聽聞佛法，所以沒有「聞所成慧」。1175「三慧」的修行，在後期部派

或大乘思想即被廣為討論；若要回溯其思想起源處，散佈初期聖典各處中，如本

                                                                                                                                            

1168 指第二、三果修四諦道法，斷欲界思惑。 

1169 指聲聞第四果阿羅漢，斷盡三界見思惑，真理究竟，無法可學。 

1170 即含攝有漏善以達佛果之位。指十住、十行、十迴向等諸位菩薩，以福德智慧為助道資糧，

故稱資糧位。十住、十行、十迴向之菩薩階位又稱大乘三賢位。其中，十住偏重修理觀，

十行偏重修事觀，十迴向多修理事不二觀。此類修行稱為大乘順解脫分，雖已能斷除分別

二執之現行，然對於能、所取之種子依舊潛伏未除，此係唯識五位中最初伏障之階段 

1171 指四加行（煖、頂、忍、世第一）位菩薩，由得福智資糧，加功用行而入見道（歡喜地），

住真如位，稱為加行位。即於資糧位所積集之善，更進一步為得無漏智而加力修行之位。

此位能達「無二我」而「有二無我」之境界，然心中仍變帶「如相」現前，故仍非實住之

唯識境界，稱為大乘順抉擇分。 

1172 又作見道位。初地菩薩體會真如，智照於理，得見中道，故稱通達位。即證得初無漏智，

並體得真如理之位。此係修行第一大劫之成熟階段，相當於初地之入心，故又稱見道位。 

1173 又作修道位。指二地至十地菩薩，得見道已，為斷除障，復修習根本智，故稱修習位。即

於通達位證得真如理，再反覆修習之位。 

1174 指妙覺佛證此果位，最極清淨，更無有上，故稱究竟位。即指佛果之位。 

1175 佛光大辭典，頁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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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三成法」的「親近善士→耳聞法音→法法成就」與三慧的關係亦值得再深思。 

此外，《十上經》已十分注重「不退」的修行階段，這正是大乘修行階梯中

「不退轉」的根源。《十上經》中從成法至滅法，顯示了修行已有了一定的成就；

不過，此時行者的心及行為尚未完全淨化，仍有諸多惡法，這些惡法一旦生起作

用，會使人再次墮落，放棄既有的修行成果，不再持續修行，反身走上為行惡之

途；因此，在此時必須去除「不惡露觀」、「毀戒、破見」、「三不善根」、「四扼」、

「五心礙結」、「六不敬法」、「七非法」、「八懈怠法」、「九惱法」、「十不善行迹」

等會使人再次墮落的諸惡法。而到了大乘的「不退轉」，(梵語 avinivartaniya，音

譯為阿惟越致、阿鞞跋致、阿毘跋致。意無退、必定。退，乃有「退步、退墮」

之意，指退墮惡趣及二乘地（聲聞、緣覺之位），即由所證得之菩薩地及所悟之

法退失。反之，不再退轉，至必能成佛之位，則為不退。不退位又作不退轉地。

在有部「四善根位」中，至忍位則不再墮退惡趣，所以稱「不退」。《大般若經》

卷四四九載，入見道而得無生法忍，則不再墮退二乘地而得不退。再者，菩薩階

位中，十住中之第七住，稱為不退轉住，由此產生諸種不退之說。那麼，兩者間

的演變脈絡如何？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四四四四））））與大乘人間性之關係的線索與大乘人間性之關係的線索與大乘人間性之關係的線索與大乘人間性之關係的線索：：：：在佛教義理思想對於當代佛教的實踐具有

重要的貢獻與啟發。原始經典對緣起的定義：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

彼無，此滅故彼滅。此種關涉對待之間的依存關係有兩種，一種是同時的依存關

係，一種是異時的依存關係。異時的依存關係，即所謂「此生故彼生」，此為因

而彼為果。同時依存的關係，即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為主而彼為從；因此因

果主從也不是絶對的，換另一觀點來看，因果主從可以倒置過來。故《雜阿含經》

云：「譬如三蘆，立於空地，輾轉相依，而得豎立。若去其一，二亦不立，若去

其二，一亦不立，輾轉相，而得豎立」1176。自利利他的因果主從關係如豎二蘆，

                                                 

1176《雜阿含經》卷十二，第二八八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81 中。尊者舍利弗與尊者摩訶拘絺

羅的對話，論及「言名色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非非自他作無因作，名色緣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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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相依存，彼此相互益彰。從緣起法中可以知道，任何事物的結果，皆是由因

緣所成。人生要獲得快樂，則必須培埴好因好緣，要怎樣收獲就要所怎樣栽，「有

因有緣眾生垢，有因有緣眾生淨」1177，如是「因」而有如是「果」，當然，其中

也不能忽略了緣的成就，想要擁有和諧的人際關係，就須廣結善緣。因此，從自

利到他利，或者他利到自利的實踐模式中，其就緣起的法則來看，其「超越自利、

利他二元對立的層次」1178，是一種自他二利兼融彼此互惠的思想。就《十上經》

中，例舉說明，自利利他兼融的人間性思想。 

關於「難解法」中的「九梵行」，其最終成就的是「生死已盡，梵行已立，

所作已辦，更不受有」，這是在阿含聖典中，常見的對於有關解脫的一種說明，

是阿羅漢的解脫境界。此中，可以思考的一個問題：阿羅漢的境界是什麼呢？具

足「有信」、「有戒」、「有多聞」、「能說法」、「能養眾」、「能在大眾廣演法言」、「成

就四禪」、「能於八解脫逆順遊行」、「捨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於現法

中自身作證」等梵行的生活，似乎是很忙碌的。此中利他為人的行為是不可缺的

功課，若如過往所認知初期佛教的思想是強調「利己」的，僅為自身解脫為目的，

其中似乎有些差異；從教理的實踐面來思索，出家的行者不僅是把自我解脫為目

標（自利），其應當積極完成弘化世間有情為責任，也是要在自利利他兼融下才

可能成就的。 

此外，涅槃解脫，是佛教的終極目標；也就是如何讓有情眾生從苦難的器世

間的束縛中解脫，趨向涅槃，也就是超越的境界。在古印度及初期佛教時期，以

自我為中心來考察自我及其周圍環境環境的關係，這樣的思維模式是很普遍的。

認為有情（行為主體）被其生存的場域（器世間）所縛，有情生活存在世間就是

苦，要解除苦，就必須從客觀世界中束縛解脫出來。佛教的涅槃思想追求現實世

                                                                                                                                            

此義云何？」，拘絺羅的回應則以束蘆的關涉依存關係來引喻。 

1177 參閱本經「二難解法」。 

1178 參閱上田義文著，陳一標譯，《大乘佛教思想》，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2 年 5 月初版，

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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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超越，即力求把精神從物質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此一命題就成為佛教的終極

實踐。 

「涅槃」，梵語「nirvana」，1179原表「吹滅」，或是「吹滅狀態」的一個語詞

1180；意譯則為「滅」、「寂滅」，或者「滅度」、「寂」、「無生」等等。通常佛教中

使用此一語詞的概念，表示如熾火般的煩惱已滅盡，如光明般的智慧於焉顯現；

同時也就是解脫生死苦難的生命或心靈狀態的超越。求證涅槃，就是要找回清淨

的自性，能夠證悟涅槃，就能泯除人我關係的對立，超越時空的障礙，不被煩惱

等種種無明所束縛而流轉生死。所以，涅槃是超越生死的悟界，能證入「涅槃」，

就是人生的解脫。 

在《十上經》中，提到的九淨勤支所成就涅槃，為身心安穩的境界。由種種

道業清淨，成就涅槃，《增一阿含經》云：「戒清淨義者，能使心清淨；心清淨義

者，能使見清淨；見清淨義者，能使無猶豫清淨；無猶豫清淨義者，能使行跡清

淨；行跡清淨義者，能使道清淨；道清淨義者，能使知見清淨；知見清淨義者，

能使入涅槃義。是謂於如來所得修梵行」1181。成佛後世尊，一樣晨起托缽、經行、

教化、習定、靜思、經行，慈悲教化眾生，作眾生的津梁，背負眾生渡生死海，

登涅槃岸，帶領教團作世間眾生的明燈，彰顯不離世間法而又不即世間法的超越

特性。此外，在《十上經》的法相中，還有「精勤修身念處」、「止和觀」、「三三

昧」、「四念處」、「五根」、「六思念」、「七覺意」、「八賢聖道」、「九善法」、「十正

行」，皆是趣於涅槃之道。1182 

                                                 

1179 荻原雲來編纂，《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再版，頁

693。 

1180 M.Monier-Williams,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 Ltd., 

1999, p.557. 

1181《增一阿含經》卷，〈等法品〉第三十，大正藏第二册，頁 734 下。 

1182《長阿含經》卷第十，〈三聚經〉第八，經云：「云何一法趣於涅槃？謂能精勤，修身念處，

是為一法將向涅槃。……云何二法趣向涅槃？一謂為止，二謂為觀。……云何三法趣向涅

槃？謂三三昧：空三昧、無相三昧、無作三昧。……云何四法向涅槃？謂四念處？身念處、

受念處、意念處、法念處。……云何五法趣向涅槃？謂五根：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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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以大乘思想來說，佛教的「人間性」是「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1183。

「生死即涅槃」是指在人間（生死界）成佛（成就涅槃界），是上迴向，如此人

間一切事物均富有修行成佛的意義，修行不僅不離人間的空間，也不棄人間的事

物，同時又在淨化自己和人間。乃自利於追求涅槃之樂而又利他於追求涅槃之

樂，精神與行為，即類同於《十上經》的自利利他；「涅槃即生死」是指成佛（成

就涅槃界）後仍不離開人間（生死界），是下迴向，是自利於已成就涅槃之樂而

又利他於將來成就涅槃，即類同於《十上經》的自利利他，如此成佛以後人間一

切事物依然富有救渡眾生之意義，成了佛不僅不離人間，也不棄人間，恒久的在

淨化人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上面思維方式的例證之一，也就是佛教

人間性，人間佛教的思想基礎。 

因此，佛教的人間性之具體特質是：在「生死即涅槃」的層面上，其心靈思

想，是愈積極入世於生死煩惱人間，反而愈邁向究極的開悟境界；其行為活動，

是愈積極入世於染污世界，反而愈邁向究極的清淨境界。在「涅槃即生死」的層

面上，其圓滿的智慧心靈反而會對極不圓滿的人間流露最深度的關懷與慈悲；其

圓滿的清淨行為，反而會進入染污人間的最深層染污，進行淨化。依照上述，佛

教的人間性之課題的重要性是：佛教要能一面永續深化於人間而永續發展，一面

                                                                                                                                            

慧根。……云何六法向涅槃？謂六思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云

何七法向涅槃？謂七覺意：念覺意、擇法覺意、精進覺意、猗覺意、定覺意、喜覺意、捨

覺意。……云何八法向涅槃？謂八賢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

念、正定。……云何九法向涅槃？謂九善法：一喜、二愛、三悅、四樂、五定、六實知、

七除捨、八無欲、九解脫。……云何十法向涅槃？謂十直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

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正解脫、正智。」，大正藏第一册，頁 59 中。 

1183 「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出典舉隅：：：：《中論》卷三，〈觀有無品第十五〉：「若人作是念：

「我離受得涅槃。」是人即為受所縛。復次，不離於生死而別有涅槃，實相義如是，云何

有分別？諸法實相第一義中，不說離生死別有涅槃。如《經》說：「涅槃即生死，生死即涅

槃。」如是諸法實相中，云何言是生死是涅槃？」（大正藏第十四册，頁 21 中）。又，《般

若燈論釋》，卷十，〈觀業品第十七〉說：「第一義中不說離生死外別有涅槃。如《寶勝經》

〈偈〉言：「涅槃即生死，生死即涅槃」。。。。實相義如是，云何有分別？如遮有無中，已遮諸

法若有若無。若有人言。見有見無見自他性。是則不見真實道理。如《金光明女經》中說：

「無明體相本自不有妄想因緣和合而生，善女當觀諸法如是」。何處有人及以眾生？本性空

寂無所有故。」（大正藏第卅册，頁 10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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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類永續淨化而成就人間淨土，成為普被於人類世界的宗教，在人類世界擔任

最大的責任而盡最大的義務，人間性的實踐，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基礎。 

前述大乘「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的人間性思想，至目前為止，多僅見

於大乘佛教；那麼，追溯源流，此種上迴向與下迴向的雙迴向「人間性」思想，

在原始佛教的原樣是如何呢？就淺見而言，至今還沒有專題論著出現，其情況仍

然不清楚，所以在原始佛教的「人間性」研究課題中，也是很值得研究的，《十

上經》的自利利他思想，乃至阿含部內的自利利他思想，或許是此一研究的切入

點。  

綜合來說，《十上經》法數與大乘之間有著連繫關係，這些關係的線索都是

有待考察的問題，也就是值得研究的新課題。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十上經十上經十上經十上經》》》》的佛教人間性之倫理道德的佛教人間性之倫理道德的佛教人間性之倫理道德的佛教人間性之倫理道德 

關於佛教道德倫理的探討，就倫理學研究的範疇來說，是在探討研究如何生

活、善與惡、對與錯，以及道德原則為主，它們是人間生活的人格及行為規範，

佛教之強調道德倫理，也就是要修行者能樹立人間生活的道德倫理典範，而有兩

種作用：在自利層面上，以此典範促成及印證自己可能成佛的基礎；在利他層面

上，以此典範誘導眾生進入願意及如何信佛修行的途徑；合起來說，這就是佛教

人間性的實踐。 

基於上述，佛教是一個重視實踐的宗教，重視道德倫理的實踐，故說它是宗

教。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把實踐道德視為人最重要的特

性，認為道德行為就是人的內在良心的展現，人的行為如果依據理性行事就是道

德，依良心而行動就是道德實踐，因此道德戒律是內在的自我約束，而非外在的

規範。方立天先生也認為：以佛教理論是建立在對人生價值的判斷（人生論）、

支配人生的法則（因果論）和人性學說基礎（心性論）的碁石上，以「去惡從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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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慈悲、自利利他為基本」準則，認為倫理道德德目，體現在佛教的戒律上。

1184H.Saddhatissa 的看法則是「佛教徒所熟知的道（magga），正是每個人由親身

踐行一般德行開始，直趨超善惡之出世境界的道路」1185。意指趨向解脫涅槃的道

路。然而，在初期佛教中涅槃的概念是什麼呢？《雜阿含經》卷十八：「涅槃者，

貪欲永盡，瞋恚永盡，愚癡永盡，一切諸煩惱永盡，是名涅槃」1186，而八正道正

是成就涅槃的路徑1187。熄滅貪瞋癡，是一種非常素樸的概念，沒有抽象玄思的哲

學思辯，一切就是生活的實踐，這個實踐即是佛教人間性的具體表現。 

從上面的角度來看，《十上經》的思想，也在重視倫理道上表現出了佛教人

間性的思想與實踐的精神，其中所涉及的有「戒觀的考察」、「道德生活」和「倫

理修行德目與方法」等三大層面，下文就分別來敘述： 

（（（（一一一一））））戒觀考察戒觀考察戒觀考察戒觀考察：：：：在佛教修持德目中，戒為道德實踐的要道，是解脫道的基

礎。戒律的根本精神，是去惡從善和內心清淨解脫，也就是說其根本特質，就是

人的自由展現，而不是外在的規範，其故經中云：「修戒獲定，得大果報；修定

獲智，得大果報；修智心淨，得等解脫，盡於三漏（欲漏、有漏、無明漏），已

得解脫，生解脫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1188。1189 

本經在戒觀考察方面，如在《十上經》中，提到「十成法」（十救法），也是

以先強調以「戒具，威儀亦具，見有小罪，生大怖畏，平等學戒，心無傾邪」為

                                                 

1184  方立天，〈佛教倫理與八榮八恥〉，北京：北京中國民族報，2006.9.19 第 6 版。 

1185  H.Saddhatissa 著，《佛教倫理學》，姚治華譯，台北，黎明出版社出版，1993 年，P.5。 

1186 《雜阿含經》卷第十八，第四九○經，大正藏第二册，頁 126 中。 

1187  同前註。復問：「舍利弗！有道有向，修習多修習，得涅槃耶？」舍利弗言：「有謂八正道

正見……乃至正定。」 

1188 「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Khina jati, vusitaj brahmacariyaj, kataj 

karaniyaj, naparam itthatatyāti pajanati.）（巴），這在阿含聖典中，常見的對於有關解脫的

一種說明。生已盡（Khinābījo），即煩惱業縛已盡，可證阿羅漢果。從過去的煩惱、生死

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成為真正自在的人。梵行已立，即脫離愛欲而過著清淨的生活，只有

正行、 正精進而沒有邪行。所作已作，即已完成一切義務職守。不受後有，即現在已得解

脫，將來再不受束縛，不再於生死輪迴中流轉，不墮「死界」得到「正生」。 

1189《長阿含經》卷二，〈遊行經第二〉初分，大正藏第二册，頁 606 下。 



 

 267 

主。另生法中的「十稱譽處」亦讚譽持戒，如「自持戒已，為他人說，亦復稱歡

諸持戒者」。「九成法」的「九淨勤支」能成就涅槃，即是先以戒清淨為首，而由

種種道業清淨，成就涅槃。另，「九修法」的「九喜本」關係，如根提到與戒的

關係猶如樹根，根不害則莖、幹、心、節、枝、葉、華、實皆得成就。此外，包

括自身身口意的修持（密護根門），如：「常念自身」、「止與觀」、「四念處」、「五

根」修持、「知慚知愧」、「七覺意」、「惡露觀」……等皆是。對師長的恭敬供養

學習，如：「六念」、「五心礙結」應捨、「六敬法」、「三成法」……等皆是。與朋

友（善知識）的交往，乃至對於眾生的教導。綜觀本經，有諸多戒學，皆是具體

的實踐法門。如：「八正道」、「十正行」、「九無惱」、「六重法」、「十善行」……

等皆是。釋尊本身就是道德實踐的典範，強調「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教化眾生從道德實踐中淨化自己；除了規範身心，止息惡罪；另一

方面更應該積極廣修善行，廣作善事」，是一切修行法門的根本，一切善根功德，

皆悉由戒而產生。 

（（（（二二二二））））道德生活道德生活道德生活道德生活：：：：道德倫理內容及道德生活的實踐，在本經中亦是所強調的。

佛陀成正覺後，於鹿野苑初轉法輪，說四諦法，明八正道，示以首先必須具備因

果緣起的正見，修戒定慧之行，得到解脫。從原始佛教起，佛教的教、理、行、

果，皆貫穿於道德範圍之中，其中特別是倡導世間倫理道德，是實踐者觀念與行

為的要求；錯誤的思想與見解，不能幫助解脫生死，因此在長阿含經中，世尊對

於異教諸學說，亦首以破除邪見導以正見為要，故八正道為其具體實踐德目。八

正道是透過身行、口行、意行來表現其善行，就是所謂的「十善行」。遵行十善

法，應從心（意）出發，以止惡行善的戒行來達到自心的清淨，同時也帶給他人

和平、尊重。例舉說明道德生活的實踐之道： 

（1）「成法」的「慚、愧」二法，能使我們心地清淨，能護世間。是故世間

知有父母，乃至師長尊卑之序，能護諸根、護戒，則不渾亂。其就是世間的倫理

道德生活。孝順父母，重視師長尊卑次序，就是一種世間的道德生活；它維繫了



 

 268 

社會倫理的綱常紀律，促進了家庭的和諧健全。崇尚倫理道德，維護社會的秩序，

則國家社會，則能國泰民安；若沒有「慚、愧」，則人民沒有禮節，則長幼不分，

倫理敗壞，社會失序，就是國家社會之亂本也。 

（2）「修法」的「賢聖八正行」就是最平實而生活化的實踐法門。日常生活

中對因果義理有肯定的認識，就是正見；平日見聞覺知，念念與佛法真理相契合，

就是正思惟；與人交談說話都是慈顏愛語，令人生起信心、歡喜，就是正語；平

時所作所為，都合於道德倫理，不為個人之私欲而侵犯、傷害別人，這就是正業、

正命；進而主動濟弱扶傾、樂善好施、行善止惡，這就是正精進、正念；遇到困

難挫折，能夠沉著、冷靜，運用智慧去判斷、解決事情，這就是正定。八正道包

含了信仰與道德的要目，不僅是出世解脫道的實踐法門，也是人間生活中人人皆

應遵守的道德準則。 

（（（（三三三三））））倫理修行德目與方法倫理修行德目與方法倫理修行德目與方法倫理修行德目與方法：：：：世尊成道初轉法輪後，隨著弟子和信徒的不斷

增加，爲了協調教團內部僧衆之間、僧俗信徒之間的關係，以及協調教團與社會

民衆之間的關係，並且爲了適應傳教的需要，除從教義方面提出引導弟子和信徒

修行的目標、理論和理念外，還針對教團內部發生的問題陸續制定了許多制約他

們行爲的規矩、規範和禁條，這就成為佛教中的戒律。戒律的奉行是由宗教信仰

而來，是一種自覺、內在的觀照力，是修行實踐的功夫；其與一般國家法律的強

制手段和社會道德輿論而外來的約束是不同的。因此，佛教道德倫理思想，有時

能補充社會道德規範與法律的不足，對於推動社會進步有積極的影響力。如：僧

團因為奉行「六和敬」，而能和樂清淨。就廣義而言，家庭若能奉行，就能和合

無諍，美滿安詳；團體若能奉行就能和合無諍，發揮團體的力量；社會若能行持，

就能和合無諍，成就安和樂利的社會；國家若能奉行就能和合無諍，成為富強康

樂之邦。六和敬是，以思想、法制、經濟、語言、身行、心意為民主平等的原則，

樹立了佛法的平等風範，無疑是一帖止諍的良藥，因此，「六和」不僅是建立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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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的重要基礎，也是人類追求世界和平的根本之道。1190 

此外，就倫理範疇內所注重的善惡、對與錯等道德問題，在《十上經》中是

有明確的界定。如：「滅法」包括了「我慢」、「無明、愛」、「三愛」、「四受」、「五

蓋」、「六愛」、「七使法」、「八邪」、「九愛本」、「十邪行」。皆為是障道法都是應

斷除的。增上善法類，其述及法相包括了「知慚愧」、「六敬法」、「七覺支」、「八

贀聖行」、「惡露觀」、「戒具、見具」、「三善根」、「四無扼」、「五喜本」、「六敬法」、

「七正法」、「八精進（八不怠）」、「九無惱」、「十善行」……等等皆是。 

上面是從佛教人間性的道德倫理行為規範來看，而導致這些規範結果的直接

因素，即是《十上經》所說的眾法數之思想內涵及其內修；換句話說，《十上經》

表述的規範，是佛教人間性的外部具體道德倫理行為；《十上經》所說的法數思

想及其內修，就是佛教人間性的外部具體道德倫理行為的內在原理。由此反省至

今的原始佛教人間性研究成果，可說都大抵聚焦在原始「佛教人間性的外部具體

道德倫理行為」；今後，我們或許可以依據阿含部經典的法數，深入詳細研究，

嚐試探討出原始「佛教人間性的外部具體道德倫理行為的內在原理」。這應是值

得期勉和期待的研究課題。 

                                                 

1190 星雲，《佛光教科書》第一册，「六和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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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如緒論所說，本文的目的及問題三個層面：（一）研究《十上經》的法數內

容，即以《十上經》的個別法數基礎研究為主要任務。在上述研究基礎上，（二）

附帶略為歸納本經的思想系統；（2）在該經思想研究基礎上，略論它的思想意義。

此處僅歸納上述研究的結果如下： 

一一一一、《、《、《、《十上經十上經十上經十上經》》》》的法數內容的法數內容的法數內容的法數內容 

關於《十上經》法數內容，總計分為十大類：「成法」、「修法」、「覺法」、「滅

法」、「退法」、「增法」、「難解法」、「生法」、「知法」、「證法」。這十種類別在《十

上經》以「異門」的方式，從一法到十法，以增一的方式來瞭解佛法的術語和定

義，進而展現出了龐大的佛教法數知識。對於各個法數的思想內涵，經文並沒有

解說，本文運用以阿含解阿含的方法，在第二至第五章，進行了個別法數的基本

涵義的分析。就淺見所及，至今還沒有出現過有關本經的專題研究出現，本文不

揣淺陋，首次做了一些基本的研究。 

二二二二、《、《、《、《十上十上十上十上經經經經》》》》的修證組織次第的修證組織次第的修證組織次第的修證組織次第 

《十上經》的法數，原僅有十門分類，其間的思想關聯，沒有系統化的解說。

本文依據個別法數的基本涵義的分析，嚐試以其通貫思想為線索，來呈現其思想

系統，初步整理本經的修行次第思想系統。其系統是把初修行到獲證涅槃分為層

層上升的五個大環節：從（1）修行的基礎（成法、修法）開始，到（2）修行的

初步成就（覺法、滅法），進一步揭示（3）修行的阻礙難關及突破（退法、增法、

難解法），從而（4）臻至深廣的解脫境界（生法、知法），最後（5）達到真正完

全解脫的境界（證法）。這也是將初期佛教中，教理的實踐修行組織成為系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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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模式。 

三三三三、《、《、《、《十上經十上經十上經十上經》》》》的教理思想意義的教理思想意義的教理思想意義的教理思想意義 

經由上面的研究，本文發現了《十上經》具有四個意義思想，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阿含部的法數思想阿含部的法數思想阿含部的法數思想阿含部的法數思想：：：：《十上經》的法數與阿含部眾多經內的法數是可

會通的，可見《十上經》與阿含部法數之間具有連繫關係。《十上經》的法數，

與阿含部一般的修行原理是相通的，包括戒定慧三學的修行次第、聞思修三慧的

修學次第、信解行證的修行次第、境行果的修學次第；也就是說，《十上經》的

法數，仍然可以融入阿含部一般的修行原理，可見兩者間的法數是有連繫關係

的。也是阿含部討論法數最多的經典之一，各法數亦見於阿含部諸多經典，可見

本經是集阿含部法數之大成的一個經典，要瞭解有關阿含部法數思想如何形成

呢？其內容為何呢？《十上經》可謂是一部關鍵經典。 

（（（（二二二二））））與阿毗達磨關係的意義與阿毗達磨關係的意義與阿毗達磨關係的意義與阿毗達磨關係的意義：：：：《十上經》的法數，散見於阿含部眾多經內

的法數是相通的，顯示阿含部已逐漸在出現蘊釀各種法數。再據本章第一節所

說，《十上經》的法數組成有系統的修行次第，代表在將阿含部的各種法數進行

聚積和系統化；其眾多的法數，具有阿毗達磨的意味或芻形，顯示了從原始佛教

轉變到阿毗達磨的「過渡性」意義。 

（（（（三三三三））））與大乘思想之間有聯繫關係與大乘思想之間有聯繫關係與大乘思想之間有聯繫關係與大乘思想之間有聯繫關係：《十上經》的法數，已隱含著類同於大

乘佛教所強調的基本觀念，顯示了從原始佛教發展到大乘佛教的「延續性」意義。

其線索如下：（1）據本文的《十上經》思想研究，與唯識之關係的線索。《十上

經》的法數與俱舍的五位七十五法對照，顯示大乘唯識百法有其聯繫關係。（2）

與大乘修行階梯之關係的線索。（3）與大乘修行之關係的線索。（4）與大乘人間

性之關係的線索。綜合來說，《十上經》法數與大乘之間有著連繫關係，這些關

係的線索都是有待考察的問題，也就是值得研究的新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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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佛教人間性佛教人間性佛教人間性佛教人間性：：：：《十上經》的法數組織脈絡，也構成了濃厚的人間性思

想，不僅具有佛教人間性思想「源流」的意義，更體現了其思想源流發端於「法

數」的意義。《十上經》的思想，也在重視倫理道上表現出了佛教人間性的思想

與實踐的精神；而表述的規範，是佛教人間性的外部具體道德倫理行為；《十上

經》所說的法數思想及其內修，就是佛教人間性的外部具體道德倫理行為的內在

原理。或許可以依據阿含部經典的法數，深入詳細研究，嚐試探討出原始「佛教

人間性的外部具體道德倫理行為的內在原理」。這應是值得期勉和期待的研究課

題。 

四四四四、《、《、《、《十上經十上經十上經十上經》》》》研究延伸出的研究課題研究延伸出的研究課題研究延伸出的研究課題研究延伸出的研究課題 

依據上述四個意義，即意味從《十上經》切入可以發展出四個新的研究課，

若說本文有所貢獻，就是為自己的未來研究之努力，找到了四個新課題為奮鬥方

向。而四個課題也具有現代生活之意義： 

西方學者和中國學者一樣，常視佛教為出世的宗教，如韋伯（Max Weber）

在一九一六年曾如此說明佛教的性質：「早期的佛教就是非常典型的出世神秘主

義(other worldly mysticism)，與政治及經濟活動都沒有關係」1191。韋伯的新教理

論曾深刻地影響廿世紀東、西學者的思惟方式；其對佛教錯誤的評價，使東西學

者對佛教文化的瞭解當然產生極大的誤解。1192在佛教的學理上，容易區分了佛教

面對世俗與出世層面之間可能存在的緊張，然在時代潮流的「學理革命」1193下，

                                                 

1191 Max Weber, translated by Hans H. Gerth and Don Martindale ,The Religion of India, (New 

York:Ther Free Press, 1958)，P.213. 

1192 參閱古正美，《從天王傳統到佛王傳統-中國中世佛教治國意識型態研究》，台北：商周出版

社，2003 年 6 月初版，頁 15。 

1193 太虛大師在民國元年，提出了佛教的「三種革命」，即「組織革命」、「財產革命」、「學理革

命」。據他晚年回憶道，學理革命的主要意義是：「我認為：今後佛教，應多注意現生的問

題，不應專向死後的問題上探討。過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禍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後則

應該用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導世界人類向上發達而進步。總之，佛教的教理，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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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人間性的意趣就是即世間而離世間，使出世與入世間獲得超越性的面向，區

分了佛教人間性與世俗化的不同，是當代佛教研究的顯學，蘊含著豐富宗教向度

延伸。 

當代佛教在社會所形成的一些現象與趨勢，重視表面的儀軌，勤於迎合世俗

需求的活動，輕忽佛法義理的教育與學習，流於迷信與盲從，成為流俗之「形式

化」；或者是自利化的觀念，以回歸原始佛教為號召，過度強調「出離」與「自

利」的絕對重要性，貶低與輕視大乘佛法的「利他」精神，甚為偏頗。或傾向對

佛學理論的鑽研，以「理論化」為導向，將佛法成為純知識性的哲理而與實際的

人生脫節，輕忽了生活中的修行，殊為可惜。 

面臨當代人類的處境，不得對現實生活提供解決方案；因而佛教研究不在僅

僅是純知識性探討與哲學的思辯。從歷史和現實兩方面開展研究，宗教性與實踐

性是原始佛教的基本特徵1194；佛教人間性的一個重要出發點是讓佛教貼近現實生

活，將佛教自身信仰與社會群體密切結合起來。 

依據上面的角度，上面四個研究課題，可以環繞「佛教人間性」，從「阿含

部的法數思想」及其「與阿毗達磨關係」、「與大乘思想關係」，找到佛教人間性

的內在思想及修行原理，進而顯現佛教人間性思想變遷史。 

在此，謹野人獻曝的將四個新課題提供同好參考、批評及賜教！ 

                                                                                                                                            

該有適合現階段思潮的新形態，不能執死方以應變症」（『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這樣

的教理革命，既不觸到釋迦佛法根本而有所批評，也不是清算千百年傳來因時因地所羼雜

的反佛法的東西；這是重心的轉換，形式的變化。」，參閱《太虛大師全書》，太虛大師全

書影印委員會，未註明發行年日。 

1194 方廣錩，《淵源與流變－印度初期佛教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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